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注释中的参考文献著录原则与样式

本刊自2020年第1期起,正式采用注释与参考文献混合编排的脚注体例。现遵照国家标准《信息与文

献 参考文献著录规则》(GB/T7714-2015)、新闻出版行业标准《学术出版规范 注释》(CY/T121-2015),以及

《芝加哥手册》(TheChicagoManualofStyle)第17版的相关规定,拟定本刊注释体例中的参考文献著录

基本原则及格式示例如下,供作者参考。
一、著录基本原则

1.参考文献在注释中首次出现时,必须完整著录参考文献的各项基本信息,包括但不限于作者、文献题

名、出版信息及页码等。
2.当汉语参考文献在注释中重复著录时,可只著录其主要信息(作者、文献题名、页码等),省略其他辅助

信息(责任方式、副标题、出版信息等)。外文参考文献在注释中重复著录时,参照《芝加哥手册》,还可省略部

分作者及标题的单词。
3.在注释中著录参考文献时,汉语文献应当依照现代汉语的正常表达方式和标点符号使用规则著录,外

语文献参考《芝加哥手册》用符合其语言表达方式的形式著录。
4.为便于排版,脚注不宜太长,过长的非参考文献的注释文字宜移放到正文中进行处理。
二、著录样式

1.普通图书,包括专著、主编作品、译注文献、论文集、资料汇编、报告、参考工具书等文献。著录信息包

括作者、文献题名、出版社及版本、页码等,如有编者、译者、注者等信息,也应当著录。
①唐绪军《报业经济与报业经营》,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

②《杜诗详注》,仇兆鳌注,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页。

③李昉等编《太平广记》,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999页。

④彭恩华《序》,兴膳宏《六朝文学论稿》,彭恩华译,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1页。

⑤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罗克斯伯里第三版)》,斯蒂芬·卡尔伯格英译,苏国勋等中译,社会科学文

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79-80页。

⑥BrianGrazerandCharlesFishman ACuriousMind TheSecrettoaBiggerLife NewYork Simon&Schuster 
2016  188 

⑦YvesBonnefoy NewandSelectedPoems ed JohnNaughtonandAnthonyRudolf Chicago UniversityofChicago
Press 1995  50 

⑧GlennGould StreisandasSchwarzkopf  inTheGlennGouldReader ed TimPage NewYork Knopf 1984  
310 

⑨GabrielGarcíaMárquez LoveintheTimeofCholera trans EdithGrossman NewYork Vintage 2007  242-255 
⑩ChristopherHitchens introductiontoCivilizationandItsDiscontents bySigmundFreud trans anded JamesStra-

chey NewYork W W Norton&Company 2010  

2.连续性出版物,包括期刊、杂志、报纸等文献。著录信息包括作者(如无可省略)、文章篇名、连续出版

物名称、出版时间、引用具体页码或版次等,电子报刊可增加著录URL或DOI等信息。
①陈驰《论人权的宪法保障》,《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期,第9页。

②何兆武《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近代科学》,《人民日报》2015年3月16日,第16版。

③陆娅楠、程远州、韩俊杰《我国高铁营业里程年底将达3.5万公里》,《人民日报》2019年11月30日,第1版,http   pa-
per people com cn rmrb html 2019-11 30 nw D110000renmrb_20191130_1-01 htm 

④MichaelTessleretal  DiversityandDistributionofStreamBryophytes DoespH Matter   FreshwaterScience33 
no 3 September2014  778 

⑤Jui-ChiLiu BeholdingtheFeminineSublime LeeMillersWarPhotography  Signs40 no 2 Winter2015  
311 https   doi org 10 1086 678242 

⑥ChristopherLehmann-Haupt RobertGiroux Editor PublisherandNurturerofLiteraryGiants IsDeadat94  New
YorkTimes September6 2008 B6 

3.学位论文。著录信息包括作者、篇名、学位授予单位、学位类别及时间、页码等,电子文献可著录获取

或访问路径。
(下转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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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笔谈
四川师范大学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

  编者按: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

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二十大报告总结了过去五年的工作和新

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擘画了新时代新征程党团结

带领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蓝图,并为全面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战略作出了重要

决策部署。学习领会党的二十大精神,既要全面深刻领会党的二十大报告和党章,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

届一中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也要按照党中央的工作部署深入开展研究阐释。四川师范大学党委理论学习中心

组认真开展了学习领会党的二十大精神活动,坚持知行合一,贯彻落实好党的二十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中心

组成员结合工作实际,以笔谈方式从不同角度和重点报告了对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学习领会,由我刊集中刊发。

DOI 10 13734 j cnki 1000-5315 2022 06 001

启航新征程 奋进正当时
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引

谱写新时代高校党的建设新篇章

李向成
(四川师范大学党委书记)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
键在党。”“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

会革命。”①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高等教育的需要、对科

技创新的需要、对高素质人才的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我们的高校是党领导下的高校,是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高校”②,肩负着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的重要使命。高校党的建设是深入推进党的建

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的根本政治保证,关系党的事业后继有人、关
系国家前途命运、关系民族伟大复兴进程,是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和战略性工程。高校党的建设必须始终坚持和

加强党对高校工作的全面领导,把牢政治建设这个根本,夯实理论武装这个基础,构筑基层组织这个堡垒,永葆

5

①

②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2022年10月16日),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63、64页。
《习近平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 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人民日报》2016
年12月9日,第1版。



自我革命精神,以全面从严治党新成效,推进高等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的教育、
科技、人才支撑。

一 把牢政治建设根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领办学治校各方面工作

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决定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旗帜鲜明讲政治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

政党的根本要求。扎实推进新时代高校党的建设,提高党建工作质量,必须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习近平

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要“以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党的建设各项工作”①,从新时代党和国家发展战略

全局的高度,凸显了党的政治建设在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的极端重要性,为高校党组织全面提升管

党治党能力水平,从而更好推动各项事业的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基本遵循。
必须坚持党对高校的全面领导这个根本要求。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

导,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党和国家事业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使党始终成为风雨来袭时全体人民最可靠的主心

骨”②。“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③。坚持和加强党对高校的全面领导,是马克思主义政党

独特优势在教育领域的重要体现,是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的根本保证。总结我国高校发展的历史经验,
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坚持和加强党对高校的全面领导。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要坚持

和加强党对高校的全面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这个根本方针。旗帜鲜明讲政治,确保高校的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是新时代高

校党的政治建设的核心内容。高校必须在“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上保持坚定的

政治立场,要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的过程中,坚持走中国自己的高等教育发

展道路,做到“四个服务”,不断强化社会主义大学政治属性,确保高校正确的政治方向、价值取向、学术导向,不
断提升办学治校水平和核心竞争力,以强烈的责任担当践行“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

必须坚持立德树人这个根本任务。牢记立德树人使命,培育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是新时代高校

党的政治建设的主旋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校的立身之本,在于立德树人,并强调了“应把立德树人的成效

作为检验学校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④。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加速演进,我国正处在以中国式现代化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的伟大征程,高校必须统筹两个大局、心怀“国之大者”,把培养担当民族复兴

大任的时代新人作为衡量高校办学治校水平的最重要尺度,把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

接班人作为最根本任务,把党关于人才培养的理念、主张和要求融入到人才培养的各个领域与环节,构建全员、
全程、全方位的育人格局,为学生成长和成才创造良好育人环境。

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这个根本政治宗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人民”二字出现了177次。报告指出,
“要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⑤。坚持人民至上是党百年奋斗的成功经验,也是中

国共产党人的最高价值追求。做好新时代高等教育工作,必须坚持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立场不能变、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忘,将人民至上的理念贯穿党建工作始终,把人民群众是否满意作为评价标准,
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对高质量高等教育的期待。倾听学生、家庭、社会对教学、科研和管理等各项工作的意见建

议,强化育人的制度保障,为学生的学术研究、社会实践以及创新创业提供更广阔的平台和更坚实的支撑,努力

让学生成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需要的栋梁之才,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不断提升高等教育质量,让教育发

展真正造福人民。
二 夯实理论武装基础,自觉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

党的二十大新修改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明确规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

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

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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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必须长期坚

持并不断发展。”①高校要自觉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夯实高校党员干部、教师、青年

大学生思想理论武装,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教师、青年大学生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更加坚

定自觉衷心拥护“两个确立”,忠诚践行“两个维护”。
抓住关键少数铸党魂,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

须有一支政治过硬、适应新时代要求、具备领导现代化建设能力的干部队伍”②。新时代新征程建设教育强国的任

务,需要建设一支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高校必须自觉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涵

养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铸“党魂”,保持“思想淬炼”进行时,不断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

想之舵,把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作为自己的责任担当、理想追求、毕生事业和幸福源泉。
立足关键主体铸师魂,建强高素质教师队伍。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加强师德师

风建设,培养高素质教师队伍”③。这是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薪火相传、后继有人和立德树人的

战略高度,对新时代新征程教师工作提出的新要求。高校教师必须自觉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入脑入心入行,忠诚教育这一国之大计、党之大计,带头弘扬社会主义道德、中华传统美德,铸新时代

新征程“师魂”,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努力成为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知识、有仁爱之心的“四有”
好老师,成为“大先生”,成为德才兼备的“经师”、“人师”的统一者。

建好关键课程铸国魂,培育高素质时代新人。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④。思想政治理论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的关键课程。新时代新征程高校必须善用思政课培根基,铸“国魂”,全面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结合“三全育人”、“十大育人”体系构建,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
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把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融入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而努力的奋斗之中。
三 构筑基层组织堡垒,不断提高高校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基层党组织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最后一公里”。党的二十大报告明

确指出,“要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有效实现党的领导的坚强战斗堡垒”⑤。
这是基层组织建设功能的新定位新要求,为基层党组织建设指明了新的工作方向。高校应坚持加强基层党组

织建设,健全完善严密的组织体系,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
坚持政治标准,对重大问题把关落“实”。政治领导力是基层党组织组织力的核心要素,它主要体现为基层

党组织在响应党的政治纲领、落实党的政治路线和执行党的方针政策过程中所发挥的决策力和执行力。院

(系)党组织要健全并严格执行两个“议事规则”,全面梳理“两个决策”事项清单,涉及教师引进、课程建设、教材

选用、学术活动等重大事项都要由党委会会议先行把关,作出研判,党政联席会议再讨论具体方案和落实举措。
要进一步强化教师党支部政治担当,在教师入职、考核、评优、晋升之时应由所在党支部考察其政治立场、思想

素质、师德师风,确保基层单位党的领导更加坚强有力。
坚持质量提升,把基层组织队伍建“强”。要结合《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相关要求,根据高等学校

事业发展需要,科学合理设置党支部,积极推进在疫情防控、志愿服务、顶岗支教、社会实践中建立临时党支部,在
重大项目、学生社团等设立功能型党支部,实现“纵到底、横到边”,将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有效覆盖。要落实好“双
带头人”培育工程,注重选优配强党组织带头人,选配政治素质好、党务工作业务能力强、教学科研能力强的教师党

员担任党支部书记,建立“双带头人”党政干部后备人才库,培育堪当“管党治党、办学治校”政治责任的骨干队伍。
要强化基层党建阵地建设,打造好活动场所,实现凝聚人气、服务群众、激发活力,让基层阵地成为最有磁场的地

方。要建立健全党支部考核评价机制,把组织设置、班子建设、制度建设、制度落实等方面作为评价核心指标,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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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软弱涣散党组织整顿提升,以科学评价体系为牵引,不断提升党支部建设的标准化和规范化。
坚持问题导向,把政治生活抓“严”。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从党内政治生活严起,要不断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

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扎实做好党员教育管理和思想政治工作。要落实好“三会一课”、组织生活会、
主题党日、民主评议党员等制度,健全执行组织生活第一议题制度,丰富党组织活动载体,着力解决党内政治生

活不严肃,组织生活制度执行不力,党组织活动吸引力不强,党内政治生活泛化、空心化、随意化等问题。要发

扬党的优良作风,运用好批评与自我批评强身治病、保持肌体健康的锐利武器,将民主生活会、专题组织生活、
民主评议党员作为党内积极健康思想斗争的重要活动载体,真正达到“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教育

效果。
四 永葆自我革命精神,纵深推进高校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党必须牢记,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绝不能有松

劲歇脚、疲劳厌战的情绪,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党的自

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①高校必须严格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坚守初心使命,纵深推进高校全面从严治

党各项工作,全面推进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巩固和发展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良好的育

人环境。
坚持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政治纪律是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在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言论、政

治行为方面必须遵守的规矩。必须压紧压实高校各级党组织的主体责任,教育引导广大党员领导干部和师生

员工自觉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

悟力、政治执行力。必须抓住“关键少数”,发挥“头雁效应”,引领全校广大党员守纪律、讲规矩、知敬畏、存戒

惧,使铁的纪律真正转化为日常习惯和自觉遵循。必须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日常教育、管理和监督,贯通运用“四
种形态”,使党员干部习惯在受监督和约束的环境中工作生活。必须体现严管厚爱,进一步健全完善容错纠错

机制,为敢于担当的干部担当,为敢于负责的干部负责。
坚持强化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健全党统一领导、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

系,完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②。必须推进政治监督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增强对高校各级“一把手”和领导班

子的监督,确保党中央、省委、省政府重大决策部署的落地落实。必须构建大监督格局,形成以党内监督为主

导,专责监督、干部监督、舆论监督、巡察监督、行政监督、审计监督、财务监督、民主监督等贯通融合、统筹联动

的监督体系。必须发挥巡察利剑作用,强化巡察整改和成果运用,形成从发现问题到整改问题的工作闭环,真
正做到以巡促改、以巡促建、以巡促治。

坚持以严的基调一体推进正风肃纪。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互为表里、同根同源。不正之风滋生掩藏腐败,
腐败行为助长加剧不正之风,甚至催生新的作风问题。必须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持续纠“四风”树
新风,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决破除特权思想和特权行为。必须把握高校特点,持续深入推进作风建设,
抓住高校普遍存在、反复出现的问题,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必须坚持“三不”一体推进,以零容忍态度

惩治腐败,深化整治高校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领域的腐败,深化整治师生员工身边的“蝇贪”。必须加

强新时代高校廉洁文化建设,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增强不想腐的自觉,从思想上固本培元,提高党性觉悟,
增强拒腐防变能力,使严厉惩治、规范权力、教育引导紧密结合、协调联动。

征程万里风正劲,奋楫争先再远航。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培养什么人、怎样

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是教育的根本问题”③。高校肩负着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任,在向第二个百年

奋斗目标进军的征途上,我们要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引,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牢牢把握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和加强党对

高校的全面领导,深入践行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坚持以政治建设为统领,不断推进高校党的建设高质量发

展,努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建设服务,着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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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代化的根、魂、梦、路

汪明义
(四川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而孜孜以求的伟大创

举。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

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①中

国式现代化是具有厚重历史传承和明确现实任务的系统工程,其根、魂、梦、路是“中国式”的集中体现。根是源

头活水(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坐标(具体的国情),魂是思想立场(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和价值取向(鲜
明的人民立场),梦是奋斗目标(民族伟大复兴)和光明前途(世界共同繁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路是前

行轨道(独立自主: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和独特模式(新文明形态: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马克思主义既广泛吸取了西方理论的精华,又与中华优秀文化有着殊途同归的价值取

向)。这四点共同构成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标识、理论品格、理想追求和实践特质。在培根、铸魂、追梦、拓路的

不懈探索中,中国式现代化已经并将继续改变中国,影响世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一 中国式现代化之根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源头活水和现实坐标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

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②,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五个坚持”原则的新

论断,指明了中国式现代化为何如此、应该怎样。现代化是世界历史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必然趋势,但现代

化的过程一定是紧密结合自身社会历史文化条件的传承鼎新过程,一定是固本培元与别开生面的辩证统一过

程。实践充分证明,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根脉,中国的具体现实国情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根

基,“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坚持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③,是扎

根中国土壤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之道。
中国式现代化源头活水之根是历史文化传统。历久弥新的中华文化基因为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了鲜明的文

化标识,传承鼎新的中华文化养分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开拓创新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
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蕴含的哲学思维、价值观念、精神滋养、伦理道德,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强大的文

化支撑。1840年以来,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大门,饱受异国欺凌的中国被迫与世界现代化进程产生

历史性交汇,薪火相继的中华文化面临振衰起颓的时代抉择。19世纪五六十年代,马克思恩格斯曾写下一系列

有关中国的专题文章,专门谈到此时的中国面临“欧洲人的干涉,鸦片战争,鸦片战争所引起的现存政权的震

动,白银的外流,外货输入所引起的经济平衡的破坏,等等”④。积贫积弱的境况与仁人志士的求索标定了中国

式现代化的历史起点和文化坐标,谋求国家独立与人民解放、国家富强与人民幸福成为了重铸辉煌的历史任务

和文化使命。
中国式现代化现实坐标之根是具体的国情。中国国情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立足点和根本依据,从鸦片战争

到五四运动近80年间,中国社会各种政治力量先后登上历史舞台,曾提出各种济世之策和救民之方,但都以失

败而告终,因为他们不能植根现实回答现实之问。谁能引领近代以来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解决摆在面前的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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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第21页。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第22页。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第27页。
马克思《中国纪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545页。



实问题,谁就能赢得中国人民的衷心拥护。历史和人民最终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历

经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等不同

时期的探索,孜孜以求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践充分证明,中国

式现代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从来不是既有模式和抽象设定,中国式现代化始终都是深深植根于中国现实土壤、
努力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创新创造。正是因为我们牢牢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之根,所以我们就能在人类

现代化文明史上提出独创性论断,就能在现代化的理论谱系中书写精彩纷呈的中国篇章,即我们所推进的现代

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
“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①。

二 中国式现代化之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指导思想和价值取向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实践

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

克思主义行。”②马克思主义是人民的理论,人民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政治立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
“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接受人民

批评和监督,始终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③。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我们的事业为什么

能取得成功并能继续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中国式现代化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变革和伟大事业,始
终坚持科学理论指导和鲜明政治立场,是中国式现代化不断创造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

大奇迹的重要密码。
中国式现代化指导思想之魂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恩格斯指出:“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

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④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旗帜鲜明地把“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总结

为党的百年奋斗的宝贵历史经验之一,深刻指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在中国得到充分检验,马克思

主义的人民性和实践性在中国得到充分贯彻,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和时代性在中国得到充分彰显”⑤。党的十

八大以来,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⑥,创立了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式现

代化之所以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就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总的战略安排是分两步走:从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

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⑦。未来

五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这样的擘画,立意高远,催人奋进,是以科学理论

指导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充分体现。
中国式现代化价值取向之魂是鲜明的人民立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

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⑧中国式现代化是依靠人民,为了人民的伟大事业,是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为美好生活而奋斗的不懈求索,“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坚持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站稳人民立场,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尊重人民首创精神,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和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动人

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⑨,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灵魂所在、力量所系。正如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所指出的,坚守政治立场,党就能团结带领人民群众

01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第22-23页。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第16页。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第70页。
恩格斯《<反杜林论>旧序。论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71年

版,第384页。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日报》2021年11月17日,第7版。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日报》2021年11月17日,第8版。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第24页。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6年7月1日),《人民日报》2016年7月2日,第2版。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21年7月1日),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12页。



激发起巨大的历史责任感和奋斗自信心,“中国人民更加自信、自立、自强,极大增强了志气、骨气、底气,在历史

进程中积累的强大能量充分爆发出来,焕发出前所未有的历史主动精神、历史创造精神,正在信心百倍书写着

新时代中国发展的伟大历史”①。
三 中国式现代化之梦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和光明前途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实现这个梦想,就必须

“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②,中国式现代化之梦就是民族复兴梦。中国式现代化是具有世界意

义的伟大创举,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

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中国式现代化之梦不仅是民族复兴的中国梦,而且也是共同繁荣的世界梦,是全

人类共同价值的实践形态。
中国式现代化奋斗目标之梦是民族伟大复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

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③民族复兴的伟

大梦想就像马克思所指出的社会结构中的“普照之光”,激励和引领着我们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
这个梦想把中华民族紧紧凝聚在一起,激发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感召力、凝聚力和向心力,也正是因为

把这个梦想确立为奋斗目标,我们接续推进的现代化才被赋予了中国式的丰富内涵,才具有不同于西方式现代

化的鲜明特质。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我国现代化同西方发达国家有很大不同。西方发达国家是一个‘串
联式’的发展过程,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顺序发展,发展到目前水平用了二百多年时间。我们要

后来居上,把‘失去的二百年’找回来,决定了我国发展必然是一个‘并联式’的过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
业现代化是叠加发展的。”④把“失去的二百年”找回来,决定了民族复兴之梦和中国式现代化内在一致、高度统

一,成为我们在新时代肩负的总任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明确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是实现

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走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

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⑤

中国式现代化光明前途之梦是世界共同繁荣。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类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各国

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正确方向,携手迎接挑战、合作开创未

来。”⑥自现代化理论与实践产生以来,世界各国对如何实现现代化作出了各种各样的理解和探索,追求现代化

的目标也不尽相同,历经18世纪至20世纪初的萌芽阶段、战后至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形成阶段以及20世纪

六七十年代至今的发展阶段,相继形成了经典现代化理论、世界体系理论、后现代化理论、多元现代性理论等各

种现代化学说,这些学说都没能有效提供实现世界共同繁荣的现代化策略。中国式现代化既兼收并蓄又独立

自主,既发展自身又造福世界,始终坚持以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把握现代化的本质和方式,始终坚持在世界之

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倡导“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⑦的共同繁荣之梦,为应对当今世界

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的严峻考验,为实现全人类共同价值追求提供了强大力量。
四 中国式现代化之路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前行轨道和独特模式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切成功发展振兴的民族,都是找到了适合自己实际的道路的民族。”⑧现代化是人类

社会发展的趋势,具有客观决定性,实现现代化的道路又由各国自主探索,具有主观选择性,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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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日报》2021年11月17日,第5版。
习近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必然要求构建新发展格局》,《求是》2022年第17期,第11页。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第3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159页。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
第13-14页。
习近平《携手迎接挑战 合作开创未来———在博鳌亚洲论坛2022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2022年4月2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公报》2022年第13号,第6页。
习近平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6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时引用到此句,原为费孝通所说(费孝通《推己及人·卷首语》,大众文艺出版社

2006年第2版)。参见:习近平《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建设合作共赢美好世界———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6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
(2014年6月28日),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9页。
习近平《在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6年11月11日),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5页。



就是党领导人民从本国实际出发,遵循历史规律、顺应历史大势,抓住历史机遇、把握历史主动的艰辛探索之

路,这条道路彰显了中国自身发展和人类文明演进的实践逻辑。
中国式现代化前行轨道之路是独立自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走自己的路,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立足

点。”①通过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我们党一以贯之的实践自觉,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就是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路是独立自主之路、开拓创新之路、团结奋进之路。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

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已开始思考现代化道路问题,提出“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

国”②的路径选择。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又提出“四个现代化”的构想。党的十三大制定通过“三步走”战略,明
确了到21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现代化国家的奋斗目标,之后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对实现这一目标的必由之

路作出新论断,提出新任务。党的十八大以来,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全面深化,“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

革开放以来的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成功推进和拓展

了中国式现代化”③。党的十九大立足新的历史方位,把握新的时代特征,擘画新的发展蓝图,提出2035年基本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部署。
但我们必须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④,因为独立自主是中华民族精神之魂,是我们立党立

国的重要原则。
中国式现代化独特模式之路是新文明形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

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

新形态。”⑤这是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科学内涵与伟大贡献的深刻阐释,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重要论断。我们

党领导人民创造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人类社会现代化史上前所未有,我们党领导人民创造的五个文明协调

发展的崭新文明形态在人类发展史上前所未有,这样的新道路和新形态全面超越了零和博弈的文明发展思维,
全面扬弃了片面发展的现代化模式,激发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新活力,汇聚了人类文明迭代的新动能,拓展了人

类文明演进的新空间。这样的新道路和新形态,“新”就“新”在关于现代化的领导力量、发展理念、价值导向、评
价标准的原创性探索,“新”就“新”在从理论与实践层面变革和重构了人类社会追求现代化的实践逻辑。中国

式现代化道路为人类文明发展进步开辟了崭新未来,在人类文明史上的深远影响和重大意义必将愈加凸显。

新时代新征程加快构建高校意识形态工作新格局

黄钢威
(四川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牢牢掌握党

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全面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巩固壮大奋进新时代的主流思想舆论。健全用党的创

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指导实践工作体系。”⑥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直接关系到办学方向、教育改革取向、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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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树人成效,关系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深刻认识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重

要性系统性长期性,加快构建新时代新征程高校意识形态工作大党建、大宣传、大统战、大思政、大监督的新格

局,牢牢掌握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巩固和建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抵制和防范资本主

义意识形态渗透,在新时代新征程走出一条标本兼治、立破并举、守正创新的高校意识形态工作治理之路。
一 新时代新征程高校意识形态领域风险挑战新特征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十年来我国经受住了来自意识形态方面的风险挑战考验,“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

全局性、根本性转变”①。但是,要坚决维护好高校意识形态安全,必须洞见新时代新征程高校意识形态领域风

险挑战及其新特征。
新时代新征程高校意识形态风险与挑战更复杂。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意识形态领域存在不少挑

战”②。高校是人才培养和文化传承的重要基地,是各种思想观点、理论思潮的策源地、汇聚地。有关调查显示,
有53.7% 的受访者认为西方发达国家在我国高校人才培养上存在着争夺接班人的问题③。在新时代新征程

上,各种渗透力量仍将继续把西方意识形态夹杂在高校各类思想文化活动之中,西方理论传播、文化渗透、舆论

干扰隐蔽性更强,少数师生易受其负面思想影响,个别师生甚至受境外力量操纵,意识形态领域风险与挑战更

加复杂。
新时代新征程高校意识形态防范与斗争更艰巨。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任重道远,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上升,“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

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④。有关调查显示,69.3%的受访者认

为西方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渗透就在身边⑤,西方敌对势力会持续加大历史虚无主义、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

义等思想渗透,“我们面临的各种斗争不是短期的而是长期的,至少要伴随我们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全过

程”⑥。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我国高校意识形态领域防范和斗争任务更艰巨。
二 新时代新征程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突出问题新研判

2021年9月2日,十九届中央第七轮巡视组分别向教育部党组和31所中管高校党委反馈发现的突出问

题。比如,有的党组织加强政治建设有不足,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和党中央关于教育工作决策部署存在差

距;有的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有不足,思想政治教育比较薄弱,校风学风建设有短板,师德师风建设有待加

强;有的党委主动担当作为不够,在履行把方向、管大局、作决策、抓班子、带队伍、保落实等职责上存在差距;有
的深化从严管党治校有不足,责任压力传导还不到底,“四风”问题还有反映,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比较突

出;有的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不够到位⑦。上述中管高校存在的主要问题不同程度地反映出我国高校普遍

存在的意识形态工作问题,若进一步分析研判,不难发现一些带普遍性的问题及原因。一是高校意识形态工作

认识不够高和意识不够强,导致还存在重视不足、辨别不准现象;二是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责任不够明和制度不

够全,导致还存在任务不明、机制不畅情形;三是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队伍不够专和培训不够好,导致还存在行动

不力、实效不强状况;四是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监管不够严和技术不够精,导致还存在阵地不清、摸底不透情况。
这些分析将为新时代新征程上加大高校意识形态工作力度提供有力支撑。

三 新时代新征程加快构建高校大党建大宣传大统战大思政大监督一体化的意识形态工作新格局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意识形态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⑧。新时代新征程高校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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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工作应立足“三新一高”理念,在“组纪宣统”传统架构基础上,构建更加注重协同合作为主的大党建、大宣

传、大统战、大思政、大监督,意识形态贯穿其中的一体化工作新格局,从大党建到大监督渐次推进、协同行动、
形成闭环,实现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牢牢掌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全面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巩
固壮大奋进新时代的主流思想舆论”①。

新时代新征程高校意识形态工作大党建大宣传大统战大思政大监督一体化新格局的机理在“治”。高校

“大党建”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牢牢掌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全面推进党的政治、思想、组织、作风、
纪律、制度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治理体系,实现党对高校的全面领导。高校“大宣传”要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

统领,构建全员全媒体参与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治理体系,牢牢掌握党对高校意识形态管

理权、话语权。高校“大统战”要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为统领,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完善政治引领、政治吸

纳的治理体系,形成同心共圆中国梦的强大合力。高校“大思政”要以立德树人为统领,构建思政课与课程思政

协同,“三全育人”、“十大育人”结合的思想政治工作治理体系,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高校“大监

督”要以政治监督为统领,坚持党委统一领导,组织、纪检监察、宣传等党内监督为主导,各类监督贯通联动的治

理体系,强化依法治校。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

来的。”②因此,新时代新征程高校大党建大宣传大统战大思政大监督治理新体系,能充分满足高校党委领导下

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党委教师工作部、马克思主义学院、纪检监察部门在党课、团课、思政课、课程思政以及

在文化、学术、社团、出版、外事等领域协同治理的系统性、精细化和实效性,更好地维护高校意识形态安全,不
断推进高校事业高质量发展。

新时代新征程高校意识形态工作大党建大宣传大统战大思政大监督一体化新格局的关键在“党”。党的二

十大报告强调,“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③。高校意识形态工作

大党建大宣传大统战大思政大监督一体化新格局,回答和解决了党在高校全面领导、怎样全面领导的问题。习

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的高校是党领导下的高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校”④。坚持党对高校的全面领导是

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事业的根本保证,有了这条保证,高校才能扎根中

国大地办教育,为党和人民事业服务。
新时代新征程高校履行意识形态工作职责,最关键的是高校党委。要把全面从严治党引向深入,完善高校

党委组织、宣传、统战、思政、监督体系,健全大党建大宣传大统战大思政大监督新格局,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

大精神,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和教育强国的高素

质干部队伍和师资队伍,“用党的科学理论武装青年,用党的初心使命感召青年,做青年朋友的知心人、青年工

作的热心人、青年群众的引路人”⑤。
新时代新征程高校意识形态工作大党建大宣传大统战大思政大监督一体化新格局的重点在“人”。培养什

么人,是教育的首要问题。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指出:“党和人民事业发展需要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接续奋斗,
必须抓好后继有人这个根本大计。”⑥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要“抓好后继有人这个根本大计”⑦。意识形态

工作本质是做人的工作,新时代新征程高校意识形态工作大党建大宣传大统战大思政大监督一体化新格局,回
答和落实了“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问题,高校大党建大宣传大统战大思政大监督协同发力,
“用党的理想信念凝聚人”⑧,引导师生爱党爱国、听党话、跟党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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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大学是立德树人、培养人才的地方,是青年人学习知识、增长才干、放飞梦想的地

方”①。进入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带头抓高校意识形态工作,多次到高校跟青年大学生、学校思政课

教师等交流座谈,深入思政课堂听评课。新时代新征程高校构建大党建大宣传大统战大思政大监督一体化新

格局,要锻造一支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高水平“四有”好老师。专业课教师要掌握课程思政育人本领;思政课教

师要做到“六要”,“学马”、“信马”、“言马”、“爱马”,坚持“八个相统一”深化教学改革;党员领导干部包括辅导

员,要信念过硬、政治过硬、责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
新时代新征程高校意识形态工作大党建大宣传大统战大思政大监督一体化新格局的重心在“建”。党的二

十大报告强调,“全面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②。新时代新征程高校意识形态工作大党建大宣传大统战大思

政大监督一体化新格局,健全和完善了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组织体系和制度体系。
首先是健全相关组织机构,明确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责任主体。要建立健全学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小组、网

络意识形态工作领导小组、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工作指导小组、安全领导小组等,进一步加强学校党委、党政

办、组宣统、纪检监察、教师工作部、学生工作部、校团委、研究生工作部、保卫部及各二级党组织(党总支)等高

校意识形态工作责任主体建设。这是着力发挥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绝对领导的制度优势,
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的先决条件。

其次是完善高校大党建大宣传大统战大思政大监督制度体系,特别是健全高校意识形态工作体制机制,强
化党管高校意识形态工作制度化、常态化、科学化。让高校意识形态工作制度体系“严”起来,关键是让意识形

态工作责任制“活”起来,让所有责任主体“动”起来,让全部责任事项“明”起来,各环节责任人明明白白做好分

内事,确保时时有人抓、事事有人做、件件有人担,形成高校意识形态工作有制度可依、有制度必依、用制度必

严、违制度必究的工作闭环和良好制度文化。
新时代新征程高校意识形态工作大党建大宣传大统战大思政大监督一体化新格局的根本在“育”。新时代

新征程高校意识形态工作大党建大宣传大统战大思政大监督一体化新格局,回答和落实了用什么育人、怎么育

人的问题。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明确提出,“要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人,用党的理

想信念凝聚人,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人,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使命激励人”③。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

明确提出,“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铸魂育人,完善思想政治工作体系,推进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

设”④。习近平总书记还强调,高校“各门课都要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

行,形成协同效应”⑤。
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不断强化自觉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的意识,善于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铸魂育人,坚持党校教育、宣传教育、思政教育,“要把坚定‘四个自信’作为

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关键”⑥。要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基础性建设,
全方位加强校园文化建设,不断丰富育人载体、创新育人方式。创新“三全育人”和“十大育人”体系,努力用中

华民族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以文化人、以文育人。创新课堂育人、科研育人、实践育人、文化育人,将社会主义

意识形态有机融入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和国际交流合作,进一步巩固高校师生团结奋

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培养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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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引
为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提供坚强保障

滕文浩
(四川省纪委监委驻四川师范大学纪检监察组组长,四川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①,贯穿着全面从

严治党的政治自觉,贯穿着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政治要求。纪检监察机关是党推动全面从严治党、
进行自我革命的重要力量。高校纪委作为党内监督专责机关,要聚焦“两个维护”,推进政治监督具体化;聚焦

权力运行,推进日常监督精细化;聚焦标本兼治,推进纪律教育常态化;聚焦正风肃纪反腐,推动执纪问责实效

化;聚焦体制改革,推进纪检队伍专业化。努力发挥监督保障执行、促进完善发展的作用,为高校落实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提供坚强纪律保障。
一 坚持党的领导、牢记职责使命,切实加强政治监督实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古今中外,每个国家都是按照自己的政治要求来培养人的,世界一流大学都是在服务

自己国家发展中成长起来的”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必须围绕“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个

根本问题③,坚持党对高校的全面领导这个根本要求,坚持立德树人这个根本任务,通过全面从严治党,实现严

以治校、严以治教、严以治学,以良好党风树校风正学风,确保将党的领导贯彻到办学治校全过程、各方面,确保

党中央的重大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地见效,确保学校始终沿着正确方向行稳致远。
始终确保党对学校的全面领导。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做好教育工作的根本保证是加强党的领导。

学校纪委要围绕党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总体部署,立足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推动政治监督具体化、精
准化、常态化。一是聚焦“两个维护”开展监督。加强对落实党的全面领导情况、落实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情况的

监督,加强对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落实情况的监督,加强对师生思想政治工作、师德

师风建设情况的监督等。二是聚焦“关键少数”和重点领域开展监督。紧盯党委领导集体和党政“一把手”,把
监督落实到具体人和具体事上;紧盯选人用人、基建后勤、招标采购等领域,完善权力运行机制,加强风险防控。

始终确保学校治理体系改革的政治方向。制度治党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基础。学校纪委要紧盯制度建设,
协助学校党委把加强党的领导和完善内部治理统一起来,不断健全完善现代大学治理制度体系。督促各级基

层党组织从基础制度严起,从日常规范抓起,把负责、守责、尽责体现在每个党组织、每个岗位上。加强对制度

执行的监督检查,着力解决选择性执行或者制度空转等问题,推动形成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协调运转、有效制

衡的治理机制④。
始终确保校园政治生态风清气正。一个单位政治生态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事业发展的品质和高度。学校

纪委要紧盯纪律建设和作风建设,以系统施治、标本兼治的理念正风肃纪反腐。推动办案、整改、治理贯通融

合,督促学校推动政治生态、政治生活、政治文化一体净化、一体培育、一体建设。完善容错纠错机制,精准运用

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激发和提升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精气神。定期研判学校全面从严治党形势,协助党委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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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落到实处。努力使学校育人环境持续净化,校园政治生态持续向好。
二 把握高校特点、深化机制改革,推动学校纪检工作高质量发展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①。我们必须在理论上跟上时代,不断认识规

律,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学校纪委必

须准确理解和把握全面从严治党新要求,探索高校纪检工作的特点②,守正创新,稳中求进,与时俱进。
深刻感悟思想伟力,坚定不移践行“两个维护”。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不懈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③。学校纪委要深学细悟党的创新理论和党的二十大精神,
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自觉把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作为最坚定的政治立

场和最重要的实践要求,带头做政治过硬的表率;自觉把各项工作放到学校落实立德树人这个全局中深度思

考、积极谋划、奋力推进。
时刻心怀“国之大者”,坚定不移遵循高等教育规律。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④,高等教育肩负着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

者和接班人的重大使命。学校纪委必须心怀“国之大者”,坚持“四个面向”,严格遵循高等教育发展的内在规

律,找准服务保障学校改革发展的着力点和落脚点,促进正风肃纪反腐政策制度与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需要相

协调、相促进,使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治理效能。
有人强调“高校特殊论”,这是极其错误的。全党是同一部党章、同一套纪律,管党治党没有特殊,从严治党

不能例外。学校纪委既要深刻把握纪检工作的职能定位,坚持严的主基调,又要全面把握高等教育规律和知识

分子特点,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在监督执纪实务中,要运用好政策策略,精准把握“五个区分”:区分是思想认

识问题还是政治原则问题;区分是学术观点问题还是政治立场问题;区分不同的活动性质,是一般公务活动还

是教学科研活动;区分不同的行为主体,是党员领导干部还是普通党员教师;即便是同一行为主体,也要区分行

为身份,是以党政负责人的名义作出的,还是以科研教学人员名义作出的。这五个区分对我们开展工作有重要

的指导意义。
始终坚持人民至上,坚定不移维护师生群众利益。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

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学校纪委要持之以恒纠“四风”树新风,关
注师生的急难愁盼问题,督促解决师生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持续整治师生身边的腐败问题。紧盯贯彻中央决

策部署做选择、搞变通、打折扣特别是“包装式”落实、“洒水式”落实等问题,有针对性地解决对师生群众不负责

任、不担当不作为、态度生硬、办事推诿等问题,持续解决“伪创新”、“资料秀”等假作为和扎堆调研检查要表格

等增加基层负担的问题。对发现的问题,既要一纠到底、彻底整改,还要针对问题背后的权力观、政绩观、价值

观错位扭曲进行治理。
始终坚持严的主基调,坚定不移一体推进“三不”战略目标。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

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绝不能有松劲歇脚、疲劳厌战的情绪”⑤。2021年,十九届中央第七轮巡视教

育部和31所中管高校,发现“重点领域腐败问题仍有发生”,“个别单位发生顶风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

题”⑥,严的氛围还没有完全形成,决不能滋生已经严到位、严到底的情绪,应该坚定不移坚持严的主基调。一是

在思想意识上严起来。管党治党只会越来越严,不能认为巡视问题整改了,问题线索了结了,思想上就可以放

松了,行为上又可以放纵了。要督促各级党组织分层分类加强纪律教育和警示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明规矩、知
敬畏、守底线。二是在日常监管上严起来。领导干部要敢抓敢管,敢于当黑脸包公,不怕得罪人,不做老好人,
严管才是厚爱,一些问题早处理才能早遏制。高校是知识分子云集的地方,对他们最好的保护就是平时多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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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教育,抓早抓小,防患于未然。三是在执纪问责上严起来。只有不断强化“不敢腐”的震慑,才会使部分人丢

掉侥幸心理,并转化为“不想腐”。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同时发力、同向发力、综合发力”①。学校纪

委要持续保持高压态势,有贪必肃、有案必查,这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后墙。要深化以案促改、以案促治,在查清

问题的同时,查找分析问题原因、监督短板和监督漏洞;针对漏洞和薄弱环节完善体制机制,形成靠制度管权、
管事、管人的长效机制;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以案明纪、以案释法,以身边事教育身边人,切实发挥查处一

案、警示一片、治理一隅的综合效应。
三 坚持贯通融合、着力抓实抓细,全面发挥监督保障执行、促进完善发展作用

为了保障学校党建和事业高质量融合发展,学校纪委要坚守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理念,围绕中心才能找

准方向,服务大局才能体现价值,把纪检监察工作融入学校发展大局,为学校事业科学发展和各类人才健康成

长保驾护航。坚守服务师生、依靠师生的理念,关注师生所想所求、解决师生急难愁盼,以服务求支持、以贡献

求发展;坚守严管厚爱结合、激励约束并重的理念,深刻把握纪委的职责定位,坚持严的主基调,全面把握高等

教育规律和知识分子特点,春风化雨,润物无声,使党员干部既体会到纪法的刚性和力度,又体会到组织的厚爱

和温度。
构建协同高效的监督体系。监督是管理的内在要素,是治理的组成部分。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中,不同主

体的监督职责有所区别,但根本目标一致,都是为了发现问题、纠正偏差,保障各级各项决策部署顺利推进、落
地见效。学校纪委要进一步深化监督体制机制建设,横向构建大监督格局,统筹各类监督力量贯通融合,纵向

上着力构建三级专责监督体系和职能部门监督体系。要用好巡察这把“利剑”,深入查找政治偏差,切实推动整

改落实,充分发挥巡察综合监督作用。要推动纪律监督、监察监督、派驻监督、巡察监督的统筹衔接,注重发挥

审计监督、干部监督等职能作用,健全信息沟通、线索移送、措施配合、成果共享等工作机制,打破信息孤岛和数

据壁垒,形成发现问题、移交线索、整改落实、追责问责的全链条监督闭环,使各项监督更加规范、更加有力、更
加有效。

打造政治过硬、本领高强的纪检队伍。高校纪检监察队伍是高校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主力军,要选齐配强

纪检监察干部。纪检监察干部要接受最严格的约束和监督,在权力行使上要慎之又慎,在自我约束上要严之又

严。要把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专业训练贯通起来,以政治建设立魂、以责任担当立威、以提升本领立

身,“加强干部斗争精神和斗争本领养成,着力增强防风险、迎挑战、抗打压能力”②,练就知重负重、担当作为的

铁肩膀、硬脊梁、真本事。
汇聚推动事业发展的强大合力。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

要任务”③。把学校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整体推进,关键在于加强上级纪委监委的领导,
深化与地方纪委监委的协作,推动与校内二级单位党委、纪委的联动,构建立体化纪检监察工作体制机制,不断

深化纪检监察体制改革,推动监督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高起点建好纪检监察学院,以纪检监察学科建设

现代化助力纪检监察事业高质量发展。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全面从严治党是党永葆生

机活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的必由之路”④。在新的赶考路上,我们要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真抓实干立新

功、砥砺奋进新时代,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校园政治生态,以高质量的纪检监察工作助力学校高质量发展,为学

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提供坚强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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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把握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价值意蕴和实践路径

郭朝辉
(四川师范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

党的二十大擘画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

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①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

见面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我们要始终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一路走来,我们紧紧依

靠人民交出了一份又一份载入史册的答卷。面向未来,我们仍然要依靠人民创造新的历史伟业。”②在前进道路

上,必须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刻把握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

价值意蕴和实践路径,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

意义。
一 “以人民为中心”是对马克思主义人民观的继承和创新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③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体现了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的党性原则,反映了坚持马克思主义人民主体地位的内在要求,彰显了人民

至上的价值取向,凸显了实现人民幸福的目的和归宿,是对马克思主义人民观的继承和发展。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人民观的继承。马克思主义是人民的理论,具有鲜明的人

民立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其话语表达和思想内

涵都是对马克思主义人民观生动且具时代性的解读。习近平总书记从马克思主义人民观的基本观点出发,强
调在新时代要“尊重人民群众在实践活动中所表达的意愿、所创造的经验、所拥有的权利、所发挥的作用,充分

激发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创造伟力”④。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人民观的最新成果。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理念,是马克思主义人民观在中国实践的最新发展、最新成果。党的十

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实际,把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
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有机地融入治国理政的崭新理念、整体思路和伟大实践之中。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

报告中强调“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⑤,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坚持自信自立,坚持守正创新,坚持

问题导向,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胸怀天下。
二 “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共产党人一直坚守的根本立场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我们要站稳人民立场、把握人民愿望、尊重人民创造、集中人民

智慧,形成为人民所喜爱、所认同、所拥有的理论,使之成为指导人民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⑥

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能够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能够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

利,就是因为我们党始终扎根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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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浴血奋战、
百折不挠,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
自力更生、发愤图强,创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团结

带领中国人民,解放思想、锐意进取,创造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①。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要坚信党的根基在人民、党的力量在人民,坚持一切为了

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把为人民造福事业推向前进”②。党

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坚持“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③,把“以
人民为中心”的根本价值取向贯穿于改革发展稳定、治党治国治军、内政外交国防等治国理政的现实实践之中,
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

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三 “以人民为中心”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价值遵循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我们

要不断厚植现代化的物质基础,不断夯实人民幸福生活的物质条件,“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我们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始终赢得人民拥护、巩固长期

执政地位,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④。
“以人民为中心”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本质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谋划了更

长远目标,提出中国梦的战略思想,始终把中国梦的最终目标落在人民幸福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⑤。中国梦凸显了以人民为中心,由此可

见,以人民为中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了理论指引和精神支撑。
“以人民为中心”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根本保证。只有依靠人民,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智慧,

让人民群众积极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才是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

大复兴。未来五年是中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

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

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⑥。
四 新时代新征程高校积极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在新时代新征程上,高校要积极主动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肩负好

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重任;要心怀“国之大者”,把学校发展融入党和国家发展,融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历史进程;要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加强学校民主政治建设,提高师生服务保障能力,满足师生对智慧校园的新

期待新需求,从而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努力办好人

民满意的高等教育。
(一)发挥工会组织职能,增强学校民主政治建设

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发

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就是要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活力,用制度体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深化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改革和建设,有效发挥其桥梁纽带作用。新时

代学校教职工的自主意识、法治意识、维权意识不断增强,对法律援助、民主管理、校务公开等需求不断增长;对
美好生活的需要日益多元化,从满足物质性需求向体面劳动、实现自我价值等社会性、精神性需求转变,教职工

各方面诉求不断增加;对工会组织的期望值和要求增高,对工会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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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新征程上,党和国家赋予工会组织新使命,明确提出在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过

程中,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健全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的企事业单位民主管理制度,维护职工合法

权益。学校工会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重要论述的精神实质,深刻认识和把握新

发展阶段工会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增强政治性,强化工会职能,促进学校民主政治建设,做好思想政治引

领,引导职工听党话、跟党走。发挥工会作为党联系教职工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作用,进一步调动广大教职工的

积极性,为推动学校发展凝心聚力。坚持和完善校院两级教代会制度,强化民主管理和监督,促进学校民主政

治建设,做好普法维权服务,切实维护教职工合法权益,保障人民当家作主。
(二)提高服务保障能力,提升师生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

让群众有更多、更直接、更实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更为具体生动的表达,
是在满足人民群众对富裕物质生活追求的同时,顺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注重精神层面诉求的真切回应。
在人民生活水平极大提高的今天,高校师生在校园学习、生活、工作、交往、办事过程中的不同体验都会极大地

影响其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这就要求在学校发展过程中必须牢固树立以师生为中心的思想。学校的发展

离不开教师和学生,必须把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最广大师生的根本利益作为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当前学校发展中依然存在着由于办学资源短缺、硬件设施老化或不配套等给师生带来的生活不便,服务不

到位,服务保障精细化不足等问题,这反映出还没有将“学生中心,教师主体”的教育理念完全落实到工作中。
学习贯彻二十大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必须进一步优化后勤服务运行机制,激发后勤运行活力,
建立适应学校人才培养目标和发展的一流后勤管理服务体系,树立服务意识,以精细化服务、标准化管理,建设

平安后勤、绿色后勤、质量后勤、智慧后勤、育人后勤、廉洁后勤。坚持以学生为中心,以学生为本,尊重学生、帮
助学生、关心学生,让学生在温馨的环境中成长成才。坚持以教师为主体,尊重教师的人格、工作,关注其合理

需求,帮助其解决问题和困难,让教师在舒适的环境中潜心教学与科研。通过为师生提供优质的服务、树立文

明的风尚、营造优美的环境,构建师生心目中共同的美好“精神家园”,切实提升师生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

感。
(三)建设智慧校园,满足师生发展新需求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推进教育数字化,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①。随着互联

网的迅猛发展,信息化已对社会生产生活产生了广泛影响。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信息化发展大势

和国际国内大局出发,对网络信息化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

国的重要思想。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为高校信息化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随着人工智能、

物联网和大数据的发展,学校师生对方便、快捷、可视化、沉浸式、智慧化的服务、管理和教学模式的需求越来越

多,必须加快推进智慧校园建设。依托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推动信息技术与教学深度融合,以数字校园、智慧课

堂、智慧实验室等营造信息化教学环境,推动教育教学的现代化发展,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提升教学质量。以数

字化赋能管理服务模式的创新转型,打通信息孤岛,搭建各部门间信息共享的桥梁,实现“让数据多跑腿,师生

少跑路”。打造智慧餐饮、智慧公寓、智慧物业,有效提高工作效率和服务质量,推进信息化与个性化服务的深

度融合,提供微信报修、订餐、校园自动售货机、智能洗衣机、智能饮水机、云打印、无人超市、智能便利店、无人

咖啡厅等服务,满足师生不断增长的新需求,以智慧校园建设增强民生福祉,推动学校各项事业更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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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牢把握新时代新征程要求 全面加强高校教师队伍建设

张海东
(四川师范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到2035年,要“建成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文化

强国、体育强国、健康中国,国家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并为此提出了“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强化现代化人才支撑”,
“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是首要任务①。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是人类文明的传承者,承载着传播知

识、传播思想、传播真理,塑造灵魂、塑造生命、塑造新人的时代重任”②。在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发展史上,英雄

辈出,大师荟萃,都与一代又一代教师的辛勤耕耘是分不开的。为进一步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党的二十大报告指

出,要“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高素质教师队伍,弘扬尊师重教社会风尚”③。
当今时代,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纪疫情、发展赤字和新冷战威胁交织叠加,全球不稳定性、不确

定性因素凸显;与此同时,中国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扬帆起航,发展改革稳定任务繁重而艰巨,“党和国家

事业对高等教育的需要,对科学知识和优秀人才的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④。教育的内部条件和外部

环境都在发生着深刻变化,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新的挑战。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教师队伍建设摆在突出位置,教师素养提升明显,教师待遇

保障有力,队伍结构优化合理,尊师重教蔚然成风,教师越来越成为令人羡慕的职业,受到全社会的尊重。目前,我
国各级各类学校专任教师已经达到1844万人,这支队伍支撑起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教育体系,是一支了不起的力

量。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人才是关键,教师是根本。加强高素质教师队伍建设,是服务教

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的重要举措,更是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聚天下英才而

用之的根基所在。立足新发展阶段,高校教师队伍建设必须自觉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局,全面贯彻党的教育

方针,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遵循教育规律和教师成长发展规律,建设一支政治素质过硬、业务能力

精湛、育人水平高超的高素质教师队伍。
一 全面加强高校教师队伍建设,必须坚持党的领导

我国的高校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高校,具有鲜明的政治属性和政治功能。全面加强高校教师队伍

建设,必须坚持和弘扬马克思主义,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营养,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学会运用马

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观察世界、分析世界,让学生深刻感悟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必须学懂弄通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胸怀“国之大

者”,深刻领会“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引导教师做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坚定信仰者、积极传播者、模范践行者。必须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教育为

人民服务、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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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第24、33、34页。
《习近平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 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人民日报》

2018年9月11日,第1版。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第34页。
《习近平在清华大学考察时强调:坚持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目标方向 为服务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贡献力量》,《人民日报》2021年4
月20日,第1版。



建设服务”①,突出政治引领,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贯彻落实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确保党牢牢掌握高校

教师队伍建设的领导权,在高校教师队伍中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全面落实好高校教师队伍建设的政治责任。
二 全面加强高校教师队伍建设,必须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

中华民族复兴伟业,需要后继有人。全面加强高校教师队伍建设,必须自觉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

人,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人,用党的理想信念凝聚人,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人,用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使命激励人,在坚定理想信念、厚植爱国主义情怀上下功夫,“把立德树人融入思想道德教育、
文化知识教育、社会实践教育各环节”②,做学生锤炼品格、学习知识、创新思维、奉献祖国的引路人③。必须加强党

对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的领导,严把课堂教学政治关、质量关,不断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思想性、理论性和针对

性;培养高素质专业化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改革创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评价机制,完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

师奖励办法;推动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良性互动,把中国特色和国际通行、时代责任和历史使命、远大抱负和

脚踏实地有机结合起来;推动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内涵式发展,创新一体联动的集体备课和教学研讨机制,引导学

生与新时代同心同频同向。
三 全面加强高校教师队伍建设,必须把师德师风作为评价教师队伍素质的第一标准

德高为师,身正为范。教师“想把学生培养成什么样的人,自己首先就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④。全面加强高

校教师队伍建设,必须把提高教师思想政治素质和职业道德水平摆在首要位置⑤,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教

书育人全过程,执着于教书育人,有热爱教育的定力和淡泊名利的坚守。必须把师德表现作为教师资格定期注册、
业绩考核、职称评聘、评优奖励的首要要求,健全教师荣誉制度,建立师德失范行为警示制度,推行师德考核负面清

单制度,全面落实《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着力解决师德失范、学术不端问题,推动师德师风建设常态化、长
效化。必须深入发掘师德典型,讲好师德故事。培根铸魂,以光荣传统砥砺理想信念,启智润心,以模范典型滋养

道德情操,用身边的榜样传递师德力量,引领教师赓续百年初心,更好担当教书育人使命。必须坚持教书和育人、
言传和身教、潜心问道和关注社会、学术自由和学术规范的统一⑥,“以人格魅力引导学生心灵,以学术造诣开启学

生智慧,把自己的温暖和情感倾注到每一个学生身上,让每一个学生都健康成长,让每一个孩子都有人生出彩的机

会”⑦。
四 全面加强高校教师队伍建设,必须引导教师努力成为“经师”和“人师”相统一的“大先生”
人民教师无上光荣,每个教师都要珍惜这份光荣,爱惜这份职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一个人遇到好老

师是人生的幸运,一个学校拥有好老师是学校的光荣,一个民族源源不断涌现出一批又一批好老师则是民族的希

望”⑧。全面加强高校教师队伍建设,必须鼓励教师“努力做精于‘传道授业解惑’的‘经师’和‘人师’的统一者”⑨,
“成为塑造学生品格、品行、品味的‘大先生’”。做好“经师”,就要善于学习新知识、新技术和新理论,着眼世界学

术前沿和国家重大需求,在专业领域潜心钻研,开展教学研究与指导,推进教学改革与创新,拓宽学生视野、启发学

生心智,用生动的语言、灵活的形式引导学生探索知识的海洋。成为“人师”,就要涵养德行,以德立身、以德立学、

32

四川师范大学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笔谈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习近平主持召开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强调: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 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人民日报》2019年3月19日,第1版。
《习近平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 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人民日报》

2018年9月11日,第1版。
《习近平在北京市八一学校考察时强调:全面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 努力把我国基础教育越办越好》,《人民日报》2016年9月10日,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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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2018年1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2018年第5号,第17页。
《习近平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 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人民日报》2016年

12月9日,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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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德施教,“有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的自觉,不断提高道德修养,以模范行为影响和带动学生,做学生为学、为事、为
人的‘大先生’,成为被社会尊重的楷模,成为世人效法的榜样”①。先生之“大”,在于心有大我、至诚报国,要始终牢

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同党和人民站在一起,忠诚于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自觉做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
有扎实知识、有仁爱之心的“四有”好老师②。

五 全面加强高校教师队伍建设,必须坚持改革创新

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要把改革创新作为推动教师队伍建设的关键一招。全面加强高校教师队

伍建设,必须推动教师学术成果分类评价改革,把立德树人成效作为根本标准,把课程思政建设情况和育人效果作

为评价的重要内容,把教师标志性成果作为教师考核评价的重要依据,避免“一把尺子量到底”。必须推动教师职

称制度改革,构建评价科学、规范有序、竞争择优的高校教师职称制度,突出教书育人实绩,注重对履职绩效、创新

成果、人才培养实际贡献的评价,按照教师不同学科特点设置评审条件,构建教师发展通道。必须推进教师薪酬制

度改革,深化校院管理体制改革,以人才培养质量和学科建设成效为考量,建立鼓励创新创造、体现知识价值、突出

业绩贡献的绩效分配体系,提升教师工作热情。必须完善人才“引”“育”“用”机制,着力集聚学术领军人才和高水

平创新团队,着力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优秀青年教师,着力引导教师服务国家战略,以高质量的科研成果支撑高

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蓝图恢宏,气吞山河;号角激越,催人奋进。党的二十大擘画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宏伟蓝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必须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团结奋斗,撸起袖子加油干,心往一处

想、劲往一处使。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自信自强、守正创新,踔厉奋发、勇毅前行,谱写高校教师队伍建设新篇章。

探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的新路径

王 川
(四川师范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巴蜀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作为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党的二十大报告对

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作出了新阐述。作为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和丰厚的精神

滋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党创新理论的“根”,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必然要求,亦是世界文化互学互鉴的可

行之举;“两个结合”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途径。针对当前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

性发展中存在的思想认识、方式方法、载体平台、国际环境等纷繁问题,需要通过历史性诠释、批判性继承中华

传统文化,创新方式方法、创造新时代文化新形态,统筹利用全媒体资源、搭建文化传播载体平台,改善文化交

流环境、推动世界文明对话等路径综合施策,推动中华传统文化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这样才是从思

想上高度重视党的二十大报告,从行动上真正贯彻党的二十大报告的精神。
一 准确把握“两创”的内涵及动因

2013年12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首次提出,要“努力

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③。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场合强调,“努力实现传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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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①,“实现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②,“要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③。这充分体现了我党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发生了从“批判性继承”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以下简称“两创”)的变化。

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报告深刻总结了新时代的十年我们党坚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

性发展,文化事业日益繁荣,强调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需要持续推进“两创”,传承中华传统文化。
二十大党章修改,在《总纲》中的最新表述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相结合”④,这是宏观大局。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需要我们将“两创”这一当

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创新性理论成果运用于新的具体环境,守正创新,让中华传统文化焕发出新的时代光彩,在
新时代新征程中实现文化工作高质量的新发展。

“创造性转化,就是要按照时代特点和要求,对那些至今仍有借鉴价值的内涵和陈旧的表现形式加以改造,
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激活其生命力。创新性发展,就是要按照时代的新进步新进展,对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具体内涵加以补充、拓展、完善,增强其影响力和感召力。”⑤所谓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说
的是继承,讲的是创新,实现转化便是根据时代背景赋予新的寓意,实现创新便是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

面。诚然,由于小农经济生产的落后性、人们认识水平的局限性等因素的制约,中华传统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必

然会产生落后腐朽的东西,如“三纲五常”、“三从四德”、“愚忠愚孝”等,所以,需要用辩证思维看待上述传统文

化理念,在遵从客观规律的基础上推进“两创”。
创造性转化强调的是“转化”,并以“转化”为目的,从而激发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创造性转化并非毫无根据

地盲目创造,而是分疏出既有文化中具有代表性的表达形式,对其进行改造,实现其向现代化的转化,即通过文

化形式的变革将传统社会的主流价值观转变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哲学的角度看,就是将新旧文化中矛

盾的双方相统一,是对文化发展过程中文化元素量的积累。创新性发展强调的是“发展”,以“发展”为旨归,重
在增强优秀传统文化的感召力。创新性发展与文化复古主义相反,最终要形成新的文化形态和文化样式,即通

过文化内容的修正、完善,对传统文化概念赋予新的时代意蕴,实现思想超越。从哲学的角度看,就是要突破新

旧文化之间的屏障,实现质的飞跃。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是辩证统一的,更是不能相互独立、相互分离的;
前者是后者的前提,立足于创造性转化中华传统文化的基础,方能够推动中华传统文化迈上新台阶。

二 深刻理解“两创”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2022年10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安阳考察时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党创新理论的‘根’,
我们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途径是‘两个结合’。”⑥因此,“两创”何以必要,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

使命和时代亟待解决的问题所需。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肩
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仅是经济政治的复兴,也是文化文明的复兴,更
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探索。继承中华传统文化基因,积极开展文化建设,既是增强文化自信、发展社会主义先

进文化的必然要求,又是提升文化影响力、建设文化强国的必然要求。然而,随着全球化不断深入以及我国对

外开放格局逐步扩大,在一定程度上冲击到中华文化的价值观念,导致某些优秀传统文化面临失传的险境。如

今,价值观之争无非为两种制度或两种意识之间的斗争,但在本质上依然是两种不同类型现代化观念之间的对

立,以及世界多元文化之间的相容相处。有效应对多元文化冲击,需要站在世界的高度看待中华传统文化,以
高度的文化自觉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两创”。

“两创”何以可能,是中华传统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与内在要求所在。中华五千年文化内容丰富、源远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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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不同阶段的社会经济基础决定了各个历史时期文化所对应的不同社会特征。就当代社会文化而言,既有积

极的内容,也有消极的内容。人类文化接续发展的客观规律是不断剔除潜在于社会意识形态中的落后成分,并
对尚有价值的部分进行改造。从中华文化发展历程来看,中华传统文化之所以历久弥新,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就在于继承与创新的有效结合,使其不断与时俱进、适应社会发展。继承使传统文化从过去走到现在,创新使

传统文化从现在走向未来,创新为文化发展注入灵魂,是文化保持生机活力的内在要求。同时,中华传统文化

具有兼收并蓄的特点,能够与世界文化互学互鉴,这也为“两创”提供了可行性,使中华传统文化的“两创”得以

从多样文化的共通性、差异性中进行甄别和考量。
三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奋力开辟“两创”新路径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①在全面系统深入

学习、完整准确全面领会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基础上,深学细悟,掌握报告的核心要义、精神实质、实践要求,用以

历史性诠释、批判性继承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新时代文化新形态,打造五类文化活动的新平台作好自己的事情,
并改善文化交流环境,推动世界文明对话,成为应对“三变”、推动“两创”的重要路径。

(一)通过历史性诠释,批判性继承中华传统文化

“两创”需要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历史性诠释,即需要做好梳理的基础性工作和阐释的研究性工作。对待

中华传统文化,要珍视历史遗留,尊重文化发展规律,恪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在浩如烟海的文化资源中仔

细辨别精华与糟粕,结合时代要求去伪存真、去芜存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在此基础上,需要对中华传统文

化进行合理阐释,通过通识性教育和宣传普及,系统、全面地介绍传统文化的内涵外延、发展历程、精神内核等,
使人民群众客观认识、对待传统文化,逐步改变固有文化思维。这里的阐释不是照搬照抄、原封不动地灌输,也
不是随随便便、借题发挥地解读,而是以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观为指导,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不断提

高阐释能力,提升传统文化的影响力。历史性诠释是理论前提,批判性继承是实践要求,挖掘蕴藏在中华传统

文化中的优秀思想观念、道德规范、人文精神和阐释中华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还远远不够,更重要的是从内容

和形式切入,结合新时代的特征,不断寻找中华传统文化和人民群众精神生活的契合点,对传统文化进行科学

有效的整体变革,优化传统文化要素,使其具备穿越时空、服务现实的能力,从而以中华传统文化为契机,加快

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二)创新方式方法,创造新时代文化的新形态

中华传统文化的“两创”,不是对过去的全盘否定或简单继承,而是既以中华传统文化为根基,以满足人民

群众精神文化新诉求为目标,又把科学性和价值性、民族性和世界性有机统一起来,建立新时代背景下的“新文

化”。实现中华传统文化“两创”,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使中华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

调”②。一是坚持活态传承,在融入时代发展中激发新的文化生机③。具体可以通过转变文化发展方式,融合科

技创新,强化技术支撑。如2017年以来,四川省已经推出两批合计20位四川历史名人,通过川剧《落下闳》、话
剧《苏东坡》、川剧《诗酒太白》、歌剧《杨升庵》、交响乐组曲《少陵草堂》等文学艺术的活化表达等途径,创新性地

表达巴蜀历史名人的故事,“复活”了巴蜀名人的当代价值,对于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传承巴蜀文化精神、赓续天

府文脉有着深远的影响力。二是通过政府调节与市场调控相结合的方式,优化文化资源配置,释放文化活力。
依托乡村振兴、城镇化等系列战略举措,统筹传统文化资源,激发巴蜀文化等地方传统文化资源的内生活力,探
索建立地域文化互动机制,构建各地传统文化协调发展新格局。三是转变文化管理方式,突出管理创新、人才

队伍建设等。要落实好人才交流工作,加强国际型文化人才队伍建设,在国际舞台上增进中华传统文化的话语

权。四是转变文化生活方式,激发文化消费需求。利用文化休闲设施及新型文创产品,刺激大众消费需求,为
文化经济的持续增长释放动力。2022年春晚,《金面》将古蜀神秘风华与当代的时空穿越联通,通过虚实相接的

舞台科技同频共振,让传统文化“活”起来,惊艳四方,不仅让三星堆文物成为了“团宠”,更成功激起了观众特别

是年轻一代对传统文化的热情。五是转变文化表达方式,持续加强文化输出力度。如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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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的中国》、《国家宝藏》等节目,通过演绎数千年前的故事,让观众与先人跨时空对话,结合年轻人的话语体系

和审美视听习惯,通过沉浸式体验,让人潜移默化地接受精神文化熏陶,成功强化了观众对于中华文化的自信。
(三)统筹利用全媒体资源,搭建文化传播载体平台

良好的文化传播载体平台是弘扬文化、创新文化的重要途径,而整合利用新资源,需要结合以下四个方面

打造文化活动的新平台。一是打造文化活动载体。整合各类传统文化资源,如以都江堰“放水节”等传统节庆、
旅游节等主题活动为载体,推出一系列巴蜀民俗节庆项目,利用传统节日在现代生活中的文化功能,积极发挥

各类主题文化活动的载体作用。二是打造文化宣传载体。凭借互联网、影视节目等平台,推广与宣传中华传统

文化。例如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百家讲坛》特别节目《平“语”近人———习近平总书记用典》,“赋予典故以新的时

代内涵,让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让传统经典话语在新时代焕发出生命力”①。三是打造文化创意载体。依托文

创园、产业基地等阵地,推动相关文化企业在产业对接、项目承担等方面的深度合作,促进以文化产业为龙头的

现代产业模式的形成。四是打造文化共享载体。依托博物馆、图书馆、文化艺术馆等公共资源,推动“数字化建

设”,如打造中华传统文化在线学习、数字传播的文化共享载体平台,推动数字博物馆、数字图书馆、网上剧院等

新兴业态的发展,使越来越多的博物馆以数字化手段激活馆藏资源。
(四)改善文化交流环境,推动世界文明对话

国家、民族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不仅为中华传统文化“两创”提供了现实可行性,也对“两创”的开展提出

了新的时代要求。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必须“拓展世界眼光,深刻洞察

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积极回应各国人民普遍关切,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作出贡献,以海纳百川的宽阔胸

襟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推动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②。首先,吸收借鉴其他优秀文化。作为世界文

化的一部分,推动中华传统文化“两创”需要有世界格局,也需要加强中华传统文化的宣传力度。在开发文化产

品时,既深度挖掘中华传统文化蕴含的丰富内涵,彰显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和价值智慧,又考虑不同地域

人们的审美水平和生活习惯,增强文化产品及文化产业的对外吸引力、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其次,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回顾了我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作出的贡献,
中国始终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

目前,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肆虐,需要各国携起手来共同抗疫,军事冲突、恐怖主义,发展赤字、治理赤字等问

题也需要各国共同解决。我们坚信,中国有能力从自己的文化传统出发,坚定文化自信,增强做中国人的自信

心和自豪感;同时,中国更懂得尊重人类文明进步的成果,与世界其他国家携手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推动

建立真正和谐的新的世界经济与政治秩序,构建人类更为美好的未来。

加强干部斗争精神和斗争本领养成

朱建军
(四川师范大学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加强干部斗争精神和斗争本领养成,着力增强防风险、迎挑战、
抗打压能力,带头担当作为,做到平常时候看得出来、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危难关头豁得出来。”③推进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必须建设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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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必须加强干部斗争精神和斗争本领的养成。
一 干部斗争精神和斗争本领养成的重要性

斗争精神和斗争本领是干部坚守“忠诚”的鲜明政治品质。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党同志“务必敢于斗

争,善于斗争”①。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斗争”一词历史深远且意蕴丰富。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
就系统、集中地阐明了阶级斗争学说,强调:“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

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②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在其发展成长过程中就

鲜明地把进行英勇、坚决的斗争写在了自己的革命旗帜上。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铭刻着斗争的烙印,百
年党史就是一部发扬斗争精神的伟大历史,斗争精神成为中国共产党人鲜明的政治品格和政治特质。《中共中

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党和人民取得的一切成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不是

别人恩赐的,而是通过不断斗争取得的。”③斗争精神贯穿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全过程和各方面。党员领导

干部矢志不渝地坚持和拥护党对各项事业的绝对领导,成为党领导人民展示斗争本领并取得一切胜利的法宝,
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作为世界独有大党的政治特质。特别是在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遭

遇的风险挑战风高浪急,有时甚至是惊涛骇浪,各种风险挑战接踵而至,其复杂性严峻性前所未有”④。在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积极发扬斗争精神,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不动摇,坚决同各种破坏国家利益、损坏民族利益、侵蚀人民利益、有损国家形象、威胁党的执政地位的人和事

作斗争,不断培养和强化党员干部看大势、明大道、谋大局的能力。伟大斗争铸就伟大工程,伟大斗争造就伟大

事业,伟大斗争成就伟大梦想,党员干部作为党和国家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中流砥柱,必须充分发扬斗争精神,
增强斗争本领,从而坚守“忠诚”的鲜明政治品格。

斗争精神和斗争本领是干部保持“干净”的防腐拒变力量。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腐败是危害党的生命力

和战斗力的最大毒瘤,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只要存在腐败问题产生的土壤和条件,反腐败斗争就一刻

不能停”⑤。反腐败斗争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方面,也是新时代新形势下进行的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

大斗争的重要内容。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反腐败斗争,“以前所未有的勇

气和定力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刹住了一些长期未刹住的歪风邪气,解决了许多长期没有解决的顽

瘴痼疾,清除了党、国家、军队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⑥。作为党的领导干部,更需要不断增强斗争意识和斗争本

领,需要与弱化自身党性的不良思想、不良念头、不良行为等作坚决斗争,与欲望、贪婪作斗争,切实增强干部思

想上的免疫力、对党纪国法的执行力、为官用权的约束力;更需要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强烈的历史担当,以狭路

相逢勇者胜的无畏气概,毫不迟疑、毫不含糊地坚决与弱化党的战斗性的腐败思想、腐败行为、腐败分子作斗

争,保持顽强的斗争意志和斗争定力,让斗争精神不松、不软、不垮,始终坚持用防腐拒变的力量保持“干净”。
斗争精神和斗争本领是干部勇于“担当”的必然素质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干事担事,是干部的职责

所在,也是价值所在。”⑦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突出强调实干,认为世界上的事情都是干出来的,不干,
半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⑧。干事创业是不会一帆风顺的,需要跨越许多新的“雪山”、“草地”,需要征服许多新的

“娄山关”、“腊子口”。干部作为推动党和国家事业不断向前发展的中坚力量,必须在干事创业中担当作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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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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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⑧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第1页。
卡·马克思、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3版,第435页。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日报》2021年11月17日,第8版。
《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迎接党的二十大”专题研讨班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伟大旗帜 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崭新篇章》,《人民日报》2022年7月28日,第1版。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第69页。
《习近平在十九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坚持严的主基调不动摇 坚持不懈把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人民日报》2022
年1月19日,第1版。
《习近平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信念坚定对党忠诚实事求是担当作为 努力成为可堪大

用能担重任的栋梁之才》,《人民日报》2021年9月2日,第1版。
胡锦涛《求真务实》(2004年1月12日),《胡锦涛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51-152页。这是胡锦涛同志在中共第十六届纪

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引述邓小平同志的观点。



斗争拼搏中开拓前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担当和斗争是一种精神,干部需要无私的品格和无畏的勇气,无私

者无畏,无畏者才能担当、才能斗争。担当和斗争是一种责任,干部需要发扬历史主动精神,在机遇面前主动出

击,不犹豫、不观望;在困难面前迎难而上,不推诿、不逃避;在风险面前积极应对,不畏缩、不躲闪。担当和斗争

是一种格局,干部需要坚持局部服从全局、自觉为大局担当①。《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明确了党政

领导干部具备的基本条件,其中第七条第四款规定,“有强烈的革命事业心、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有斗争

精神和斗争本领,有实践经验”②。斗争精神和斗争本领是干部干事创业、服务人民不可或缺的基本素质要求,
我们的干部队伍只有从一而终地保持斗争精神、提高斗争能力,才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

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打开新天地、取得新胜利,才能在勇于“担当”中体现价值和能力。
二 干部斗争精神和斗争本领养成的现实性

面对已经开启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我们的前途一片光明,却又任重道远,矛盾与斗争

无时不在、无处不在,风险与挑战纷繁复杂、交织叠加,这种现实性迫切需要我们以更加坚定的斗争精神和更强

有力的斗争本领应对。面对这一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就更加需要造就一支忠诚干净担当,能防

风险、能抗压力、能辨是非、能打胜仗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发挥秉轴持

钧的作用。
从世情来看。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十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积极

建设覆盖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③,以前所未有的广度、深度、力度参与全球治理,中国

成为维护多边主义的中流砥柱,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发展。但就世界环境而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

演进,世纪疫情影响深远,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各种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问题相互交织,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

主义等威胁加剧,“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④。国际敌对势力把自身霸凌看作天经地义,把
社会主义中国的和平崛起、和平发展视为威胁和障碍。因此,面对国际局势急剧变化,特别是面对外部讹诈、遏
制、封锁、极限施压,我们必须保持战略定力,发扬斗争精神,不为外部势力的诱骗把戏所迷惑,不被外部势力的

疑阵恐吓所误导,在斗争中维护国家尊严和核心利益,以我们党的中心任务为圆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锲而

不舍、驰而不息地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伟大目标而奋斗。
从国情来看。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十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团结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例如带领广大人民群众打赢了人类

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疫情防控阻击战、污染防治保卫战,同时集中力量突破了许多关键核心技术等

等,推动国家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而在中国这样一个土地面积辽阔、人口数量规模庞

大、地域差异显著的发展中大国,新时代新征程上仍然面临许多问题,比如“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
推进高质量发展还有许多卡点瓶颈,科技创新能力还不强……重点领域改革还有不少硬骨头要啃……城乡区

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仍然较大;群众在就业、教育、医疗、托育、养老、住房等方面面临不少难题;生态环境保

护任务依然艰巨”,总之,“我国改革发展稳定面临不少深层次矛盾躲不开、绕不过”⑤。在这种国情下,要实现以

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目标,迫切需要干部提高斗争精神和斗争本领,始终保持奋发

有为的精神状态和干事创业的拼劲闯劲。因此,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前进道路上必须牢牢把握的重大

原则,其中第五条就是“坚持发扬斗争精神”⑥。
从党情来看。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十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整体

设计,并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坚定不移地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经过不懈努力,从根本上扭转了党的领导弱化、
党的观念淡薄的状况,解决了党内许多突出问题。全党深刻领悟了“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找到了自我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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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筑牢理想信念根基树立践行正确政绩观 在新时代新征

程上留下无悔的奋斗足迹》,《人民日报》2022年3月2日,第1版。
《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人民日报》2019年3月18日,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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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但我们党依然面临着严峻的风险考验。比如:党面临的“四大考

验”、“四种风险”将长期存在;“一些党员、干部缺乏担当精神,斗争本领不强,实干精神不足,形式主义、官僚主

义现象仍较突出,铲除腐败滋生土壤任务依然艰巨”①;“党的建设特别是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面临不少

顽固性、多发性问题,来自外部的打压遏制随时可能升级”②;等等。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中国共产党,
“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③,必须提高党的领导干部的斗争精神和斗争本领,主动扛起

全面从严治党的行动大旗,保持敢于刀刃向内、刮骨疗毒的勇气,在大是大非前敢于亮剑,在歪风邪气中敢于坚

决斗争。
三 干部斗争精神和斗争本领养成的路径

过去,中国共产党以斗争赢得了历史、赢得了人民。未来,中国共产党也定将以斗争继续赢得胜利。但斗

争精神、斗争本领不是与生俱来的,党员干部要真正成为凿不烂、打不碎的“烈火真金”,就必须要接受严格的政

治锻炼、思想洗礼、实践检验,这是我们坚定斗争意志、增强斗争底气、提高斗争本领,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

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由之路。
从伟大建党精神体悟中增强斗争精神。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之源,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

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结晶。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首次完整地提出了建党精神,即“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

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④。“不怕牺牲、英勇斗争”作为建党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的是我们

党意志顽强、作风优良的特质,展现的是党的强大精神优势。作为新时代的干部,应知史明鉴,增强历史主动精

神,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并从伟大建党精神中增强我们的志气、骨气和底气,不信邪、不怕鬼、不怕压的风骨、气
节和胆魄,以“我将无我”的牺牲精神、奉献精神,同党内的各种歪风邪气,同前进道路上的各种艰难险阻作坚决

的、彻底的斗争。
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习中涵养斗争本领。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

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是历史的选择、时代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思

想先于行动,意识指导行为。领导干部要增强斗争本领、提升斗争能力,就要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在深学细研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坚定正确的

斗争立场和斗争方向,涵养坚毅的斗争意志和斗争品质,领悟有效的斗争艺术和斗争方法,掌握科学的斗争原

则和斗争规律,清楚地知道“为什么斗争、为谁斗争、怎样斗争”的问题,才能不至于迷失方向。党的领导干部必

须在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上下功夫,把握好其中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
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那就是“六个必须坚持”: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必须坚持自信自立,必须坚持守正

创新,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必须坚持胸怀天下⑤。
从实践淬炼中强化斗争精神和斗争本领。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强实践锻炼、专业训练,注重在重大斗

争中磨砺干部,增强干部推动高质量发展本领、服务群众本领、防范化解风险本领。”⑥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并非

天性使然、与生俱来的,而是需要经过后天的实践锻炼才能得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年轻干部“要自觉加强斗

争历练,在斗争中学会斗争,在斗争中成长提高,努力成为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勇士。要坚定斗争意志,不屈

不挠、一往无前,决不能碰到一点挫折就畏缩不前,一遇到困难就打退堂鼓。要善斗争、会斗争,提升见微知著

的能力,透过现象看本质,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洞察先机、趋利避害”⑦。领导干部要主动到基层、到
一线、到艰苦环境中接受锻炼,在群众服务工作的最后一公里,在各种矛盾交织叠加的关键一级,主动作为,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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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挑战和历练,不断积累阅历、积攒经验、培养胆识、磨炼意志。党员干部要充分利用急难险重任务来提升斗争

能力、斗争水平,不断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以担当之责、严实之态、精准之策、有效之举,主动参与重大风险的

防范化解,投身于社会经济发展、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社会发展稳定、国家重大项目攻关、乡村振兴战略等各项

艰巨任务中,在急难险重任务中沉下心来谋实事、出实招、求实效,以钉钉子精神做实做细做好各项工作,砥砺

品质、增长才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检验的实绩,以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实际成效体现对党和人民的承诺。

奋力开创新时代高校宣传思想工作新局面

汪春阳
(四川师范大学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健全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指导实践工作体系”,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大力发

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加强理想信念教育,传承中华文明,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①。习近平总书

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对宣传思想工作提出的一系列新论断、新思想、新战略、新举措,为做好新时代宣传思想

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高校作为理论武装、意识形态和文化传承创新的前沿阵地,在保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与师生统一思想凝

聚共识、推进学校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做好新时代高校宣传思想工作,必须

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不断强化理论武装,扎实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推进文化自信自强,奋力开创新时代高校宣

传思想工作新局面,在建设现代化教育强国新征程中展现更大作为。
一 强化理论武装,筑牢思想根基,增强高校师生理论认同、政治认同、情感认同

“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我们党坚定信仰信念、把握历史主动的根本所在。”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已经进入新时代,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高校宣传思想工作首要任务是强化理论武装,筑牢思

想根基,从理论认同、政治认同、情感认同上开创高校宣传思想工作新局面。
抓牢关键、深入阐释、推动转化,着力增进高校师生理论认同。理论认同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体系和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为无产阶级锻造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理论进行深层的规律阐释、把握、接受和内化的

过程③。理论认同的产生根植于科学有效的理论学习过程。党的二十大的主题强调,要“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④。以科学理论为指导,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独特优势。以科学理论为指导,就是要以体现

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高校

全面加强理论武装,一是要抓牢领导干部、教职员工、青年学生这三个群体,广泛利用高校党委(党组)理论学习

中心组、教职工政治理论学习、青年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等理论学习阵地,全面开展理论学习。二是利用自身

理论人才和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优势,加强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学习、研究、阐释,全面加强

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体系建设,全面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阐释力、感染力和吸引力。三是必须

把理论学习和高校事业发展相结合,以问题为导向,扎实推动理论学习成果的实践转化。
提高站位、领悟变革、明确任务,着力增进高校师生政治认同。政治认同是对制度与规则的认可、接受、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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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内化。强化理论武装,能促进社会成员的政治认同,增强政治主体意识、政治参与意识①。高校肩负为党育

人、为国育才的重大使命,要引导全校师生形成高度的政治认同,提高政治敏锐性和政治判断力,增进师生的政

治认同。一是要引导全体师生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五个牢牢把握”重要要求,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二是要全面深刻学习领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过去五年的工作和

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充分认识到“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

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②。三是要深入学习把握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全面学

习把握党的二十大在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作出的重大部署,尤其是“实施科教

兴国战略,强化现代化建设人才支撑”③的战略部署和高等教育发展战略,从而增强责任担当、站稳政治立场。
人民中心、创新形式、凝聚共识,着力增进高校师生情感认同。情感认同是从认知、理解、理性认同进一步

内化到情感层面,从而上升为意志、信念和行为并化为德性品格的过程④。在党的历史上,人民群众付出生命与

中国共产党血肉相连的生动情感认同故事不胜枚举。构建新时代高校宣传思想工作新格局,就要通过理论武

装强化生动活泼、受人喜爱的理论学习内容和形式,从而凝聚高校各项事业发展的强大共识。一是站稳师生立

场,把握师生愿望,尊重师生创造,集中师生智慧,形成为师生所喜爱、所认同、所拥有的理论,使之成为指导师

生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二是以师生喜闻乐见的形式创新理论学习,增强情感认同。广泛利

用校园网站、“两微一端”、社交群等新媒介,多措并举、全面推进,开展生动活泼的理论学习和立体多维的认同

教育。三是凝聚推动高校各项事业发展的强大共识。坚持鲜明的学校实践特色和时代特色,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利用重要时间节点、重大节庆纪念日等时机,开展具有高校独特文化标识的理

论武装学习,激发师生情感共鸣,构筑推动高校事业发展的精神高地。
二 坚定正确政治方向,壮大主流思想舆论,牢牢把握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主动权、话语权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反复强调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站稳守好高校意

识形态前沿阵地,必须坚定正确政治方向,壮大主流思想舆论,牢牢把握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主动权、话
语权。

坚定正确政治方向,全面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牢牢把握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党的二十大报告

强调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⑤2015年,中办国办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

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指出,“加强高校意识形态阵地建设,是一项战略工程、固本工程、铸魂工

程”⑥。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先后制定下发《党委(党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施办法》和《党委(党组)网络意

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施细则》,为落实党管意识形态工作的原则作出重要制度安排。全面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

任制,是高校各级党委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的重要手段和有力举措。各级党委主要负责人、分管领

导、党委宣传部等有关方面必须凝聚共识,切实增强落实意识形态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确保高校意识

形态工作领导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汇聚强大正能量,巩固壮大奋进新时代的主流思想舆论,牢牢把握高校意识形态工作主动权。习近平总书

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必须坚持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激发全社会团

结奋进的强大力量。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要“巩固壮大奋进新时代的主流思想舆论”⑦。为完成我们党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历史宏愿汇聚强大正能量,“必须不断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开创宣传思想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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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新局面”①。高校作为知识、思想、道德、价值的聚集地,巩固壮大奋进新时代的主流思想舆论,是牢牢把握高

校意识形态工作主动权的重要支撑,在事关大是大非和政治原则问题上,必须增强主动性、掌握主动权、打好主

动仗,确保新时代高校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要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用好用活高校各级各类媒体,加强意识形态

阵地建设,统筹网上网下、内宣外宣,加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力度,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育人体系建设,
做好权威信息发布和重大主题对外宣传,不断提升突发事件处置能力和网络舆情应对能力,以正确舆论导向凝

聚师生、推动工作,不断巩固壮大奋进新时代的主流思想舆论。
发挥高校学科优势,培育壮大哲学社会科学人才队伍,牢牢把握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权。党的二十大报

告提出:“深入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
语体系,培育壮大哲学社会科学人才队伍。”②哲学社会科学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高校更要注重发挥哲学

社会科学优势,尤其是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支撑作用,不断推进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不断巩固马克

思主义在高校教育教学中的指导地位。做好高校意识形态工作,人才队伍是关键。关心关注中青年干部人才

成长,加强分层分类培养,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打造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培育一支高水平、高素质、充满活

力、创新能力强的哲学社会科学人才队伍,是牢牢把握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权的内在要求。要确保意识形态

工作话语权始终掌握在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马克思主义的人手里,为“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

主义意识形态”③提供有力的组织保障和人才支撑。
三 坚持文化传承创新,推进文化自信自强,着力增强中华文化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

化发展道路,增强文化自信,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发展面向现

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增强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④高校是教育培养青年人才的重要阵地,担负着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重要使命。
进入新时代,我们更应保持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
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提升中华文化的传播力、引导力和影响

力。
加强党的领导,把握文化工作主动权,着力增强中华文化传播力。文化工作是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组成部

分,要坚决贯彻落实宣传思想工作的各项原则,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及时对标文化工作的正确政治方向,把握文

化工作主动权。要紧跟高校文化传承的战略定位,深挖高校文化传承的本质,建立高校文化传承创新工作矩

阵,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校园文化建设,将高校建设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理论高地、实践

基地和传播重地。要加强顶层设计,将文化建设纳入高校“十四五”规划发展战略和重要任务,建立健全高校党

委统一领导,宣传部门牵头负责,相关单位各司其职、协同配合的文化建设工作机制。依托中华传统文化学院

等机构,强化文化工作队伍建设,持续开展高站位、广视野、大格局、有水准的咨询把关和谋篇布局工作,依托专

业化人才队伍,增强中华文化传播力。
坚持立德树人,加强文化阵地建设,着力增强中华文化引导力。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是凝聚人心、汇聚民力的强大力量。”⑤高校作为文化传承创新的重要阵地,始终坚守文化传承创新的文化自

信,是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内容和实践抓手。要坚持守正创新,注重以文化人、以文育人,发挥好

课堂主渠道作用,也要用好文化文艺活动“第二课堂”,抓好后继有人这个根本大计,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

青年、感染青年、引领青年大学生,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铸魂育人。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深入实

施“时代新人铸魂工程”,持续推动“大思政课”建设,推进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深化爱国主义、集
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大力发展素质教育,落实中国青少年健康教育行动计划,进一步开展美育浸润行动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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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编委会《不断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同志<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机关党建研究》2021年第5期,第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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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第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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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第44页。



划,推进劳动教育,加强心理健康教育,着力增强中华文化在培育塑造时代新人上的引导力。
构建实践体系,推进文化传承创新,着力增强中华文化影响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

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①“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

题。”②文化阵地是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的重要保障。首先,高校可以依托非遗校本课程、优秀传统文化展示工

程、传统艺术名家进校园、中华经典诵读工程等文化建设活动,不断增强广大青年学子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归属感和认同感。其次,高校可以依靠现代传媒,提升文化传承创新效果。以宣传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为目

的,将优秀传统文化元素与现代传媒相结合,将优秀传统文化元素融入各种各样的新媒体中,打造和展现优秀

的传统文化精品。同时,高校作为科教融合、形象建构、文化传播的有效载体,要讲好中国故事,推进中国实践,
让“和而不同”的和谐观、“天下为公”的世界观、“一带一路”发展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构想这些闪烁

着人类智慧之光且带有鲜明中华文化特征的理念能够落地生根,从而增强中华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

坚持大团结大联合 完善高校统战工作格局

唐文焱
(四川师范大学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充分发挥亿万人

民的创造伟力”,“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不断巩固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加强海内外中华儿女大团

结,形成同心共圆中国梦的强大合力”③。据统计,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团结”一词共出现了27次。全面建设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需要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包括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为之共同奋斗。因此,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坚持大团结大联合”,以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④。

在知识分子云集的高等学校,做好统一战线工作,是贯彻党的二十大提出的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任务

的重要保障。要深刻认识“大团结大联合”是统一战线的本质要求和永恒主题,进一步完善高校统战工作格局。
一 统一战线大团结大联合的内涵

统一战线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战略和策略,根本问题是解决无产阶级解放运动中的自身团结统一和同盟

军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提出了鲜明的政治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⑤早在1919年,毛泽

东同志在《湘江评论》上刊登的《民众的大联合》中就指出,“较大的运动,必有较大的联合。最大的运动,必有最大

的联合”⑥,并充满信心地预言,“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⑦。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积极投身到实际的革命活动中去,并在斗争中学习运用马克思主

义的观点观察分析中国面临的实际问题,注重发动和团结一切力量开展斗争、壮大自身。1939年,毛泽东同志在为

《共产党人》写的发刊词中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

宝。”⑧1979年,邓小平同志指出,“统一战线的对象……是把一切能够联合的都联合起来,范围以宽为宜,宽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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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2014年9月24日),《人民日报》

2014年9月25日 ,第2版。
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2016年11月30日),《人民日报》2016年12月1日,第2版。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第70页。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第39页。
卡·马克思、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35页。
毛泽东《民众的大联合(一)》(1919年7月21日),《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338页。
毛泽东《民众的大联合(三)》(1919年8月4日),《毛泽东早期文稿》,第394页。
《<共产党人>发刊词》(1939年10月4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606页。



不是窄有利”①。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指出:“人心向背、力量对比是决定党和人民事业成

败的关键,是最大的政治。统战工作的本质要求是大团结大联合,解决的就是人心和力量问题。”②在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加强中华儿女大团结”,在新的征程

上,“我们必须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坚持一致性和多样性统一,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广泛凝聚共识,广聚天下英才,努
力寻求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形成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生动局面,汇聚起实现

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③,这为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内涵作出了最新诠释。
二 不同历史时期统一战线团结联合的对象

统一战线旨在“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根

据当时的主要任务,开展了与不同阶级、党派、团体、群体、阶层等对象的团结与联合。
在建党初期和大革命时期,为了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联合一切可能的同盟者,同国民党实行

了第一次合作,建立了国民革命联合战线。在土地革命时期,依靠农民建立和巩固工农民主统一战线,开辟了一条

适合中国国情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新道路。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提出建立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促进了国共第二次合作。在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组织了最广泛的人民民主

统一战线,团结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建立起新中国。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支持民主党派组织发展,加强同党外人士的合作共事,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人民民主统

一战线。到改革开放时期,“统一战线发展成为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

义的爱国者的广泛联盟”④。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发展变化,“新世纪新阶段统一战线已经进一步发展成为全体社

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最广泛的联盟”⑤。新

时代以来,党加强了对党外知识分子、留学人员、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少数民族、宗教界人士、海外同胞等对象的统

一战线工作,党的十九大修改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进一步将“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纳入了统一

战线的范畴⑥,党的二十大修改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沿袭了这个表述。
三 统一战线大团结大联合的方法和要求

统一战线的本质是“统而化之”,最大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相向而行,为共同目的协力前行。这一本质

决定了“团结与联合”是做好统战工作的必要手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统一战线是一致性和多样性的统一体,只
有一致性、没有多样性,或者只有多样性、没有一致性,都不能建立和发展统一战线”⑦。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

的关系,关键是坚持求同存异。2015年,《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第一次把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

性关系明确为统一战线工作的方针。2022年,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握好团结和斗争

的关系,又要善于斗争、增强斗争本领,努力形成牢不可破的真团结”,统战工作“关键是要坚持求同存异,发扬‘团
结-批评-团结’的优良传统,在尊重多样性中寻求一致性,找到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⑧。做好统一战线

工作,要善于在利益格局多元化、诉求层级多维化、价值取向多样化局面中,最大限度地寻求利益共同点、价值共识

点、情感共通点,最大限度地增强政治发展认同、社会发展共识和民族发展共情。尊重差异而不扩大分歧、增进一

致而不强求一律、包容多样而不弱化主导,竭力寻求各方关系中的最大公约数,实现思想上同心同德、目标上同心

同向、行动上同心同行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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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强调: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 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汇聚伟力》,《人民日报》2022年7月31日,第1版。
张献生《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关系———深入学习贯彻中央统战工作会议精神》,《人民日报》2015年7月15日,第7版。



四 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完善高校统战工作新格局

高校党外知识分子集中,是统战工作的战略要地。2007年、2015年召开的全国高校统战工作会议,在新的起

点上将高校统战工作不断向前推进。新时代高校统战工作要坚持大团结大联合主题,发挥统战成员智力密集、联
系广泛的优势,树立全党重视、共同来做统战工作的意识,着力构建大统战工作格局,为谱写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建设新篇章凝智聚才。
在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要充分认识到高校统一战线“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上的

作用更加重要”①。要进一步发展壮大新时代高校爱国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落实高校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作出新的贡

献。
加强党外人士思想政治引领。在新时代新征程中,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

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民族伟大复兴”②。要完成这个伟

大使命,需要党外人士的共同参与。高校是科教兴国战略的重要实施机构,担负着学科建设、科学研究、人才培养

等重任,党外高级知识分子是高校履职尽责的重要力量。高校统战部门要组织广大党外人士全面系统深入学习、
完整准确领会党的二十大精神,读原文悟原理,深学细悟,掌握核心要义、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在真学真懂真信的

基础上,增强他们对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提升他们参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思想觉悟。
加强党外人士队伍建设。要对党外人士开展分级分类培养,对民主党派新成员着重加强党派意识培养,在培

养过程中发现其专长,确定其发展方向;要组织遴选党务工作骨干和参政议政热心人参加各级各类学习培训、经验

交流活动,加强能力培养;还要与校内相关单位密切联系,积极储备各类实职安排、政治安排人选,加大后备干部和

党外代表人士举荐任用。
促进党外人士作用发挥。一是支持党外人士参政议政。党外人士有较高的参政议政愿望和能力,高校要进一

步组织党外人士依托专业专长,围绕党和国家重大战略部署,深入开展调研,进一步提高参政议政质量。二是支持

党外人士参与社会服务。要进一步调动党外人士主动性,做好信息对接和资源整合,为乡村振兴、科教兴国献智出

力,作出实际贡献。三是支持党外人士开展民主监督。民主监督是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基本职能,高校要进

一步完善落实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与监督学校事业发展机制,坚持校情沟通、活动参与、意见反馈、总结完善,
紧扣学校和教育事业发展主题,提升民主监督水平,发挥民主监督作用。

锻造新时代统战干部队伍。统战工作是全党的工作,要全党来做,真正构建起党委统一领导、统战部门牵头协

调、有关方面各负其责的大统战格局。夯实党委主体责任,落实学校党委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职责,带头学习党

的统一战线理论方针,落实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进一步推动统战工作重心下移,充分调动各二级党委(党总支)的统

战工作意识、责任感和主动性;进一步加强统战部门自身建设,锻造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湛、亲和奋进、广受认可

的统战工作队伍,对党外人士做到在思想上引领、在组织上团结、在行动上保障,为党外人士工作提供更加高效的

引领和服务。

[责任编辑:何 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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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20世纪20年代初,列宁在俄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围绕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方式问题,提出了党“总的

领导”的思想。具体表现为:坚持党的领导,是俄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先决条件;注重运用党“总的领导”的方式、方
法;加强监督确保党“总的领导”的政治方向和贯彻落实;培养各条战线高素质干部,提高党“总的领导”水平;激发

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以巩固和加强党“总的领导”。完整、准确、全面地理解列宁关于党“总的领导”的思想,为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启示和思想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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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力量,“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积累的

宝贵历史经验。回望波澜壮阔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是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取得社会

主义革命和建设胜利的关键所在。列宁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缔造者,在继承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坚持

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思想基础上,结合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际情况,深入探索党在全部国家生活中

的领导地位和执政方式问题,创造性地提出了党“总的领导”的思想,将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理论和执政理论

提升到一个新的境界。尽管历史和时代条件发生了很大变化,重温列宁关于党“总的领导”的思想,对我们在

新时代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仍具有重要的理论实践和意义。
一 列宁关于党“总的领导”的思想内涵

十月革命胜利后,布尔什维克成为俄国的执政党。如何发挥党的领导作用以开展社会主义建设,成了以

列宁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面临的全新课题。在此过程中,列宁通过不断实践探索和理论总结,提出了党“总
的领导”的思想。从列宁的著述来看,先后有十余处提及“总的领导”一词,主要出现在其晚年关于党的领导

和党的建设若干论述中,形成了较为明确的核心观点和政治判断,成为列宁晚年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

分,为俄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胜利开展和布尔什维克的发展壮大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指引。
(一)坚持党的领导是俄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先决条件

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过程中,布尔什维克逐渐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如何在经济和文化相对落后

的俄国建设社会主义、巩固新生政权,对布尔什维克来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列宁认为,在经济落后的国家

实现和建设社会主义,要坚持和加强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其一,党的领导是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前提条

件。苏维埃政权建立后,面对反动势力的疯狂反扑和帝国主义的联合绞杀,要想保住革命的胜利果实,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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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靠坚强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因为“专政是由组织在苏维埃中的无产阶级实现的,而无产阶级是由布尔

什维克共产党领导的”①。“无产阶级专政是对旧社会的势力和传统进行的顽强斗争……没有铁一般的在斗

争中锻炼出来的党,没有为本阶级一切正直的人们所信赖的党,没有善于考察群众情绪和影响群众情绪的

党,要顺利地进行这种斗争是不可能的”②。布尔什维克在捍卫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中表现出突出的革命

性、纪律性和战斗性,正是其牢牢掌握革命的领导权,才使得苏维埃迅速摆脱了十月革命后异常艰险的境地,
避免了被反动势力扼杀在摇篮中的命运。对此,列宁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指出,“在苏维埃政权建

立两年半以后,我们在共产国际的会议上向全世界宣布说,不通过共产党就不可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③。
其二,党的领导是开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重要保证。面对“管理俄国”的艰巨任务,共产党是“团结、教

育和组织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群众的先锋队”④,“这个先锋队的力量比它的人数大10倍,100倍,甚至更

多”⑤。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和优势决定了共产党要带领一切阶级完成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党的领导

首先体现在对苏维埃的领导上。列宁指出,“党的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决定,对于整个共和国都是必须遵守

的”⑥,“我们共和国的任何一个国家机关没有党中央的指示,都不得决定任何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或组织问

题”⑦,“国家政权的一切政治经济工作都由工人阶级觉悟的先锋队共产党领导”⑧。党的领导还体现在对群

众组织的领导上,在“由若干齿轮组成的复杂体系”中,无产阶级政党始终处于核心地位、发挥领导核心作用,
必须发挥工会等群众组织的“传动装置”作用⑨,以此来加强同人民群众的联系,而各个群众组织则要自觉接

受党的领导。
针对质疑和削弱党的领导的行为,列宁给予了有力的批驳和反击。1920年10月,以波格丹诺夫为首的

“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强调文化工作的所谓“特殊性”,宣布“自治”,反对党对协会的领导。列宁在《关于无产

阶级文化》一文中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一切组织必须无条件地把自己完全看做教育人民委员部机关

系统中的辅助机构,并且在苏维埃政权(特别是教育人民委员部)和俄国共产党的总的领导下,把自己的任务

当做无产阶级专政任务的一部分来完成。”列宁针对“无产阶级文化派”脱离党的领导的危险倾向,强调无

产阶级政党必须掌握文化领导权,实现党“总的领导”。在列宁这里,党“总的领导”的首要条件是“领导”,明
确界定了党与其他组织之间十分清晰的领导(主体)与被领导(对象)关系,这一点决不能出现含糊、偏差和背

离;同时,在领导对象和范围上,“总的”带有“全面”、“全方位”的含义,意指党对包括政权机关在内的各种组

织、各个领域的领导,包含了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意思。
(二)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注重运用党“总的领导”的方式与方法

在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为了应对艰难复杂的内外局势,布尔什维克一度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这种

由各级党组织直接管辖全国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工作的“军事共产主义”,为集中国内一切人力和物

力粉碎外国武装干涉、赢得战争胜利奠定了必要的政治基础。然而,伴随着政权安全形势好转和大规模社会

主义建设的开展,各级党组织事无巨细地决定和干预各个领域具体事务的工作方式,例如进口法国罐头、出
售莫斯科库存图书、划拨土地播种糖用甜菜等十分具体的事项都要提交政治局讨论、议决,不仅大大影响了

党的政治决策和领导能力,而且干扰了包括苏维埃在内的国家机关的职权行使,破坏了工作规律,损害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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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4-5月),《列宁全集》第39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

出版社2017年第2版增订版,第27页。按:本文所引《列宁全集》各卷,皆系这个版本,特此说明。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4-5月),《列宁全集》第39卷,第24页。
列宁《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文献》(1921年3月),《列宁全集》第41卷,第35页。
列宁《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文献》(1921年3月),《列宁全集》第41卷,第85页。
列宁《维·查苏利奇是怎样毁掉取消主义的》(1913年9月),《列宁全集》第24卷,第38页。
列宁《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文献》(1921年3月),《列宁全集》第41卷,第55页。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4-5月),《列宁全集》第39卷,第27页。
列宁《关于工会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作用和任务的提纲草案》(1921年12月30日-1922年1月4日),《列宁全集》第42卷,第381页。
列宁《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同志的错误———在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俄共(布)党员代表、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党员委员及莫斯科省

工会理事会党员委员联席会议上的讲话》(1920年12月30日),《列宁全集》第40卷,第203页。
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文化》(1920年10月),《列宁全集》第39卷,第374页。



作效率,不利于有效执行新经济政策和恢复发展国民经济。
列宁敏锐观察到党越过国家政权机关而直接管理和干预国家事务带来的弊端,他尖锐地指出,“甚至最

琐碎、最枯燥、一连讨论几个小时简直叫人想去跳水自杀的这么一些问题都经常提交中央全会”①,“一切问

题都从人民委员会弄到政治局来了”②。针对这种情况,1922年3月23日,列宁在给莫洛托夫转交俄共(布)
中央委员会的信中指出,“必须十分明确地划分党(及其中央)和苏维埃政权的职责;提高苏维埃工作人员和

苏维埃机关的责任心和独立负责精神,党的任务则是对所有国家机关的工作进行总的领导,不是像目前那样

进行过分频繁的、不正常的、往往是琐碎的干预”③。
由此可见,列宁告诫各级党组织,在开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过程中一定要掌握党“总的领导”的方法,明

确党的领导的内容与方式。这可以作如下方面的理解。其一,党的领导主要是间接领导而不是直接领导,要
充分赋予苏维埃处理日常国家事务的权力和职能,同时,通过苏维埃等国家机关和各类群众组织中的党团、
党的干部来实现自己的意志。在列宁建议下,俄共(布)八大通过的决议提出,“党应当通过苏维埃机关在苏

维埃宪法的范围内来贯彻自己的决定。党努力领导苏维埃的工作,但不是代替苏维埃”④。为了使党的高级

领导机关摆脱一些纯粹属于苏维埃范围的问题,列宁还建议,必须提高和加强人民委员会的工作,使中央和

地方苏维埃机关的工作具有最大的计划性和明确性。其二,党要善于开展政治领导,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认真研究本国的特点,制定出符合本国实际的战略和策略,从事关全局和大方向的路线、方针、政策上领导国

家全部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正如列宁指出的:党的领导“是靠这个先锋队所实行的政治领导正确,靠它的

政治战略和策略正确,而最广大的群众根据切身经验也确信其正确”⑤。其三,“总的领导”的对立面是“过分

频繁的、不正常的、往往是琐碎的干预”⑥,要把握经济工作与政治、军事工作的区别,“无论如何不能像我们

从前解决内战任务那样用高呼‘乌拉’的方式来解决”⑦,把握党的工作和国家政权机关日常工作的区别,即
党不直接插手十分具体的事务和环节,避免面面俱到、无处不在的干预,也避免党出现事务化、行政化的蜕

变,这样有利于党集中精力开展自己的工作,不断提高战略谋划力和政治领导力。
(三)加强监督,确保党“总的领导”的政治方向和贯彻落实

党制定了正确的战略和策略后,还必须进行强有力的监督,使得各条战线上的党员干部和苏维埃机关真

正贯彻落实党的意志,保证党“总的领导”的政治方向和实践效果。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伴随着各

级党员干部被赋予了领导经济工作的更大权力,权力异化的巨大风险和苗头随之产生。列宁警觉地指出,必
须清除“混进党里来的人”⑧,“必须把欺骗分子、官僚化分子、不忠诚分子和不坚定的共产党员以及虽然‘改
头换面’但内心依然故我的孟什维克从党内清除出去”⑨;否则,不仅会影响经济建设成效,甚至会动摇党“总
的领导”的政治基础、组织基础和群众基础,偏离党“总的领导”方向,后果十分严重。对此,列宁作出了极富

创造性的思考和探索,即通过建立、完善和加强党内监督、人民监督和国家权力监督体系等一系列措施,消除

脱离群众、官僚主义、滥用权力、贪污腐败等一切不利于党“总的领导”的消极因素,使党始终成为社会主义事

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不断优化党管理国家事务的能力和水平。
在党内监督方面,列宁主张坚持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坚持集体领导与个人负责相结合,这样既能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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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党内权力过于集中,又可以避免党内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导致的无人负责的局面,也是对党员干部监督的

现实需要。实行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年会制,最大限度地发扬党内民主,全体党员均以平等的身份进行民主讨

论。将党员参与权、选举权、罢免权和监督权予以明确规定,就每一个党组织而言,“必须让该组织的全体党

员在选举代表的同时就整个组织所关心的有争议的问题都能人人独立地发表自己的意见”①。同时,促进党

务公开,保障党员干部对党内事务的知情权,使广大党员尽可能在信息对等的情况下开展民主生活。
在人民监督方面,列宁指出,“使所有的人都来执行监督和监察的职能,使所有的人暂时都变成‘官僚’,

因而使任何人都不能成为‘官僚’”②。在他的提议下,建立了包括工会制度、非党工农代表会议制度、人民群

众来信来访制度、工农检查院、同情者小组、报刊舆论监督制度等人民监督制度体系。他还指出,“在我们看

来,一个国家的力量在于群众的觉悟”③,只有通过宣传教育动员等方式大大提高群众的监督觉悟,才能有利

于人民群众管理国家和防止国家政权机关及工作人员蜕化变质,确保人民政权的本质不改变,体现了党“总
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的紧密结合、有机统一。

在国家权力监督体系方面,列宁提出成立“一个同中央委员会平行的监察委员会”,“必要时可以同中央

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或把问题提交党代表大会”④,从而加强对党中央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其后,为了将党

内监督和行政监督结合起来,列宁还要求把中央监察委员会同工农检查院合并,形成党政融合的监督模式,
以便加强党对苏维埃政权的监察机构的领导,并充分发挥劳动人民的监督作用。列宁坚信,这种模式之下的

监督机构能够充分参加每次政治局会议并对文件具备审查权,可以及时发现并解决因“纯粹个人因素和偶然

情况的影响”⑤而出现的问题,进而保障党和国家战略、政策和工作部署的有效落实。
(四)培养各条战线高素质干部,提高党“总的领导”水平

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把挑选、培养和分配干部作为落实党“总的领导”的关键。他指出:“要研究人,
要发现有才干的工作人员。现在关键就在这里;不然的话,一切命令和决定不过是些肮脏的废纸而已。”⑥

“组织局真正首要的任务是分配党的干部,而政治局的任务是解决政治问题。”⑦党对干部的分配则能够最直

接地体现党的意志,实现党的意图。他深刻揭露了马克西莫夫斯基、萨普龙诺夫、奥新斯基等“民主集中派”
要取消党中央委员会分配干部权力的实质,指出:“政治领导又是什么呢? 如果不是由人来领导,那又由谁来

领导呢? 如果不是调配人员,那又怎样领导呢?”⑧

列宁挑选干部的条件是很严格的,他要求党的有关部门从政治立场、业务知识、管理才能和在群众中的

威信等方面来进行考察。1923年3月,列宁向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建议,在挑选干部过程中,除了要

有几名党员介绍外,还“必须通过有关我们国家机关问题的基本理论、管理科学、办文制度等等基础知识的考

试”,“把具有真正现代素质的人才,即同西欧优秀人才相比并不逊色的人才”集中到党和国家机关中来⑨。
实现党“总的领导”,除了抓紧分配干部之外,还要重点解决“没有人”和“身兼数职”的问题,促进干部队伍的

专业化建设,“没有各种学术、技术和实际工作领域的专家的指导,向社会主义过渡是不可能的”。而从当

时布尔什维克的情况来看,大多数党员干部知识文化水平不高,更缺乏经济社会管理的必要能力和科学方式

方法,“有知识的、受过教育和训练的人,而我国比起其他各国来这种人少得可笑”。列宁号召全党掀起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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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社会民主党和杜马选举》(1907年1月13-14日[26-27日]),《列宁全集》第14卷,第2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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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宁肯少些,但要好些》(1923年3月2日),《列宁全集》第43卷,第383页。



习热潮,不但要从书本上学习,而且要通过实践锻炼学习,“必须使每一个工厂、每一座电站都变成教育的据

点”①,甚至要保持谦虚开放的心态向资产阶级专家学习,“如果不去向资本主义的第一流专家学习组织托拉

斯式的即像托拉斯一样的大生产的本领,那便无从获得这种本领”②。
苏维埃机关作为直接领导经济建设的部门,必须不断提高干部素质,以适应日益复杂的管理国家的需

要。针对苏维埃机关中人员配备不足、能力不强和责任心不够的问题,为深入解决党的机关与苏维埃机关之

间的职能交叉,列宁指出,要选拔“具有清醒头脑和实际才干的人,他们既忠实于社会主义,又善于不声不响

地(而且能排除各种纷扰和喧嚷)使很多人在苏维埃组织范围内坚定地、同心协力地工作”③。当然,促进党

的机关和苏维埃机关之间的人员流动,实现更充分的政治领导和工作交流,会有助于党“总的领导”的优化,
也有助于加强苏维埃机关建设。因此,列宁建议,从党员中选定一部分有相当才能和志向的同志,把他们从

苏维埃工作岗位调到党的工作岗位上去,同时从非党同志中选择适当的人来担任各种苏维埃工作,目的是通

过干部的选拔和交流,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更好地贯彻落实到经济建设的方方面面,有力地保证了国家发展

的正确政治方向。同时,经历多岗位锻炼和洗礼,也更有利于培养充足的素质过硬的干部队伍来实现党“总
的领导”。

(五)激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以巩固和加强党“总的领导”
在党“总的领导”之下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其根本目的是实现和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人民

群众的利益与党奋斗目标的高度一致性,决定了在巩固和加强党“总的领导”中,人民群众不能“缺席”,因此,
必须发动人民群众最广泛的参与和支持,获得党“总的领导”坚实可靠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力量。列宁深刻认

识到,建设社会主义仅仅依靠共产党是不现实的,“只靠共产党员的双手来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这是幼稚的、
十分幼稚的想法”,因为相对于广大人民群众,共产党员只是“沧海一粟”④。

密切联系群众,加强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共产党只有真正深入到基层群众中,与人民群众打成一

片,了解人民群众的想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党才能取得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唯有如此,“社会主义革命

才可能巩固,也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它才不可能不巩固”⑤。列宁主张通过制度建设强化党和群众的联系,
通过信访制度、报告制度和领导视察制度等,让人民群众反映利益诉求、了解党执政的基本情况,从而密切干

群关系,提高群众主人翁意识、权利意识和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积极性,厚植党“总的领导”的群众基础。
广泛发动群众,参与国家建设和管理。列宁深刻指出,苏维埃政权与过去一切旧政权、旧机关的根本区

别在于它是人民群众的专政,是依靠“不加任何限制、最广泛、最有力地吸引全体群众参加政权来维持的”⑥。
因此,要注重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依靠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实现社会主义

建设的伟大目标。列宁还强调,要尽可能吸收人民群众进入国家机关。根据他的指示,1920年,在最高国民

经济委员会和各省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中,工人占到总人数的一半以上。“群众生气勃勃的创造力正是新

的社会生活的基本因素……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⑦。而这种“创造力”、
“创造性”,在共产党充分发动人民群众中喷涌而出,体现于党执政的全过程,为实现党“总的领导”提供了源

源不竭的智慧和力量。
列宁还要求各级党组织在密切联系群众、广泛发动群众中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发挥党员

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积极树立党组织的形象和威信,以取信于民并形成有效的政治吸纳和组织吸纳。列宁

指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活动家”⑧。他坚信人民群众在社会变革中的决定力量和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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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重要的意义。因此,他主张要充分尊重人民群众,善于团结人民群众,勇于教育启发人民群众,支持人民群

众当家作主,获得人民群众的真心信任和拥护。同时,为了不断扩大和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列宁呼吁人民群

众入党,并从中挖掘出真正的人才以壮大党的队伍。他说:“我们号召他们加入党,我们向劳动者敞开党的大

门”,“多吸收群众中新的工作者入党,使他们独立参加建设新生活的工作,这就是我们克服一切困难的手段,
这就是我们走向胜利的道路”①。事实证明,列宁时期的布尔什维克将人民群众中的先进分子和优秀人才源

源不断吸收到队伍中来,有利于保持党的先进性、创造性,有助于将党“总的领导”的思想深入干部队伍和人

民群众,并大大促进俄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综上所述,列宁关于党“总的领导”的思想是在俄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探索中不断发展的一个“整体思

想”,尽管这个思想形成的时间较为短暂,也未能建构体系化的理论成果,但依然可以清楚地辨认出:它既坚

定主张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领导,也突出对“总的领导”方式的重视和强调;既提出了保障党“总的领导”的监

督制约机制,也提出了为党“总的领导”培养充足人才队伍的保障支撑机制;既立足于从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来

实现党“总的领导”,又注重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以巩固党“总的领导”。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们应当

完整、准确、全面地理解列宁关于党“总的领导”的思想,不能将各个部分之间的有机联系生硬割裂开来,孤
立、静止地分析只言片语而缺乏系统性、总体性把握;更不能将“总的领导”等同于“抽象的领导”,或者将“总
的领导”仅仅从字面上解读为“反对绝对领导”、“主张党政分开”,这都是与列宁的初衷完全背离的。

二 列宁关于党“总的领导”思想的当代意义

列宁关于党“总的领导”的思想有利于巩固布尔什维克的执政地位,促进了俄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顺利

开展,对世界各国共产党执政角色定位和执政方式选择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尽管我们所处的时代同列宁时

代相比已经有极大不同,但重温列宁关于党“总的领导”的思想,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坚持和加强党

的全面领导,不断健全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同样具有重要的政治启示和时代价值。
(一)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完善和改进党的领导的方式方法

列宁关于党“总的领导”的思想,一方面,强调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党在社会主义革命

和建设事业中的领导核心作用,并与各种削弱甚至否定党的领导的行径进行坚决斗争;另一方面,又要求党

从具体事务和直接领导中“抽身”出来,更善于通过加强政治领导、组织领导和思想领导,引领和带动各苏维

埃政权部门、各群众团体和各种社会力量投入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将党的领导体现在方方面面,从而形成较

为正常化、规范化、科学化的领导模式。列宁这一思想,既符合当时俄国党和国家的实际,又具有较强的战略

性、方向性和前瞻性,开创了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领导和执政方式探索的先河,对之后的各社会主义国家共

产党领导和执政的理论与实践产生了重大影响。
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在列宁关

于党“总的领导”的思想基础上,中国共产党经过进一步探索和发展,形成了新时代“党的全面领导”思想和一

整套制度体系。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厦需要四梁八柱来支撑,党是贯穿其中的总的骨架,党中

央是顶梁柱。”②治理好我们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政党和人口最多的国家没有前人的经验可循,尤其是在中华

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的任务极为繁重,如果不维护

党中央权威和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就会出现各自为政、各行其是、一盘散沙的危险局面,实现中国梦更是

无从谈起。因此,要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这个“根本制度”,坚决维护党的核心和党中央权威,充分发挥党的

领导政治优势,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确保党始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这是

“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③。
同时,要不断完善和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既要反对党的领导弱化、淡化、虚化、边缘化,也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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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促进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的现代化。在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基础上,健全决策机制,提高党把方向、
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改革和完善党对人大、政府、政协、司法、人民团体以及其他各方面的领导的

方式方法,增强各级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力,促使各种社会力量协调行动、形成合力,建立健全担当作为的

激励机制,增强政治领导、改革创新、科学发展等本领,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能力和水平。
(二)着力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始终保持自我革命的强大勇气

在列宁关于党“总的领导”的思想中,党的自身建设是至关重要的“领导主体”建设,是实现党的领导的基

础和先导。他明确提出,任何革命运动如果没有坚强的组织,都不可能取得成功。针对布尔什维克一度出现

的官僚主义、脱离群众、贪污腐化等问题,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作出了清党工作的决定,将不忠诚于党、
对党别有企图的党员清除出党,提高党员质量,净化党内政治生态,以确保党正确而有力的领导。总的来看,
正是在列宁时期不遗余力地重视党的建设,加强党内监督,避免个人专断,防止权力滥用,与各种不良现象进

行持续斗争,消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才出现了布尔什维克不断发展壮大、生机勃勃的局面。也

正因为此,党才能充分发挥“总的领导”政治优势,带领俄国人民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辉煌胜利。
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作为具有高度组织性、纪律性、战斗性的马克

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始终保持强大的自我革命勇气,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习近平指出:“实
践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能够带领人民进行伟大的社会革命,也能够进行伟大的自我革命。”①伟大社会革命

是党的自我革命的根本目的,可以说,党在什么意义和程度上实现了自我革命,党领导的伟大社会革命就能

够达到什么样的历史高度和实践深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伟大社会革命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更加突出,
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经受的考验更加严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更加隐形变异并侵

蚀党的肌体,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和消极腐败的危险持续腐蚀党的执政根基。因此,“我们要居安

思危,时刻警惕我们这个百年大党会不会变得老态龙钟、疾病缠身”②。要持续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

展,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同向发力,筑牢思想防线,把
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进一步突出制度建设的综合性、全局性、基础性;坚定不移推进正风肃纪和反腐败斗

争,重点强化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带动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严起来,构建一体推进不敢

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三不”机制,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从而完成以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

革命的历史使命。
(三)抓好后继有人的根本大计,培养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

针对俄国较为落后的社会文化状况和高素质的干部队伍匮乏的实际,列宁指出了加强党员干部队伍建

设在党“总的领导”中的重要作用和意义。他强调,干部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没有一批

能干的干部,社会主义事业将寸步难行。他曾多次在党的有关会议上指出:“目前的关键在于人才,在于挑选

人才”③。在列宁的积极推动下,布尔什维克坚持民主、公开、竞争、择优原则,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高度重

视考察干部的党性修养和思想政治素质,下大力气提高干部的科学文化知识和经济管理水平。正因为如此,
一大批高素质干部脱颖而出,活跃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领域、各条战线,贯彻党的意图,落实党的指示,树
立党的形象,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巩固了党的领导和苏维埃政权。否则,因为缺乏高素质干部队

伍的支撑、保障和落实,党“总的领导”将不可避免地成为一句空话。列宁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兴衰成败的高

度,重视干部队伍建设,探索执政党干部队伍建设规律,对社会主义国家具有十分重要的启发意义。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习近平强调,“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选贤任能,始终把选人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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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作为关系党和人民事业的关键性、根本性问题来抓”①,“光有思路和部署,没有优秀的人来干,那也难以成

事”②。在党领导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接续奋斗中,必须抓好后继有人这个根本大计。面对党执政的复杂内

外部环境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艰巨任务,“要源源不断培养选拔德才兼备、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专业

化干部特别是优秀年轻干部”③,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的干部队伍。首先,要看干部在政治上清醒不

清醒、坚定不坚定,能不能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党的方向为方向、以党的意志为意志,将此作为衡量干部的

第一标准。同时,要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需要出发持续优化干部队伍的知识结构、能力结构、专业结构,使干

部能在日益复杂的经济社会管理工作中实现人岗匹配、各展所长,最大限度发挥党的组织工作优势和干部资

源优势;还要让干部到重大斗争中去经受锻炼,在攻坚克难中增长胆识和才干,培养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

领,尤其是与各种不利于党的领导的错误思想和行为坚决斗争、毫不妥协的精神和本领。总之,要在选育管

用的各个环节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将合格的干部充实到党治国理政的各条战线、各个领域、各个

行业,为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提供坚实可靠的干部队伍保障。
(四)坚持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团结和动员最广泛的社会力量

列宁关于党“总的领导”的思想严肃批判了忽视人民利益、轻视人民力量的错误倾向。他明确指出,如果

共产党不能代表和维护人民的利益,不能正确地表达人民的想法,党领导的“整个机器就要散架”④,“社会主

义不是少数人,不是一个党所能实施的。只有千百万人学会亲自做这件事的时候,他们才能实施社会主

义”⑤。正是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始终站在人民一边,充分调动了俄国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

性,才使得共产党巩固了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其后,由于苏联共

产党背离了列宁的忠告,日益脱离人民群众,逐渐丧失了人民的信任和支持,遂失去了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
导致了亡党、亡国、亡制度的政治悲剧,教训十分惨痛。同样,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也充分证明,“党的

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人民是党执政兴国的最大底气”⑥。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

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党一旦脱离群众,就会失去生命力。
在新时代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过程中,要尊重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理念,

始终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无论执政环境如何变化,党都要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

系,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

本利益,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使我

们党始终拥有不竭的力量源泉。要健全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各项制度,充分发挥党员干部联系服务群众

制度的功能,创新互联网时代群众工作机制,继续加强群团工作体系,“通过完善制度保证人民在国家治理中

的主体地位,着力防范脱离群众的危险”⑦,巩固党执政的阶级基础,厚植党执政的群众基础。
“人心向背、力量对比是决定党和人民事业成败的关键,是最大的政治”⑧。党还要善于掌握“大团结大

联合”的克敌制胜法宝,把人民群众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

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最大限度凝聚起共同奋斗的力量,发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优势和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不断取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胜利。唯有如此,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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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向背和力量对比的关键问题,使党的全面领导持续获得强大的社会基础、阶级基础、群众基础。
三 结语

列宁将建设社会主义比喻为“正在攀登一座还没有勘察过的非常险峻的高山”①,并为之做了毕生艰辛

的探索。在俄国由社会主义革命转向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时期,他基于俄国的社会现实、俄共(布)的政党情

况和执政实际,深入思考、大胆实践,形成了党“总的领导”的思想,明确了党领导国家所扮演的政治角色和运

用的方式方法,正确反映了共产党活动的客观社会历史条件,符合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和目的;同时,体现了

列宁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创新的巨大勇气和思想风采,对探索共产党执政规律具有重要的历史

意义和现实启示。尽管因为英年早逝,列宁关于党“总的领导”的思想未能继续发展和深化,但是其思想精髓

亦成为各国共产党的宝贵财富,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留下了光辉一笔。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巍然屹立于世界东方,“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

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的历史演进及其较量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重大转变”②。中国共产党作为世

界上最大的执政党和共产党,尽管面临的执政环境与列宁时期相比有着天壤之别,我们要立足于完整、准确、
全面理解列宁关于党“总的领导”的思想,继承和发扬其思想精华,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
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建立健全党的全面领导制度体系,改进创新党的全面领导方式方法,提
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有力政治保障,
不断开创探索共产党执政规律的新境界。

LeninsThoughtontheGeneralLeadershipoftheParty
andItsContemporarySignificance

KanDaoyuan
 SchoolofMarxism FudanUniversity Shanghai200433 China 

Abstract Intheearly1920s LeninputforwardtheideaofgeneralleadershipofthePartyin
theprocessofbuildingsocialisminRussia focusingonthepartysleadershipandrulingmode 
Specifically itisaprerequisiteforsocialistconstructioninRussiatoadherencetothePartys
leadership Attentionshouldbepaidtothewaysandmeansofapplyingthepartysgenerallead-
ership Supervisionshouldbestrengthenedtoensurethepoliticaldirectionandimplementationof
thePartysgeneralleadership Cadresshouldbetrainedinallfrontstoimprovethelevelofthe
Partysgeneralleadership Enthusiasmandcreativityofthemassesshouldbestimulatedinorder
toconsolidateandstrengthenthepartysgeneralleadership Acomplete accurateandcompre-
hensiveunderstandingofLeninsthoughtonthepartysgeneralleadershiphasprovidedimpor-
tanthistoricalenlightenmentandideologicalreferenceforupholdingandstrengtheningtheparty
scomprehensiveleadershipintheneweraofsocialismwithChinesecharacteristics 

Keywords Lenin Bolshevik thegeneralleadershipoftheparty

[责任编辑:何 毅]

54

阚道远 列宁关于党“总的领导”的思想及其当代意义

①

②

列宁《政论家札记———论攀登高山,论灰心的害处,论贸易的好处,论对孟什维克的态度等等》(1922年2月底),《列宁全集》第42卷,第458
页。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2021年11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人
民日报》2021年11月17日,第1版。



第49卷第6期
2022年11月
Vol 49 No 6
November 2022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ofSichuanNormalUniversity

 SocialSciencesEdition 

列宁在党的领导问题上
对“左派”幼稚病的批判及当代启示

———基于《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文本分析

骆丹 王永友

  摘要: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主要针对德国“左派”共产党人在党的领导问题上所犯的各

种幼稚病进行了严厉批判,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主张。主要包括:批判德国“左派”共产党人否定政党及其领导,

阐明无产阶级政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胜利的根本保证;批判德国“左派”共产党人否定党的领

袖,强调无产阶级政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离不开党的领袖的正确领导;批判德国“左派”共产党人拒绝参加资产阶级

议会和反动工会,揭示了无产阶级政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必须争取广大人民群众;批判德国“左派”共产党人否定党

的纪律、集中制,指明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必须依靠严格纪律和无条件集中的保障。深入学习列宁关于党的领导

的各种正确思想观点,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更好地认识和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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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是列宁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苏维埃无产阶级政权诞生两年之

后写下的光辉著作。当时,由于俄国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和苏维埃无产阶级政权的日益发展,特别是在列宁领导

的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推动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大好形势,不少西欧国家纷纷成立了共

产党。然而,这些共产党人虽理想坚定,但由于缺乏必备的理论素养和现实斗争经验,他们对无产阶级革命的长

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认识十分不够,在党的领导方面提出了许多天真幼稚的思想主张,表现出明显的“左”的错

误倾向。列宁认为,如果这些错误观点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批判和纠正,将会给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带来严

重危害。为此,列宁结合俄国革命经验,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主要针对德国“左派”共产党人在

党的领导问题上否定政党及其领导、否定党的领袖、抵制资产阶级议会和反动工会、否定党的纪律等错误观点进

行了严厉批判,作出了许多关于党的领导的精辟论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温列宁对“左派”幼稚病的批判,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更好地坚持和巩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仍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一 列宁在党的领导问题上对“左派”幼稚病的批判

(一)批判了德国“左派”共产党人否定政党及其领导,阐明了无产阶级政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无产阶级革命

事业胜利的根本保证

列宁批判了德国“左派”共产党人否定政党的错误思想,强调了政党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重要性。第二国

64



际破产后,国际社会中出现了一些“摧毁政党”、“取消政党”等鼓吹极端民主化的无政府主义声音,给各国共产党

造成了比较严重的影响。当时,自称为“原则上的反对派”的德国“左派”共产党人出版了一本名为《德国共产党

(斯巴达克联盟)》的小册子,发表了“政党是根本不需要的”①的观点。对此,列宁严厉指出,否定政党是一种极为

荒谬和有害的思想,“在通常情况下,在多数场合,至少在现代的文明国家内,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②。马克思

主义认为,政党是阶级斗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政党是为服务本阶级斗争而生,是本阶级利益的集中代

表者,如果“否定政党和党的纪律……就必然断送无产阶级的任何革命运动”③。政党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顺利

展开并取得胜利的重要政治前提和保证,否定政党、取消政党,无异于解除无产阶级武装,这必将给无产阶级革命

事业带来难以想象的严重后果。在此基础上,列宁还进一步分析了无产阶级政党在阶级社会的客观必然性及其

领导对坚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意义。一些德国“左派”共产党人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可以不通过政党直接

实行专政,从根本上说,这些人完全不了解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跃进的阶段性和长期性。列宁指出:“从共产主义

的观点看来,否定政党就意味着从资本主义崩溃的前夜(在德国)跳到共产主义的最高阶段而不是进到它的低级

阶段和中级阶段。”④他认为,在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最高阶段之间还存在一个长期的无产阶级专政阶段,在这个

阶段,阶级敌人不会立马完全消失,仍会拼命反抗、抵死抗争,习惯势力仍然十分强大,革命斗争形势和革命任务

依然复杂艰巨,需要一个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与旧社会的传统和势力进行顽强斗争,这个先锋队组织就是无产阶

级政党。无产阶级政党是经过艰苦锻炼、受到人们充分信赖的先进组织,如果没有这个组织,无产阶级要想有效

防止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浸染和腐蚀危险,战胜集中的大资产阶级几乎是不可能的。
列宁批判了德国“左派”共产党人把政党同阶级对立起来,否定党的领导的错误思想,深刻揭示了政党与阶级

之间的正确关系,阐明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重要性。德国“左派”共产党人认为政党和阶级是对立的,在资本主

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方面,他们提出了“谁应当是专政的执行者,是共产党,还是无产阶级”的幼稚问题,最后得出了

“原则上应该力求实现无产阶级的专政”的结论⑤。针对这些“左派”幼稚观点,列宁认为将政党同阶级对立,妄图

在阶级社会里消灭政党,这是一种有害无益的空想。他严厉斥责那些“左派”共产党人提出的“政党专政”还是“阶
级专政”的问题十分可笑,认为他们连最起码的常识和最简单明了的道理都不懂。为深刻揭示阶级与政党关系,
阐明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重要性,列宁以俄国实际情况为事实依据指出:“专政是由组织在苏维埃中的无产阶级

实现的,而无产阶级是由布尔什维克共产党领导的。”⑥布尔什维克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治力量中的领导力量,本
质上是无产阶级利益的集中代表者,否定了布尔什维克共产党,对无产阶级有害无益而有利于资产阶级。布尔什

维克党的存在和发展是当时俄国战胜国内外各种困难、推进社会主义事业的关键因素,正是有了在有些人看来可

能是“独裁”和“非民主”的革命家组织领导,即无产阶级政党领导,才有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不断发展,否则无

产阶级革命运动难以向前推进。列宁指出:“工会形式上是一种非党的组织,而实际上大多数工会的领导机构

……都由共产党员组成,执行党的一切指示。……阶级专政就是通过这个机构在党的领导下实现的。”⑦无产阶

级政党领导下的工会组织是展开无产阶级专政一切工作的重要载体,工会听从并服从于党的命令和领导,间接地

表明了无产阶级专政也是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实行的,没有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无产阶级专政难以得到有效坚

持和巩固。由此可见,“党专政”与“阶级专政”并非德国“左派”共产党人所说的对立关系,实际上,二者紧密联系、
相互作用。

(二)批判了德国“左派”共产党人否定领袖、割裂领袖与群众关系,强调了无产阶级政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离不

开党的领袖的正确领导

列宁批判了德国“左派”共产党人否定党的领袖的错误观点,强调了党的领袖是维护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必不

可少的重要条件。针对一些德国“左派”共产党人否定领袖的错误言论,列宁不仅指出了其荒谬之处,而且深刻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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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了其否定党的领袖的丑恶本质。德国“左派”共产党人借第二国际内出现的一些背叛工人阶级利益、接受资产

阶级豢养的叛徒领袖以及一些脱离大多数劳动者的机会主义者大作文章,由此喊出了“打倒领袖”的口号。对此,
列宁作出了科学回应,一方面肯定了德国“左派”共产党人反对背叛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第二国际机

会主义政党及其领袖的积极意义,另一方面又极不赞同他们由此将政党与阶级、群众和领袖对立起来,进而否定

党的领袖及其领导的思想主张,认为这是一种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极为有害的错误思想。一些德国“左派”共产

党人为进一步划清其从德国共产党内分离出来组成的“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同传统意义上的政党的界限,特别

指明了“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不是领袖的党,它的主要工作是帮助德国无产阶级脱离任何领袖领导,鲜明地表现

出否定党的领袖的强烈政治倾向。列宁认为这不过是德国“左派”共产党人为达到自己政治目的的满口谬论,他
们打着“打倒领袖”的幌子,企图用一些胡说八道的新领袖代替那些对事物具有正确见解的老领袖,进而将问题进

一步深入到否定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上面,便于实行他们的政治计划。列宁还进一步指出:“如果坚持错误……那

就往往真要把小错铸成骇人听闻的大错了。”①他认为,否定党的领袖、反对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十分错误的,如
果我们不对这种错误言论引起高度重视并加以纠正和抵制,极易给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带来严重不利影响。他在

分析德国社会民主党与其他政党在经历同样的战争和危机后,革命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为什么比其他政党更早恢

复元气和健康并得到极大发展的原因时,深刻指出了“西欧各党中正是革命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才产生了最优秀的

领袖”②,阐明了优秀领袖在一党事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政党领袖是一党之核心,有了这个核心,党才会产生强

大的向心力。党的领袖通过制定和实施科学策略,广泛团结党内外一切力量,将全党思想意志有效统一起来,使
广大人民群众在思想上、行动上同党中央、党的领袖保持高度一致,形成思想同步、行动同频的高度统一战线。

列宁批判了德国“左派”共产党人把党的领袖同广大人民群众对立起来的错误观点,深刻揭示了党的领袖与

群众之间的正确关系,强调了党的领袖正确领导的重大作用。德国一些自诩为“群众的党”的“左派”共产党人极

力渲染领袖与群众的对立关系,不断鼓吹:“那里是领袖专政,这里是群众专政!”③列宁批驳这些“左派”共产党人

宣扬的种种错误理论观点:“这是多么熟悉的陈词滥调! 这是多么‘左的’孩子气!”④当他们张口提出这些观点主

张的时候,足以说明他们的思想已经混乱到了不可思议、无可救药的地步了。在此基础上,列宁进一步深入分析

了党的领袖与群众之间的科学关系,深刻揭示了党的领袖在群众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列宁明确指出:“群众是

划分为阶级的;……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来担任最重要

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⑤这段话科学回答了领袖和群众之间的相互关系,
深刻揭示了党的领袖与群众之间具有内在一致性。在阶级社会中,个人隶属于一定阶级,各阶级为给本阶级争取

更多利益而不断展开激烈的阶级斗争,为在斗争中形成更加强大的有生作战力量,集中代表某阶级利益和意志的

政党便应运而生,其主要任务是组织和领导本阶级,为争取本阶级利益而斗争。然而,政党要领导阶级进行有组

织、有效率的活动,除了必须具备广泛的社会基础外,还必须紧紧依靠政党领袖,才能顺利完成目标任务。没有党

的领袖的组织领导作用,本阶级活动就会处于自发涣散状态,难以形成反对资产阶级的强大力量。列宁在《给德

国共产党员的一封信》中强调,如果没有一批经验丰富、威望极高的党的领袖,“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的‘意志

统一’就只能是一句空话”⑥。列宁在充分肯定党的领袖对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具有重大意义的同时,也旗帜鲜明

地表明了其尊重人民群众历史主体地位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一些德国“左派”共产党人割

裂领袖和群众关系、将党的领袖与群众完全对立起来的荒谬观点,认为肯定党的领袖的领导作用,并不等于否定

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重大作用,二者可并行不悖。列宁认为,党的领袖与广大人民群众不是相互对立,而是一个

紧密联系的统一体。他强调,如果共产党人“不学会把领袖和阶级、领袖和群众结成一个整体,结成一个不可分离

的整体,它便不配拥有这种称号”⑦。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革命斗争中,特别是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革命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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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中,如果无产阶级没有一个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政党,没有一个心系人民、能够有效领导政党展开

科学活动的优秀革命领袖,那么人民群众的力量就很难集中汇聚在一起,“就必然断送无产阶级的任何革命运

动”①,进而难以充分发挥人民群众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重大作用,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性地位也难以得到完全

彰显。
(三)批判了德国“左派”共产党人拒绝参加资产阶级议会和反动工会,揭示了无产阶级政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必须争取广大人民群众

列宁批判了德国“左派”共产党人拒绝参加资产阶级议会和反动工会的错误主张,强调共产党人有必要进入

这些组织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争取更多群众。德国“左派”共产党人用来反对参加资产阶级议会的论据极具迷惑

性,他们指出:“凡是回头再去采用在历史上和政治上已经过时的议会制斗争形式……都应当十分坚决地拒

绝。”②列宁认为:“这话说得狂妄到了可笑的地步,而且显然是错误的。”③西欧国家根本没有建立苏维埃共和国,
仍处于资产阶级议会制当中。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左派”共产党人说议会制已经过时了,这是极端错误的。首

先,从世界发展历史看,在人类已经进入推翻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的历史大背景下,资产阶级议会制的时代已

经终结,无产阶级专政的时代即将到来,这的确是毫无疑义的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但这仅是从宣传意义上

说议会制“在历史上已经过时了”④,具有一定合理性。然而,实际上,从宣传上否定资产阶级议会制的历史意义,
到无产阶级在物质层面把它抛进历史垃圾堆之间,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需要进行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其次,
德国“左派”共产党人“把自己的愿望,把自己思想上政治上的态度,当做了客观现实”⑤。他们认为议会制“在政治

上已经过时了”⑥的想法,不过是用自己的主观想法代替了群众的真实认知,从而在自己和群众之间竖起了一堵

高墙。对此,列宁告诫共产党人,“当你们还无力解散资产阶级议会以及其他类型的任何反动机构的时候,你们就

应该在这些机构内部工作”⑦,通过议会工作,不断启发和唤醒包括农民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的觉悟,帮助更多群

众了解共产主义主张,将他们紧密团结在无产阶级政党周围。德国“左派”共产党人还借口工会的“反动性”,而拒

绝参加反动工会,拒绝到群众中去工作;他们口头上喊着“群众”的口号,实际上却以“承认专政”作为加入工会的

条件,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他们与群众之间的分离。列宁认为,德国“左派”共产党人拒绝到工会中去工作的想法,
是不可宽恕的愚蠢行为。他指出:“不在反动工会里工作,就等于抛开那些还不够十分成熟的或落后的工人群众,
听凭他们接受反动领袖、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工人贵族或‘资产阶级化了的工人’(参看恩格斯1858年写给马克思

的论英国工人的信)的影响。”⑧这无异于把大批群众主动推向资产阶级一边,极不利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发

展。列宁认为,哪里有群众,就一定到哪里去工作,这是巩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正确策略。无论是在无产阶级

夺取政权之前,还是之后,党都需要通过工会这一组织来实现对广大群众的领导和教育,以奠定党坚实的群众基

础。那些反对参加资产阶级议会和反动工会的德国“左派”共产党人,放弃教育和启发群众的平台阵地,无疑是脱

离群众、只顾先锋队单打独斗式的错误策略。共产党是一个代表广大群众的革命政党,党的任何一次重大革命工

作胜利都离不开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先锋队只有当它不脱离自己领导的群众并真正引导全体群众前进

时,才能完成其先锋队的任务”⑨。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发挥“训练、启发、教育工人阶级和农民中最落后的阶层和群

众并吸引他们来参加新生活”,才能为其统一领导积蓄广泛力量,从而有信心、有底气战胜强大的敌人,取得革

命事业的成功。
(四)批判了德国“左派”共产党人否定党的纪律、集中制,指明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有赖于严格纪律和无条件

集中的强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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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4月-5月),《列宁全集》第39卷,第24页。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4月-5月),《列宁全集》第39卷,第20页。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4月-5月),《列宁全集》第39卷,第36页。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4月-5月),《列宁全集》第39卷,第36页。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4月-5月),《列宁全集》第39卷,第38页。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4月-5月),《列宁全集》第39卷,第38页。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4月-5月),《列宁全集》第39卷,第38-39页。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4月-5月),《列宁全集》第39卷,第32页。
列宁《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1922年3月12日),《列宁全集》第43卷,第23页。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4月-5月),《列宁全集》第39卷,第30-31页。



列宁批判了德国“左派”共产党人将自由与纪律对立、否定党的纪律的错误思想,深刻阐述了严格的纪律对推

动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巩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极端重要性。一些受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的德

国“左派”共产党人,认为党应该是一个绝对自由的机构,严格的纪律会限制自由的空间,他们将自由与纪律完全

对立起来,觉得不应该用纪律去限制“自由”,反对将党建设成一个具有高度纪律性的组织。列宁认为这些观点极

其幼稚,明确指出了“无产阶级实现无条件的集中和极严格的纪律”①是战胜资产阶级、取得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

重要条件,并进一步分析了实行最严格纪律的必要性。首先,严格的纪律是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重要革命武

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虽在人数上处于多数,但在经济和文化方面却比较落后,政治斗争经验尚未完

全成熟,在与资产阶级革命斗争过程中经常陷入较为被动的状态。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中,“胜利的首要条件是

严格遵守法律……这种纪律是一个有成效的和坚强的组织的首要条件,是资产阶级最害怕的”②。有了严格的纪

律,党可以把广泛力量尽可能集中到一起,形成与资产阶级斗争的有力武器,最终一步步取得革命胜利。其次,严
格的纪律是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重要保障。列宁认为,没有铁的纪律,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难以顺利发展。虽

然革命的胜利将资产阶级从政治上和经济上推翻了,但资本主义腐蚀和复辟的危险并没有完全消除,无产阶级专

政仍面临着由于资产阶级被推翻而凶猛十倍的更强大的资产阶级反抗势力,无产阶级内部必须实行极严格的纪

律才能抵制这种恶劣影响,否则就不能战胜旧势力,无法真正巩固社会主义根基。列宁指出:“谁哪怕是把无产阶

级政党的铁的纪律稍微削弱一点(特别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那他事实上就是在帮助资产阶级来反对无产阶

级。”③任何时候,无产阶级政党都要把最严格的纪律作为推进党的事业发展的重要保证加以贯彻执行,只有这

样,无产阶级政权才能得到长期巩固。
列宁批判了德国“左派”共产党人将民主与集中对立、否定党的集中制的错误思想,阐释了民主与集中的正确

关系,强调了党的集中制对维护和巩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重要性。德国“左派”共产党人认为严格的集中制会

对党内民主产生不良影响,他们以“群众的党”自诩,把领袖领导、政党领导歪曲为“独裁”、“非民主”,大肆攻击和

否定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极力宣扬“绝对民主”、“绝对自治”。列宁批驳这些“左派”共产党人不懂得党的集中制的

科学内涵,这是把领袖领导、政党领导绝对化、极端化的鲜明表现。列宁认为,他们之所以会对党的集中制产生种

种幼稚想法,在于其对“民主”、“集中”的内涵缺乏正确的认识和理解。首先,德国“左派”共产党人用“最原始”的
民主概念,即一切问题由全体成员表决的观念看待无产阶级政党领导、领袖领导,难免会产生将政党同阶级、领袖

同群众对立的错误思想。列宁指出:“只有通过长期的历史经验,工人才懂得这样一种民主观念是荒唐的,才懂得

必须成立代表机关和设置专职人员。”④列宁所强调的民主,不是没有边界的绝对民主,而是同无政府主义具有本

质区别、承认权力前提下的民主。在保证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情况下,无产阶级政党内部具有充分的民主,
少数人拥有坚持自己观点的权利,“同时可以保留在新的一届代表大会上进行批评和为解决问题而进行鼓动的权

利”⑤。其次,列宁指出德国“左派”共产党人把党的集中制片面理解为“独裁专制”,这是极其错误的。他强调,党
的集中制是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制度,它同专制具有明显界限。作为一个肩负战斗任务的政治组织,无产阶级政

党在民主基础上始终坚持少数必须服从多数、个人必须执行组织决定的原则,坚决避免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情

况,杜绝涣散分裂的无政府状态。列宁指出,“我们共和国的任何一个国家机关没有党中央的指示,都不得决定任

何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或组织问题”⑥,明确规定了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根本要求。综上所言,列宁所说的

党的集中制是一种民主性集中制,他将其定义为“行动一致,讨论和批评自由”⑦。“行动一致”可以有效防止无政

府主义发生,“讨论和批评自由”能为掌握真理的少数转化为多数创造条件,使党的组织永远保持战斗力和活力。
只有正确理解并坚持好党的集中制,才能在全党形成统一意志,进而有力维护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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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4月-5月),《列宁全集》第39卷,第4页。
弗·恩格斯《致劳·拉法格》(1886年10月23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

出版社1975年版,第540页。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4月-5月),《列宁全集》第39卷,第25页。
列宁《怎么办》(1901年秋-1902年2月),《列宁全集》第6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
版增订版,第135页。
列宁《国家杜马和社会民主党的策略》(1906年1月),《列宁全集》第12卷,第157页。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4月-5月),《列宁全集》第39卷,第27页。
列宁《同立宪民主党化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斗争和党的纪律》(1906年11月23日[12月6日]),《列宁全集》第14卷,第121页。



二 列宁在党的领导问题上对“左派”幼稚病批判的当代启示

距列宁写作《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的时间虽已过去了百年有余,但列宁在党的领导问题上对德

国“左派”共产党人各种错误观点的批判,以及在批判中关于如何坚持和巩固党的领导的思想观点和方法论,对我

们分析和解决现阶段所面临的很多问题,如党的领导、党群关系、纪律建设等问题仍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一)坚持党对国家一切事业的根本领导,是维护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首要前提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内外形势更加错综复杂,坚持和维护党的集中统一领

导面临着许多前所未有的问题矛盾和风险挑战。在这种情况下,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对国家一切事业的根本领导

更显重要。自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自身担负的责任和使命出发,将“坚持党对一切

工作的领导”①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之一,反复强调“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
党是领导一切的”②。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我们党和国家命脉所系、全国各族人民利益所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是维护和增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根本前提。党对国家一切事业的根本领导,是指党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中始终处于控大局、把命脉、定方向的最高位置,社会各领域事业都要以党的方向为根本方向、以党的命令为最

高命令,严格按照党的方针政策路线展开工作。习近平指出:“党的领导必须是全面的、系统的、整体的……哪个

领域、哪个方面、哪个环节缺失了弱化了,都会削弱党的力量,损害党和国家事业。”③只有保证党在国家事业中总

揽全局、协调四方的地位作用不动摇,才能从根本上确保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

味,从而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奠定坚实基础,为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积聚磅礴力量。
习近平还强调:“加强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这一要求不是空洞的、抽象的,要在各方面各环节落实和体现。”④第

一,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打铁还需自身硬,党对国家事业全面领导作用发挥得如何,同党的执政

能力、领导水平高低密切相关。全党必须时刻具备本领不够的危机感,从理论和实践方面努力增强各类本领,不
断提高党全面领导各项工作的能力和水平,始终确保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第二,加强顶层设计、科学

部署。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党要全面把握社会发展状况,因时制宜、因势制宜,制定出科学合理、符合实际的战

略决策,确保党的各项方针政策覆盖到治国理政各方面,推进党中央思想意志渗透到社会生活各领域、各环节。
第三,不断健全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组织体系。进一步优化从党中央到地方基层的组织领导体系,强化党的组织

在同级组织中的领导地位,明晰各级各类政治主体责任,确保其各司其职、各尽其事。各级领导干部要全面增强

“四个意识”,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使命感作好党的方针政策路线的“传声筒”、“宣讲员”,将党的每一重大决定不

折不扣、原汁原味地传达到地方各级部门。
(二)坚决维护党的领袖在全党的核心地位,是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关键之要

船重千钧,掌舵一人。坚强的领导核心关乎党和国家前途命运,影响着党和人民事业成败。中国共产党百年

历史证明,什么时候我们有了自己的坚强领袖核心,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就有了强大向心力,我们的事业就从什么

时候不断走向胜利;反之,党和国家事业就会遭受严重损失甚至失败。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

业不断取得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这同我们党坚强的统一领导密不可分,其中最根本原因在于有习近平总书记

作为党中央核心、全党核心的掌舵领航、科学指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想走在时代前列,就一刻也不能没有伟

大人物的引领,一刻也不能没有先进思想的指导。当前,疫情变化和外部环境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各类衍生风险

频发,许多潜在危险不同程度地威胁着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在这种情况下,广大人民群众更加需要统一的科学思

想指引,帮助其廓清思想迷雾、站稳统一战线,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从容驾驭各种复杂局面,有效应对各种风

险挑战。这要求我们必须进一步深化领袖意识,忠诚拥戴、坚决维护好习近平总书记全党核心、全军统帅、人民领

袖的核心地位。在思想方面,要全面系统地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做到主动学、及时学、跟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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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

18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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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深刻领会这一思想的核心要义、思想精髓、精神实质等,深刻把握贯彻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自觉

地运用这一思想指导实践、推进工作。要紧密联系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砥砺奋进的理论和实践,从历史

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等多维度认真领会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不断加深对“两个确立”决定性意义的认识。政

治方面,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决忠诚于核心,在涉及方向、立场、原则等重大政治

问题上必须毫不含糊地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不断加强自我党性修养,提高政治觉

悟,确保任何时候都要牢固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站稳政治立场,做政治上的明白人。行动方面,不折不扣地贯彻

落实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决策部署,坚决做到有令则行、有禁则止。敢于同一切攻击党的领袖、损害领

袖权威的错误言行作坚决斗争,毫不犹豫地维护党的领袖的权威地位。
(三)密切联系广大人民群众,是巩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重要力量源泉

人民是我们党坚实的执政基础,能否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决定党的事业兴衰成败。习近平指出:
“我们党要做到长期执政,就必须永远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①。我们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

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百年来,我们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
定不移地贯彻群众路线,一切做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在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和积极支持下,我们党

不断发展壮大,逐渐成长为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党的历史证

明,密切联系群众是党的最大优势,也是巩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重要法宝。任何时候,我们党都始终把人民群

众放在最高位置,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服务群众原则切实贯彻落实到党的工作的方方面面,不断推进各民族高

度团结统一,从根本上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提供了不竭动力。无论时代如何变化,社会如何发展,我们必须时刻

牢记时代是出卷人、人民是阅卷人,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有了人民群众这个力量源泉,我们党就有

了维护稳定的“铜墙铁壁”,才能巩固长期执政地位,进而有效发挥统揽全局的核心领导作用。在未来前进道路

上,我们党难免还将遇到不少影响其集中统一领导的严峻考验,更需要坚持好群众路线,不断厚植党执政的群众

基础。第一,不断强化各级领导干部的宗旨意识教育。结合新的历史条件,督促党员干部把加强党性修养和深入

改进作风紧密结合起来,时刻铭记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始终坚信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决
不能将党的领导同广大人民群众对立起来。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与党的性质和宗旨格格不入的不正

之风,以零容忍态度惩治一切损害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破坏党群关系的行为。第二,建立健全密切联系群众的长

效机制。立足新的历史方位,加强对群众工作常态化分析研判,抓准党群关系存在的主要问题,准确把握其产生

根源,找准各项体制机制改革突破口,有效解决各种顽症痼疾,为党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提供有力的

制度保障。
(四)加强党的纪律建设和民主集中制,是捍卫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重要保障

习近平指出,“我们党是用革命理想和铁的纪律组织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组织严密、纪律严明是党的优良

传统和政治优势”②,加强党的纪律建设,是我们党始终能够保持先进性、纯洁性,实行科学领导的重要保证。党的

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高度重视党的纪律作风问题,纪律建设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为维

护党中央权威、巩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扫清了许多障碍。此外,我们党长期坚持不懈地加强和完善民主集中制,
为其充分发挥集中统一领导构筑了坚强的制度屏障。习近平指出:“强调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不

是就不要民主集中制了、不要发扬党内民主了呢? 绝对不是! 不能把这两者对立起来。”③百年来,我们党之所以

能够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有效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不断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其中重要原因就在于坚持和实行了

民主集中制,有力保障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便于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巨大优势。现今,在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新的赶考之路上,一些亵渎党规党纪、轻视民主集中制的现象,在一定范围和程度内仍然存在,我们党的

集中统一领导还面临着不少潜在威胁。对此,必须进一步加强党的纪律建设,不断完善民主集中制,为党的集中

统一领导打造良好的政治生态。第一,全党要牢固树立纪律意识,学好党章党纪,并自觉将党的各项纪律转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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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和约束自身行为的道德准则,真正做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严格遵守和执行党的各项纪律,不仅要自觉远

离党的纪律“红线”,而且在执纪过程中,一旦发现任何违反党的纪律、破坏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行为,要敢于亮

剑、决不姑息,勇于同一切藐视党规党纪的行为斗争到底,任何时候都要把党的纪律建设摆在党的工作的重要位

置常抓不懈。第二,不断完善民主集中制,加强党内民主建设。全党要不讲条件、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

方针政策,把党的意志主张渗透到工作的方方面面,坚决杜绝擅作主张、越俎代庖、自行其是、瞒报漏报等无视党

中央权威的行为。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党内民主生活制度,严格民主决策、民主评议等各个环节,遏制“一言堂”等
不良作风,切实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筑牢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群众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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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帝国主义论的辩证法意蕴
周龙辉

  摘要:在无产阶级革命政治与组织的危机之际,列宁花了大量时间在图书馆研究黑格尔哲学,黑格尔哲学尤其

是辩证法对列宁帝国主义论的形成产生了决定性影响。辩证法的基本原理在战争问题上的运用就是列宁反复强

调的“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的观点,其背后是联系自在之物自身的运动考察事物的辩证法思想。在社会科学领域,

这个自在之物就是阶级,一切社会现象都应该联系阶级及其运动进行考察。列宁在帝国主义具有绝对地位的时代

肯定民族解放战争,预测了民族解放运动的到来,这是列宁对辩证法“对立面的相互转化”观点的自觉运用。马克

思主义者历史性地分析战争,进一步用阶级的观点分析战争,因为历史就是阶级的矛盾运动的历史。从历史的观

点到阶级的观点,这是辩证法的内在要求。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的核心论断———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社会主义的前夜———是建立在“否定是事物发展的动力”,“发展是对立面的统一”等辩证法的观点基础上的。列宁

的帝国主义论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一次生动的展开过程。

关键词:列宁;帝国主义论;黑格尔;辩证法意蕴;实体即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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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的帝国主义研究,狭义来讲是专指《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以下简称《帝国主义论》)一
书,广义来讲是指列宁在1914年至1917年间所写的一系列关于帝国主义问题文本群,包括《论<尤尼乌斯的

小册子>》、《论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第二国际的破产》、《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运

动中的分裂》、《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等著作和文章,被称为“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的20本笔记

和相关札记等原始材料也是我们理解列宁帝国主义论的重要来源。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是对19世纪末至20
世纪初期的资本主义发展新形式的分析,其中对金融资本、垄断、危机、帝国主义的寄生性与腐朽性等论述已

经成为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评价、定位各种帝国主义论调的参照系,《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被视

为马克思之后分析资本主义新阶段的政治与经济的经典著作。政治与经济的解读路径一直主导着理解列宁

帝国主义论的范式,这种范式直接地揭示了列宁帝国主义论的各种观点。但令人遗憾的是,由于缺失哲学层

面的分析,这种解读无法深入列宁思想的内在逻辑之中,只知其表不知其里,尤其是无法回答在批判考茨基、
布哈林、卢森堡等人帝国主义论时,列宁为什么经常引用马克思的辩证法这一现象。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第二国际内部发生分裂。大多数社会主义政党之间纷纷倒戈相向,屈从于本国

的爱国热潮而同资产阶级合作,支持各自政府的战争,并且把这次战争视为“保卫祖国”的人民战争,连当时

最大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也不例外。列宁一开始就反对战争以及第二国际领导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叛变,出于

对时局的考虑,他从奥地利统治下的波兰转移到瑞士的伯尔尼。正是在这里,他与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社
会沙文主义进行理论的斗争,揭示了这次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和第二国际领导人的叛变,预测了第三世界国

家民族解放运动的到来。但令人惊讶的是,在对列强的战争与第二国际领导人叛变的斗争时期,即在无产阶

级革命的政治与组织危机之际,列宁竟然花了大量时间在图书馆研究黑格尔哲学,并且写了近200页的笔

记!1914-1917年间,列宁的文稿一部分是关于帝国主义的文章和笔记,另一部分就是哲学笔记,尤其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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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逻辑学》一书的摘录。尽管研究者都肯定列宁帝国主义论的深刻性,但是他们仅仅把这归结为列宁

的良好的政治判断和经济分析能力,似乎与列宁对黑格尔辩证法研究无关。不过,这一现象正在改变,近年

来学界已经开始注意到列宁帝国主义论与黑格尔哲学之间的关联①。笔者将要指出的是,正是列宁对黑格

尔哲学,尤其是逻辑学的研究,奠定了其帝国主义论的哲学根基。如列宁所说,如果不研究黑格尔的《逻辑

学》,就不懂马克思的《资本论》。我们同样也可以说,如果不研究黑格尔的《逻辑学》,就读不懂列宁的帝国主

义论。
一 战争的阶级性质与辩证法的自在之物的观点

列宁的帝国主义论,首当其冲的是1914-1917年战争的性质问题,这是列宁面对当时欧洲政治时局与

工人运动危机时必须回答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列宁帝国主义理论大厦的基石。从列宁的著述来看,
这个看似极其简单的问题———一场战争的性质———却充满了辩证法意蕴。对战争性质的分析决定着不同的

政治观点,但对战争性质的分析的不同并不是偶然的,也不能简单归结为思考者的敏锐与机智,而是源于哲

学思维的不同。列宁对当时欧洲战争的分析与其对辩证法的研究,是相互交错、相得益彰的。
列宁在《帝国主义论》的德文版和法文版序言中写道:“要知道,能够证明战争的真实社会性质,确切些

说,证明战争的真实阶级性质的,自然不是战争的外交史,而是对所有交战大国统治阶级的客观情况的分析。
为了说明这种客观情况,应当利用的,不是一些例子和个别的材料(社会生活现象极其复杂,随时都可以找到

任何数量的例子或个别的材料来证实任何一个论点),而必须是关于所有交战大国和全世界的经济生活基础

的材料的总和。”②这段话列宁交代了他写作《帝国主义论》的方法,话中虽然没有提及黑格尔哲学或辩证法

等词句,但是却以显白的方式表达了辩证法的两条重要原则。这两条原则不妨以列宁在1914年9月研究黑

格尔哲学后写下的“辩证法要素”来表达:(1)考察的客观性(不是实例,不是枝节之论,而是自在之物本身);
(2)这个事物对其他事物的多种多样的关系的全部总和。辩证唯物主义是对自在之物本身的考察,对客观性

的考察,在社会科学领域,自在之物就是阶级及其自身的运动,战争是阶级运动的结果。这是列宁从阶级分

析战争的根源所在。而辩证法是与其他事物关系的总和中去理解任何事物的,规定着列宁离开单一的、孤立

的战争本身去理解他眼前的这场战争,而从所有交战大国甚至是全世界经济基础的总和来认识战争。
《帝国主义论》序言中所交代的方法或许仍然过于抽象,《论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和“帝国主义经济主

义”》一文的论述则更为具体。列宁说:“怎样找出战争的‘真正实质’,怎样确定它呢?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
应当研究战前的政治,研究正在导致和已经导致战争的政治。如果政治是帝国主义的政治,就是说,它保护

金融资本的利益,掠夺和压迫殖民地以及别人的国家,那么由这种政治产生的战争便是帝国主义战争……庸

人们不懂得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因此他们只会说什么‘敌人侵犯’,‘敌人侵入我国’,而不去分析战争是因

为什么、由什么阶级、为了什么政治目的进行的。”③列宁的这段话是针对主张“保卫祖国”的彼·基辅斯基而

说的,后者仅仅从战争看战争,只看到了一方的进犯与另一方的抵御,所以得出了在这次战争中与本国资产

阶级合作、保卫祖国的观点,并且把保卫祖国的战争视为正义的、防御的民族战争。但是,列宁并不是从战争

本身来孤立地考察战争,而是从阶级和全世界经济基础的总和来考察战争,从政治规定战争的性质,从而得

出了这次战争是重新瓜分殖民地和金融资本势力范围的帝国主义战争的结论。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是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断中最为重要的中间环节。此观点出自深受黑格尔教益的军

事学家克劳塞维茨。在列宁看来,“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就是辩证法的基本原理在战争问题上的运用。具体

而言,这里所指的辩证法的基本原理,就是联系自在之物自身的运动考察任何事物。在社会科学领域,这个

自在之物就是阶级,一切社会现象都应该联系阶级及其运动进行考察。列宁在《第二国际的破产》中写道:
“辩证法要求从发展中去全面研究某个社会现象,要求把外部的、表面的东西归结于基本的动力,归结于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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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发展和阶级斗争。”①对于战争的阶级分析是列宁帝国主义论得以成立的第一步,如果没有辩证法的思

维方式,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论断是不可想象的。
二 对待战争的立场与辩证法的历史的观点

普列汉诺夫与考茨基为了论证“保卫祖国”、“防御战争”的正当性,援引了马克思恩格斯对1789-1871
年民族战争、人民战争支持的相关材料。列宁认为必须用辩证法的历史的观点分析每一次战争,“马克思的

辩证法要求对每一特殊的历史情况进行具体的分析”②。历史的实体与主体是阶级,人类历史是阶级运动的

过程。马克思主义者是支持民族战争的,列宁在很多场合中表达了对民族自决权的支持,但并不是非历史地

肯定民族战争或否定民族战争。1789-1871年的民族战争、人民战争是反专制、反封建的战争,是资产阶级

争取解放的战争,马克思主义当然支持这种历史进步的战争。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一些社会民主

党人以“民族自决权”、“保卫祖国”为由支持民族战争,之所以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精神的,就在于它没有历史

地分析战争。列宁指出,1914-1917年的战争并不是如同1789-1871年的反封建、反民族压迫的民族战

争,而是掠夺全世界的、反动的、联合封建主镇压无产阶级的战争,是资本主义发展到最高最后阶段的帝国主

义战争,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也应该拒绝为帝国主义战争辩护。
如果非历史地看待马克思关于民族战争、人民战争的观点,那么,“这只是替战争辩护的一种最流行的、

常用的、有时简直是庸俗的说法。仅仅如此而已! 庸人们可以替一切战争辩护,说什么‘我们在保卫祖

国’”③。辩证唯物主义不同于庸俗唯物主义,其中一点即在于拒绝非历史地将某一结论施加到任何事件中

去,历史地分析每一次战争的内容和意义。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那么“保卫祖国”的口号就是对一切战争的

不自觉的辩护了。
列宁在《社会主义与战争》一书中提出,“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既不同于和平主义者也不同于无政府主义者

的是,我们认为必须历史地(从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分别地研究每次战争”④。战争问题构成列宁帝

国主义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既包括民族解放战争,还包括帝国主义国家间的战争。辩证法从不对任何事

物抱有静止的片面的观点,战争也不例外。马克思主义并不抽象地否定或者肯定战争,而是用历史的观点分

析每一次战争。列宁在该书中支持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战争———虽然带来暴行、惨祸和痛苦,但是却废除了

专制制度和农奴制的战争,因为这些战争推动历史的发展。列宁通过对1914-1917年欧洲战争的历史性分

析,将其定义为重新划分势力范围、压迫殖民地的帝国主义战争。
历史地分析每一次战争,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和平主义简单地否定战争以及无政府主义简单地肯定战

争的要点。不过,对于列宁来说,历史地分析战争,并非简单地联系历史,而必须进一步用阶级的观点进行分

析,因为历史就是阶级的矛盾运动的历史。因此,对政治、战争的历史性分析,必须落脚到阶级分析,否则历

史性的观点就会成为一句空话。在这个意义上,列宁的帝国主义论鲜活地诠释了《共产党宣言》“至今一切社

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的论断,阶级分析法本身具有辩证法意蕴,阶级的观点是对历史性观点的进

一步发挥。
三 对民族解放运动的预测与辩证法的对立面相互转化的观点

列宁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帝国主义性质的指认,戳穿了第二国际“保卫祖国”的欺骗性口号,证明他们不

过是打着民族战争的旗帜,行帝国主义掠夺之实。然而,令很多人不理解的是,列宁同时又支持民族自决权,
支持各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当时的一些人提出疑问:“我们实在无法理解,怎么能同时既反对保卫祖国又主

张自决,既反对祖国又保卫祖国。”⑤这个疑问指向的是列宁政治观点的矛盾性:既主张民族自决,又反对保

卫祖国;既否认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民族战争性质,又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列宁面对的不仅仅是关于这场战争

性质的问题,还有要不要继续支持民族解放的问题。从表面上看,如果继续贯彻民族自决权,支持民族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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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应该支持各个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放弃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选择与资产阶级站在一起保卫祖国。如

果放弃民族战争的观点,而主张阶级斗争的观点,那么就没有理由支持民族解放运动。这两种可能都以不同

的理论出现了,前者是普列汉诺夫与考茨基等人的观点,后者是卢森堡的观点。
对于第一种可能,即普列汉诺夫和考茨基的社会沙文主义,列宁在辩证法的“自在之物自身运动”思想的

基础上,将战争视为政治的继续,从而揭露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帝国主义性质和普列汉诺夫、考茨基背叛无

产阶级革命的行径。
对于第二种可能,即卢森堡将帝国主义时代的民族战争视为乌托邦的观点,列宁同样以辩证法的观点进

行了批判,不过这里的辩证法不是“自在之物自身运动”的观点(这个观点直接导向“阶级分析”,但这也是卢

森堡的思想所具有的),而是“对立面的转化”的观点。列宁之所以说卢森堡“只是运用了马克思辩证法的一

半”①,即在于指认卢森堡的思想中缺失辩证法的“对立面的转化”的观点。帝国主义时代是否存在民族战

争? 卢森堡在批判考茨基等机会主义时否认了在猖狂的帝国主义时代不存在任何民族战争,帝国主义对那

个时代的战争有绝对性的影响。列宁虽然肯定了卢森堡针对社会民主党中的“民族战争的幽灵”批判的正确

性,但认为是过头了,卢森堡的论断是只达到了辩证法一半,缺失了“对立面的转化”观点的辩证法。“对立面

的转化”意味着帝国主义战争会转向它的对立面,转向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战争。列宁说:“不言而喻,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基本原理是:自然界和社会中的一切界限都是有条件的和可变动的,没有任何一种现象

不能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自己的对立面。民族战争可能转化为帝国主义战争,反之亦然。”②第一次世界大

战是重新瓜分殖民地的帝国主义战争,但也引发了民族战争,即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
“对立面的相互转化”的观点被列宁看作辩证法的实质以及前面所谈的“自己运动”观点的具体化。列宁

在同时期写就的《谈谈辩证法》中指出:“要认识在‘自己运动’中、自生发展中和蓬勃生活中的世界一切过程,
就要把这些过程当做对立面的统一来认识。”③“对立面的相互转化”的观点是列宁在帝国主义具有绝对地位

的时代肯定民族解放战争的哲学根据,凡物莫不走向其对立面,帝国主义一定会生成反抗帝国主义的民族解

放运动,二者构成矛盾统一物的两个部分。
帝国主义的扩张与反帝国主义的力量的生长是同步的,列宁之所以将帝国主义看作社会主义的前夜,正

是因为帝国主义的膨胀也导致了反帝国主义力量的增长,而这一点是庸俗的唯物主义与半截子的辩证法所

不具有的,只有真正的辩证法,才能认识到这一点。列宁比同时代大多数理论家预言了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

解放运动离不开辩证法的帮助。正如杜娜叶夫斯卡娅所说:“列宁与他们斗争,把他们的思想称作‘帝国主义

的经济主义’,不是因为他们不‘为’革命,而是因为他们的思想是非辩证的,所以看不到帝国主义压迫本身造

成了一种新的革命力量,看不到这种力量将在无产阶级革命中发挥酵素的作用。”④列宁在1914-1915年期

间对黑格尔的阅读,加深了他对辩证法的理解,而对帝国主义的研究又引导着他探索辩证法真义。
四 帝国主义的性质与辩证法的否定之否定的观点

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并非抽象的理论自我建构,而是在与他者的对话中不断生成的,考茨基是其中最为重

要的一位。在19世纪后期,第二次工业革命导致了一系列新兴资本主义国家的崛起,既有的资本主义经济

政治秩序面临重新洗牌,欧洲强国凭借膨胀起来的经济与军事实力在非洲、亚洲等地掀起了瓜分殖民地的浪

潮。由于这一时期的资本主义强国推行殖民政策,相互之间以军事强权争夺殖民地,“帝国主义”一词开始作

为现代政治的概念被人们广泛使用,或者指这一时期的资本主义政治政策,或者指资本主义的特殊形态。考

茨基属于前者,把帝国主义视为资本主义的特殊政策,是工业资本国家向农业地区的征服和吞并。列宁属于

后者,帝国主义之于列宁而言不是资本主义的特殊政策,而是资本主义的最后的形态阶段,帝国主义是社会

主义的前夜。什么是帝国主义? 这不是仅仅依靠经济数据或者政治案例所能解决的。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与

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的差异,也不能简单地以“革命的无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叛徒”的政治光谱来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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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其根源与他们对马克思辩证法的理解不无关系。辩证法与帝国主义论的本质性关联,列宁已经多次强

调,即使考茨基自己也没有自觉认识到其中的微妙关系,但却无意识地发挥着作用。
考茨基认为帝国主义并不是资本主义的必然发展阶段,而只是“获得超额利润的方法之一”①。帝国主

义是资本在国家权力的支持下向农业地区的扩张,可以称之为一种绝对的重商主义,其内涵包括保护关税、
殖民政策等,概而言之,帝国主义是有实力的资本强国的对外政策。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与其对“帝国主

义”的认识一脉相承,“超帝国主义”也是一种资本强国的对外政策,其针对的是避免帝国主义所引起的军备

竞赛、世界大战等恶果,因此主张全世界资本家的联合。无论考茨基的帝国主义“政策论”,还是他的“超帝国

主义论”,不难发现,考茨基是从“纯粹的经济观点”出发的,从孤立的资本的视角看待事物,而缺乏列宁在同

时期的哲学笔记中所写的“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

质”②。这导致他的帝国主义理论是建立在单一的资本的逻辑之上,而不是资本与劳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

级、帝国主义与民族解放等两个部分的矛盾运动之上。
与考茨基的帝国主义“政策论”相比较,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充满了辩证法。列宁不仅分析资本主义中的

资本,而且认识到劳动、民族,并且将这两者的矛盾运动视为历史发展的动力。从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到垄

断的帝国主义,从无产阶级到“工人贵族”,从政治自由到专制统治,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都走向了它的对立

面和对自身的否定。面对这种历史现象,列宁的分析极具辩证法色彩,他将这种对立面的统一视为事物发展

的动力源。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的核心论断———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社会主义的前夜———是建

立在“否定是事物发展的动力”,“发展是对立面的统一”等辩证法的观点基础上的。帝国主义的垄断是自由

竞争发展的必然结果,自由竞争走向了对自己的否定和对立面,但是垄断所造成的托拉斯、卡特尔恰恰为社

会主义准备了经济基础,垄断是资本主义向更高社会形态的过渡;由于部分工人分得了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从

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中榨取的剩余价值,而走向了无产阶级的对立面,变成“资产阶级化的工人”,但是这种

否定并不是单纯的否定,而是造成了新的主体的产生,即反殖民压迫的无产阶级。
列宁批判考茨基“回避存在的矛盾”③。在列宁看来,考茨基对帝国主义非历史的、共时性的分析,必然

忽略了资本主义运动及其历史过程等核心问题。而列宁帝国主义论是历史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

阶段”,首先具有历史的观点,是在资本主义运动历史中规定帝国主义。与考茨基将帝国主义看作工业资本

征服和吞并农业地区的政策不同,列宁将帝国主义视为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考茨基没有将历史分析引入

对帝国主义的分析,他的帝国主义论是共时性分析的结果;而列宁把帝国主义作为资本主义在历史中自身生

长出来的对立物,“只有在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的、很高的阶段”,资本主义才变成资本帝国主义。以历史的

尺度规定帝国主义的性质,这就决定了列宁在历史秩序、发展意义上规定帝国主义的地位和性质,指出帝国

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
五 帝国主义论与辩证法的新开展

列宁并非在1914年阅读黑格尔哲学之后才提到和重视辩证法。辩证法与唯物主义是构成马克思主义

哲学的两部分,这一点列宁早已知晓。但是,什么是辩证法? 黑格尔之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究竟意味着什么?
列宁的看法在1914-1915年期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至于他撰写完“马克思的学说”词条后,1915年写信

给出版社要求重写辩证法部分的内容,其中的原因在于他对黑格尔《逻辑学》等书的研究塑造了他对辩证法

的新认识。在1914年对黑格尔的研究以及帝国主义论的形成过程中,列宁对辩证法的理解进入了一个新的

境界。
在1914年之前,列宁对辩证法的叙述集中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党人》(1894

年)、《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1912年)等著作中。
在这些著作中,辩证法意味着“发展的观点”或“有机体”的观点。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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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王学东编《考茨基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12页。
列宁《谈谈辩证法问题》(1915年),《列宁选集》第2卷,第556页。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1916年1-6月),《列宁选集》第2卷,第655页。



会党人》一文中,针对米海洛夫斯基批评马克思主义者用辩证法的“三段论”论证共产主义社会的必然性,列
宁指出,马克思确实运用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但并不是用三段式对复杂的社会现象作一元一次方程的解答,
而是采取辩证法的根本观点去认识社会与历史,这个方法就是把社会看作处在不断发展中的活的有机体,而
要研究这个有机体,就要客观分析组成该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前者是辩证法,后者是唯物主义,辩证法是

把社会当成不断发展的活的有机体,唯物主义是要分析该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而在《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

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之中,列宁突出唯物主义甚于辩证法,甚至将马克思主义

等于唯物主义。列宁说:“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就是唯物主义。在欧洲全部近代史中,特别是18世纪末叶,在
同一切中世纪废物,同农奴制和农奴制思想展开决战的法国,唯物主义成了唯一彻底的哲学,它忠于一切自

然科学学说,仇视迷信、伪善行为及其他等等。”①列宁站在民主主义的立场肯定唯物主义,而对于辩证法,列
宁认为它的功能在于推进了唯物主义,表达了一种最全面的发展的学说,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即是发展的观点

和知识相对性的观点,辩证法认为自然界、人类社会与人的认识不断向前发展,同时从中也可以得出辩证法

认为反映物质永恒发展的知识是相对的。
但是,列宁在1914年研究黑格尔之后,对于辩证法的认识已经开始摆脱“发展的观点”了。列宁为俄国

的百科全书撰写“马克思”词条,因此有《马克思的学说》一文。在其中,列宁区分了辩证法与进化论、发展的

观点,开始强调辩证法的“否定之否定”、“渐进过程的中断”、“矛盾的统一”等观点。但这依然是不够的,甚至

列宁自己都不满意,于是在1915年1月向出版社提出了对辩证法一节修改的想法②。
在帝国主义论中,辩证法已经不是单纯的“物质发展的观点”了,这一点已成为国外列宁研究者的共识,

但是不少国外研究者倾向于认为列宁经过黑格尔环节的结果是以“革命的辩证法”、“自由的辩证法”代替“发
展的辩证法”。这是失之偏颇的,并且造成了列宁思想断裂的错觉。实际上,列宁虽然突破了辩证法的“物质

发展的观点”,但并没有走向其对立面,而是进一步深化了对发展的认识,即辩证法不再意味着抽象的发展的

观点,而是对立面统一的观点、“自己运动”(实体即主体)的观点、历史的观点等。以对立面统一的观点为例,
对于1914年之后的列宁来说,辩证法在一般意义上确实意味着人类社会向前发展,但更具体地说,这种发展

是通过向对立面的转化来实现的。而这一点,是早年深受普列汉诺夫影响的青年列宁所不具备的,在此时的

列宁看来,“对于辩证法的这一方面,通常(例如在普列汉诺夫那里)没有予以足够的注意”③。发展是对立面

的斗争,这一点为事物自身运动、发展提供动力。自由资本主义走向其对立面———帝国主义———为社会主义

的到来提供了基础;部分工人变成工人贵族,造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新的历史主体———反殖民压迫的无产阶

级———的产生。可以说,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是对黑格尔、马克思辩证法的一次鲜活运用。
凯文·安德森认为,“列宁是继马克思之后第一个对黑格尔进行认真研究的马克思主义领导者、理论

家”④。1914-1915年对黑格尔的研究为列宁写作《帝国主义论》奠定了哲学基础,相应地,列宁一系列的帝

国主义研究著作又为我们理解黑格尔哲学的辩证法提供了生动的示范。换句话说,辩证法并非抽象的公式,
必须有一定的载体,在列宁的政治著作中见证了辩证法的开展。当然,列宁的做法并非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如此生动演绎辩证法的活的灵魂,在列宁之前是马克思,在列宁之后是毛泽东,前者在《资本论》中,后者在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论持久战》等文章中将辩证法的真精神融于现实的批判性分析之中。

[责任编辑:何 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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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1913年3月),《列宁选集》第2卷,第310页。
〔美〕凯文·安德森《列宁、黑格尔和西方马克思主义:一种批判性研究》,张传平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1页。
列宁《谈谈辩证法问题》(1915年),《列宁选集》第2卷,第556页。
〔美〕凯文·安德森《列宁、黑格尔和西方马克思主义:一种批判性研究》,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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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权力分工与制约的
宪法实践及其当代意涵

朱福惠

  摘要:国家权力分工与制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权力配置的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权力监督理论与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宪法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其宪制基础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国家机关依照职权、事权和工作程序分工

与制约的权力运行架构。权力分工是制约的前提与基础,决定并影响制约在实践层面的展开,国家权力分工的历

史呈现出从职权分工到事权分工、从事权分工到工作程序分工的阶段性特征。与之相对应的是国家权力分工与制

约的宪法功能从配合与制约并存、以配合为主向配合与制约并重、以制约为主的转变。随着权力制约在社会主义

法治国家建设中地位的不断提升,权力制约表现为国家权力运行的双向性程序约束、合法性评价以及纠错机制的

三重宪法意涵。为了进一步发挥权力分工与制约在国家权力运行中的规范作用,有必要从宪法配置国家权力的科

学化与合法性出发,健全权力分工与制约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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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权力分工与制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权力配置的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权力监督理论与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宪法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国家权力分工与制约的宪法实践起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政权建

设,1954年《宪法》将国家权力分工作为确定国家机关职权的原则;在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阶段,
通过总结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历史经验,制约权力和监督权力成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应有之义。1982年

《宪法》进一步明确国家权力的分工与制约,并且在司法机关办理刑事案件中进一步具体化。党的十八大明

确提出权力制约与监督的主张,提出建立结构合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党的十九大报告将权力制约

与监督作为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核心范畴,在宪法实践中从两个维度创新与发展了权力分工与制约原理:一
是全国人大修改《宪法》并制定《监察法》,创设监察权,创建监察委员会,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的一府两院

分工体制发展到一府一委两院分工体制,并且将制约作为建构监察委员会与司法机关、行政执法机关相互关

系的准则;二是将政治实践中形成的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的分工与制约作为法定的国家机关内部划分事

权的原则。当代宪法实践的创新与发展,强化了权力制约在规范公权力中的重要地位,丰富了国家权力分工

与制约的规范内涵。
国家权力分工与制约是由概念与实践、规范与内涵组成的统一整体,是系统掌握我国国家权力配置原理

的关键内容。理论界对国家权力分工与制约的研究取得了许多重要的理论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深刻阐释了国家权力分工与制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中国特色的权力配置原理,不同于西方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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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权与制衡原则①;另一方面系统探讨了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处理刑事案件的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
相制约的规范内涵与实践面向②。然而,随着当代宪法实践的发展,理论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以上两个方

面,而要系统阐释国家权力分工与制约的历史变迁与制度架构:一是揭示国家权力分工与制约概念的产生以

及在宪法文本上的表达方式,进而探讨国家权力分工的含义与类型,国家权力分工、配合与制约关系在当代

的变化与发展;二是梳理权力分工与制约在当代宪法实践中的体现,研究传统权力分工与制约机制在监察体

制改革和国家机关内部职权配置中的运用,从而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权力分工与制约的认识。本文从

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双重视角出发,以宪法文本为中心,以历史发展为主线,通过总结宪法上权力分工

与制约概念的发展规律,诠释国家权力分工与制约的宪法实践及其当代意涵。
一 国家权力分工与制约概念从党内文件向宪法文本的转化

法律概念是制度的文本表达,宪法概念是宪法规范的组成部分,通过稳定的宪法概念与宪法规范创设宪

法制度是宪法的重要功能之一。权力分工与制约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与中国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建设实践

相结合的产物,也是借鉴苏联司法制度建设的经验,结合中国社会主义司法实践的产物。从发生学的角度来

看,权力分工与制约的概念是从党内文件向宪法文本转化的。
中国宪法文本上的许多重要概念首先在党内文件中出现,如党的领导、人民、人民民主专政、改革、依法

治国等,然后再通过制宪或者修宪的方式写入《宪法》,成为宪法上的重要概念,这是我国宪法概念形成的重

要方式之一。权力分工与制约的概念与其他宪法概念一样,首先在党内文件中出现,经过政治实践形成相对

确定的内涵之后,再写入宪法文本,成为创设宪法制度的重要方式。
(一)党内文件上的国家权力分工与制约概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78年间,分工与制约的提法散见于党内文件和领导人的讲话之中,并无宪法

和法律上的明确规定。分工一词是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法制建设以来国家机关权力配置实践经验的理论总

结,最先适用于司法机关办理刑事案件之间的关系。1950年10月10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镇压反革命

活动的指示》中首次出现分工一词:法院、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三机关的职能有所分工,但工作目标一致③。

1950年11月3日发布的《政务院关于加强人民司法工作的指示》中指出,公检法三机关的任务是惩罚犯罪、
保护人民、维护人民民主专政④,三者必须通过密切配合的工作方式共同打击阶级敌人,完成巩固政权的革

命任务⑤。可见,当时党的文件提出分工一词,仅仅适用于司法机关之间办理刑事案件,其目的在于发挥侦

查、起诉与审判各自的优势,提高工作效率。之后,在党和国家领导人所作的报告中,除提出分工外,还多次

提到司法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的配合与制约。权力制约一词借用苏联党史教科书上事物之间互相联系、互相

约束的表述发展而来,最早见于1953年11月2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向中共中央报送《关于检察工作情

况和当前检察工作方针任务的意见的报告》,由董必武、彭真主持的中央政法委员会党组同时提出一份建议

中央批准该报告的报告,在报告中首次出现“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完整表述:“法院、公安、检察署通过一系

列的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比较完善的司法制度的保证,错捕、错审、错判的现象就减少到极小的程度。”⑥同

时,该建议报告还向中央介绍了苏联检察署与公安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中的配合与制约关系,介绍了检察署

与法院在办理刑事案件过程中相互制约的一些做法,将这些经验与做法作为我国司法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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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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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学》编写组《宪法学》(第2版),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103页。
秦前江主编《监察法学教程》,法律出版社2019年版,第87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442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第452页。
李六如《人民检察的任务及工作报告大纲———在全国司法会议上的报告》,阂衫编《中国检察史资料选编》,中国检察出版社2008年版,第

508页。
据最高人民检察署首届党组成员,原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研究室主任王桂五回忆,“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提法是彭真的秘书李琪提

出来的,李琪借用的是《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四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关于事物之间的互相关系、互相制约的提法。参见:
王桂五《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由来》,王桂五《王桂五论检察》,中国检察出版社2008年版,第429页。



互配合、相互制约的借鉴①。1954年6月12日,中共中央在批转检察工作的相关报告中指出:检察机关和法

院、公安机关、人民监察委员会之间,既要有明确的分工,又要在工作上互相配合,互相制约②。这是党的文

件对司法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的分工与制约关系作出的全面规定。1956年9月15日,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

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中指出:“我们的一切国家机关都必须严格地遵守法律,而我们的公安机

关、检察机关和法院,必须贯彻执行法制方面的分工负责和互相制约的制度。”③1957年3月18日,董必武在

军事检察院检察长、军事法院院长会议上的讲话中进一步指出,公检法三机关分工负责、互相制约,公安机关

逮捕犯罪嫌疑人需经人民检察院批准,人民检察院认为法院的判决不合法可以向上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议。
其目的在于避免司法工作的主观性和片面性,有效地惩罚犯罪并防止错判④。

由此可见,中共中央的文件和领导人的讲话对国家权力分工与制约一词的表述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分
工、配合与制约三个概念并提。在党的文件中,首先提出的是分工,然后才是配合与制约。从党内文件对这

些概念的表述来看,配合与制约是国家权力分工的两个面向,即国家权力分工的目的既要体现司法机关之间

相互配合的关系,又要体现司法机关之间相互制约的关系。如果没有相互配合,分工与制约就没有效率保

障,这不符合中国社会主义国家机关权力配置与运行效率优先的基本准则。在法学研究中之所以较少研究

配合一词,主要原因是国家机关之间的配合存在于任何历史时期和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机关之中,是一种常

态化的工作机制,其含义在不同历史时期大致相同。而制约则具有特定的含义,不同历史时期的权力制约的

内涵也在发展,而且其适用范围并不相同。第二,党内文件上的分工与制约在当时仅仅适用于司法机关办理

刑事案件,不适用于其他国家机关的权力配置。司法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的分工与制约,其目的在于防止司法

权力过于集中,通过司法机关的相互配合提高办案效率,通过相互制约保障法律的准确适用,防止错案,提高

办案质量,实现办案效率与办案质量的统一。
(二)宪法文本上国家权力分工与制约的概念

党的文件精神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法制实践中得到充分体现,但在当时的法律文本上并没有分工与制

约的概念,从建国初期的《共同纲领》和1954年《宪法》到1975年《宪法》再到1978年《宪法》都没有分工与制

约一词。从1979年开始,权力分工与制约才从党内文件上的概念转化为法律概念,1982年《宪法》首次使用

了分工与制约一词。
如上文所述,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初期,分工与制约是党内文件上的概念,它既是党对国家机关权

力配置与运行的基本准则,又是党的刑事司法政策的体现,主要适用于刑事诉讼领域,其目的有二:一是根据

不同国家机关在刑事司法中的职权,实现侦查、起诉与审判权的分工,防止司法职权过于集中;二是通过公检

法三机关互相制约,相互纠错,保证准确适用法律,防止发生冤假错案。分工与制约从党内文件向宪法文本

的转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道路发展的必然要求。这主要体现在下述三个方面。
第一,将国家权力分工与制约上升为宪法规定,有利于维护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并完善国家机关体系。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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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1979年7月27日,彭真在全国检察长工作座谈会、全国高级人民法院和军事法院院长会议、第三次全国预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在
苏联,刑事案件的起诉一般首先是由检察署进行侦查,检察署认为可以起诉的才向法院提出公诉,由法院依法审理。如法院对检察署起诉的

案件认为证据不足或未构成判刑条件时,也可发还检察署请其重新侦查或宣告无罪(在预审中是裁定不起诉)。检察长如对法院的裁定不同

意时,可以提出抗议,由上一级法院作最后裁定。需要开庭审判的案件,被告人又有辩护律师,而法院在进行审判时一般又系由审判员集体

(在一审案件中有陪审员)负责进行审判。同时检察署对法院所判决的案件如认为不妥当时,还可以提出抗告。苏联的检察署与公安机关在

工作上也是有密切配合的。公安机关逮捕罪犯时,须经检察长事先同意或在逮捕后24小时内报告检察长,检察长接到通知后,于48小时内

以书面形式批准拘禁或撤销拘禁。公安机关对案件侦查结果,如认为需要起诉的,其起诉书须经取得检察长同意,或将案件移送检察署侦

查,决定起诉或不起诉。如公安机关对检察长的处理不同意时,可提出抗议,由上级检察署决定。”参见:孙谦主编《人民检察制度的历史变

迁》,中国检察出版社2009年版,第284页。
《中共中央批转<第二届全国检察工作会议决议>及高克林<关于过去检察工作的总结和今后检察工作方针任务的报告>》,中共中央文献研究

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75页。
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
年版,第93页。
董必武《在军事检察院检察长、军事法院院长会议上的讲话》,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4年版,第150页。



中国成立以来的实践经验表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具有强大的政治优势。刘少奇

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所作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中指出,《宪法草案》是我国历史

经验的总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适宜的政治制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完全统一地行使最高的国家权

力,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都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并接受它们的监督,
所以,不能用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治制度来衡量我们的制度①。可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分工与制约原则的

政治基础。1954年《宪法》虽然没有分工与制约的概念,但在制度层面确立了人大、国务院、人民法院和人民

检察院的职权,形成了宪法规范意义上的分工。国家机关的权力分工,有利于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实施,也有

利于充分发挥不同国家机关的职能优势,提高工作效率。
第二,将国家权力分工与制约上升为宪法规定,有利于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是人类

社会最先进的政治民主形式。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民主不断向前发展,人民的民主权利的行使得到了

保障。但是,社会主义民主需要法制保障,没有法制保障的民主不能够稳定地发挥作用。历史经验证明,将
权力分工与制约写入宪法,可以推动国家机构建设的制度化与法制化。彭真在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

所作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中曾指出:国家机构建设的重点是要分工合作、相互配

合,因为国家机构的合理分工,既可以避免权力过分集中,又可以使国家的各项工作有效地进行②。
第三,将国家权力分工与制约上升为宪法规定,可以防止冤假错案,避免司法机关工作人员滥用权力。

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法制建设的经验表明,严格遵守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司法原则,总结新

中国成立以来司法机关办理刑事案件分工、配合与制约的经验,并且将这一经验上升为宪法和法律原则,使
党的刑事司法政策得到宪法和法律的保障。

在此背景下,1979年6月26日,彭真在全国人大讨论七个法律草案所作的报告中正式提出公检法三机

关在刑事诉讼中相互分工、配合与制约③。1979年《刑事诉讼法》最终规定公检法在刑事诉讼中分工负责、相
互配合与制约,以保障法律的准确适用。《刑事诉讼法》对分工与制约的法律表达,对1982年《宪法》产生了

重要影响。1982年《宪法》第一百三十五条(2018年修宪后成为第一百四十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

察院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随着监察

体制改革的深入,为了加强对公权力的监督,强化反腐败的集中统一领导,充分体现党的十八大以来健全党

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成果,2018年修改《宪法》增加一条作为第一百二十七条,规定监察机关办理职务违法和

职务犯罪案件,应当与审判机关、检察机关、执法部门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宪法》第一百二十七条的规定与

第一百四十条的规定相比,具有三个明显的特征:一是监察机关与其他国家机关的配合与制约不限于刑事案

件,包括职务违法案件的调查在内也存在配合与制约;二是监察机关不仅与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相互配合与

制约,而且与执法部门之间也存在配合与制约关系,这些执法部门包括公安机关、审计机关、司法行政机关

等,范围较广;三是监察机关与其他机关的配合与制约方式发生了变化,如监察机关可以商请人民检察院派

员提前介入职务犯罪调查,人民检察院可以对监察调查事实认定、案件定性和证据材料的收集提出意见与建

议。这表明,当代国家权力配置的方式呈现出多部门横向分工与制约的特征。
二 国家权力分工的宪制基础与运行规律

(一)国家权力分工的宪制基础

国家权力分工是制约的前提,没有国家权力的分工就没有制约发挥作用的空间。分工(DivisionofLa-
bor)原本是经济学上的概念,是指人们根据不同的劳动技能或者社会要求分别从事不同的工作但又相互补

充与配合的生产形式。分工经历了从劳动分工到社会分工的发展,劳动分工是人的技能与体能在生产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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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刘少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制宪修宪重要文献资料选编》,中国民

主法制出版社2021年版,第404页。
彭真《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制宪修宪重要文献资料选编》,第

106页。
彭真《关于七个法律草案的说明———一九七九年六月二十六日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人民司法》1979年第7期,第6
页。



上的体现,是一种自然意义上的分工;而社会分工则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社会分工促进了生产

力的发展与劳动效率的提高。国家机关的权力分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权力配置的独创性运用,它借用经

济学意义上的分工一词,使之区别于西方国家的分权(SeparationofPowers)体制。在中国宪法上,国家权

力分工(DivisionofPowers)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国家主权权力不可分割,但管理权和执行权等国家职能

可以分配给不同国家机关行使,国家权力可以依照职能最优原则在不同国家机关之间进行配置①。其宪制

基础是以人民代表大会集中统一行使国家权力,其他国家机关依照职权、事权和工作程序相互分工的统分结

合的权力架构。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的国家权力分工具有多维特征,既有国家机关横向意义上的权力分工,也有中央与

地方政府的权力分工。任何权力分工都具有合理配置国家权力、维护国家权力统一行使的宪法功能。我国

宪法上国家权力分工的指向与范围在学术上存在争论。一种观点认为,我国国家权力的分工包括顶层设计

的三权分工体系、党政结合的五权分工体系、中国特色司法权的四权分工体系和央地分工体系②。另有一种

观点则认为,我国国家机构的权力分工存在双重结构,在主要国家机构创设层面,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国务

院、中央军事委员会、国家监察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这六大国家机构之间呈现“六权分

工”结构③。上述两种观点的不同之处在于中央国家机关的分工范围不同以及是否包括中央国家机关与地

方国家机关的分工。从宪法文本与宪法实践来看,国家机关权力分工的范围仅仅限于国家机关的横向权力

分工以及中央与地方国家机关之间的纵向权力分工,但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的纵向分工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地方政府的组成不同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的权力实际上只包括人大与政府的权力,
司法权属于中央事权。有学者认为,地方各级审判机关属于国家事权,地方各级人民法院是非地方、非中央

的法律性机关,它与最高人民法院一起构成了行使审判权的整体,它与各级国家权力机关和各级国家行政机

关从纵向上划分事权不同。《宪法》第三条第四款规定的中央和地方国家机构职权划分的原则,主要是针对

国家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并不适用于人民法院④。二是中央与地方的分工在事权上较为概括,整体上呈现

出上级对下级领导关系的特征。从我国《宪法》配置国家权力的角度来看,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纵向权力

关系以统合为主,中央政府统一领导地方政府,地方政府的事权与财权由中央政府统一调控。因此,在中国

宪制架构中,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更多是分工与服从的关系,而非横向权力配置中的分工、配合与制约关系。
如监察权属于中央事权,地方监察机关只有适宜的自主性,地方的监察立法权应被限定于执行性立法权与有

限的创制性立法权⑤,难以适用权力分工与制约原理进行解释。所以,本文主要讨论宪法文本规定的国家权

力横向分工关系,其目的在于探讨国家权力分工基础上的制约,这种分工与制约关系是国家权力配置的基本

原则,可以从宪制层面的分工发展为事权分工⑥。从宪法文本和实践来看,国家机关横向权力分工经历了从

1954年《宪法》确立职权分工到1982年《宪法》确立事权分工再到2018年《宪法》修改确立内部工作程序分

工的发展进程。
(二)国家权力分工的阶段性特征

1.从职权分工到事权分工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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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有学者认为,功能主义的权力配置原则,强调国家效能和治理能力,要求将各种国家任务的相应职权配置给在组织、结构、程序、人员上具有

功能优势的机关,而不再僵化地拘泥于权力的“分”“合”问题。参见:张翔《我国国家权力配置原则的功能主义解释》,《中外法学》2018年第2
期,第281页。
三权分工体系是指决策权、执行权与监督权的分工;五权分工体系是指党的执政权(领导权)和国家的立法权、行政权、监察权和司法权的分

工;四权分工体系是指侦查权、检察权、审判权和执行权的分工。参见:李林《构建良法善治的三权分工体系》,《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

科学版)》2019年第4期,第2页。
陈明辉《论我国国家机构的权力分工:概念、方式及结构》,《法商研究》2020年第2期,第99页。
王建学《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宪法地位的规范分析》,《法学研究》2015年第4期,第59页。
曾哲、丁俊文《问题展开与路径阐释:依法监察理论与地方监察立法之证成》,《河北法学》2020年第1期,第34页。
国家机关宪制层面的横向分工在实践中可以发展为以事权为基础的分工,形成国家权力分工的框架秩序,除司法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的分工

外,在生态环境保护领域国家权力的分工中,实现行政权与其他国家权力(司法权、立法权、监督权)的有效协调与互动。参见:陈海嵩《生态

环境治理现代化中的国家权力分工———宪法解释的视角》,《政法论丛》2021年第5期,第101-103页。



职权分工是指国家机关依照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权进行分工,因此,国家机关的法定职权是分工的基

础。《宪法》对国家机关组织与职权的规定采取两种方式:一种是《宪法》对国家机关的组织与职权作出较为

原则的规定,而职权则由相应的组织法作出具体规定,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组织与职权的规定即采用这

种方式;另一种方式是《宪法》只规定国家机关的性质与地位,组织与职权由法律规定,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

的组织与职权即采用这种方式。如《宪法》赋予人民法院独立审判职能,《人民法院组织法》第二章对各级人

民法院的职能分别作出规定;《宪法》赋予人民检察院独立行使检察权,《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二章对检察机

关的职权作出具体规定。我国《宪法》并没有明确规定中央国家机关之间的权力配置是分工关系,但1954年

《宪法》在国家权力配置中体现了权力分工原理,将中央国家机关分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国家主席、国务

院、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县级以上地方国家机关也分为人大、政府、法院和检察院四个机构。

1982年《宪法》颁布实施时,中央国家机关分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国家主席、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
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在1954年《宪法》的基础上增加了中央军事委员会。2018年《宪法》修改后,
增加了国家监察委员会作为中央国家机关。从国家权力分工的实践进程来看,由于国家职能的扩大,宪制层

面的国家机关分工整体上呈现出扩大趋势,作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国家机关权力配置的基本准则在实践

中不断丰富与发展。
国家机关的职权包含事权,即宪法和法律赋予国家机关对与其性质相关的事项行使管理权或者管辖权,

国家机关通常对其管辖的事务具有全部决定权,如人民法院对行政案件的受理、审判与执行的权力,人民检

察院审查起诉、监督行政执法的权力,监察机关调查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的权力,这些权力都是对专门事务

的全部决定权。但并非国家机关管辖的所有事务都具有全部决定的权力,宪法基于规范和限制国家权力的

角度出发,将个别重要事务划分为若干阶段性事务,不同国家机关只能行使对某一阶段性事务的管辖与决定

权,即赋予不同国家机关行使某一阶段的职权,从而在不同国家机关之间依照事权进行横向分工。1954年

《宪法》确立职权分工,事权分工则由1982年《宪法》创制,明确规定公检法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分工负责、互
相配合、互相制约。《刑事诉讼法》第三条将刑事案件的追诉在公检法之间进行分工,刑事案件的办理分为侦

查与预审、批捕与审查起诉、审判三个阶段性事务,由公检法三机关分别行使,形成刑事案件办理事权的横向

分工。1982年《宪法》确立的事权分工是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法制创新的产物,标志着国家

权力分工从宏观职权层面向中观事权层面的发展。为适应当代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需要,加强对公权

力的监督与制约,2018年修改《宪法》,规定监察机关办理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案件,应当与审判机关、检察

机关、执法部门互相配合、互相制约。虽然没有明确规定监察机关与其他国家机关之间的分工负责,但从该

条的精神以及监察机关与其他国家机关的职责来看,职务犯罪的调查、审查起诉和审判分别由监察机关、检
察机关和法院行使,符合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与互相制约的原理,是职务违法与职务犯罪的处理在不同国家

机关之间的横向配置。由此可见,事权分工是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某一专门事务在不同国家机关之间的分配,
该专门事务的处理需要经过法定程序由不同国家机关依次处理,任何国家机关都无权单独处理该事务。

职权分工以事权分工为基础,事权分工是职权分工的深化与发展。如刑事案件的追诉权,在公检法机关

之间进行横向配置,行政权、检察权和审判权的职权分工是基础,它为事权分工提供权力运行的体制框架。
事权分工深化了职权分工,事权分工的目的是要产生权力制约的功能。所以,事权分工必须符合特定的目

的。之所以要对刑事案件追诉、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案件的调查与处置在不同国家机关之间进行分工,其目

的在于通过制约国家机关权力的行使实现对公民的生命、人身、财产等基本权利的保护。司法机关除办理刑

事案件外,其他事务均不实行分工。如行政案件和民事案件的受理、审判与执行均由人民法院负责,虽然公

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等国家机关具有配合与协助的义务,但并不能与人民法院在民事与行政审判案件的处

理上实行分工。同样,法律监督事务由人民检察院独立处理,不与其他国家机关分工。

2.从事权分工向工作程序分工的拓展

国家机关工作程序分工是当代权力分工与制约的新形态,是职权分工与事权分工在国家权力微观领域

拓展的结果,也是健全国家权力制约与监督机制的必然要求。职权分工和事权分工均为不同国家机关之间

的分工,具有异体分工的外部性特征。国家机关工作程序分工是同一国家机关按照行使职权的程序在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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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部门之间进行分工,具有同体分工的内部性特征。在传统权力分工体系中,同一国家机关内部不同工作

部门的职责不构成权力分工,因为工作部门不同,执行的任务与行使的权力也不同,但它们都由共同上级统

一领导,其权力的性质具有单一性,属于执行权的范畴,在内部工作部门之间不存在宪法和法律上的权力制

约关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机关改革的方向之一即在于加强权力的制约与监督。一方面就是完善司法机关

办理刑事案件的分工与制约,加强监察机关、执法部门、司法机关之间权力行使的配合与制约;另一方面就是

建构同一国家机关内部的分工与制约关系,将权力制约的精神与原理渗透到国家机关内部。权力制约与监

督成为国家权力法治化的重要内容,需要在国家机关内部展开权力分工与制约,必须对国家机关内部工作部

门的性质与功能重新定位,体现不同工作部门功能上的差异性,才能运用宪法上权力分工与制约原理,拓展

权力分工与制约的广度与深度。在实践中,国家机关内部工作部门可以分为决策、执行和监督三种主要职

能,由决策部门、执行部门和监督部门行使。上述三种职能决定了行使这些职能的工作部门的性质存在差

异,呈现出分工负责、相互制约的特征。而且三个工作部门行使权力呈现出程序性特征,决策部门的工作是

执行部门工作的前提,监督部门对决策和执行实施全过程监督,形成内部结构合理、程序可控、监督有力的权

力制约与监督机制,是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权力制约与监督的表现形式之一。
国家机关内部工作程序上的分工并无明确的宪法规定,但符合国家权力分工与制约的基本原理。法律

和法规对国家机关内部工作程序的分工作出规定,主要适用于行政机关和监察机关内部职权的配置。国务

院颁布的《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21-2025年)》规定,将行政权的制约与监督纳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之

中,实现行政决策、执行、组织、监督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确保对行政权力制约和监督的全覆盖。在政府

法治建设实践中,各级人民政府领导班子集体行使决策权,政府职能部门行使执行权,派驻纪检监察机关行

使监督权。《监察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监察机关通过设立内部专门的监督机构等方式,加强对监察人员执行

职务和遵守法律情况的监督。根据《监察法》、《监察法实施条例》的规定,各级监察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和委

员集体行使决策权,内设职能部门行使执行权,纪检监察干部监督室行使监督权。所以,国家机关内部工作

程序分工,是同一国家机关内部不同工作性质的各部门之间的分工,不同工作部门履行特定的职责,构建决

策、执行、监督的权力构架。有学者认为,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不仅仅是国家机关内部权力的分工,而是

国家机关外部的功能性分权,分别由不同国家机关或者职能部门行使,任何一种国家权力必须依次经过各个

权力环节才能最终得以实现,因而各权力主体之间形成一种相互制约的关系①。另有学者则认为,国家机关

内部决策权、执行权与监督权分工的原理,强调国家机关内部合理分工又相互协调,符合国家机关内部工作

环节上的分工与制约原理,形成新时代权力制约与监督基础上的分工协调论②。从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行

政机关、监察机关内部权力配置的实践来看,决策权、执行权与监督权作为国家机关内部工作程序分工的标

准更加准确。
三 国家权力分工与制约的宪法功能的发展

从国家权力分工与制约的实践发展进程来看,其宪法功能经历了以相互配合为主向相互制约为主的发

展。这一发展过程表明,权力分工与制约的宪法功能服从于国家权力运行的实际需要。在党的十八大以前,
国家权力分工与制约的宪法功能主要服从于建构国家政治秩序以及推动经济改革的需要。在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国家权力分工与制约的宪法功能在于全面深化改革以及实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

法治国家,因此,国家权力制约与监督成为法治国家建设的重点,通过宪法和法律制约公权力,成为提升国家

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重要环节,从而改变国家权力制约不足的现状,赋予权力分工与制约新的内涵。
(一)配合与制约并存、以配合为主

从历史的视角来看,1954年《宪法》规定的国家权力分工,其主要功能在于推动国家机关行使权力的配

合与协调,提高工作效率。国家机关分工的基本方向与要求之一就是使各个国家机关更好地分工合作与相

66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①
②

陈国权、周鲁耀《制约与监督:两种不同的权力逻辑》,《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第46页。
周叶中、胡爱斌《中国特色的“分工协调”论》,《南京社会科学》2018年第6期,第97-101页。



互配合①。在司法实践中,虽然党的文件规定司法机关办理刑事案件要实现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
但党内文件明确规定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中首先是配合,其次才是制约。1957年3月18日,彭真在军事检

察院检察长、军事法院院长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在分工、配合与制约的关系中,配合是首要的,分工是为了

更好地配合,制约是次要的,制约的方式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推进②。1982年《宪法》将司法机关办理刑事案

件相互分工、相互配合、相互制约上升为宪法规定,但国家权力分工与制约的宪法功能仍然是配合与制约并

存、以配合为主。

1979年《刑事诉讼法》第五条和1982年《宪法》第一百三十五条将分工、配合与制约作为司法机关刑事

诉讼的基本原则,其价值目标在于共同维护社会主义法制而在工作中实行分工协作和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

地打击刑事犯罪行为③。在实践中,司法机关办理刑事案件虽然也存在相互制约的关系,但由于案件侦查的

重要性在主观上影响审查起诉的理念,而审判权的程序性功能相对突出,庭审阶段对证据和事实的实质性审

查有待加强,形成配合为主、制约不足的局面,在客观上导致出现少数错案,这些错案对司法机关公正司法产

生了不利影响,有悖于《刑事诉讼法》确立该原则的目的,也不利于发挥宪法规范和制约国家权力的功能。所

以,司法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的分工、配合与制约,其侧重点应当是以配合为基础的制约,而不应当是以配合为

主的制约。针对这一现象,学术界对《宪法》和《刑事诉讼法》中的分工与制约条款的宪制功能进行了长时间

的争论,形成了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该条款体现了公权力受制约的核心价值。宪法上的分工负责、互
相配合、互相制约是一个完整的逻辑和规范体系,分工负责表明国家机关地位的独立性和权力的有限性,互
相配合体现工作程序上的衔接关系,而互相制约则体现公权力受约束的核心价值,三者之间体现出国家权力

的运行逻辑,其本质应当是制约为主,实践中出现的配合为主不利于司法公正④。第二种观点认为该条款的

宪制功能体现为一种程序性约束。人民检察院与公安机关之间在刑事案件侦查上的程序性约束,是司法机

关各司其职、纠正错误的案件处理机制⑤。第三种观点认为该条款体现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是一种具有

制约功能的监督,司法机关办理刑事案件体现了相互制衡的关系⑥。但是,有学者从司法实践出发,认为司

法机关办理刑事案件中出现了超出分工的过度配合现象,不符合刑事诉讼的规律,三者之间的关系应当以制

约作为第一位的价值。司法实践中出现严重的制约失衡现象,形成刑事诉讼前一阶段对后一阶段强制约、后
一阶段对前一阶段弱制约的病象,为了实现由侦查中心向审判中心转移,必须加强制约⑦。上述观点虽然各

有侧重,但都强调国家机关权力分工应当以制约作为主要的宪制功能。
(二)配合与制约并重、以制约为主

1999年《宪法修正案》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从此,国家权力分

工与制约成为法治国家建设的基本内容。与此同时,党内文件明确加强权力的制约与监督,使权力制约成为

规范和约束国家权力的主要方式。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

问题的决定》提出,强化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努力形成科学有效的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党的十

九大报告将权力制约与监督作为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核心范畴。党内文件已经不再是单纯提出权力制

约的概念,而是提出建构中国特色的国家权力制约与监督体系,为国家权力分工与制约注入了新的理论要素

并且推动实践的发展。党内文件对当代宪法实践产生重要影响,表现在国家机关的配合与制约并重,权力制

约价值突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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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配合与制约并重是当代宪法实践的重要特征

当代宪法实践以国家机关权力配合与制约并重,二者在国家权力运行中的地位相等。健全党和国家监

督体系的过程,即是创新国家权力配合与运行机制的过程,纪检监察机关专责监督、人大监督、审计监督、司
法监督、民主监督等各司其职、相互配合与贯通。纪检监察机关履行监督、调查与处置的职责,需要其他国家

机关提供协助,包括提供材料、证据,对纪检监察机关作出的问责与处理决定予以配合。其他国家机关在履

行职责的规定中,如果发现公职人员存在职务违法与职务犯罪的线索,应当移送有管辖权的监察机关处理。
但行使监督权的国家机关需要实现权力的程序性制约,其目的在于既提高监督的权威性与效果,又符合宪法

上监督权运行的合法性。权力制约和监督的各要素和环节紧密衔接、相互作用,形成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
从而使权力在法定的范围内有序运行,发挥预防和纠正权力偏离公共利益的轨道的作用①。当代宪法实践

创新传统公检法办理刑事案件的配合与制约机制,有效保障案件定性准确、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确实、量刑精

准,实现司法公正。司法机关在办理案件过程中不断深化配合与协调,尤其是在集中打击黑恶势力犯罪、惩
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严厉打击电信诈骗犯罪等方面,司法机关通过相互配合,提高了办案的效率,为维护社

会稳定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同时,为加强权力制约的实效,防止权力制约虚化,在办理刑事案件中,人民检察

院通过退回补查、作出不起诉决定等方式制约一般刑事案件侦查权与职务犯罪调查权②;公安机关通过对不

起诉决定要求复议、提请复核等方式制约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则通过变更起诉罪名、作出无罪判决等方式

制约人民检察院③。这些制度安排的目的均在于准确有效地适用法律并且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

2.相互制约是国家权力运行的基本要求

第一,在职权分工层面嵌入权力制约的因素。在传统宪制层面国家机关的分工中,宪法没有规定法定的

权力制约程序与方式,行政、监察、审判、检察等国家机关通常以协调和配合为运行导向。在当代宪法实践

中,随着监察体制改革的深入以及人民检察院职能的调整,国家机关在强化监督的基础上,向权力制约的方

向发展。如监察机关的派出或者派驻机构对驻在单位的决策与执行机构进行监督,对其违法行为提出纠正

意见;检察机关对履行监督职责的行政机关在执法领域中的履职行为进行制约,对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作为

的行政机关进行调查核实并提起行政公益诉讼,与人民法院审判权相结合,共同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职,形
成对行政执法机构的制约④。

第二,国家机关内部工作程序的分工以权力制约为最终目标。虽然国家机关内部的分工也有配合与协

调的作用,但是内部工作程序分工的目的在于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与监督,而且监督权已经作为专门的权

力置于分工体系之中,成为权力分工的一部分,监察机关内部设置纪检监察干部监督室,与决策机构和职能

部门分开,形成决策权、执行权与监督权内部分工机制,在监察领导体制、工作决策机制和法律责任方面,防
止监察权的不当行使,保证监察改革的目标能够充分实现⑤。通过这种内部分工,深化制约,符合国家权力

分工与制约的原理。
四 国家权力制约的宪法意涵

制约(Restrict)一词本意为哲学上的概念,泛指某一事物的存在与发展,决定并影响另一事物的存在与

发展,即某一事物是另一事物存在的前提,事物之间相互联系、相互转化即体现为相互制约的关系。宪法上

的权力制约是由哲学上的概念转化而来,特指国家机关为了达到权力行使的合法性目标而相互纠错的过程,
是规范、限制和约束国家权力的基本方式之一。同时,我国宪法上的权力制约区别于西方国家的权力制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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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周义程《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的概念界说》,《行政论坛》2014年第3期,第8页。
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工作报告相关数据的统计,2019、2020年检察机关退回补充调查分别为7816人次、4013人

次。2021年没有相关统计数据。在历年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中没有退回补充侦查的统计数据,2020年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

中指出,检察机关退回补充侦查同比分别下降42.6%,可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阶段对侦查机关与调查机关的制约取得了明显成效。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工作报告相关数据统计,2019、2020、2021年三年间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判决无罪的人数分别为

1388人、1040人、894人,虽然判决无罪的人数呈下降趋势,但也有利于推动侦查机关和检察机关提高办案质量,准确适用法律。
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工作报告相关数据的统计,2019、2020、2021年全国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案件分别

为11.97万件、13.7万件、14.9万件,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
秦前红《监察机关依法开展自我监督之路径研究》,《深圳社会科学》2018年第1期,第148页。



(ChecksandBalances),不具有西方国家权力的相互牵制与平衡的特征,而是分工基础上的程序性约束机

制,但权力制约的内涵长期以来模糊不清。虽然1982年《宪法》即已经开始权力制约的实践,但权力制约仅

适用于公检法机关办理刑事案件,其他国家机关之间的关系是否存在制约缺乏理论论证与实践检验。长期

以来,在国家权力运行实践中,国家权力的制约往往与监督等同,常常将权力监督等同于权力制约,这必然导

致混淆权力制约与监督的概念,不利于发挥权力制约的作用。当代国家权力分工与制约的宪法实践,丰富和

发展了中国特色国家权力配置理论,赋予权力制约新的内涵。
(一)权力制约与权力监督都具有规范公权力运行的功能

权力制约与监督在宪法文本上同时出现,但监督一词在宪法文本上比权力制约频次更高,1954年《宪
法》出现监督一词9次,没有制约一词;1982年《宪法》出现监督一词17次,出现制约一词两次(2018年《宪
法》修改时增加监察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和执法部门的相互制约)。权力制约与监督是否属于内涵相同

的概念,在学理上进行了长期争论,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权力制约与监督含义相同,二者

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区分。有学者认为权力制约原则在社会主义国家表现为监督原则,包括人民对国家机关

的监督、人大对一府两院的监督、监察机关对公职人员的监督、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等①;另有学者认为,
权力制约是权力监督的不同表现形式,是一种特殊的权力监督,不是一种单独的控权类型②;还有学者从《刑
事诉讼法》的视角解释司法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相互制约的含义,认为法律监督是不同主体之间作为一种制约

方式的监督,监督者与被监督者之间的关系不是简单的服从关系或者管理关系,而是相互制衡关系③。另一

种观点则认为权力制约与监督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虽然制约和监督都具有约束、限制或控制权力与保障权力

合法行使的功能,但它们是不同的概念,具有明显的区别,不能相互取代和混淆。因为权力制约以分工为基

础,制约主体之间具有平等性、双向性、经常性等特点,而监督则体现为上下级之间的单向性权力监控④。在

刑事诉讼中,公诉权从审判权中得以分立而创设检察制度,其目的主要是在确保追诉犯罪的同时,对审判权

和警察权形成有效制约⑤。上述两种观点的不同,实际上是由于对权力制约与监督在宪法中的作用的认识

不同而产生的。长期以来,我国宪法实践中存在轻制约、重监督的现象⑥,呈现出权力监督替代权力制约的

倾向,权力制约仅仅在司法机关办理刑事案件中存在并发挥有限的作用。此种现象在当代国家权力运行中

也不同程度地存在,虽然在实践中权力制约的作用突显,但总体来说权力制约落后于法治国家建设的需求。
当代权力制约与监督的宪法实践表明,二者都有控制公权力运行的形式,其目的都在于保障国家权力运

行的合法性,纠正违法失职行为,保障公权力运行符合法治原则与精神。但权力制约与监督已经是两个内涵

不同的法律概念,二者在控制公权力的手段、方式与程序方面都存在明显的区别,在不同权力场域发挥各自

独立的作用。当代国家权力运行的法治化,既要加强对公权力的监督,又需要加强权力的制约。当代国家机

关权力制约已经不再是权力监督的一部分;相反,权力制约是权力监督运行的载体与平台。权力监督是指国

家机关运用法定方式对公权力机关及其公职人员的活动进行检查并追究违法者法律责任的职权行为。权力

制约是指不同国家机关行使权力的程序性约束、合法性控制和相互纠错的运行机制,具有约束公权力并为权

力监督的运行提供制度性支持的双重功能。
(二)权力制约体现为国家权力运行的双向性程序约束

权力制约是国家机关权力分工基础上的程序性约束,具有过程性特征,既可以发挥不同国家机关行使职

能的优势,又可以形成国家机关权力行使的约束机制。狭义的权力制约仅仅适用于司法机关办理刑事案件。
由于国家权力的程序性约束有利于准确有效地适用法律,是维护国家权力运行合法性的重要途径,因此,当
代宪法实践需要在更加广阔的空间运用权力制约原理。所以,广义上的权力制约包括宪法上权力分工所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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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叶中主编《宪法》(第四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年版,第90页。
孙宝民、彭彤《“监督”概念的阐释与厘清》,《黑龙江社会科学》2011年第6期,第153页。
张智辉《法律监督三辨析》,《中国法学》2003年第5期,第24页。
周标龙《论刑事诉讼中的“制约”与“监督”》,《法学杂志》2010年第2期,第63页。
万春、高景峰《论法律监督与控、辩、审关系》,《法学家》2007年第5期,第126页。
陈科霖《“制约—监督”均衡理念下的反腐败权力运行机制研究》,《廉政文化研究》2016年第4期,第21-22页。



的所有权力运行领域。第一,权力制约表现为建构国家机关处理共同事务的程序约束机制。法律对不同国

家机关处理共同事务的时间节点与步骤作出明确规定,使共同事务的处理依程序和权限渐进式展开,形成工

作上的递进关系。如司法机关处理刑事案件进行职权分工,在此基础上产生工作程序上的递进关系,形成法

院、检察院、公安机关相互制约,即不同国家机关对同一事务处理相互牵制、掣肘与均衡①。在行政权运行过

程中,行政决策机构作出决定,由职能部门组织执行,派驻监察机关予以监督,可以涵盖大多数的行政决策与

执行事务。没有决策机构的启动,就没有职能部门的执行,也就没有监督机构的参与。第二,不同国家机关

处理共同事务具有相互审查的功能。通过审查发现各自适用法律存在的问题并依法采取纠正措施。人民检

察院对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移送起诉的案件进行审查,其目的在于发现公安机关认定的犯罪事实是否清楚,收
集证据是否合法,证据材料是否达到充分确实的标准,有权退回补充侦查或者作出不起诉的决定,公安机关

对人民检察院作出的不起诉决定有权要求复议或者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提请复核。因此,权力制约是刑事

诉讼运行机制,制约主体互为制约者和被制约者,呈现双向制约关系②。刑事案件处理的阶段性程序约束具

有双向性特征,参与刑事诉讼的国家机关均有制约职权。
宪法上的权力监督不以权力分工为前提,国家机关的监督权由宪法和法律授予,不同国家机关的监督权

相互独立行使,互相配合但没有程序性的特征,而且一般不具有双向监督的特征。监督主体通过检查发现国

家机关以及公职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以法定方式追究其责任,充分体现权力监督关系的直接性与权威性。
如各级人大常委会有权对一府一委两院的工作进行监督,监督方式包括审议工作报告、检查法律法规的实

施、备案审查、审议撤职案等。人大常委会的监督权与其他国家机关的监督权并没有双向性,任何其他国家

机关均不能监督本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法律监督权也由检察机关统一行使,人民检察院对诉讼活动、生效裁

判文书的执行、监狱和看守所的执法活动进行监督,监督的方式包括调查核实、抗诉、提出纠正意见和检察建

议等,接受法律监督的国家机关不能监督检察机关。监察委员会有权对所有公职人员进行监督,但并不监督

公职人员所在机关与单位,其监督方式包括检查、谈话提醒、批评教育、责令改正或者作出政务处分。检察机

关的法律监督和监察机关的专责监督都是单向性的权力监督,其他国家机关的监督权并不是法律监督与专

责监督在程序上的分工。
(三)权力制约体现为国家权力运行的合法性评价

国家机关相互之间的合法性评价是权力制约的核心意涵,即下一阶段工作的国家机关依法审查上一阶

段工作的国家机关权力行使的合法性,上一阶段工作的国家机关对下一阶段工作的国家机关作出的否定性

评价有提出异议的权力。不同国家机关对权力行使作出肯定或者否定评价,主要指向国家权力的行使,即国

家机关对阶段性事务的处理是否符合法律的规定。合法性评价的目的在于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实现

司法与执法公正。由于后一阶段事务的处理以前一阶段处理的合法性评价为基础,前一阶段的合法性否定

就会导致后一阶段工作程序不能启动,既不利于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也影响工作效率。所以,权力制约的

过程表现为法定国家机关合法性评价的过程。
权力监督也有合法性评价的功能,但与权力制约的合法性评价不同,二者的区别在于:第一,权力监督主

要指向公职人员行使权力的合法性,而权力制约主要针对国家机关行使权力的合法性;第二,权力监督以追

究国家机关及其公职人员的法律责任为目标,对被监督者的工作和职务产生消极影响,而权力制约以合法性

肯定或者否定为目标,是一种工作上的约束关系,否定性评价不对公职人员本人产生消极影响;第三,权力监

督是监督主体基于法定职权对被监督者行使权力和履行职责是否合法作出的评价,在通常情况下,监督者与

被监督者之间不是平等关系,而权力制约是法定国家机关基于事权分工而产生的合法性评价,双方对同一事

实的合法性评价可以有不同的认识与判断,是一种平等的制约关系。
(四)权力制约体现为国家权力运行的纠错机制

在我国传统的权力控制体系中,权力制约与权力监督的目的与方式并无明显区别,二者之间也没有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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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少文《监督的含义及其与制约的区别》,《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3年第9期,第33页。
陈光中主编《刑事诉讼法学》(第七版),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21年版,第106页。



的区分。当代权力制约与监督实践的发展,推动二者功能的分离,在宪法体制中,控制权力的模式分为制约

与监督两种,两种模式共同构成国家的法治化监督体系①。权力制约保证国家机关执行法律的准确性,提高

办案质量,避免产生冤案或者错案,维护司法权威。所以,权力制约的目的在于国家机关相互纠错并要求改

正错误。体现在刑事诉讼中,司法机关办理刑事案件有权相互纠正案件定性与法律适用上的错误,审查案件

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充分确实。因此,司法机关的制约手段均具有纠错的功能。如人民检察院通过退回

补充侦查(调查),要求公安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补强证据,通过不起诉,对移送起诉的案件作出否定性评价②。
同样,公安机关和监察机关通过复议和提请复核的方式,指出人民检察院决定中的错误,制约检察权的行使;
人民法院通过作出刑事被告人无罪判决否定或者部分否定人民检察院的起诉意见,纠正人民检察院审查起

诉中的错误。司法机关相互之间指出存在的问题和错误,并要求加以改正,形成了制约的纠错机制③。
权力监督虽然也有纠错的功能,但与权力制约的纠错功能相比,二者存在显著区别,表现在:第一,权力

监督的纠错功能以追究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法律责任为目的,而权力制约的纠错功能以法律的准确适用为

目的;第二,权力监督的纠错功能并不限于工作事项上的错误,而是包括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履职、不正确履

职、违法行使职权等,所以,权力监督的范围比制约要宽。如监察机关对职务违法的公职人员立案调查,并且

根据调查结果作出政务处分;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进行监督,对公安机关应当立案而不立案

的,有权要求公安机关立案并且要求纠正违法行为,对徇私枉法的司法工作人员有权依法立案侦查,这充分

体现了人民检察院法律监督的特点。
五 结语

权力分工与制约在当代中国宪法实践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之治的重要组成

部分,深刻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内在规律,有利于充分发挥法治的治理优势,更好地实现法

治的治理目标④。依法治国与建设法治政府,必然需要制约与监督国家权力,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权力制

约的概念体系、话语体系与制度体系。
国家权力分工与制约在我国的宪法实践中不断丰富与发展,权力制约在国家权力配置与运行中的地位

不断提高,权力制约与权力监督共同构成约束公权力行使的制度框架,为法治中国建设奠定基础。但是,当
代国家权力分工与制约的宪法实践虽然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仍然面临着诸多困难,主要表现在职权分工中

制约因素较为薄弱,行政权、监察权、审判权与检察权之间能够成为相互制约的事权较少,有必要从宪法配置

国家权力的科学化与合法性出发,适应当代加强国家权力制约与监督的法治实践需求,在深化事权分工与制

约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国家职权分工与制约的运行机制。
今年是现行《宪法》施行40周年,运用实证方法从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双重角度总结宪法权力分

工与制约的形成及其发展规律,并诠释其当代意涵具有重要意义,这也是本文写作的初衷,以此纪念现行《宪
法》施行40周年。

[责任编辑:苏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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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小建《监察体制改革促进监督体系贯通的逻辑与路径》,《法商研究》2022年第2期,第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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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实施的实践之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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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1982年《宪法》颁布实施40年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现行《宪法》

能够有效实施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于实践的推动。在实践的推动下,1982年《宪法》历经五次修改,宪法文本和宪法

制度不断完善,公民权利保障不断加强,国家机关体系日臻健全,法律体系趋于完善,宪法实施成效初显。然而,推

进宪法的全面实施仍任重而道远,有赖于不断提升全社会的宪法意识,适时推进宪法文本的修改,逐步完善宪法适

用体制机制,全面推进宪法解释制度建设,着力构建宪法实施评价制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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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

政”①。《宪法》的制定固然重要,但“保证宪法确立的制度、原则、规则得到全面实施”②更重要。依宪治国和

依宪执政目标的实现,关键在于宪法实施。所谓宪法实施“是宪法文本或宪法的规定在国家或社会实际生活

中的落实,包括宪法遵守和宪法适用”③。宪法实施是联结宪法文本和社会现实之间的纽带,没有宪法实施

则宪法文本将成为一纸空文,“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④。现行《宪法》虽有四处提及

“宪法实施”,但宪法的全面有效实施仍有待加强。本文拟探讨实践对宪法文本的完善及宪法实施的意义,以
纪念现行《宪法》施行40周年。

一 “实践”是推动宪法实施的重要方式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实践”出发,既是我国宪法实施的出发点,也是宪法实施的落脚点。
“实践”是我国宪法实施的重要推动力量,也是我国宪法发展的重要方式。

(一)“实践”推动宪法实施的特定涵义

“宪法学研究应当积极提取实践经验进行理论建构,解决实践中出现的问题”⑤。有学者提出,“宪法实

践包括形成宪法规范的文本、宪法文本的产生、宪法的实施与宪法制度的运行等内容。宪法实践是宪法实施

的客观存在,是国家机关遵守宪法、执行宪法和适用宪法的实际状态”⑥。也有学者用“宪法实践来指代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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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14年10月29日,第1版。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宪法室《把宪法实施提高到新水平———2021年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加强和创新宪法实施工作情况》,《光明日报》

2022年4月9日,第5版。
童之伟《全面有效实施宪法须确立的基本认知》,《人民法治》2015年第2-3月刊,第14页。
习近平《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2年12月5日,第2版。
韩大元、刘茹洁《构建实践面向的中国宪法学体系———2021年宪法学研究综述》,《人民检察》2022年第1期,第46页。
朱福惠《宪法学教学如何面对中国的宪法实践》,韩大元、莫纪红主编《中国宪法年刊》第12卷,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99页。



的制定、修改、解释和实施的基本逻辑和轨迹,以及所对应形成的宪法学说”①。另有学者探讨宪法解释与实

践的客观性辩证关系,提出“宪法解释活动是一种实践行为而非理论性的认知行为”②。还有学者认为,“宪
法实践同宪法实施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但也有其内在的差别。宪法实践包括但并不局限于宪法实施,宪法

实践是宪法实施的上位概念”③。
本文使用的“实践”一词,并非法定概念,也与学界讨论的“宪法实践”有别,特指在先行先试中推动宪法

文本规范完善,促进宪法实施的宪法事件(事例),以及由此推动的宪法实施全过程。同样地,宪法事件(事
例)也不是法定概念,而属于学术研究的范畴。本文所说的“实践”与宪法事件(事例)存在两个方面的区别:
一是“实践”不仅包括宪法事件(事例)本身,还包括由此推动的宪法法律制度完善、公民权利保障等;二是“实
践”中的宪法事件(事例)与中国十大宪法事例评选活动中的范围不同④,既不包括未能推动宪法实施的宪法

事件(事例),也不包括学术评选中与宪法关联不大的宪法事件(事例)。“实践”存在于客观和现实中,由具有

内在逻辑性的多要素构成,是从问题产生到各要素相互作用达到法治结果的全过程。主体是“实践”活动的

主导者与实施者;对象包括存在的矛盾对抗、冲突纠纷、违法行为以及不符合宪法原则和精神的问题;方法包

括所运用的宪法思维、方法与措施;过程围绕“实践”全部环节展开,即从具体的宪法事件(事例)开始,进而达

致复杂而又复合的宪法实施全过程;结果是要达到宪法得以全面实施的实际效果。
从本文的“实践”涵义及实际展开过程看,“实践”有三大特征:第一,在思想层面,“实践”主体会自发形成

崇尚宪法、遵守宪法的观念和意识,并且基于内在的宪法观念意识外化于行为来推动宪法实施;第二,在行为

层面,“实践”各主体实施的行为具有理性与目的性,那些不具备理性且未能形成宪法实施效果的宪法事实并

不属于本文“实践”的范畴,“实践”的这一特点将其自身限定在了有宪法实施结果的行为范围;第三,在结果

层面,“实践”符合我国宪法实施与发展的规律,“实践”主体在综合背景、社会条件与法治基础等考量因素的

基础上,需要理性面对内在因素的逻辑关系,“这样才不至于过多地要求实践给出它所不能给出的逻辑”⑤,
始终以限制国家权力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实施预期效果为结果追求,这也是“实践”获得成功的关键。

(二)宪法实施的一般方式

关于宪法实施,有学者提出,“无论是法律实施、宪法解释抑或宪法监督、宪法运用、宪法遵守,或是基于

宪法内容或是基于宪法效力而实施宪法”,“均可视为宪法实施不可或缺的方式与方法”⑥。可见,宪法实施

一般包括四种方式。
一是立法实施的方式。该方式是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据《宪法》的立法行为,将宪法的原则、精神及

文本规定落实到法律之中,即通过制定完备的法律来实施宪法。由于宪法条款相对法律规定而言,比较概

括、原则、不易操作,故必须“通过完备的法律法规推动宪法的实施、加强宪法实施”⑦。宪法的立法实施是我

国当下宪法实施方式之主流路径,其主体是国家权力机关,结果是依据宪法构建我国完善的法律体系。
二是宪法解释的方式。有学者认为,宪法解释是“宪法解释机关根据宪法的基本精神和基本原则对宪法

规定的含义、界限及其相互关系所作的具有法律效力的说明”,“是保障宪法实施的一种手段和措施”⑧。由

于宪法文本相对原则和概括,为解决实施中容易产生的混淆与分歧问题,往往需要对宪法有关规定的含义进

行解释。其主体是国家权力机关,对象是宪法文本中的有关规定,通过宪法解释可以“弭除宪法问题上的分

歧和争议等”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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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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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勇《当代国家治理模式中宪法实践的困境与出路》,《法商研究》2015年第3期,第56页。
杨陈《宪法解释与实践客观性》,陈金钊、谢晖主编《法律方法》(第35卷),研究出版社2021年版,第387页。
杨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下的宪法实践》,《天津法学》2015年第4期,第20页。
为真实记录影响中国宪法进程的重大事件,中国人民大学公法研究中心自2006年起每年联合部分高等院校、科研机构、新闻媒体等举办年

度中国十大宪法事例评选活动。
布埃尔·布迪厄《实践感》,蒋梓骅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122页。
范进学《论宪法全面实施》,《当代法学》2020年第5期,第75页。
张德江《深入开展宪法宣传教育 牢固树立宪法法律权威》,《中国人大》2014年第24期,第13页。
许崇德主编《宪法学(中国部分)》,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80-81页。
刘国《宪法解释之于宪法实施的作用及其发挥———兼论我国释宪机制的完善》,《政治与法律》2015年第11期,第45页。



三是宪法监督的方式。依据《宪法》第六十二、六十七条规定,宪法监督的主体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
由他们行使“监督宪法的实施”的职权,方法“主要包括执法检查与备案审查两种”①,结果是保障宪法得到全

面实施。依据2006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执法检查的对象是年

度执法检查计划中有关法律、法规的实施情况,通常涉及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和群众切身利益、社会普遍关注

的重大问题。执法检查结果是对实施情况进行评价,提出执法中存在的问题和改进执法的建议,并对有关法

律、法规提出修改完善的建议。其目的是维护法律的尊严,促进法律的贯彻执行。关于备案审查制度,2015
年修订的《立法法》第九十九条规定非常明确,该条第一款中的主体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和省级人大常委会可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书面提出进行审查的要求,第二款规定的主体指前

款以外的其他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以及公民,可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书面提出进行审查的建

议,而审查对象包括“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审查的结果是确认其是否同宪法或者法

律相抵触。
四是宪法适用的方式。适用宪法的主体包括法院、检察院等司法机关,过程是在司法活动中,对象是运

用宪法规范,比如法院依据宪法在制作判决或者在判决说理部分援引宪法规范、宪法原则与精神等。宪法适

用的结果是提高了宪法的司法适用性,宪法适用使宪法落实到司法个案。
(三)“实践”相较其他宪法实施方式的优势

宪法实施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充分利用各种宪法实施方式,方能奏效。立法实施能够把具有高度原则

性、概括性与抽象性的宪法规范转化为具有法律逻辑结构和可操作性的法律规范,法律的实施使宪法规范的

价值和目标得以实现,这对于宪法实施自然是十分重要的。但法律实施毕竟跟宪法实施性质完全不同,法律

实施得再好,也不代表宪法实施得就好。而对于宪法规范的价值和目的的实现而言,法律实施确实是“间接”
的。宪法解释作为宪法实施方式,显得比较单一;而且,迄今为止,全国人大常委会除了以立法的方式对宪法

内容予以“解释”外,一直没有以宪法审查或者其他方式进行过宪法解释,通过宪法解释实施宪法这种方式的

作用并没有被充分发挥出来。通过宪法监督的方式实施宪法,在理论上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宪法实施方式,现
行《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监督宪法的实施”职权,但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是否也可以行

使此职权不甚明确。而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此职权主要是进行执法检查,所谓执法检查即对法律实施情况

的检查,却并非对宪法实施情况的检查。在宪法适用方面,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人民法院民事裁判

文书制作规范》明确规定,裁判文书不得引用宪法作为裁判依据,宪法体现的原则和精神仅可以在说理部分

予以阐述。宪法不能成为法院的裁判依据严重影响了宪法适用的效果。
上述宪法实施方式在我国目前均未能充分发挥作用。在这种背景下,“实践”作为这些宪法实施方式的

补充,对于推动宪法全面实施可以发挥特殊的重要作用。首先,通过“实践”的推动,可以促进其他宪法实施

方式应有作用的发挥。“实践”的主体包括具体宪法事件(事例)的直接参与者和实际行动者,“实践”的对象

是矛盾对抗、冲突纠纷、违法行为及不符合宪法原则和精神的问题,其结果涉及政治、社会、经济、文化、道德、
法律思想、观念、理论等因素。“实践”能够针对出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找到解决方法,形成一定的经

验和教训,为提升宪法实施的实操性提供现实可行的参考,倒逼宪法和法律制度与时俱进地修改和完善。总

之,“实践”既能够促进法律体系、法律制度包括宪法实施的相关制度的完善,也能促进宪法内容的全面实施。
其次,“实践”推动宪法实施,有利于形成全社会崇尚宪法、遵守宪法的观念和意识。“实践”推动源自现实存

在的矛盾、冲突和纠纷,权利受损的公民作为“实践”的主导者与实施者,为维护其自身的宪法基本权利,宪法

观念和宪法意识不断觉醒和增强,拼尽全力求真相、全力以赴寻保障。尤其经过新闻媒体和舆论宣传后,社
会各界广泛关注,国家机关及高层高度重视,促使社会公众崇尚宪法、遵守宪法的观念和意识持续增强。再

次,“实践”的推动,能够促进人们从宪法角度、以宪法的逻辑思考问题,提高宪法思维的能力。1982年《宪
法》及历次修订,为国家治理、经济转型和社会进步提供了坚实的制度基石。作为我国宪法发展重要体现的

宪法实施“既强调实施之效果,也重视实施之过程;既关注实施中的经验总结和制度建构,也追问理论上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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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意义和价值诉求”①。“实践”推动能够将宪法原则和精神等抽象规定运用于具体事件,虽然“实践”的过程

曲折而反复,但是理性运用宪法思维,在有目的性地探索解决路径的多方博弈的过程中,能将文本宪法形成

真正活的宪法。最后,“实践”的推动,有利于按照我国宪法实施与发展的规律形成制度性成果。如温州“傻
子瓜子”事件推动确立私营经济合法地位,辽宁贿选案倒逼人大作出创制性安排,齐玉苓案、孙志刚案等推动

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入宪,香港基本法问题推动宪法解释制度完善,公民审查建议推动合宪性审查和备案

审查制度实施,法律法规的立改废推动法律法规体系不断完善,等等。我国现行宪法修正的重心在于确认事

实上的重大社会变迁,确认既发的经济制度变革,确认先行先试的制度修改。因此,有学者将这种中国特色

的宪法修改称为“确认式修宪”②。而“实践”正是“确认式修宪”的主要推动力。
二 “实践”推动宪法实施的重大作用

(一)“实践”推动了宪法制度的完善

1.推动宪法文本的修改

20世纪80年代初期,私营经济的合法地位和土地使用权流转等问题,关乎国民经济长远健康的发展③。
在确立个体、私营经济合法地位上,典型的先行先试“实践”发生在安徽省芜湖市。当时出现了轰动全国的

“傻子瓜子”事件,引发保护个体、私营经济发展并进行个体、私营经济立法的现实需要,由此推动我国1988
年《宪法修正案》对私营经济条款的修改。在土地使用权流转上,典型的先行先试“实践”发生在深圳。1987
年,深圳市政府修改《深圳特区土地管理暂行规定》,将“土地使用权不能转让”改为“土地使用权可以有偿出

让、转让、抵押”后,中国第一宗土地使用权拍卖在深圳落槌,1988年《宪法修正案》确认了“土地的使用权可

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的修改。

2003年,孙志刚被无端收容并被殴打致死,三位法学博士就此向全国人大常委会递交了关于审查《城市

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建议书,五位法学家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请特别调查程序建议书。之后,国
务院公布《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同时废止《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④。
在此典型“实践”推动下,2004年《宪法修正案》增加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条款。

2014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最早提出建立宪法宣誓制度。201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关于实行宪

法宣誓制度的决定》。由此,宪法宣誓制度正式成为一项法律制度。2018年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又对该决

定中的宣誓誓词、人员和仪式要求等作了适当修改和完善⑤。在宣誓制度先行先试的典型“实践”推动下,该
制度最终顺利写入2018年《宪法修正案》。

2.催生宪法创制性安排

2013年湖南衡阳贿选案和2016年辽宁贿选案均因多数代表牵涉案件,剩余的人大代表不足法定人数

以致选举工作陷入瘫痪。对此,湖南省人大常委会成立筹备组,临时负责衡阳市人大常委会选举的有关事

宜。辽宁贿选案的应对也类似,即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成立临时筹备组,接管下级人大常委会选举的有关工

作。由此催生出宪法创制性安排,以解决紧急迫切的湖南、辽宁人大代表选举问题。有学者认为,辽宁贿选

案成立筹备组,不符合《宪法》第六十七条规定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的21项职权,需要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宪

法解释或者通过制定、修改法律来加以明确,否则需要斟酌成立筹备组行为的法律依据⑥。笔者认为,尽管

现行《选举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和《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等法律对筹备组的设立及职权等均没有规定,但是衡阳、辽宁贿选案

发生后,根据权力机关的性质和宪法地位,加之成立筹备组之目的符合《选举法》和《组织法》的原则,对“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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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连营《中国“宪法实施”的话语体系与演变脉络》,《中国法学》2021年第3期,第83页。
翟国强《中国宪法实施的双轨制》,《法学研究》2014年第3期,第86页。
刘登森《法经济学视域的宪法修正案(1988)当代解读》,《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第96页。
江润才《一个案件引出一部法规———谈孙志刚案的宪法意义》,《学习月刊》2003年第8期,第29页。
张勇《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实行宪法宣誓制度的决定(修订草案)>的说明———2018年2月23日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18年第2号,第323-324页。
秦前红《返本开新———辽宁贿选案若干问题评析》,《法学》2016年第12期,第16页。



省人大常委会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成立临时筹备小组的行为当然应做合宪性和合法性推定”①。因此,设立筹

备组的举措,符合我国宪法原则和宪法精神,临时筹备组也具备《选举法》所规定的选举机构的性质,并且筹

备组有权代行下级人大常委会的部分职权。这是合理的宪法创制性安排。

3.进行香港基本法解释

在《宪法》第六十七条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的职权中,“解释宪法,监督宪法的实施”位列首项。现行《宪
法》颁布后,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了多次宪法解释②。比较典型的“实践”是全国人大常委会五次解释香港基

本法。一是1999年就“吴嘉玲案”③解释居留权问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二十二条第四款和第二十四条第(三)项的解释》基本上否定了终审法院的解

释④,间接重新肯定《入境条例》有关条文的合宪性⑤;二是2004年解释普选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指出修改

选举条例必须得到人大支持,否决了在2007年行政长官选举及2008年立法会选举中实行普选;三是2005
年解释行政长官呈辞后继任人任期问题⑥,全国人大常委会明确补选的行政长官任期为前任余下的任期;四
是2011年解释国家豁免问题,香港对外事务须跟从中央人民政府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实施“绝对外交豁免

权”;五是针对2016年以来“港独”侮辱国家和民族、严重破坏宣誓仪式等情况,全国人大常委会主动解释宣

誓制度,指出宣誓态度必须真诚、庄重,宣读法定誓言必须准确、完整,拒绝宣誓或无效宣誓等应承担法律责

任⑦。

4.完善宪法实施保障制度

现行《宪法》施行的40年,是“实践”不断推动宪法保障制度日臻完善的40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更

提出“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加强备案审查制度和能力建设”⑧,完善宪法保障制度。在加强备案审查制度建

设方面,2017年祁连山生态破坏案,政府监管层层失守,内部监督力度不足,“备而不审、审而不决”现象突

出,对该案的处理,对备案审查后建立违宪立法的责任制度是一次有益的探索。作为专项备案审查的典型

“实践”,甘肃省在该案立法层面为破坏生态行为“放水”,导致追究了主管副省长的政治责任,“成为一起典型

的适用党政同责制度的案件”⑨。在推进合宪性审查制度建设上,另一起典型“实践”是2017年潘洪斌因骑

外地牌照电动自行车被交警扣留并处罚,在两次行政诉讼败诉后,他就该案适用的地方性法规向全国人大常

委会提起合法性审查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备案审查室启动了合法性审查程序,最终制定机关修订了

该地方性法规。还有一起典型“实践”是2021年废止地方性法规未使用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教学的规定。
根据《宪法》中推广普通话的条款,对有关地方性法规中语言文字条款进行合宪性审查,是保障公民基本权利

的文化基础。并且,国务院有关部门首次提出合宪性审查建议,激活了国家机关提起合宪性审查建议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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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前江《返本开新———辽宁贿选案若干问题评析》,《法学》2016年第12期,第16页。

1982年12月4日,全国人大通过《关于本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职权的决议》;1983年9月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国家

安全机关行使公安机关的侦查、拘留、预审和执行逮捕的职权的决定》;1993年9月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关于加强对法律实施情况检查监督的若干规定》(已废止);1996年5月1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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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推进了我国的合宪性审查制度的实效化与精细化,有力地保障了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的完整和统一。
(二)“实践”推动了公民权利的保障

“齐玉苓案”、“蒋涛案”、“芜湖乙肝歧视案”、“佘祥林案”、“赵作海案”、“聂树斌案”等侵犯了宪法上的公

民基本权利,在诸如此类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实践”推动下,公民权利保障机制得到不断完善。

1.冒名上学案之受教育权保护

被冒名上学的齐玉苓的受教育权受到侵害,因“齐玉苓案”的判决书首次引用《宪法》规定,经2001年最

高人民法院作出批复后,该“实践”引发了“宪法司法化”的讨论,被司法界、学术界、媒体称为“中国宪法司法

化第一案”。有部分学者对此说法持赞同态度①。而以许崇德教授为代表的主流观点反对“宪法司法化”,认
为这一提法语义不清、内容欠妥,是对宪法诉讼、宪法基本权利直接效力、公民宪法权利等问题的误解②。秦

前红教授指出,宪法司法化以权力的分立和制衡为前提,这与我国的立宪理念不符,“齐案”批复被废止值得

嘉许③。笔者认为,齐玉苓案及最高法院的批复与废止,虽构不成宪法司法化,但在促进公民受教育权的保

障、推进中国宪政体制的改革等方面具有非常重要和积极的意义。

2.就业歧视案之平等权保障

平等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也是公民其他权利得以实现的基础。多起就业歧视案是推动公民平等权保

障的典型“实践”:2001年,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在招录启事中设置了身高条件,蒋涛认为此举侵犯了宪法

赋予其担任国家公职人员的平等权;2003年,在安徽芜湖公务员考试中,张先著因体检出乙肝不合格被拒绝

录用,而提起了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更令人痛心的是,2003年,在浙江嘉兴秀洲区政府乡镇公务员考试中,
因体检出乙肝“小三阳”被拒绝录用后,周一超杀害了两名招考工作人员;2010年,在安徽安庆市直属学校招

聘考试中,大四学生因系艾滋病病毒携带者,亦被拒绝录用;等等。针对就业体检侵犯公民平等权的歧视问

题,一批学者向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提出了《违宪审查建议书》,要求对国务院制定的《国家公务员暂行条

例》、《国家公务员录用暂行规定》和全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政府的人事部门制定的有关公务员体检标

准进行违宪审查”④。在上述“实践”的推进下,一些省已删除公务员录用标准中不合宪、不合法的内容。同

时,在国家层面制定了《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试行)》,对《宪法》赋予公民的平等权保障取得了新突破。

3.错案改判的人权保障及国家赔偿

刑事错案的重审改判,是推动人权保障及国家赔偿制度完善的典型“实践”。在“佘祥林案”中,因怀疑其

杀害妻子,佘祥林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在妻子突然出现后,被改判无罪,并获得70万元国家赔偿⑤;在“聂
树斌案”中,因怀疑其强奸杀人,被判处死刑枪决后,真凶供认罪行,21年后聂树斌最终被改判无罪⑥;在“赵
作海案”中,因怀疑其杀害同村村民,赵作海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在被害人出现后,赵作海被无罪释放,
此案成为精神损害赔偿第一案⑦。上述“实践”,从案件发生到错判、行刑,再到改判、国家赔偿,推动了诸多

防范刑事冤错案制度的不断完善。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复核权;2010年,两高三部出台两个“证
据规定”⑧;2013年,一委一部两高先后颁布实施关于防止冤假错案的多个办法⑨;2016年两高三部、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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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有学者认为,该案“批复”是我国人民法院适用宪法解决案件的开端(参见:朱福惠《理性看待最高人民法院对齐玉苓案“批复”的废止》,《法
学》2009年第3期,第32页);宪法的司法化可以实现我国公民基本权利从私法领域保护过渡到公法领域保护(参见:蔡定剑《中国宪法实施

的私法化之路》,《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第65页)。
许崇德、郑贤君《“宪法司法化”是宪法学的理论误区》,《法学家》2001年第6期,第60-65页。
秦前红《废止齐案“批复”之举值得嘉许》,《法学》2009年第4期,第15-17页。
《佘祥林国家赔偿案》,顾建亚编著《中外法律小故事》,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2013年版,第183-185页。
胡锦光、王锴《2010年中国十大宪法事例评析》,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21页。
汪海燕《刑事冤错案件的制度防范与纠正———基于聂树斌案的思考》,《比较法研究》2017年第3期,第1页。
高传伟、刘立新《赵作海获国家赔偿65万元》,《检察日报》2010年5月14日,第1版。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出台《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关于办理刑事案件

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

2013年6月,公安部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刑事执法办案工作切实防止发生冤假错案的通知》;2013年8月,中央政法委出台《中央政

法委关于切实防止冤假错案的规定》;2013年9月,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关于切实履行检察职能防止和纠正冤假错案的若干意见》;2013年

10月,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错案工作机制的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都发布了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方案①,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逐步确立,
进一步强化了疑罪从无原则②;2010年《国家赔偿法》修正后,将精神损害赔偿纳入国家赔偿范围,使国家尊

重和保障人权取得了重大突破。
(三)“实践”推动了国家机构的健全

现行《宪法》恢复了1954年《宪法》规定的国家机构体系基本框架,在历次《宪法修正案》中,在健全国家

机构方面最明显的体现是2018年《宪法修正案》增设监察委员会。在此次宪法修改之前,2016年11月,北
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2017年10月在全国各地推开,进行全面试点改革,此改

革试点“实践”涉及我国政治体制、政治权力、政治关系的重大调整,推动了2018年《宪法修正案》增设国家监

察委员会,并以国家根本法的形式创设监察权③。国家监察委员会和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是行使国家监察

职能的专职机关,负责调查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行为,处分违法行为并将具有犯罪行为的案件移送司法机关

处理,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监督、执纪和问责工作。本次《宪法修正案》在前期“实践”的基础上,确立

了中国监察体制改革的成果,形成了更加健全的“一府一委两院”国家机构体系。依照我国《宪法》第三条“国
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规定,国家监察机关同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一样,由国家权力机关

选举产生,受其监督并对其负责。
(四)“实践”推动了法律法规的完善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完备的法律推动宪法实施”④,从而将宪法原则和精神贯彻体现到具体法律

中。各级国家机关通过法律法规制定、修改和废止的“实践”,整体上推动了我国法律法规体系不断完善。

1.通过立法“实践”的推动

在税收法定原则下,全国人大常委会已经制定了《印花税法》、《契税法》、《城市维护建设税法》、《资源税

法》、《车辆购置税法》、《耕地占用税法》,并修改《车船税法》、《企业所得税法》、《船舶吨税法》、《环境保护税

法》等,但房地产税授权立法引发了较大争议。笔者认为,202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进行房地产税试点,
并没有否定税收法定原则。作为一种新税种,结合当下房产税的税收制度状况,应允许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

特殊授权的决定。
在地方立法的“实践”上,2019年,消费者郭某因不同意杭州野生动物世界变更以人脸识别方式入园,在

主张退卡被拒且协商未果后诉至法院,经过了法院一审和二审诉讼程序后胜诉,被称为“中国人脸识别第一

案”⑤。此案涉及企业自主经营权与公民的肖像权、隐私权、人格权及个人信息权等多种权益间的冲突。在

此典型“实践”的推动下,杭州率先进行地方立法禁止使用人脸识别。总体而言,通过立法保障了公民权利,
具有积极的意义。但从法经济学成本收益角度看,在国家层面制定法律法规可适用于全国范围内,成本低,
收效大,而各地方分别立法,不仅总体立法成本增加,而且分别立法会造成不统一问题,无形中也增加了立法

成本,不利于达到立法成本收益最优化。

2.通过修法“实践”的推动

从宪法实施的实践经验看,我国并非模仿诸多西方国家将宪法审查作为主要实施方式,而是通过法律实

施的方式将宪法文本转变为现实的一套理论、制度和机制⑥。随着1984年授权决定的废止,税收行政立法

的法律基础已不复存在。对此,2013年,人大代表赵冬苓提案,建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其常务委员会收回

税收立法权、税收法律解释权。此项“实践”推动了2015年《立法法》的修改,该法第八条第六项明确规定设

立税种、确定税率和进行税收征收管理等是税收基本制度,只能制定法律。通过修法确定税收法定原则,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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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印发《关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意见》,2017
年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全面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等。
汪海燕《刑事冤错案件的制度防范与纠正———基于聂树斌案的思考》,《比较法研究》2017年第3期,第2-10页。
朱福惠、聂辛东《论监察法体系及其宪制基础》,《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20年第5期,第119页。
习近平《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2年12月5日,第2版。
《郭兵、杭州野生动物世界有限公司服务合同纠纷民事二审民事判决书》(2020)浙01民终10940号。
蔡定剑《宪法实施的概念与宪法施行之道》,《中国法学》2004年第1期,第22页。



宪法实施上实现了对纳税人基本权利的进一步保障。

2020年修改《国旗法》、《国徽法》的“实践”,是落实国旗、国徽作为宪法文本重要章节的内容,推动我国

宪法实施的重要体现。《国旗法》和《国徽法》的修改,调整了宪法宣誓制度和国旗国徽管理机制,使用和管理

的范围从国家机关拓展到中小学和居民小区。国家对国旗、国徽在使用和宣传教育上的重视,有利于增强公

民的宪法意识,树立尊重宪法和实施宪法的责任感,有利于保障国家象征和标志的宪制地位。

3.通过废法“实践”的推动

随着国家政策的变更、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有些制度规范与上位法冲突,甚至出现违背我国宪法规定

的情形,废止此类法律法规的典型“实践”有:2013年11月15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废止劳动教养制

度①,同年1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通过《关于废止有关劳动教养法律规定的决定》,实施50
多年的劳教制度被依法废止;根据《立法法》第八条之“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制定法律的规

定,继劳动教养制度被废止之后,2019年12月28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废止

有关收容教育法律规定和制度的决定》,据此,实行了28年的收容教育制度也正式被废止。及时废止不符合

宪法原则和精神,以及与基本法律相冲突的各项制度,有利于实现全面依法治国和依宪治国的目标。
三 我国宪法实施之“实践”经验分析

(一)“实践”路径形成的动因

1.宪法适用问题的持续存在

所谓宪法适用是“指以宪法规定为标准对宪法争议进行评价并作出具有法律效力的结论的活动”②。宪

法文本能否有效实施,关键在于宪法的适用。就单个宪法事件(事例)而言,在宪法适用过程中,能充分暴露

出相关的宪法问题,为宪法未来发展和完善探索方向。以前述“傻子瓜子”事件的“实践”为例,在宪法适用过

程中,个体、私营经营者及国家监管机关结合当时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现状,首先会寻找现行《宪法》的规

定,并与个体、私营经济存在和发展的事实联系起来,对宪法文本中相关规定进行认真审视和仔细研究。经

过分析后发现,当时的1982年《宪法》无法找到适用依据,针对《宪法》存在的缺陷与漏洞,面对无法正常进行

宪法适用问题的存在,激发人们对宪法实施另辟蹊径,找到了“实践”推动宪法修改和完善的方向。域外也有

类似问题和经验,比如在1803年马伯里诉麦迪逊案推动下,美国开创了司法审查的先河,联邦最高法院由此

建立起由普通法院进行违宪审查的制度。

2.全社会宪法意识的不断增强

孟子云:“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③民众的宪法意识是宪法得以实施的观念基础。我国

1982年《宪法》颁布实施后,起初“宪法实施的情况之所以不尽如人意,与宪法意识淡薄有直接关系”④。公民

的宪法意识停留在国家建构的层面,“随着2004年人权条款入宪,公民基本权利意识得到了强化”⑤。为推动

宪法实施,“任何公民、社会组织和国家机关都要以宪法和法律为行为准则”,“要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⑥。
促进宪法全面实施需要提升公民的宪法意识,特别是国家公职人员的宪法意识。针对实践中宪法运用者宪

法意识淡薄的现象,在近些年“弘扬宪法精神,增强宪法意识”⑦的宣传教育中,公民宪法意识不断得到提升,
“以宪法意识处理国家和社会事务,通过宪法的发展推动国家社会的发展,维护人类和平与人的价值”⑧。在

社会认识到宪法重要性的基础上,宪法的权威性得以逐步树立,更重要的是公民的宪法基本权利保障意识得

到提高,不断有公民尝试通过宪法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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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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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13年11月16日,第1版。
谢维雁《依宪治国的关键是推进宪法适用》,《理论与改革》2014年第6期,第14页。
《孟子》,方勇译注,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128页。
宁乃如《增强宪法意识 保障宪法实施》,《当代法学》1988年第3期,第117页。
韩大元、孟凡壮《中国社会变迁六十年的公民宪法意识》,《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12期,第139页。
习近平《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2013年2月23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外文出版社2018年第2版,第145
页。
《中共中央印发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人民日报》2018年3月22日,第1版。
韩大元《宪法实施与中国社会治理模式的转型》,《中国法学》2012年第4期,第15页。



3.国家依宪治国的积极接纳

现行《宪法》实施40年来,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积极解决现实存在的问题,通过五次宪法修改,推动了

宪法与时俱进的发展。从纪念现行《宪法》颁布实施10周年提出“维护宪法尊严,保障宪法实施”①,到20周

年“实行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首先要全面贯彻实施宪法”②,再到30周年“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依法

执政,关键是依宪执政”③。40年来,从政策和法律调整转向以法治为主导的社会治理,国家积极将法治的理

念引入执政活动,国家层面从“依法治国”到“依宪治国”的转变,从法律调整逐步转向以宪法为主导的社会治

理,都是国家对于宪法“实践”积极接纳的政策基础,持续稳固宪法的权威地位,逐步提升宪法实施的效果。
(二)“实践”路径成功的经验

我国宪法发展的动力来源于“实践”,我国宪法“实践”推动的宪法实施同样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并且有效

地保障了公民权利,规范和约束了国家权力,更推动了现行《宪法》40年的发展。

1.坚持党的领导,是全面实施宪法的根本保证

纵观历史发展脉络,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建立以来,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和平建设时期,还是在改

革开放的发展历程中,尤其是在我国历次《宪法》及其修正案制定中,均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革命根据地时

期,中国共产党开启了制定宪法性文件的初步探索,建国初期制定了《共同纲领》、颁布了1954年《宪法》,之
后先后颁布了1975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现行1982年《宪法》颁布至今已实施40年,其间颁布实施了

五个《宪法修正案》。这表明将党在思想、理论上的最新成果,党根据时代发展提出的基本路线和方针策略,
及时固定成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从事立宪实践的结果④,已经成为成熟的制度体制。

我国人民是制宪权主体,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得以行使制宪权并开展立宪活动。与历次《宪法》
相比,我国现行1982年《宪法》更加科学规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立宪行宪形成的经验与教训的结

晶。由于党的领导被写在1982年《宪法》序言中,而序言的法律效力具有一定的模糊性,这在客观上影响了

党的领导的法律执行效果⑤。从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

导”,到2018年《宪法修正案》将之写入宪法总纲实现了重大突破,“赋予‘党的领导’以直接的宪法规范效力,
为‘党的领导’进一步融入国家法律体系厚植法理根基”⑥。在“实践”的推动下,党的领导地位由宪法确立到

写入宪法正文,表明“党的领导”具有最高权威性和法律效力。我国现行《宪法》及五次《宪法修正案》的制定,
都是由党中央领导组织实施的,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更加明晰,坚持党的领导是我国宪法实

施成功的关键。并且,在宪法修改过程中,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实现预期目标,真正体现党和人民的真实

意志。

2.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实现宪法与时俱进,是全面实施宪法的前提

在社会历史发展中,与时俱进是我国宪法发展的重要特征。在“实践”的推动下,宪法面对国内外新形

势、国家发展新政策、社会面临的新问题,不断总结经验,探索解决问题的路径,从而铸就了新的成就,不断激

发宪法持久的生命力。为跟上我国经济社会改革发展的步伐,现行《宪法》进行了五次修改,这是对“实践”先
行先试成果的确认,在保证宪法稳定性与权威性的基础上实现了与时俱进。

在“实践”推动下,我国形成了与时俱进的合宪性审查制度成果。一是设立专门审查机构。2018年《宪
法修正案》,将“法律委员会”更名为“宪法和法律委员会”,2018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宪法和法律委员会

的职责问题作出规定,同年10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设立宪法室,为合宪性审查工作的开展提供了组织

保证。二是明确审查机构职责。2021年3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修改后,明确了宪法和法律委员会

职责。三是界定审查的范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第三十九条明确规定了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统一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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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的法律草案和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草案范围,以及其他专门委员会向宪法和法律委员会提出意见的范围。
四是明确审查提请主体。现行《宪法》并未规定合宪性审查的提起主体,《立法法》第九十九条规定了能够提

起审查的主体范围。关于该条第一款的实践性不足,有学者认为,“明确赋予最高人民法院提起合宪性审查

要求权。但在实践中,最高人民法院从未行使过这一权力”的原因是缺乏“合宪性预审机制”①。该条第二款

的规定过于宽泛,有学者认为,“如果按照立法法的现有规定,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合宪性审查建议必然如

潮水般涌来”②。有学者建议将利害关系作为提案的基本要件,即“还没有真正侵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时,则
当事人不宜直接提出审查申请。如此规定,也是为了防止公民或者组织仅凭个人的理解,恶意开启合宪性审

查”③。
在“实践”的不断检验和推动下,我国备案审查制度从“备而不审、审而不纠、纠而不改”,逐步形成了“有

件必备、有备必审、有错必纠”④的良好局面。目前,备案审查取得了不少制度成果。在法律层面,2019年,全
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法规、司法解释备案审查工作办法》;在部门规章层面,2021年,中国银保监会印发了

《中国银保监会派出机构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办法》;在党内法规制度层面,2019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修订了《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规定》;等等。
(三)“实践”路径之可能不足

1.先行先试,合宪性值得考量

如前所述,1987年,深圳市政府先于1988年《宪法修正案》修改了《深圳特区土地管理暂行规定》,将原

来“土地使用权不能转让”的条款改为“土地使用权可以有偿出让、转让、抵押”;2015年,《立法法》在2018年

《宪法修正案》之前授予设区的市的地方立法权。诸如此类“实践”,虽然均是出于改革的需要,都是为了适应

经济社会发展,在较短时间内通过宪法修改确认,也推动了宪法的与时俱进。但终究是形成了法律法规先于

宪法修改的事实,表面上看符合所谓“良性违宪”,但也暴露出先行先试“实践”存在一定的合宪性问题。未来

在宪法实施中,应避免这类“良性违宪”情形的出现。可喜的是,为贯彻党中央关于深化国家监察制度、改革

决策部署,2018年3月11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2018年《宪法修正案》后,当月20日同届全国人

大会议通过了《监察法》,说明即使在紧急情况下,为解决社会发展与宪法修改的紧迫性问题,仍可以实现立

法行为形式上与程序上的合宪性。

2.具有推动力,但监督需要加强

宪法实施若要取得实际成效,保证宪法的根本法地位,就要有保障宪法实施的制度安排。宪法监督无疑

是宪法实施重要的制度保障。1954年《宪法》未得到有效实施的原因是“宪法文本对于保障和监督宪法实施

的机制缺少有效规定”⑤;1982年《宪法》采行的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监督模式,但是对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

监督权的规定不够具体,监督难以常态化。
在“实践”的推动下,《立法法》明确了专门委员会和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机构可以主动审查以及备案审查

的具体规定。《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规定县级以上的人大常委会对规范性文件审查的基准

和权限等,将《立法法》未规定的部分规范性文件纳入审查范围。近年来,宪法监督具体机构更加明确。2004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成立法规备案审查室,2018年《宪法修正案》中“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取
代了之前“法律委员会”的名称。此后,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专门决定,明确了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协助常委会

进行宪法监督的职责等。但是,宪法实施监督力量和成效不足,仍是我国当下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因此,
需要“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把国家各项事业和各项工作全面纳入依法治国、依宪治国的轨道,把实施宪法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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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到新的水平”①。
四 推进我国宪法全面实施的展望

(一)宪法文本仍需进一步完善

为了维护宪法的权威性及稳定性,就世界范围内主要国家的经验而言,大都避免频繁修改宪法,保持制

宪之初的国家国体和政体、根本制度、基本原则等根基不变,我国的修宪历史亦是如此。虽然现行《宪法》经
过五次修改,但都是为解决急迫的现实问题,仅修改紧急且必要的部分宪法条文。为实现宪法的稳定性、权
威性与宪法与时俱进的变动性的平衡,在维护宪法基本制度、基本原则和精神等不变的基础上,我国宪法仍

可以实现与时俱进的发展,解决当下政治经济和社会中的问题,这也是实现宪法全面实施的必经之路。故笔

者建议,当遇到重大修宪动因,即在下一次宪法不得不修改时,一并解决宪法文本中存在的不完善或不规范

问题(非原则与根本性问题),适时进一步完善宪法文本的内容。
需要适时修改完善的问题大体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一是需要完善特别行政区条款。在“一国两制”的中

国,特别行政区问题是重要的政治问题,我国现行《宪法》关于特别行政区的规定仅有第三十一条和第六十二

条,并且这两条规定的内容不够完善,也缺乏具体可操作性与适用性,未来需要增加特别行政区的各项规定,
并且内容上尽可能明确具体。二是需要健全细化监察相关条款。尽管2018年《宪法修正案》增加了监察机

构设置及其职能条款,能够解决监察体制改革初期的基本问题,但是随着监察体制改革不断深入,实践中各

种问题不断显现,监察委员会与一府两院相比,监察制度与人大制度、行政制度及司法制度相比相对欠缺,这
就需要适时修改宪法,进一步细化监察委员会职能并完善监察制度。三是需要修改不合理的规定。如基层

自治组织非国家机构,不应列在国家机构一章。四是解决宪法规范性不足的问题。比如,我国《宪法》规定

“国家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国家培养青年、少年、儿童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等,这类规定规

范性不足,不具备实际可操作性。对实现宪法全面实施而言,尽可能减少指导性、提倡性的条文,增强宪法文

本的规范性至关重要,应使宪法条文像其他法律条文一样可以适用。
(二)宪法适用体制机制的建立健全应提上议事日程

从世界范围看,以美国为代表的是普通法院适用宪法制度,以德国为代表的是宪法法院适用宪法制度,
以法国为代表的是宪法委员会适用宪法制度,各国宪法适用制度与该国法律文化及政治体制密切相关。由

于我国宪法的绝大多数条款比较原则笼统,基本上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依宪立法,即立法机关直接适用宪法

的模式。国务院及各部委、地方各级权力机关、地方各级行政机关、法院、检察院、监察委员会等其他公权机

关都是适用法律而非直接适用宪法。
我国司法机关没有违宪审查权,“合宪性审查”作为宪法实施的一项顶层制度,也是宪法适用体制机制的

重要组成部分。不同于以司法审查起家的西方违宪审查制度,中国的合宪性审查“是中国宪法理论和实践的

重大制度创新,具有很强的政治性、理论性、科学性、实践性”②。目前存在程序制度缺乏的问题,导致合宪性

审查机关难以作出合宪性判断,即使公民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审查建议书,多数时候仍难以启动审查程

序。“程序性规范可以分为两种:一是一般规定,即对合宪性审查的启动、运行、中止、终结等环节的共通性规

定;二是特别规定,即对某些特殊程序的单独规定”③。为了保障合宪性审查程序化、规范化实施,笔者建议,
适时制定合宪性审查程序规定对现有零散的规定统一整合,对审查提请主体、提请程序、受理程序、处理流

程、处理时限、处理结果以及违反规定的补救和处罚措施等进行明确规定。
(三)宪法解释制度亟待完善

就我国目前宪法解释的体制而言,唯一有权解释宪法的是国家权力机关,权力机关既是立法机关又是监

督机关,还是解释机关,这导致了立法性宪法解释成为主导,但长期来看宪法解释成效不理想,故亟需完善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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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解释制度。如果所有宪法解释均由立法机关自己承担,并且主要通过立法决定方式进行,而不是在宪法条

文出现适用疑问和冲突实践时解释,这样的宪法解释与立法(包括法律的废立改)区别不大,况且后者更直

接、更方便,从而就使得宪法解释的价值和作用被掩盖或减弱。笔者建议,探索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解释宪

法创制性试点,通过试点赋予司法机关在司法过程中的宪法解释权,“司法适用性宪法解释从属于立法性宪

法解释,并接受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合宪性审查之监督”①。监察机关在监察过程中的宪法解释权,也居于从

属地位,并接受全国人大常委会合宪性审查之监督。由非立法机关承担一定的宪法解释任务,可以在具体遇

到宪法适用问题时,起到拾遗补缺的解释作用和效果。若上述两个机关作出不妥的宪法解释,全国人大常委

会有权依据该解释违背宪法精神和原则,按照法定程序进行审核与矫正。
(四)着力构建宪法实施评价制度

宪法实施是将文本的宪法运用到实践的过程,宪法实施的效果如何需要进行科学评判。“宪法实施评

价,是指国家机关和公民个人以宪法规范、立宪价值取向及社会发展需要等为标准,对宪法实施效果和实施

结果所做的价值判断”②。宪法实施是客观存在的,“精确地描述宪法实施的状况,必须要建立包含时空关系

在内的宪法实施评价体系”③。全面构建宪法实施评价制度应当做到以下几点。(1)要明确宪法实施评价主

体应以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为主,其他国家权力机关辅助配合实施评价。(2)需要明确宪法

实施评价的维度,一是在推动宪法制度完善上,评价宪法文本修改的及时准确性、宪法创制性安排的必要性、
宪法解释的公开与适用性、宪法实施保障制度实操性等;二是在推进公民权利保障上,客观评价实践中公民

权利保障、国家公权力制约制度完备等;三是在健全国家机构上,客观评价国家机构组织法等法律的合宪性,
国家机关间职权是否明晰,运行是否有序,履职是否符合党的领导和宪法原则等;四是在完善法律法规体系

上,对法律法规制定的合宪性、备案审查制度落实情况、法律法规立改废的依据和程序完善进行评价等。(3)
为保障宪法实施评价的效果,需要制定宪法实施评价标准,定期开展宪法实施评价工作,对需要监督整改的

事项提出限期整改意见,并明确未及时整改的法律责任等。
五 结语

“初心易得,始终难守。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我们要用历史映照现实、远观未来”④。现行《宪法》颁
布实施40年来,“实践”作为宪法实施的重要方式,推动了我国宪法文本的五次修改,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法律体系,健全了国家机构,保障公民权利日益加强,它已经成为我国宪法发展的动力。和其他宪法实施

方式一样,“实践”对推动宪法实施尽管意义重大,但它也并非十全十美。宪法实施的“实践”路径存在诸如先

行先试欠缺合宪性依据、推动监督不足等问题。站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新起点上,我们必须认识

到,宪法实施是一项系统工程,探索如何推进宪法的全面实施,仍然是我们在未来一段时间的一个重要且紧

迫的课题。实践推动固然重要,但仅有实践推动是不够的。要全面实施宪法,必须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凝聚

全社会共识,因应实践需要,全面建立健全宪法实施的体制机制。从当前我国宪法发展的情势看,尽快建立

健全宪法实施的体制机制,对推进宪法全面实施至关重要。

[责任编辑:苏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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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常委会先行审议
全国人大法律案制度探究

孔德王

  摘要: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先行审议属于后者职权范围内的法律案,在实践中已经成为全国

人大立法的常规程序和前置程序。从运行过程来看,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先行审议尽管并非尽善尽美,但在全国人

大立法过程中发挥了提高立法质量、加快立法速度、扩大代表参与、增强立法公开等积极功效。未来应当通过规范

先行审议提案制度、改革先行审议程序、明确全国人大常委会先行审议和全国人大正式审议的衔接规则等方面提

升其正当性,使之成为有效性与正当性兼备的立法制度。从文本规范到立法实践、从立法程序到立法过程的视角

转换可以发现,现行《宪法》施行40年来,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能力的提升与制度建设所取得的进步,显著增强了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作为最高立法机关的整体效能。
关键词:先行审议;立法制度;全国人大;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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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的提出:重新认识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中的关系

自现行1982年《宪法》重新配置我国国家立法权以来,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围绕改革开放和现代

化建设的中心任务,分工配合、协调一致,共同行使国家立法权,在短短40年的时间里出台了大量法律。总

体上看,国家立法权的此种配置,为快速出台大量法律奠定了制度基础,有力地推动了我国法律体系的形成

与完善①。但与此同时,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两者的立法表现却大相径庭,引起了广泛讨论,主要体

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全国人大的立法数量远少于全国人大常委会,而这与宪法法律的规范要求不匹配;第
二,全国人大的立法能力与1982年前相比虽有改善,但较之于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能力的稳步提升却明显

滞后。因此,有关全国人大立法必要性和可行性的学理探讨时有出现,改革全国人大立法制度的建言也不绝

于耳②。
实际上,对于全国人大立法数量偏少、立法能力偏低等问题,党中央和全国人大常委会都有着较为清醒

的认识,也尝试推出改善全国人大立法表现的改革举措。例如,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称,其在五年任

期内都高度重视发挥全国人大的立法功能,“自2015年起,连续4年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重要法律

案”③。中共中央印发的《法治中国建设规划(2020-2025年)》更是明确要求,全国人大会议一般都应当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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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议法律案①。这些举措都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积极作为视作改善全国人大立法表现的着力点,因为不管

是提出法律案,还是安排审议法律案,都离不开全国人大常委会主动行使职权。
与目前的改革动向不同,学界长期以来都倾向于认为,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扩大、影响增强不仅有超

出宪法设定之嫌,而且是造成全国人大立法职能不彰的主要原因。为扭转国家立法权运行背离规范轨道的

局面,学者重申全国人大相对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优越地位,主张维护全国人大的宪法地位和民主功能,从
规范设置上限制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宪法边界之内活动。具体思路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填补全国人大和全

国人大常委会立法权限划分的宪法漏洞,明确各自的立法事项范围,避免长久以来的权限纷争和混淆②;另
一方面,构建宪法权力配置的保障机制,由专门机构负责解释宪法,应对可能的权限争议,承担合宪性审查职

责,纠正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不当行为③,同时激活全国人大事后监督和制约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宪法设计功

能,增强相关条款的可操作性,适时改变、撤销后者制定的不适当的法律④。总之,在大多数学者看来,全国

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之间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只有事前明晰权限范围、事后强化纠正机制才能确保

前者优位于后者,进而使二者立法的实际表现与宪法设计相一致。
但是,既有研究普遍忽略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全国人大立法活动中所发挥的建设性作用。受制于会期

等议事资源的短缺,全国人大一方面根据宪法规定作出授权,将行使某方面立法权或制定具体法律的权力明

文赋予全国人大常委会,这是我国人大制度的“固有制度安排”⑤。例如,2020年,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

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的明确授权⑥,全国人大常委会制

定了《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另一方面,根据法律规定,全国人大在审议法律案之前或之后可以

借助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审议弥补自身议事能力的不足。例如,1987年六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授权全国人

大常委会会后继续审议其原则通过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草案)》,然后颁布试行,就是全国人大审议法律案

之后,再借助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一些问题继续审议的典型案例⑦。而更值得重视的是,在全国人大审议法律

案之前,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先行对其进行审议,已经被《立法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先后确认,并
发展成为全国人大立法程序启动前的“前置程序”。曾参与1982年《宪法》修改并长期供职于全国人大常委

会的王汉斌指出:“这部宪法实施以来,我国制定的法律80%以上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的。即使是

全国人大审议通过的法律,事先也都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有的还经过多次审议,在比较成熟后才提交

全国人大审议通过。”⑧此外,相较于全国人大事后授权继续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事前先行审议全国人大法

律案更为频繁,称之为常规立法制度并不为过⑨。但遗憾的是,学界对该制度关注不足,仅在其他研究中顺

带提及,缺乏系统的研究。
全国人大常委会先行审议全国人大法律案制度(下文根据语境简称为“先行审议制度”或“先行审议”),

指的是特定提案主体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将原本应当向全国人大提出的法律案提交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审

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先行审议之后,或者决定将该法律案向全国人大提出以进行正式审议,或者决定自行表

决通过的制度设计。在现行《宪法》施行40周年之际,系统研究先行审议制度,不仅能够揭示全国人大立法

过程的真实样态,而且能够为学界重新认识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关系打开新的视野。本文认为,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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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宪法》实施后,全国人大审议法律案后再授权全国人大常委会继续审议的情况只出现过两次。参见:万其刚《论当代中国的授权立

法》,《当代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5期,第41-42页。
有学者主张人大的审议分为“准备性审议”和“正式审议”两种类型,前者的主体为常委会,旨在决定是否将法律案列入会议议程,并对已经列

入议程的法律案进行完善。参见:宋方青《立法能力的内涵、构成与提升:以人大立法为视角》,《中外法学》2021年第1期,第169页。



审议制度的创设,延续了1982年修改《宪法》时改革人大制度的思路,即通过扩大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来

强化全国人大制度的整体效能,而40年来它的常态化运行则极大地丰富了我国立法制度乃至人大制度的实

践内涵。
二 先行审议制度的历史沿革

先行审议制度因应实践需要而产生,在现行《宪法》实施的40年时间里经历了“在有效性中累积合法性”
的发展路径①。最初,它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自我创设”,长期以立法惯例的形式存在和运行,在实践证明

行之有效后,法律将其提炼和确认为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法定权力,最终演变为合法性和有效性兼备的立法制

度②。
(一)立法惯例阶段:1982年至2000年

1982年《宪法》对国家立法权的配置主要集中于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权限分工,而对二者

立法程序的设计则并不完备,仅仅明确了全国人大通过法律的程序规则、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组

成人员有权提出法律案两项立法程序。总的来说,现行《宪法》并未从宪法层面为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

会行使立法权配备完善的立法程序,而是以“宪法委托”③的方式,由第七十八条委托国家立法机关制定有关

“组织”和“工作程序”的法律。也就是说,二者的立法程序属于法律调整的范畴,现行《宪法》赋予国家立法机

关具体化宪法规定的权力与职责④。1982年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较为详细地规定了全国人

大、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组织设置和运行程序,初步为二者行使立法权搭建起了程序框架。值得一提的是,彼
时,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程序是各自独立的。

在1982年《宪法》实施至2000年《立法法》通过的近20年时间内,先行审议制度以立法惯例的形式存在

并发挥作用。作为共同行使国家立法权的两个国家机关,全国人大是“非常设机关”,而全国人大常委会是

“常设立法机关”⑤。尽管二者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在实践中,它们不仅会期是错开的,而且全国人大常

委会组成人员的另一重身份是全国人大代表,所以在全国人大会议期间,全国人大常委会并非以一个实体机

构的形式参与其中,而是分散为一个个的全国人大代表参会⑥。正因如此,不管是1982年通过的《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组织法》、1987年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还是1989年通过的《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议事规则》,都严格区分了全国人大的立法程序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程序。由于全国人大是

“非常设机关”,全国人大常委会不仅在全国人大召开会议的准备环节做了大量工作,而且是提出法律案的法

定主体。但是,在核心的审议和表决环节,上述法律都只允许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以全国人大代表的身

份参加。换句话说,全国人大常委会不得以常设机关的组织形态参与到全国人大法律案的审议和表决中。
那么,先行审议是在哪些因素的作用下产生并发展为立法惯例的呢? 首先,全国人大作为“非常设机关”

长期闭会,国务院、30名以上的全国人大代表等法定提案主体即便有意也无法向其提出法律案;其次,法律

案即便是在全国人大开会期间提出,由于会期短而议程多,审议资源十分有限,致使全国人大难以充分进行

审议,仓促立法也不妥当;最后,相比于其他类型的议案,法律案不仅形式要求较高,而且要在达到一定的成

熟度后审议才有价值。因此,作为法定提案主体的代表团或30名以上的代表联名提出的法律案往往欠缺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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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尚立《在有效性中累积合法性:中国政治发展的路径选择》,《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第46-54页。
在讨论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权确立过程时,林彦提出了“从自我创设到政治惯例再到法定权力”的制度发生学和制度变迁分析框架。参

见:林彦《从自我创设,到政治惯例,到法定权力———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权的确立过程》,《清华法学》2009年第3期,第5-25页。
《宪法》中“由法律规定”等表述方式属于典型的“宪法委托”,制宪者委托立法就相关事项制定法律以对《宪法》的相关规定进行具体化,进而

使之具备可操作性。参见:李样举、韩大元《论宪法之下国家立法具体化功能的实现》,《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第

95-103页。
在宪法委托的情况下,国家立法机关通过立法的方式具体化宪法的规定,既是权力也是义务。参见:林彦《通过立法发展宪法———兼论宪法

发展程序间的制度竞争》,《清华法学》2013年第2期,第37-60页。
黄明涛《“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权力边界》,《中国法学》2019年第1期,第116页。
将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视为一体的观点已经引起反思。参见:黄明涛《“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权力边界》,《中国法学》2019年第1
期,第104-121页。



议基础,只能作为立法建议处理①。
在上述条件的制约下,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先行审议全国人大法律案的做法就在实践中逐步发展起来,成

为立法过程中的“非正式制度”。正如周旺生所言:“这样就逐渐形成一种做法:在全国人大会议闭会期间,由
常委会先行接纳提交全国人大的法律案,并先行审议和完善这些法律案,然后再由常委会将经过自己先行审

议和完善的法律案提交全国人大会议。这样做,既能方便提案主体向全国人大提出法律案,又能为全国人大

会议审议这些法律案提供比较好的审议基础,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全国人大会议少、会期短的不足。”②

(二)法定制度阶段:2000年至2015年

将实践运用成熟的经验和行之有效的做法“定型化”、“成文化”、“条文化”,是我国长期坚持的立法发展

道路,被学者概括为“经验主义立法模式”③。2000年制定的《立法法》,正式将先行审议从立法惯例上升为法

定制度。该法的草案说明强调,在立法程序方面“着重把多年来实践证明体现民主集中制原则并行之有效的

一些基本经验,加以法律化、制度化”,而先行审议就在其中④。对此,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以下

简称“法工委”)的解释是:“由于大会会期的限制,在一年中的大多数时间里,无法向大会提出法律案。为了

使向大会提出的法律案得到充分的审议,因而在大会闭会期间可以先向常委会提出。”⑤在此值得特别关注

的有两点:第一,先行审议制度启动与否,取决于法定提案主体是否先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法律案;第二,
先行审议后是否再将法律案提交全国人大正式审议,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后者意味着全国人大常委会

先行审议后,还有权决定不提交本该由全国人大审议的法律案,使这一规定的正当性不无疑问⑥。
(三)制度调适阶段:2015年至今

法定化后,先行审议制度并未停滞不前,而是在实践中持续调整,融入了更丰富的制度要素。
首先,在先行审议阶段,吸纳全国人大代表的参与。2005年,党中央转发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文件强

调:第一,全国人大代表在大会闭会期间可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议案;第二,全国人大常委会应当邀请全

国人大代表列席会议;第三,全国人大常委会应当根据具体情况将审议的法律案向全国人大代表征求意

见⑦。以上三项举措在先行审议环节引入了全国人大代表的参与,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增强该制度的正

当性。
其次,2015年修改《立法法》,再次将实践证明有效的非正式做法提炼之后予以法定化,明确了全国人大

代表参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的三种方式:一是先行审议的法律案必须征求全国人大代表的意见,并向其反

馈;二是邀请全国人大代表一同参与立法调研;三是邀请有关全国人大代表列席会议⑧。从此,全国人大代

表参与先行审议环节成为法定制度。
最后,2021年修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根据多年来的实践做法并参照立法法的规定”进一

步完善了全国人大的立法程序:一方面,再次确认了先行审议制度的法定程序地位;另一方面,明确要求全国

人大常委会应当将先行审议的法律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⑨。
总体而言,上述调整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先行审议环节强化了全国人大代表和公众的参与,有效地提升了

先行审议制度的正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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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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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⑥
⑦

⑧
⑨

立法实务工作者指出,代表团和代表联名提出的数百件议案并不符合法律案的要件,仅仅可以归为立法建议,不具备审议的基础,即便是审

议,也是浪费宝贵的立法资源。参见:乔晓阳《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讲话》,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7年版,第117页。
周旺生《论全国人大的立法运作制度》,《法治论丛》2003年第3期,第34页。
蔡定剑《20年人大立法的发展及历史性转变》,《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0年第5期,第76页。
顾昂然《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草案)>的说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00年第2号,第132页。
张春生《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释义》,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84页。
赵一单《论基本法律的程序性判断机制》,《政治与法律》2018年第1期,第90-101页。
《中共中央转发<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关于进一步发挥全国人大代表作用,加强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度建设的若干意见>的通知》,全国人

大常委会办公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重要文献选编(四)》,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

1362-1373页。
李建国《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15年第2号,第185页。
王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修正草案)>的说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21年第3号,第402
-403页。



三 先行审议制度的运行过程

尽管《立法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等法律规定了先行审议制度,但相关规定比较粗略。观察

立法实践可以发现,先行审议的运行过程要经过提出法案、列入议程、正式审议、审议之后决定是否提请全国

人大正式审议、向全国人大作出说明等五个步骤。
(一)提出法案:特定主体提出需先行审议的法律案

先行审议的启动有赖于特定主体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提出需先行审议的全国人大法律案,但法律并

未规定先行审议提案权的归属。根据法工委的权威说法,“需要注意的是,可以先向常委会提出法律案的主

体,应当是有权向全国人大提出又同时有权向常委会提出法律案的主体”①。也就是说,国务院、中央军事委

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人大各专门委员会才具备提出先行审议法律案的主体资格,因此

可以称之为先行审议提案主体。举例而言,2016年3月16日,十二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通过的《慈善

法》,就是由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提出,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先行审议的②。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立法法》第十四、十五条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以下简称“委员长会

议”)不是全国人大立法的法定提案主体,因而不具备同时向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法律案的主体

资格,但实际上却是最重要的先行审议提案主体。在立法实践中,委员长会议提出的先行审议法律案,不仅

数量最多,而且分量重。例如,2018年,第十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的《监察法》,最初就是由委员长

会议向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的③;再如,2021年3月11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

《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的决定》,在先行审议阶段,也是由委员长会议向全国

人大常委会提出的④。此外,2015年《立法法》的修改⑤、2017年《民法总则》的制定⑥,也都发端于委员长会

议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法律案。
(二)列入议程:委员长会议决定是否列入会议议程

在正式立法程序中,法律案提出后一般不会自动进入审议环节,“须经过列入议程前的审查关口”⑦。受

案主体对法律案的审查分为形式审查和实质审查两个方面。根据《立法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提出的法律

案必须符合形式上的要求,包括法律草案文本、法律草案说明、必要的参阅资料等。至于对法律案的实质审

查,《立法法》等法律只分别规定了向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法律案的审查程序,并未明确将先行审

议的法律案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议程的程序。理论上讲,既然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先行审议法律案的受

案主体,法律案的实质审查也应当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法定立法程序进行。
依照《立法法》第二十六、二十七条的规定,不同类型提案主体提出的法律案适用不同的审查标准:委员

长会议提出的法律案直接列入会议议程;国务院等机关主体提出的法律案则由委员长会议形式审查后列入

会议议程;而十人以上常委会组成人员联名提出的法律案先由委员长会议进行实质审查,然后决定是否列入

会议议程。由此可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先行审议法律案的审查只限于形式审查,而具体负责审查的机构则

是委员长会议。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拟定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议程草案是

委员长会议的职权之一。在规范层面,委员长会议只是“处理常务委员会的重要日常工作”的机构,而实际

上,委员长会议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领导核心,由其负责审查法律案并决定列入哪次会议议程,不仅在规范

上具有正当性,而且有助于根据立法项目的轻重缓急合理安排审议时间,提升议事效率,是经过长期实践证

明行之有效的做法⑧。
(三)审议程序:全国人大常委会先行审议法律案的具体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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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释义》,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82页。
李建国《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草案)>的说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16年第2号,第218-219页。
《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议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17年第4号,第622页。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议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20年第4号,第703页。
李建国《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15年第2号,第183页。
《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议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16年第4号,第749页。
徐向华《立法学教程(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71页。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释义》,第108页。



根据《立法法》第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先行审议全国人大法律案的程序与审议其他法

律案并无原则上的不同。与此同时,第二款专门强调,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先行审议环节应当吸纳全国人大代

表参与,包括通过多种形式征求代表意见、邀请代表参加立法调研。不过,由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法定审议

程序本身也要求通过多种形式征求包括全国人大代表在内的各方面意见①,因此,理论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先

行审议全国人大法律案与审议其他主体向其提出的法律案并无程序上的显著差别。
但通过梳理各种立法背景资料,并结合对立法实践的观察,笔者认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先行审议的具体

操作有以下两点值得注意。
一方面,全国人大常委会先行审议法律案的次数一般在两次以上②。例如,《慈善法草案》是经过十二届

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十八次两次会议连续审议后,才提请十二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审议的③。再如,
《监察法草案》在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审议前,先后经过了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

议的初次审议和第三十一次会议的再次审议④。目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先行审议次数最多的法律是《民法

典》。我国编撰《民法典》采取了先制定民法总则,再编撰各分编,最后将二者合并为民法典草案的“两步走”
立法工作思路。在2017年3月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审议《民法总则草案》之前,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于2016年对其进行了三次先行审议;而在2020年5月十三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审议《民法典草案》之
前,十二届、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总共先行审议了七次。也就是说,在制定《民法典》的过程中,全国人大常

委会的先行审议达到了十次之多⑤。
另一方面,全国人大常委会先行审议法律案一般会征求各方意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法律案一般采

取线下、线上相结合的方式征求各方意见。在线下征求意见方面,根据《立法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专门委

员会、法工委审议法律案应当听取各方意见,具体形式包括召开座谈会、听证会、论证会等,也包括书面征求

相关领域全国人大代表的意见。至于线上征求意见,《立法法》(2015年修正)第三十七条规定全国人大常委

会原则上应当将法律案向社会公布。自2008年开始,全国人大常委会一般都会在中国人大网上公开正在审

议的法律案,征求公众的意见⑥。
(四)审议之后:委员长会议决定是否提请全国人大正式审议

如前所述,先行审议制度是为弥补全国人大会期短的制度短板而创立并存在的。因此,全国人大常委会

先行审议全国人大法律案之后,理应将其提交全国人大会议正式审议,《立法法》的表述是“决定提请”全国人

大审议。这里的问题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提请全国人大正式审议其先行审议过的法律案的决定权到底是实

质上的还是形式上的? 换言之,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否有权决定不提请全国人大审议?
立法实践中确实发生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先行审议全国人大法律案之后决定不提请全国人大正式审议、

转而由其表决通过的立法例。1993年,国务院提请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先行审议《农业基本法草案》。国务

院起草的法律草案不仅在法律名称中直观地体现了其基本法律的性质,而且在法律草案说明中专门强调了

党中央、国务院对该法的基本法律定性⑦。但是,当时的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在统一审议过程中却提出了如

下意见:“关于本法名称,国务院关于农业基本法的议案本来是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决定提请八届全国

人大一次会议审议的,如果本法仍称作‘农业基本法’,按照宪法规定,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国家机构的和

其他的基本法律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这部法律的审议就要等到明年春天召开的八届二次全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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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对《立法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的解释,参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释义》,第127
-133页。
乔晓阳《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讲话》,第115页;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释义》,第82页。
李建国《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草案)>的说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16年第2号,第218-219页。
李建国《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草案)>的说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18年第2号,第158-159页。
王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的说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20年特刊,第183-185页。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释义》,第133-136页。
刘中一《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基本法(草案)>的说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1993年第1号,第5页。



民代表大会。考虑到本法最好尽早制定,建议将‘农业基本法’改为‘农业法’,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①最

终,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了《农业法》。其他立法例也能从侧面佐证全国人大常委会实质上能够决定全

国人大的立法议程。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提出的九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议程草案曾列入

审议《高等教育法草案》的事项,但在全体会议讨论时,认为该法可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而其他法

律案尚未准备妥当,最终九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没有审议该法律案②。
为更好地理解这一问题,我们必须探究全国人大会议的议程是如何制定的。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

织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全国人大会议议程的制定规则如下: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

会议议程草案,提交大会开幕前的预备会议审议,通过后即正式确定。但蔡定剑指出:“实际上,所有向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和常委会提出的法律议案,都是事先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由委员长会议决定提交代表大会

还是提交常委会审议。”“可见,法律议案能否列入代表大会或常委会议程和到底是列入代表大会还是常委会

议程,最关键的因素是委员长会议。”③也就是说,委员长会议才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全国人大会议议程的设

置者。因此,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否先行审议全国人大法律案,以及后续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否提请全国人大正

式审议先行审议过的法律案,实质决定权由委员长会议掌握。
(五)作出说明:向全国人大会议作法律草案说明的主体

全国人大常委会经先行审议,决定提请全国人大正式审议的法律案,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向全国人大提

出,完成全国人大常委会先行审议和全国人大正式审议的程序对接。这里的问题是,先行审议后的法律案应

当由谁向全国人大会议作关于法律草案的说明,理论上应当是谁提案、谁说明。但如前所述,先行审议的提

案主体实际上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国务院等既有权向全国人大又有权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法律案的国家

机关,二是无权向全国人大提出法律案的委员长会议。相应地,向全国人大会议作法律草案说明的主体也有

两种情况:当前者提出先行审议法律案时,一般由其作法律草案的说明;而当后者是先行审议法律案的提案

主体时,实际上只能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代其再向全国人大提出法律案,而此时的说明人应当是全国人大常委

会④。
(六)小结

为了直观、细致地呈现先行审议制度的运行过程及其与全国人大立法程序的关系,表1根据《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刊载的立法资料还原了《慈善法》的立法过程。
表1 《慈善法》立法过程

阶段 内容

全国人大常委会

立法规划 2015年,《慈善法》列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

立法计划 2015年,《慈善法》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工作计划

初审
2015年10月,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将《慈善法草案》提请十二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

二审
2015年12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对《慈善法草案》进行了再

次审议,并决定将草案提请十二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审议

全国人大

全国人大常委会向

全国人大提案

2016年3月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向十二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提交《慈善法

草案》

全国人大通过 2016年3月16日,十二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慈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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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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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项淳一《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基本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1993年第3
号,第4页。
刘政、程湘清《民主的实践———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组织和运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7页。
蔡定剑《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309页。
乔晓阳《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讲话》,第116-117页;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释义》,第82-83页。



  四 先行审议制度的主要功能

先行审议制度发展了全国人大的立法程序。原本全国人大审议程序采用的是当次会议审议、当次会议

通过的“一审制”,审议次数少且审议时间短。先行审议制度的创立和运行,在全国人大审议法律案之前引入

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审议,客观上增加了法律案的审议次数和审议时间,显著强化了全国人大整体的立法效

能与效果。
(一)提高了全国人大的立法质量

审议环节是从法案到法律的关键。法律文本的内容是否妥当与审议的效果密切相关。众所周知,受限

于代表兼职、会期短暂等制度短板,全国人大的审议能力并不高,而且短期内难以改善①。而先行审议制度

有效地回应了这一现实困境,已经由最初的立法惯例发展为正式的立法制度。通过先行审议这一“前置程

序”,提交全国人大的法律案事前都经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审议,而且是多次审议,形成了全国人大常委会

先行审议、全国人大正式审议的“双重审议模式”。借助全国人大常委会先行审议的辅助,法律草案在全国人

大通过前的审议时间得到显著增加,立法周期也显著拉长,与一次审议即通过的“一审制”相比,事实上有助

于提高全国人大的立法质量。
(二)加快了全国人大的立法速度

效率是立法尤其是立法程序所追求的核心价值之一。因为立法机关的运转和立法程序的展开所需要的

时间等立法资源不是无限的,所以立法活动也不得不考虑投入与产出的关系,也需要进行效率考量,而我国

立法的效率导向尤为明显。众所周知,改革开放初期,党中央提出“有法可依”的目标,开启了持续30余年的

大规模立法活动。在法律体系基本形成、大规模立法运动告一段落后,党中央适时调整重心,作出完善法律

体系、注重立法质量的新决策。全国人大常委会也适时调整,在注重立法效率的同时,更加强调立法质量,力
求做到立法数量与质量双管齐下。在2018年召开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工作会议上,栗战书委员长再次强

调了立法效率的重要性,要求在保证立法质量的前提下加快立法速度。“质量与效率”的话语组合也频繁地

出现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领导讲话和工作报告中,意味着质量与效率并重乃是第十三届全国人大立法工作

的主导思路。此外,加快立法速度的现实需求也一直十分强烈②。
先行审议制度对于提升立法效率的功效已经被立法实践所证明。一方面,法律草案在全国人大审议之

前先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二者分工配合、前后协作,仿佛接力赛中的前后手,只有成熟的法律案才能进入

全国人大正式审议环节,从而确保法律及时出台。与全国人大审议法律草案后认为不成熟、授权全国人大常

委会审议后再通过相比,如1987年全国人大授权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其原则通过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草案》
审议修改后再通过③,全国人大常委会先行审议之后再由全国人大正式审议的制度安排显然效率更高,立法

效果也更佳。另一方面,如上文《农业法》立法过程所表明的,全国人大常委会认为正在先行审议的法律草案

乃社会急需时,还可以转而决定自行通过以及时回应社会需要,避免因等待全国人大会议召开而贻误法律出

台时机。综上所述,不管是借助先行审议提升后续全国人大的立法效率,还是先行审议后再决定由全国人大

常委会自行通过,先行审议制度都显著地提升了全国人大立法的整体效率。
(三)扩大了全国人大代表的立法参与度

作为人民的代表,全国人大代表参与立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无需多言,“尊重代表的权利就是尊重人民

的权利,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就是保障人民当家作主”④。但是,目前全国人大代表参与全国人大立法的效果

不太理想:在启动立法程序的提案环节,全国人大代表团和代表联名提出的法律案至今都没有被列入过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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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①;在关键的立法审议环节,受制于全国人大会期短、审议时间短的条件限制,全国人大代表的审议作用

也难以充分体现。而先行审议制度将全国人大的立法程序向前延伸到了全国人大常委会阶段,通过征求和

听取全国人大代表意见的制度安排与实践操作,使全国人大代表能“提前参与”,提高了全国人大代表对立法

活动的参与程度。正如法工委所言,全国人大常委会先行审议、后决定提请全国人大正式审议的法律案,“都
会专门组织代表研读法律草案,征求全国人大代表对法律案的意见,这已经成为一种新常态”②。

(四)增强了全国人大的立法公开性

在采用当次会议审议、当次会议通过的“一审制”的情况下,全国人大立法不具备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的

条件,导致立法的公开性不足。相比之下,实行“三审制”的全国人大常委会自十二届以来已经形成惯例,原
则上在一审后和二审后都将法律草案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③。而前置于全国人大立法程序的先行审议,使
得借助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征求意见平台以吸纳各方对全国人大法律案的意见成为可能。前文已述的诸

多立法实例足以证明,先行审议制度对于增强全国人大立法公开性发挥了积极作用。
五 先行审议制度的完善构想

尽管先行审议制度发展了全国人大的立法程序,在实践中也发挥出多重功效,但相伴而来的两个问题却

不容忽视:一方面,在缺乏明文规定的情况下,全国人大代表不是先行审议提案主体,使得全国人大代表无法

通过联名的方式将法律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先行审议;另一方面,由于先行审议已经成为全国人大立法的

“前置程序”,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借助该程序影响全国人大的立法进程。一言以蔽之,先行审议这一程序性

制度产生了非预期的实体性后果。因此,未来应调整先行审议制度的部分细节,在不减损现有功能发挥的前

提下弥补其缺陷,使其成为有效性和正当性兼备的立法制度。
(一)规范先行审议提案制度

提出法律案是立法程序的启动环节,也是开展审议的前提条件。先行审议也不例外。但设计立法程序

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
等法律,尽管都详细地规定了向全国人大、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法律案的主体与程序,却未对先行审议提案

制度作出规定。此外,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法定提案主体不能向受案主体提出超出其职权范围的议案④,即
法定提案主体只能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属于其职权范围内的议案。也就是说,制定或修改基本法律的法

律案只能向全国人大提出;倘若全国人大常委会接受了全国人大职权范围内的法律案即是越权,因为关于法

律案的提出与接受,我国法律明文规定了“单项”限制性要求,即只约束受案主体接受法律的范围,而不限制

提案主体的提出事项范围⑤。先行审议制度的存在和运行,显然突破了这一限定,因为它意味着全国人大常

委会接受了属于全国人大职权范围的法律案。
先行审议提案制度除了有突破法律规定之嫌外,提案主体的范围也应当适度扩大。依照法工委的解释,

先行审议环节的提案主体,“应当是有权向全国人大提出又同时有权向常委会提出法律案的主体”⑥,并非所

有有权向全国人大提出法律案的主体都具备启动先行审议的资格。首先,全国人大常委会不可能将法律案

提交自己审议;其次,全国人大主席团、全国人大代表团只存在于全国人大会议期间,不存在向全国人大常委

会提出法律案的问题;最后,全国人大代表联名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法律案,显然不符合法律的明确规定,
同样地,十人以上常委会组成人员联名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属于全国人大职权范围内的法律案也有悖于

职权法定原则,所以被排除在外。因此,国务院、中央军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人大各专门

委员会作为启动先行审议的提案主体,虽然于法无据,但至少形式上并未突破法律限制。但是,全国人大代

表被排除在先行审议提案主体之外,既妨碍了先行审议制度扩大全国人大代表立法参与的制度功能,也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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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解决如何有效发挥人大代表提案权的实践难题①。实践中已经出现了全国人大代表联名提出的法律议

案,获得全国人大常委会重视,并最终推动其修改法律的实例。200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次修改《民事

诉讼法》,法律草案就是以江必新等30名全国人大代表联名提出的议案和建议稿为基础形成的。在十一届

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所做的五年工作报告中,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将其作为“代表议案在立

法工作中的作用得到进一步发挥”的代表工作亮点向全国人大汇报②。为进一步发挥全国人大代表的立法

作用,强化先行审议制度扩大全国人大代表立法参与的功能,法律应当明文赋予全国人大代表联名提出先行

审议法律案的主体资格。
(二)改革先行审议的审议程序

先行审议重在审议。前文的考察,既说明了先行审议的审议程序在提高全国人大立法质量、扩大全国人

大代表立法参与、增强全国人大立法公开性等方面所起到的积极作用,也揭示了其中潜藏的问题,即:全国人

大常委会在效率逻辑的驱动下③,为了尽快出台法律,避免因等待全国人大召开会议而耽误政策时机,可能

会在先行审议的审议环节,通过修改法律草案基本法律定性的方式,将原本应当随后提请全国人大正式审议

的基本法律草案改为自己通过,前文论及的《农业法》即是如此。由于先行审议的审议程序与全国人大常委

会原有的立法程序并无实质区别,反而是混同在一起的,因此,通过在审议环节修改法律草案定性的方式来

影响一部法律命运的可能性就难以避免。
党中央作出“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的政治决策后,2018年《宪法修正案》将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更名

为“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全国人大常委会赋予其“推进合宪性审查”的职责,我国迈入了“合宪性审查时

代”④。在此背景下,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不仅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过程中负责统一审议的主体,也承担着

事前控制法律草案合宪性的职责⑤。因此,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是否超出了非基本法律的宪法约束,
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基本法律修改权是否符合宪法要求,理应在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的合宪性审查职责

范围内。而在《人民法院组织法修订草案》、《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修订草案》审议过程中,针对此次修改符合

“部分补充和修改”与否存在的宪法争议,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进行审查并作了说明⑥。其审查结论是否妥当

姑且不论,但这一新动态至少为解决今后立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基本法律相关争议提供了契机⑦。
(三)明确全国人大常委会先行审议与全国人大正式审议的衔接规则

《农业法》在先行审议过程中被“降格”处理之所以能够发生,除了审议程序的不足外,还因为全国人大常

委会先行审议后“决定提请”全国人大正式审议的决定权是实质上的决定权。当然,前文的分析已经指出,委
员长会议才是决定法律草案由全国人大通过还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键。这也是近年来引起学界讨论

的热点话题之一⑧。委员长会议立法议程设置权的生成与背景较为复杂⑨,也非短期可以改变,不在本文讨

论范围之内。
仅就理顺全国人大常委会先行审议与全国人大正式审议的关系来说,明确二者的衔接规则是值得考虑

的变革方向。具体而言,考虑到先行审议制度的创立初衷是辅助全国人大立法,为正式审议做准备、打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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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可修改《立法法》第十六条,将全国人大常委会先行审议后“决定提请”全国人大审议的表述修改为“必须提

请”,从而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施加明文约束。为确保这一制度设计能够落实,还应当调整提出和审议先行审

议法律案时的两个做法。第一点与规范先行审议提案制度相关,即改革先行审议法律案的作出说明制度。
既然先行审议法律案是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的,在初次审议时,提案主体就应当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上

向全体组成人员作出说明,而不是像目前这样,只有到了全国人大正式审议时才向大会作说明。第二点与改

革先行审议程序相关,具体而言,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在审议先行审议法律案时,应当就该法律草案是否属于

基本法律进行专门的合宪性审查,并将结论写入审议报告中。以上举措分别在审议前、审议中和审议后三个

阶段标识和认定先行审议的特殊性,即全国人大常委会先行审议的是全国人大法律案而不是其他,旨在将全

国人大常委会的先行审议程序与法定审议程序相对区分开。
六 结语

现行《宪法》施行40年来,囿于文本至上的规范视角,学界主流观点认为,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相比,全国

人大的立法制度进展有限,不仅关键的立法权限配置问题并未随着《立法法》的制定与修改而得到填补,而且

即便是相对容易调整的立法程序设计也缺乏实质性进展①。还有部分学者尽管承认全国人大常委会主导国

家立法的现有格局并非偶然,既具有深层的体制支撑,也效果显著,是我国取得立法成就的重要原因,但仍然

抱着“等待戈多”的心态,构想未来如何采取措施落实全国人大的宪定立法职权②。在这样的认知与心态之

下,发展全国人大立法程序且持续有效运行的一些程序性制度,如立法规划制度③、基本法律的程序性判断

机制④,被学者们忽略也就不意外了。回望现行《宪法》施行40年的历程,当研究的视角从静态的文本规范

转向鲜活的立法实践、从法定的“立法程序”拓展到实际的“立法过程”则会发现:40年来,全国人大常委会立

法能力不断得到提升,制度建设也不断取得进步,不仅没有如有的学者所认为的那样阻碍全国人大行使立法

权,反而有助于增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作为最高立法机关的整体效能。在此意义上,先行审议制度不但可

以深化对我国人大“一院双层”组织结构独特性的认识⑤,也有助于理解1982年“扩大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

权和加强它的组织”的“重大宪制创新”⑥所蕴含的深远意义。值此现行《宪法》颁布实施40周年之际,本文

系统研究先行审议制度的历史变迁与实际运作,展望其未来发展,除了纪念这一特殊日子之外,也期望能够

促使学界重新认识与评价全国人大的立法过程。

[责任编辑:苏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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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码康德:“先验哲学”与公理化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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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康德把自己的哲学叫作“先验哲学”,其中隐含了其哲学与公理化方法的密切关系。康德对“先验”的刻

意强调,暗示了他想按照几何学的公理化方法来建构其哲学体系的秘密。康德的时空概念、十二个(对)范畴,是他

的认识论中的“原始概念”,对这些概念的阐释构成了康德先验哲学中的“定义”和“公理”。正是基于这些“定义”和
“公理”,康德才建构了自己的“先验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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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为什么把自己的哲学叫作“先验哲学”(transzendentalPhilosophie)? 不仅如此,他的《纯粹理性批

判》主体部分的命名都有“先验的”:“先验要素论”和“先验方法论”,“先验要素论”分为“先验感性论”和“先验

逻辑”,“先验逻辑”又分为“先验分析论”和“先验辩证论”。康德为什么要刻意强调“先验”的特征? 这种刻意

强调的背后隐藏了什么东西? 这是我们感兴趣并想弄清楚的问题。
笔者认为,康德对“先验”的刻意强调,暗示了他想按照几何学的公理化方法来建构其哲学体系的秘密。
我们知道,西方哲学尤其是形而上学与数学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泰勒斯不仅是西方哲学的始祖,也是

几何学的创立者;毕达哥拉斯将数看作万物的本原,将形而上学与数学合一;柏拉图用数学尤其是几何学来

证明“相”(理念)的客观存在和“知识回忆说”,并用几何学来构造宇宙;笛卡尔把数学作为所有科学的普遍方

法;斯宾诺莎用公理化方法来构造他的《伦理学》。康德显然继承了这一传统,他的哲学与数学有密切联系。
这种关系,在笔者看来,主要是其先验哲学与几何学的公理化方法的关系。

在进行具体论证之前,我们先解释一下“先验哲学”。简单地说,“先验哲学”就是关于认识方式

(Erkenntnisart)①而不是关于认识材料的知识体系。“先验哲学”即“先验知识”,也是“先天知识”,但其范围

小于“先天知识”。“先天知识”泛指不依赖任何经验所产生的知识,其“可靠标志”是“必然性”和“严格的普遍

性”。
一 数学(和科学)成功的原因及其启示

康德的“先验哲学”与数学究竟有怎样的关系? 我们从康德自己的论述中能够找到线索。
我们知道,康德进行纯粹理性批判的目的是想拯救形而上学,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是想“为形而上学奠

基”②。在康德时代,被誉为“科学女王”的形而上学已经成为被遗弃的“老妇”,不再受人尊重。形而上学研

究中充满了纷争,像一个战场,令人厌倦。康德认为,形而上学目前的状况是很糟糕的,它“仅仅在概念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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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回摸索”①。那么,应当如何改变形而上学的糟糕状况呢? 在他看来,走上了科学道路的逻辑学、数学、物
理学,就是榜样。

我们先说“逻辑学”。逻辑学获得巨大成功的原因,“仅仅得益于它所特有的限制,这种限制使它有权、甚
至有义务抽掉知识的一切对象和差别,因而在其中知性除了和自身及其形式(Verstandsichselbstundsei-
nerForm)之外,不和任何别的东西打交道”②。在康德看来,逻辑学(形式逻辑)的成功就在于它特有的限

制:只管形式,不管内容。康德的“先验知识”只研究认识的形式而不研究认识的质料,这显然是受到逻辑学

的影响。不仅如此,康德直接把范畴论(相当于逻辑学的概念论)、认识原理论(相当于逻辑学的判断论)、先
验辩证论(相当于逻辑学的推理论)叫作“先验逻辑”。可见,逻辑学已经完全融入康德的先验哲学中,康德从

形式逻辑中汲取的是知识的“形式性”。
那么,物理学是如何成功的呢? 康德认为,物理学的成功就在于物理学家们懂得,“理性只会看出它自己

根据自己的策划所产生的东西,它必须带着自己按照不变的法则进行判断的原理走在前面,强迫自然回答它

的问题,却决不只是仿佛让自然用襻带牵引而行”③。理性受教于自然,不像小学生那样复述老师的教诲,而
是像法官那样迫使证人回答他所提出的问题。在康德看来,物理学的成功是思维方式革命的结果:物理学不

是简单的归纳、向经验学习的产物,恰恰相反,物理学是观念和原则先行,而后去观察、进行实验证明的产物。
与康德所理解的物理学的做法相仿,康德也要先制定一些观念、原则(即他的先验哲学),然后才用于经验对

象。可见,康德从物理学中洞察到的东西是理性的“自主性”,即“观念和原则先行”。
最后,我们来分析康德所认为的数学成功的原因。康德说,数学在希腊人那里就走上了科学的可靠道

路,但它不会像逻辑学那样很快就获得成功。康德猜想它一定是经过了长期的探索,最后得益于某个人的一

次幸运的尝试,数学才走上了科学的道路。至于谁是进行了这一“革命”的幸运者,他在下面提到了泰勒斯或

其他人。显然,康德给我们的暗示是,他想做形而上学领域的这样的“幸运的革命者”,因为他接下来直接谈

到了他进行哲学领域的“哥白尼式的转向”。在康德看来,谁进行了这场“转向”或“革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

要的是要了解这场“转向”或“革命”的本质:“那第一个演证出等边三角形的人(不管他是泰勒斯还是任何其

他人),在他心中升起了一道光明;因为他发现,他不必死盯住他在这图形中所看见的东西,也不必死扣这个

图形的单纯概念,仿佛必须从这里面去学习三角形的属性似的,相反,他必须凭借他自己根据概念先天地设

想进去(apriorihineindachte)并(通过构造)加以体现的东西来产生这些属性,并且为了先天可靠地知道(a
priorizuwissen)什么,他必须不把任何东西、只把从他自己按照自己的概念放进事物里去的东西中所必然

得出的结果加给事物。”④在康德看来,这场数学革命的本质是:数学家不是从图形(如三角形)中学习其属

性,即不是通过经验学习、归纳出图形的属性,而是必须根据自己的概念先天地设想并构造出图形的属性来,
这样他就可以先天可靠地认识图形。康德在很短的一段话里两次使用了“先天”,这就是他在数学(尤其是几

何学)里洞察到的东西:认识(知识)的“先天性”。
康德从逻辑学中领悟到了知识的“形式性”,从物理学中领悟到了理性的“自主性”,从几何学中领悟到了

认识的“先天性”。将这三种“悟”到的东西加以发挥,康德就可以构建其哲学体系。但是,康德为什么没有把

他的哲学叫作“形式哲学”或“自主哲学”,而叫作“先验哲学”呢? 我们来简单分析一下。叫作“形式哲学”,显
然不合适。传统逻辑学只管思维形式,可以叫作“形式逻辑”,但哲学不但涉及认识的形式还涉及内容(质
料),可见称为“形式哲学”是不合适的。叫作“自主哲学”,也不合适。所有哲学都是理性自主的产物,都是

“自主哲学”,用这样的名称显然无法表明康德哲学的特色。只剩下“先天性”能够用来表达康德哲学的特点。
但是,如前所述,“先天知识”泛指不依赖任何经验所产生的知识,而“先天知识”中既有纯粹的先天知识,也有

不纯粹的先天知识(如“每一个变化都有其原因”),哲学显然无力处理这么大的范围。所以,康德将哲学所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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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的“先天知识”的范围缩小,只涉及其中纯粹的先天知识(纯形式),围绕“先天综合判断何以可能”的问

题———先天综合判断成立的形式条件———展开论述。这就是他的先验认识体系即“先验哲学”的由来。笔者

认为,这就是康德的先验哲学中隐藏的“密码”。
于是,我们有比较充分的理由说:康德的“先天知识”概念主要是受到了几何学的启发,他由此而建立了

“先验哲学”。因而可以说,“先验哲学”的建立与几何学是有必然联系的。如果读者觉得上述结论还比较武

断,那我们就来具体考察什么是几何学的公理化方法,康德又是如何在自己的著作中运用公理化方法来建立

其“先验哲学”的。
二 公理化方法的建立与运用

在一个理论系统中,人们从尽可能少的原始概念和一组自明的公理出发,用纯粹逻辑推理的法则,把该

系统建成一个演绎系统的方法,就是公理化方法。现代的公理化方法与传统的公理化方法不同。“公理化方

法的现代概念作为始于19世纪的数学的概念化得到发展。这种方法的基本观念是捕捉作为一个公理系统

的模型的一类结构。对这类结构的数学研究并不穷尽于从公理推导出定理,它通常还包括了公理系统的元

理论”①。传统的公理化方法,首先是在几何学中运用的,它只关注从公理推导出定理。在康德时代,现代的

公理化方法还未产生。所以,本文论述的是传统的公理化方法,而非现代的公理化方法。
公元前6世纪前后,希腊哲学家和数学家泰勒斯开辟了几何学作为证明的演绎科学的方向。所谓“证

明”就是借助一些公理或其真实性得到确定的命题来论证某一命题的真实性。亚里士多德在其著作《分析

篇》中,对公理化方法作了系统总结,指出了演绎证明的逻辑结构和要求,从而奠定了公理化方法的基础。亚

里士多德的观点深刻影响了当时的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欧几里得把形式逻辑的公理演绎方法应用于几何

学,完成了数学史上的重要著作———《几何原本》。《几何原本》是实质公理学②的典范。公理学是对经验知

识的系统整理,公理一般具有自明性。在这部最早的公理化数学著作中,欧几里得从古代的量地术和关于几

何形体的原始直观中,用抽象分析方法提炼出一系列基本概念和公理。他总结概括了23个定义、5条公设

和5条公理,然后由此出发,运用演绎方法将当时所知的全部几何学知识推演出来,因而将几何学变成了演

绎体系。在《几何原本》中,无论是定义、公理还是命题都不是关于经验的事实性陈述③,而是基于一种严格

的普遍性和体系的经济性所建立的几何体系,其中的命题不是关于现实的经验性命题,而是基于定义和自明

公理的“先验的必然性命题”④。
根据以上的论述我们发现,公理化方法的明显特征就是:它只基于少量定义和公理,从较为直观和明白

的命题就能过渡到一种包含深刻性和复杂性的更高级的命题,而这些命题是用其他方法不容易达到的。
《几何原本》之后,成功运用公理化方法的典型例子,首推牛顿的经典著作《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牛顿

在该书的《第一版序言》中赞叹说,“从别处借用如此少的原理,就能取得如此多的成就,这是几何学的荣

耀”⑤,并相信“理性的力学是一门精确地提出问题并加以演示的科学,旨在研究某种力所产生的运动,以及

某种运动所需要的力”⑥。所以,该书的主要任务是:从运动现象去研究自然力,再由这些力去推演出其他运

动现象。该书仿照了《几何原本》的方法,从最基本的定义和公理出发,通过将数学论证和力学分析巧妙结

合,演绎出了关于万有引力及在此作用下物体运动的若干定理;最后,作为“成果的运用”,牛顿把前人已经取

得的科学成果作为一种必然的结论包含在他的体系中。不仅如此,牛顿还把万有引力定律用于宇宙遥远的

星体,不仅解释了一些天体运动现象,而且将亚里士多德区分的“天上运动”和“地上运动”第一次统一于同一

的物理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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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akkoHintikka Whatistheaxiomaticmethod   Synthese183 no 1 2011  69 
公理学研究的对象、性质和关系被称为“论域”。按照“一个公理系统只有一个论域”的观点建立起来的公理学,叫作“实质公理学”。
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兰纪正、朱恩宽译,译林出版社2014年版,第1-3页。
比如,“点是没有部分的”(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第Ⅰ卷定义1)的定义就不是基于经验的———在现实中找不到没有部分的点,而是一种被理

想化的“模型”,“点”表示位置。这种理想化的模型具有绝对性和确定性,并且为其他概念的定义乃至后面的定理的证明提供了坚实基础。

Itisthegloryofgeometrythatfromsofewprinciples fetchedfromwithout itisabletoaccomplishsomuch  参见:牛顿《自然哲学之数

学原理》,王克迪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一版序言,第17页。
牛顿《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第一版序言,第17页。



牛顿力学的巨大成功产生了重大的哲学意义:人类在掌握少量的已知定律(来源于实验和观察)的情况

下,单纯凭借理性的思辨力量(逻辑推演)就可以演绎出宇宙万物的运动规律。笔者认为,数学尤其是几何学

中的公理化方法在牛顿力学中的成功运用极大地启发了后来的康德(我们知道,康德是牛顿的崇拜者)。形

式逻辑只管形式不管内容,数学只涉及量而不涉及质,公理化的演绎方法在这两个领域的成功应用似乎是自

然而然的事情。但是,物理学不但涉及量也涉及质,而牛顿居然在涉及质的领域也成功地运用了公理化方

法。这使康德确信:人类可以凭借纯粹的理性力量在认识自然的道路上“走得更远”。哲学虽然与物理学有

很大差异,但它们都涉及异质的东西:物理学既涉及量也涉及质,而哲学既涉及形式也涉及内容。牛顿在既

涉及量也涉及质的物理学中成功地运用了公理化方法,康德相信,在既涉及形式也涉及内容的哲学中也能成

功地运用公理化方法。这或许就是康德建立“先验哲学”的动因。
我们现在对公理化方法的性质作一概括和分析。
(1)自明性:自明性是公理化方法的本质特征,几乎成为公理的代名词。公理的自明性不能被证明,相反

我们只能根据自明的公理去证明其他定理。公理(斯宾诺莎所说的“直观知识”)是理智健全的人都能直接理

解的。从当代的科学观点来看,理智健全的人都有共同的生理结构和心理结构,正是这些“结构”构成了人类

理性以及人类能够相互理解的基础。
(2)形式性:公理只涉及形式不涉及具体内容(质料),这是公理的重要特征。因为若规则涉及具体内容,

其适用范围就会受到限制。《几何原本》列出了五条公理①。这五条公理完全不涉及质料和内容,只涉及量

(图形)的形式及其关系,具有最大的普遍性。所以,欧几里得认为,它们适用于一切科学,而不是只适用于几

何学。
(3)约定性:自明的公理其实是人类“约定的”,大家公认的公理具有约定的性质,所以公理具有“主观性”

即“属人性”。但是,这种“约定性”最终来自公理的“自明性”,即来自人共同的生理结构和心理结构(自然性

或本性)。所以,这种“主观性”不是个体的主观性,而是“人类的主观性”即“人性”。
(4)普遍性和必然性:公理在约定的范围内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普遍性”是指公理是普遍适用的,凡

是对人类有效的东西对人类个体来说就是普遍有效的;“必然性”是指在公理的适用范围内没有例外。
公理除了四个性质之外,还有三个要求。(1)自洽性或无矛盾性。即在一个公理系统中,不能同时证明

某一定理(A)又否证该定理(-A),这是思维的同一律所要求的。这不仅是对公理体系的要求,也是对任何

理论、科学的要求。(2)独立性。这是指在任何一个公理系统中,每一条公理都独立存在,不允许有一条公理

是从其他公理推导出来的,即公理之间不能有从属关系,并且要使公理的数目减到最少。(3)完备性。这是

指公理系统是完备的,不能缺少基本的公理,否则有些定理或命题就不能推导出来或其证明得不到充足的理

由。
三 康德的先验哲学对公理化方法的运用

如上所言,康德的“先天知识”、“先验知识”概念主要是受到了几何学的公理化方法的启发,康德由此建

立了“先验哲学”。康德之所以要突出“先验性”,是因为“先验性”是他的哲学特征,而这个特征恰好来自他对

公理化方法的运用。
我们在前面概括说明了公理化方法的四个性质和三个要求,那么它们如何体现在康德的先验哲学中呢?
先说《纯粹理性批判》的“先验感性论”。“先验感性论”要阐明的是:只有通过人的感性认识能力即接受

能力所先天具有的直观形式(空间和时间),整理由自在之物刺激感官而产生的感觉材料,才能获得确定的感

性认识。感性认识的结果是直观知识。康德把感性直观分为先天的感性直观和后天的感性直观。后天的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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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欧几里得《几何原本》有五条公理:“1.等于同量的量彼此相等;2.等量加等量,其和仍相等;3.等量减等量,其差仍相等;4.彼此能重合的物体

是全等的;5.整体大于部分。”还有五条公设:“1.由任意一点到另外任意一点可以画直线;2.一条有限直线可以继续延长;3.以任意点为心及

任意的距离可以画圆;4.凡直角都彼此相等;5.同平面内一条直线和另外两条直线相交,若在某一侧的两个内角的和小于二直角,则这二直线

经无限延长后在这一侧相交。”(参见: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第2-3、2页)欧几里得是这样区分“公理”与“公设”的:第一,公理适用于一切科

学,而公设是几何所特有的;第二,公理本身是自明的,公设没有公理那样自明,但也是不加证明就能承认其真实性的。近代数学不再区分

“公设”与“公理”,凡是基本假设都叫作“公理”。



性直观与对象(自在之物)的刺激有关,即与经验即后天的东西有关,这是无法进行先天研究的,不属于先验

哲学的范围。所以,康德只研究先天的感性直观。先天的感性直观就是感性直观的“纯粹形式”,这体现了公

理化方法的“形式性”特征。康德认为,这样的“纯粹形式”只有“空间”和“时间”两种。这就是“先验感性论”
只论述空间和时间的由来。

“空间”和“时间”这两种形式是“自明的”,即具有公理的“自明性”特征。因为我们无法证明人类何以具

有这两种感性形式,相反我们只有以这两种形式为前提,才能去感知事物①。康德在“先验感性论”中对空间

和时间给予了“形而上学的阐明”,这包括四条:空间和时间不是来自经验的概念,空间和时间是先天表象,空
间和时间不是普遍概念而是“先天表象”,空间和时间被表象为一个无限给予的量。这四条“阐明”类似于几

何学中的“定义”和“公理”,所以“空间”和“时间”不是从其他概念推演出来的东西,而是首先设定的“自明的”
概念。

空间和时间的形式也是人类“约定的”,即具有“约定性”,它们具有人类的主观性或属人性,我们无法断

定其他动物甚至灵长类动物也有空间和时间这两种形式。康德说:“我们就只有从人的立场才能谈到空间、
广延的存在物等等。如果我们脱离了唯一能使我们只要有可能为对象所刺激就能获得外部直观的那个主观

条件,那么空间表象就失去了任何意义。”②这一段话讲的是“空间”,但对“时间”也适用,即:我们只有从人的

立场才能谈到时间、心灵的存在物。笔者把康德的这一观点理解为“空间和时间的人类约定性”。
由于空间和时间是纯形式的、自明的、人类约定的,它们就是普遍有效的,即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这

种“普遍性和必然性”分两层来说:一是空间和时间的形式对所有(正常)人类个体都有效;二是空间和时间对

所有现象都有效,是普遍的和必然的(没有例外)。因为,物理现象只有在空间中呈现出来,心灵现象只有在

时间中呈现出来,人才能感知到。
空间和时间既是我们认识的先天的形式条件,也是将对象划分为现象(认识对象)和自在之物(非认识对

象)的标准。
接下来,我们来讨论“先验逻辑”中的“先验分析论”③。“先验分析论”分为“概念分析论”和“原理分析

论”。限于篇幅,我们只讨论“概念分析论”。
我们知道,康德的“概念分析论”就是“范畴论”。范畴有四组十二个(对),它们具有公理的“形式性”,即

它们只涉及认识的形式,而不涉及具体的认识内容。
说范畴是“形式的”,应该不会有人质疑。但是,说这些范畴是“自明的”,恐怕质疑的人不少,因为康德明

确说:他是以判断表为线索发现范畴的。这似乎可以理解为,范畴不是“自明的”,而是从判断表产生的。但

是,这样的理解其实是误解。康德只是讲了判断表是“线索”(Leitfaden),而没有说是“源头”。恰恰相反,在
逻辑学中,“判断”成立的前提是“概念”———判断表达的是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概念在先);在认识论中,关
于认识对象的判断成立的前提是“范畴”。因为判断就是运用概念,关于对象的判断(认识)就是运用范畴④,
概念(范畴)在判断之先。康德说,知性的认识都是借助概念的认识,是推理性的认识。“我们能够把知性的

一切行动归结为判断,以至于知性一般说来可以被表现为一种作判断的能力。因为按照如上所说,知性是一

种思维的能力。思维就是凭借概念的认识。而概念作为可能判断的谓词,是与关于一个尚未规定的对象的

某个表象相关的。……如果我们能够把判断中的统一性机能完备地描述出来,知性的机能就可以全部都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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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比如,幼儿不知道“空间”概念,但他(她)有“空间感”。如果一个玩具在离他(她)一米远的地方,他(她)会爬过去拿,因为他(她)知道玩具不

在他(她)的心中,而是在他(她)之外的空间中。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31页。
公理化方法是认识体系的建构方法。《纯粹理性批判》中的“先验辩证论”的内容是批判,不是建构,所以公理化方法在这里不适用。
比如,“这朵花是红的”判断。“这朵”运用了“量”中的“单一性”范畴,“是”作为系词运用了“质”中的“实在性”范畴和“模态”中的“存有”范畴,
“花”和“红”运用了“关系”中的“实体与属性”范畴。关于对象的任何判断都是以范畴为前提的,所以范畴是“判断”(具体事物的知识)成立的

形式条件。知性通过运用范畴下判断,把现象(经验对象)组织起来,统一在“我”之中,“我”就获得了关于经验对象的“知识”。



找到”①。康德只是以形式逻辑的判断表②为线索而引出了哲学(认识)的范畴表,而不是从判断表推演出范

畴表。判断的机能和思维(认识)的机能都是“统一性”:前者把两个概念统一起来,后者把对象与范畴统一起

来(把对象纳入范畴中,思维的机能也是下判断,不过是涉及对象的判断)。但两者毕竟属于不同的领域:前
者属于形式逻辑,后者属于哲学认识论(康德叫作“先验逻辑”)。因此,范畴表中的“范畴”就是认识论中的原

始概念,而不是派生的东西。康德在“先验分析论”的开篇就说:这些概念(范畴)是“纯粹概念”,属于思维和

知性,是“要素概念”(Elementarbegriffe),不是派生的;“概念表应是完备的”———涵盖了全部纯粹知性的领

域③。对于这样的原始概念,只能如对“空间”和“时间”那样加以分析性的说明(形而上学的阐明),而不能加

以根据或原因性的说明,即不能说明它们产生的根据或原因。因为它们是知性本身具有的东西,自己就是根

据或原因。所以,对这种分析性的说明,我们只能理解为它们类似于几何学中的“定义”或“公理”。
说明了范畴的“自明性”,要理解范畴的“约定性”就不难了,因为这些范畴只是人类约定的东西而已。也

就是说,我们只有从人的立场才能理解“范畴”。我们既不能把它们理解为任何灵长类动物都具有的东西(目
前尚无科学根据表明这一点),也不能如笛卡尔那样把它们理解为上帝灌输给我们的“天赋观念”(至少康德

没有这样说)。因为按照康德的观点,这两种理解都超出了我们的认识能力。
范畴虽然是“约定的”,却对人类的每个个体都有效,即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因为康德相信,人类有共

同的理性,有共同的“先验自我”,“先验自我”统摄个体的“经验自我”。范畴是人类的理性(知性)、“先验自

我”的产物,不是个体的“经验自我”的产物,范畴是我们获得知识的先决条件,所以它们对于每一理智正常的

个体都有效,都是必然的。任何判断都涉及量、质、关系、模态,我们只要给对象下判断,就必然用到这四类范

畴。哪怕你根本不知道什么叫作量、质、关系、模态,什么叫实体和属性、原因和结果,正如幼儿没有“空间”概
念但有“空间感”一样。

范畴不仅对每一个人类个体是普遍的和必然的,对每个在空间和时间中呈现的对象、事件即现象,也是

普遍的和必然的。因为凡是出现在空间和时间中的现象,都必须而且只能用四类范畴来判断,所以范畴是我

们的认识成立的必要条件。凡不能使用范畴的对象,就不能有认识。因为不能使用范畴的对象首先不会出

现在空间和时间中,比如基督徒信仰的“上帝”。我们既然不能在时空中“直观”到“上帝”,当然也就不能用四

类范畴去规定“上帝”,也就是我们不能认识上帝,没有关于上帝的知识。
在康德看来,范畴表达的是现象成立的条件,也就是现象界的先天法则,因此可以说是现象界的“公理”。

“范畴”作为现象界的“公理”具有形式性、自明性、约定性、普遍性和必然性,因此范畴像“公理”一样是先天的

(知性自身具有的),不是从经验中归纳总结出来的,而是先于经验的。当然,在康德看来,范畴虽是先天的,
却只能用于经验对象(现象)。

最后,我们再简要分析一下,康德的先验哲学是否符合公理系统的三个要求。
第一,关于自洽性或无矛盾性,笔者认为康德的先验哲学是符合这个要求的。这个无需特别说明,因为

任何叫作“理论”的东西,都首先是自洽的,即理论内部没有明显的矛盾。
第二,关于独立性,即每一条公理都独立存在,不允许有一条公理是从其他公理推导出来的。笔者认为,

这对康德的先验哲学也是适用的。在先验感性论中,关于时间和空间的“形而上学阐明”类似于几何的定义

和公理,这些“阐明”都是独立的,显然不是相互从属的。在先验分析论中,康德已经明确指出,范畴“是一些

要素概念,而和那些派生出来的或由此复合出来的概念严格区别开来”④。康德还特别指出,量、质、关系、模
态中的第三个范畴,即全体性、限制性、协同性和必然性,分别是前两个范畴的综合,然而“不要以为,第三范

畴因此就只是纯粹知性的一个派生的概念,而不是它的主干概念了”⑤。可见,十二个(对)范畴都是相互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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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63-64页。
康德对传统的判断表进行了改造,按照他的要求将判断表分成了四类:判断的量、判断的质、判断的关系、判断的模态。显然,康德做这样的

改造是为了引出他的范畴表。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60页。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60页。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75页。



立的,关于它们的说明构成了类似于“定义”和“公理”的东西。除了公理的独立性之外,还有一条,就是公理

的数目要减到最小量。笔者认为,康德的先验哲学也符合这一条。康德认为,所有感性的东西可以归结为两

大类:在主体(认识者)之外,还是主体之内,在主体之外的东西(物体)都从属于空间,在主体之内的东西(意
识)都从属于时间,所以关于感性形式,只需要关于空间和时间的定义和公理就够了。关于范畴,康德为什么

只讲了十二个(对)? 这是因为康德认为,知识是通过判断来表达的,而判断只涉及量、质、关系和模态四类范

畴。比如,我们前面举的例子“这朵花是红的”,就运用了四类范畴。这四类范畴足以把任何判断包括在内,
符合公理的数目最少的要求。

第三,关于完备性,这是指公理系统是完备的,不能缺少基本的公理。康德关于感性形式———空间和时

间的定义和公理,关于知性形式———知性范畴的定义和公理,也符合完备性要求。康德虽然只讲了空间和时

间,但是空间和时间囊括了所有的感性形式,不再有其他形式,所以关于空间和时间的定义及公理体系是完

备的。关于知性的形式即范畴和原理(限于篇幅,未讨论原理),也是完备的。因为如上所述,康德只列举了

四类十二个(对)范畴,是因为知识的表达形式———判断只用到这么多,它们在数量上虽然是最少的却是完备

的,即不缺少任何范畴。康德自己说得很清楚:“这个概念表(即范畴表———引者注)应是完备的,并且这些概

念应当完全涵盖纯粹知性的整个领域。”①

总之,笔者认为,康德的“空间”和“时间”和十二个(对)范畴,是他的认识论中的“原始概念”,对这些“原
始概念”的阐释构成了康德认识论中的“定义”和“公理”。正是基于这些“定义”和“公理”,康德才建构了自己

的“先验哲学”,一个近似于公理的体系。在笔者看来,这是康德学习牛顿的结果。事实上,他是当之无愧的

哲学中的“牛顿”。当然,康德并没有像斯宾诺莎那样完全、彻底地应用公理化方法,因为哲学毕竟不是纯形

式的科学,康德清楚地知道两者之间的界限②。笔者在这里想阐明的是:康德只是借用或仿造了公理化方法

来构建他的先验哲学,而不是说他的哲学就是实质公理学的体系。

DecodingKant 
TranscendentalPhilosophyandtheAxiomaticMethod

ZhangGuiquan YangWenjie
 SchoolofPhilosophy SichuanNormalUniversity Chengdu610066 China 

Abstract Kantcalledhisphilosophytranscendentalphilosophy whichimpliedtheclosere-
lationshipbetweenhisphilosophyandtheaxiomaticmethod Kantsdeliberateemphasisontran-
scendentalhintsatthesecretofhisdesiretoconstructaphilosophicalsystemaccordingtotheax-
iomaticapproachofgeometry Kantsconceptofspace-time thetwelve pairsof categories 
aretheprimordialconceptsinhisepistemology andtheinterpretationoftheseconceptsconsti-
tutesthedefinitionandaxiomsinKant'stranscendentalphilosophy Itisonthebasisofthese
definitionsandaxiomsthatKantconstructedhisowntranscendentalphilosophy 

Keywords Kant transcendentalphilosophy axiomatic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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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60页。
康德在《关于自然神学与道德的原则之明晰性的研究》(1764年)和《纯粹理性批判》(1781年、1787年)的“先验方法论”部分都专门讨论了哲

学与数学的区别。参见:康德《关于自然神学与道德的原则之明晰性的研究》,李秋零编《康德著作全集》第2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年版,第277-298页;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522-5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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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学的科学转向
———论布伦塔诺的科学伦理观及其理论效应

张勤富 冷月

  摘要:布伦塔诺从哲学转向科学的信念出发,以建立一门科学伦理学为使命,对伦理学的定义、任务、方法三个

方面进行重新界定,确立了一种科学伦理观,每个方面的重新界定都带来深刻的理论效应:从哲学的智慧本义把伦

理学定义为实践学科里的最高学科,这带来了破除传统哲学认为伦理学依附于形而上学的解放效应;他提出了伦

理学的六大任务可以归结为一种体系,这带来了以之为手段从而使全面地朝向伦理事实得以可能的体系效应;同
时也确立了伦理学需要科学研究方法,这带来了使伦理学突破传统的观念认识方法并转向描述心理学科学方法论

的方法论效应。如此,伦理学转向科学得以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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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兹·布伦塔诺(FranzBrentano,1838-1917)是现象学的奠基者和意动心理学派的创始人。他通过对

心理现象的界定和分析而形成的描述心理学方法主要应用于伦理学领域,为伦理学奠定了新的基础,期望建立

一门严格的科学伦理学。布伦塔诺的伦理思想是胡塞尔早期伦理学、迈农价值学说、舍勒质料伦理学和哈特曼

的伦理学的共同源头①。其伦理学代表作《道德认识的来源》得到摩尔的高度评价:“本著作对伦理学最基本原

则的探讨远好于我所熟知的其它著作。……布伦塔诺则更为清晰和深刻,并且他避免了西季维克的两个基础

性错误,所以多么夸大布伦塔诺工作的重要性都不过分。”②但遗憾的是,布伦塔诺的伦理学并未得到学界的应

有重视和充分研究,已有相关研究成果主要侧重于布伦塔诺的价值思想③,缺乏对布伦塔诺伦理学思想的全面

研究。这既不利于把握布伦塔诺伦理学的全貌,也容易把布伦塔诺伦理思想的理解限定在价值论领域。在布

伦塔诺伦理学思想中尤其新颖的是其对伦理学不同于传统的界定,这也是其伦理学思想中最基础、最根本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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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Oskarkraus ZurEinleitung  FranzBrentano VomUrsprungsittlicherErkenntnis Hamburg FelixMeinerVerlag 1969  Ⅶ 
G E Moore BookReviews TheOriginoftheKnowledgeofRightandWrongbyFranzBrentano  InternationalJournalofEthics14 
no 1 October1903  115 中译本参见:摩尔《布伦塔诺<道德认识的来源>书评》,周宇译、郝亿春校,《当代中国价值观研究》2019年第2期,
第123-124页。
参见:郝亿春《价值与“心”———布伦塔诺对价值哲学的“内转”及其意义》,《哲学研究》2019年第5期;郝亿春《正确的判断与正当的情感———
对布伦塔诺“内在价值论”的探析》,《浙江学刊》2003年第3期;许为勤《布伦塔诺价值哲学》,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许为勤《道德源泉

的探寻———布伦塔诺价值哲学及其方法研究》,《天津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黄涛《从“心理现象”到“善”———布伦塔诺的价值论思想及其

心理学基础》,《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周宇、郝亿春《两种“内在价值”理论之争———重审摩尔对布伦塔诺的批

评》,《哲学分析》2019年第6期。



想。然而,这一基础的思想在目前学界研究中却付之阙如。
本文将论述布伦塔诺对伦理学的定义、任务、方法三个方面的重新界定,以较全面地勾勒出布伦塔诺的伦

理思想,同时重点探析其每个方面的新界定所带来的理论效应,从而较为系统地解读布伦塔诺关于伦理学这一

学科的根本看法。
一 布伦塔诺伦理观的出发点:哲学转向科学的信念

布伦塔诺对伦理学重新界定的理论背景是哲学的危机与自然科学的兴盛。哲学成为科学一直是近代哲学

的理想,然而哲学始终跟不上科学的步伐。尤其是到了布伦塔诺生活的19世纪中叶,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飞

速发展,它的有效性和达到效果的确定性和可靠性改变了人们的世界观与价值观。人们越来越觉得可实证的

和有实际效果的知识与学科才是科学。海德格尔在《时间概念史导论》中曾描述了19世纪下半叶哲学的处境:
唯心主义体系的瓦解,以及哲学不得不开始面对自然科学蓬勃发展所带来的挑战①。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正日

益取代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原有的方法论和认识论,即形而上学基础和主体性原则。西方近代的主体性哲学

陷入怀疑论,对此怀疑论进行批判与拯救的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又是一种无法被证实的独断论②。归结起来,近
代西方哲学的危机主要在于无法抵御自然科学的霸权,其存在的合法性受到了质疑。西方近代哲学的合法性

危机的内在缘由,在方法论层面上是一系列二元分裂———主观与客观、经验与理性、内在与超越,无法形成像自

然科学那样实证、有效果的知识。质言之,西方近代哲学一直向往像数学、物理学那样,但却始终可望而不可

即,最后导致自身的相对化与虚无性,退化成了所谓的“大学哲学”③。哲学距离科学越来越远,陷入了危机之

中。
面对这一困局,布伦塔诺处理的方式是釜底抽薪式的,即改变哲学的命运,而其战斗的战场主要是哲学的

分支———伦理学,使伦理学成为独立的科学。其实,布伦塔诺对哲学的“命运”有着清醒的认识。他于1894年

在维也纳文学学会的演讲中提出了自己对于哲学史已逾20年的思考:哲学史就像美术史一样,通常是一段时

间上升,一段时间下降④。这一升一降构成一个哲学史周期。一个哲学史周期又有四个阶段,其中“上升”为哲

学史周期的第一个阶段,“下降”为哲学史周期的后三个阶段,即上升一次,下降三次。四个阶段具体为:第一个

阶段是纯粹理论兴趣与自然方法所标示的上升发展阶段,第二个阶段是各种实际的功利兴趣兴起的下降的第

一个时段,第三个阶段是怀疑主义占统治地位的下降的第二个时段,第四个阶段是暴力构筑哲学教条的神秘主

义的下降的第三个时段。
布伦塔诺认为其时代的哲学状况是西方哲学史第三个周期的第四个阶段———神秘主义阶段,此时西方近

代哲学实质上是毫无价值的体系哲学时段。这也是布伦塔诺时代哲学的现实状况:黑格尔的哲学“几十年前还

被普遍颂扬为人类研究的最高成果,而如今却被普遍贬低为人类思维的极端退化形式”⑤。对哲学这一沮丧状

况的原因,布伦塔诺指出是因为哲学缺乏发展,与此相对的是自然科学的突飞猛进,带来的后果是自然科学知

识意味着力量,而哲学知识缺乏统一和一致却是无用的⑥。面对哲学的危机,布伦塔诺要求自己的任务是促成

一次哲学的普遍革命,对哲学进行改造,以造福人类⑦。
那么,如何改造哲学呢? 按照布伦塔诺的哲学史观,哲学第四个阶段同时也是新发展阶段的开端。“现在

让我们返回本真的、更为清晰相关的源头。让我们设法与哲学发展的第一个上升阶段的成就沟通起来。我们

在那里发现的是真正的基础和有声有色的健全方法,这使我们成功接续我们先人的工作成为可能”⑧。当前最

重要的任务是返回从前的思想家那里获得一种更丰富的开端。布伦塔诺不同意同时代新康德主义者返回康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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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丁·海德格尔《时间概念史导论》,欧东明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13页。

FranzBrentano DievierPhasendierPhilosophieundihraugenblicklicherStand hrsg OskarKraus Leipzig FelixMeinerVerlag 
1926  22-23 
“大学哲学”时期指在19世纪中期,哲学从政治、经济、社会领域退到学院中,哲学家开始彻底地职业化、专业化,从精神世界的领袖转变成故

纸堆里的学究。参见:王俊《重建世界形而上学:从胡塞尔到罗姆巴赫》,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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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nzBrentano DievierPhasenderPhilosophieundihraugenblicklicherStand 23 
FranzBrentano ÜberdieZukunftderPhilosophie Hamburg FelixMeinerVerlag 1968  8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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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张:首先,康德无法与亚里士多德相比;其次,康德的后继者让哲学的状况更糟了。因为康德及其之后的德

国唯心主义哲学都反对怀疑论,都是处于哲学史的下降阶段,所以才会有返回康德的哲学家表示不整体接受康

德哲学。人们应该返回到亚里士多德,返回到古代哲学的上升阶段,追求一种纯粹的理论兴趣和自然的方法。
我们认为,布伦塔诺表达的这种上升阶段所共有的特质才是科学本身。自然科学最能体现、最能保持上升阶段

的特质,也正因为如此,它才是科学的,而不是相反,即自然科学是科学本身,符合自然科学的才是科学。
所以,布伦塔诺信奉科学,哲学也必须像科学那样具有严格的统一性和普遍必然性,这也意味着哲学必须

转向科学。1866年,布伦塔诺向维尔茨堡大学提交的《任教资格答辩的25个论断》一文曾经明确指出,“哲学的

真正方法只能是自然科学的方法”①。哲学要学习使用自然科学的方法,但不是成为自然科学②。这一信念也

深刻地影响了其弟子胡塞尔的哲学观。胡塞尔在《回忆布伦塔诺》中说:“首先是从布伦塔诺的讲座中,我获得

了一种信念,它给我勇气去选择哲学作为终生的职业,这种信念就是:哲学也是一个严肃工作的领域,哲学也可

以并且因此也必须在严格科学的精神中受到探讨。”③总之,哲学与伦理学必须转向科学是布伦塔诺重新界定伦

理学的出发点。由此出发,布伦塔诺提出:“我们的使命是使伦理学作为科学而奠定基础。”④这表明其伦理学的

使命目标,即使伦理学成为科学。伦理学要以科学为师,成为科学。
二 伦理学的定义及其解放效应

亚里士多德通过对知识的分类划分出两类学科,即把知识划分为理论学科知识与实践学科知识两类:理论

学科以知识自身的兴趣为目的,实践学科以知识领域之外的兴趣为目的。布伦塔诺按照亚里士多德的学科分

类,把伦理学归为实践学科,并且是所有实践学科中最高的⑤。“正如必须有最终的目标一样,必须有一个不从

属于任何其他学科的实践学科,即它指导我们如何达到最高目的和选择有利于达到目的的手段。这一学科通

常被称为伦理学或道德哲学”⑥。由此看出,布伦塔诺继承了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目的论思想,再把目的论应用

于知识与学科的划分,以目的之间的类别、高低、从属关系来确定知识与学科的分类、支配、从属关系。伦理学

的目的是实践的最高目的,所以它是实践学科里的最高学科。那么,伦理学的目的是什么呢? 或者说,实践学

科的最高目的是什么呢? 布伦塔诺认为伦理学的知识对生活是最重要的,它能教导我们找到生活的目的,这对

达到幸福生活来说是第一位的。如同射箭一样,首先要找到瞄准的目标,这对射箭者来说是最重要的,否则不

可能射中。这也是布伦塔诺对伦理学价值的说明。
为了说明伦理学的价值,布伦塔诺把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作比较,同意大多数人认为的知识就是力量,更

多的知识意味着更大的力量,但同时也反思这种力量是否能拯救人类。对此,布伦塔诺认同卢梭对这个问题的

否定回答及其谴责所谓的文明进步,指出,“这一谴责中包含着真理的一个核心:只有当人类拥有大量的伦理知

识时,科学才能真正地造福人类社会”⑦,并进一步表明,“如果没有最高的实践学科道德的指导和控制,整个技

术进步就会以灾难告终”⑧。
伦理学之所以具有如此高的价值,在布伦塔诺看来,可以从伦理学被定义为实践哲学中寻求启示。布伦塔

诺认为,虽然伦理学被定义为实践哲学已经是相当普遍了,但人们并没有真正理解到这一定义的真正意义。这

一定义是指伦理学属于实践学科吗? 人们通常是在“从属”的角度上来理解这一定义的,即指伦理学属于实践

学科之一,而实践学科是实践哲学,所以伦理学是实践哲学。然而,这种理解虽然没有错误,但并不深刻,也没

能回答伦理学是实践哲学的特别原因。在布伦塔诺看来,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在于我们误用了“哲学”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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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nzBrentano ÜberdieZukunftderPhilosophie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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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一词词源为“爱智慧”。然而,智慧一词被古希腊诡辩学家弄得臭名昭著了。他们把自己冒充为智慧

的导师———智者,误用了这个古老的名字———索菲亚,使智慧成为诡辩,爱智成为肤浅自大的含义。这恰恰与

哲学的本义相反。哲学这个词的出现是为了表示谦虚,表明了对智慧的谦逊。真正的“智者是坚持最基本的原

则的人,这种原则的影响是广泛的,甚至是整个宇宙的”①,所以智慧应指第一性、最根本的。因此,布伦塔诺指

出,“亚里士多德选择给形而上学取名为‘智慧’,而不是任何其他理论学科”②,因为形而上学指向的是事物的最

终基础,寻求第一因、第一原则的符合智慧的本义。哲学不是从属于智慧,而是对智慧的爱与切近,增长智慧。
所以,说一个理论或学科是哲学,那么这个理论和学科须达到智慧的高度。

从哲学的本义出发,布伦塔诺把形而上学与伦理学进行类比,认为“形而上学在理论领域中的地位类似于

伦理学在实践领域中的地位”③。正如前者是对存在和真理的终极原则的知识一样,后者也是对行动的终极原

则的知识。因此,伦理学“也被描述为智慧,但却被描述为实践智慧:它是实践哲学”④。
综上,布伦塔诺把伦理学定义为关于行动终极原则的实践哲学,是实践学科里的最高学科,它指导人如何

达到最高目的并选择有利于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如此的伦理学才能教导我们找到生活的目的,才能指引技

术进步,才能成为拯救人类的知识。
布伦塔诺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伦理学观,从哲学的智慧本义层面来看待伦理学,并且把伦理学看作

与形而上学具有同等的地位,改变了传统的伦理学观念,即伦理学需要建基于形而上学之上,并作为形而上学

附属的思想。比如典型的笛卡尔知识之树思想:笛卡尔把人类知识比喻为一棵大树,其中形而上学是根,物理

学是树干,其他科学(主要指医学、机械学和伦理学)是枝杈和果实。布伦塔诺的这一伦理学定义较早地摆脱了

传统哲学对伦理学的界定,在现在看来具有极大的理论解放效应。他既是当时形而上学危机之下,使伦理学摆

脱形而上学的较早理论探索,又从伦理学学科的源头出发,重新确立了伦理学的实践智慧内涵。这种既打破传

统束缚又继承传统优秀内涵是布伦塔诺坚持科学信念的生动体现。
三 伦理学的任务及其体系意义

为了进一步界定伦理学,布伦塔诺通过阐述伦理学的任务来表明伦理学的本质与特征。在《伦理学的奠基

与建构》一书导言中,布伦塔诺提出了伦理学六大方面的任务⑤:
(1)伦理学涉及的是那些就其自身而值得追求的目的。如果有诸多这样的目的,就可能会发生冲突。在这

种情况下,伦理学将必须确定它们的相对价值,或至少提供某些方法来进行比较。
(2)伦理学的进一步任务是确定实现这些目的的最重要手段,这就是行动的规则。
(3)但是,如果对这些规则的知识不足以影响我们的行动,这些规则难道不是完全无用的吗? 这种可能性

使我们有必要研究自由的问题。
(4)光有伦理知识是不够的。知识就是力量,但还需要其他处理和先决条件。即使在我们有道德知识的情

况下,也很难按照道德知识行事。根深蒂固的倾向和强烈的情绪,会驱使我们以相反的方式行事。因此,伦理

洞察力的有用性有很大的程度不同,这取决于其他伦理倾向的性质。伦理学必须充分考虑到这些伦理倾向的

差异。它是一门实用的学科,其学说旨在赢得力量。
因此,伦理学有双重任务。首先,研究有益和有害的性情倾向是由什么构成的,它们是如何发展、维持和加

强的,以及它们是如何减弱和消失的。第二,人在道德倾向不完善的情况下,如何能够正确地行动。每个人都

有道德缺陷。道德引导是最重要的,不知道或不重视所提供规则的人将远远达不到他认为正确的标准。
(5)有一项重要的研究我没有提到,然而,它将被置于顶端。首先,我们必须对道德研究的出发点、道德洞

见的基础形成一些判断。关于这个问题有许多困惑;没有哪一个领域的意见分歧能像在伦理学领域对伦理知

识原则的分歧那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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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关于规范科学(伦理学通常被认为属于规范科学)的独特特征。规范性科学的最终特征是,构成它的所

有认知都服务于一个单一的目的。这一目的是把在其他方面完全不同的事物联系在一起的线索。但是一门科

学是如何建立起规范的呢? 某些学科在哪里获得了表达形式命题的权利,“它应该是这样的”,而不是“它是这

样的”?
任务(1)显然是对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目的论的继承,但布伦塔诺强调的是要确立“就其自身而言的目的”。

按布伦塔诺研究专家齐硕姆的说法,它指的是内在价值①,也就是要明确善与恶、好与坏等内在价值的含义及其

之间的等级。当然,首要的是对善概念的起源分析,追寻什么是善。任务(2)以任务(1)为基础,只有确定了什

么是内在价值及其等级,才能确立达到和遵循内在价值的行动规则。任务(3)和任务(4)都是从伦理知识转化

为实际行动需要考虑的最重要的前提出发的。任务(3)是研究人是否有自由,是否能自由选择道德等自由与意

志问题,这是伦理知识转化为行动的必要研究问题。任务(4)是研究道德心理倾向和道德引导教育问题。心理

和教育领域也是使伦理知识转化为行动的必要研究领域。任务(5)是最重要的。为伦理学寻求地基是伦理学

研究的起点。道德判断、洞见等伦理知识从谁出发,以何为基础,是伦理知识的基础原则问题。任务(6)是指伦

理学既然被称为规范科学,那么深入下去,需要研究规范科学的特征,伦理学如何建立起规范等问题,即反思

“规范是什么”,这是对传统的规范伦理学进行反思、拷问。
综上,以上六个方面的任务可以概括为:(1)善的起源分析及内在价值的等级;(2)实现内在价值的行动规

则;(3)伦理实现的自由与意志问题;(4)伦理实现的心理与教育问题;(5)伦理知识的基础原则;(6)伦理规范的

本质。
按现代伦理学体系,大概可将以上任务划分为:任务(1)和任务(2)属于规范伦理学领域;任务(5)和任务

(6)属于元伦理学领域。但是,这种归类是有问题的。比如任务(1)严格来说又属于元伦理学问题,而任务(3)
和任务(4)按此原则难以分类。因为元伦理学不仅可从分析哲学的角度来看,指的是对伦理学基本概念和原则

的语言学分析,还可以从形而上学的角度来看,指的是对伦理道德的终极反思,但此刻反思不是采用传统哲学

的形式逻辑式和思辨式的方法论,而是现代哲学的新方法论:语言分析法和现象描述法。而布伦塔诺的任务

(1)是按现代哲学的新方法论的,不能等同于传统哲学对善恶的思考,所以任务(1)不能归于规范伦理学领域。
任务(3)严格来说属于哲学的大问题,远超伦理学领域,所以按现代的伦理学体系来归类不仅难以进行,而且会

遮蔽布伦塔诺的伦理学洞见。任务(4)属于伦理学与心理学、教育学的交叉领域,是越来越受当前学界所重视

的道德心理学和道德教育学。总之,按现代伦理学学科体系,无法对布伦塔诺伦理学作出符合其自身含义的阐

释。
那么,唯有按照布伦塔诺本人的哲学倾向,分析其对伦理学任务的规定,我们才可以窥见其伦理学体系结

构。这六个任务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伦理知识,分为两种:一种是伦理的实践知识,即任务(1)和任务(2);
一种是伦理的理论知识,即任务(5)和任务(6)。第二类是伦理之外的知识,即任务(3)和任务(4),它们是伦理

活动得以可能的前提或必要条件的知识,是伦理的视域。结合布伦塔诺对伦理学的定义,我们反思到这六大任

务可以构成一个伦理学体系框架。我们用图1来进行展示说明:

行

知

行

视域 视域

图1 布伦塔诺伦理学体系图

图1中的椭圆指代伦理学,椭圆内部指伦理学的理论知识(知),椭圆边界指伦理学的实践知识(行);椭圆

之外指伦理学的视域;框行指代体系图,指代布伦塔诺的伦理学体系之范围,并不是指伦理学之外视域的边界。
椭圆边界线可见,寓指可见的行动原则及其规范,即伦理学的实践知识,是与其他学科区分性标志〔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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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和(2)〕;椭圆内部空白,虽不可见,但无此空白则不成椭圆,则或为半圆、半月等其他图形,寓指伦理实践之

根据与基础的理论知识〔任务(5)和(6)〕;椭圆之外的视域广大,亦不可见,无此视域,则画不出椭圆甚或一切图

形,寓指伦理活动能得以真实发生的前提性知识,使伦理学从知识到实际行动之阶段的研究,这里布伦塔诺指

出了最重要的自由与意志和心理与教育两个前提〔任务(3)和(4)〕。
由此,布伦塔诺建构了一个整全的伦理学体系,所思问题考虑到伦理学作为何种道德规范的规范伦理学问

题,为此种规范奠基的元伦理学问题,并扩大到伦理学与心理学、教育学等交叉学科问题。布伦塔诺伦理学的

最终目的是“行”。为了确立“行”之轨迹,布伦塔诺进行了“知”的研究和“视域”的研究,其独特之处在于不仅以

“知”为“行”奠基,而且以“视域”为“知行”奠基。如此,这一体系不是封闭的体系,而是强调体系之间的融构,开
放地去追寻伦理学的真谛。正如国际著名布伦塔诺研究专家克里格尔所言,布伦塔诺创造了一种古典意义上

的体系观而非大家所熟知的黑格尔式的体系①。布伦塔诺提出的伦理学六大任务可以归结为一种体系,以之为

手段从而使全面地朝向伦理事实得以可能。
以上体系效应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布伦塔诺坚持科学的信念。科学首要的就是要面向事实。但能面向事

实是困难的,以往的伦理学理论只能面向部分伦理事实,其中主要面向的是伦理的规范事实。而布伦塔诺从实

践智慧的角度重新定义了伦理学,那么能使达到“关于行动终极原则的实践哲学”的都是伦理学的任务。所以,
布伦塔诺能关注到以往被忽视的伦理“视域”的事实和伦理规范奠基等元伦理学问题。

四 伦理学的方法及其方法论效应

布伦塔诺提出:“我们的使命是使伦理学作为科学而奠定基础。”②这表明了其伦理学的目标,即使伦理学成

为科学。为促成这一目标的实现,布伦塔诺终其一生的工作是为伦理学奠基,构建一种新的奠基,从而使伦理

学真正成为科学,在科学的信念下和从伦理学所应指向实践智慧的角度出发,布伦塔诺要实现其伦理学目标的

关键,是必须找到一种科学的方法论,使伦理学真正成为科学。
布伦塔诺找到了科学方法论———描述心理学,并把它应用于伦理学领域。这也是其对哲学学科最有成效

的改变。由于篇幅限制,我们无法全面论述描述心理学如何为伦理学奠基的这一个大课题。我们这里主要论

述其描述心理学方法如何能够取代传统的观念论研究方法,使伦理学能够迈向科学的道路。进一步说,传统伦

理学之所以无法摆脱形而上学,无非是因为形而上学能提供普遍必然性。“伦理学不再依附于神学和形而上

学,但却面临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的难题”③。然而,布伦塔诺的描述心理学能成为解决这一难题的方法论基

础。
描述心理学是布伦塔诺在19世纪末心理学学科成立的过程中,开拓的一种不同于冯特的生理学心理学的

科学心理学道路。不同于冯特、铁钦纳等人以生理学为基础,对心理意识进行物理还原的原子式分析,布伦塔

诺强调心理的完整性和独特性。对意识的原子式分析是把心理与生理一一对应,把心理看作是由感觉原子通

过联想结合起来的,从而实现对心理的测量和实验。这实质上是对笛卡尔-洛克式的观念之路的应用,即把复

杂观念分解为不可分的原子观念,而观念映射外在对象。但这样会人为地把预先的理论假设强加于经验事实

之上。布伦塔诺对意识作最素朴的描述,不用任何预先的假设,认为对意识不应该去还原分析,而应该去描述

它④。这是因为布伦塔诺对观念的看法不同于笛卡尔和洛克。笛卡尔认为观念是对事物的直接知觉⑤;洛克扩

大了笛卡尔对观念的定义,把观念看作是“对事物的所有知觉及其反省”⑥,知觉是精神的,是对事物间接的表

征;而布伦塔诺则把观念看作是意动,直接反映事物本身,无法被分解为原子单元⑦。这种对心理从整体和非还

原分析的研究路线,不仅开创了意动心理学或描述心理学,而且启发了后来的格式塔心理学和弗洛伊德无意识

心理学,使心理学以不同的路向走向科学的心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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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把冯特和布伦塔诺开创的不同的心理学道路区分为科学心理学的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之争①。但

进一步说,二者的区分实质是哲学路线的不同:冯特走的是笛卡尔-洛克的观念之路;布伦塔诺走的则是现象

描述之路。“观念之路”背后依据的西方近代哲学形成的主客二元思维方式。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思维,应
当是客观的。如何保证其客观性? 需要进行还原分析,把思维或心理还原为生理,而生理学以物理学、化学、医
学为基础,是典型物质性的东西,其客观性能够得以保证。所以,冯特的科学心理学是建立在生理学基础之上

的,是对自然科学的模仿。但布伦塔诺认为,虽然心理与生理之间存在依赖关系,但是不能由此就从生理学法

则引申出心理法则,心理领域同时有着自己的特殊性,简单地还原是不严格的。心理学领域的特殊性,首先指

的是心理领域与物理领域有着严格的区别,即心理现象与物理现象的区别。关于这一区别,布伦塔诺的著名表

述是:

  每一心理现象都被一种东西所标识,中世纪经院哲学家称这种东西为关于一个对象的意向的(即心理

的)内存在(intentionaleInexistenz),我们也可以将之称为———虽然还有些模棱两可———关涉一种内容、指
涉一个对象(这里不应被理解为一种实物),或将之称为一种内在对象性(immanentGegenstandlichkeit)。
……这种意向的内存在是心理现象所专有的特性。没有任何物理现象能表现出类似的性质。所以,我们

完全能够为心理现象做出如下界定:它们是在自身中意向地包含一个对象的现象。②

“意向的内存在”表明心理现象的存在不依赖于外部世界的存在,只需要有心理本身的意向活动就可以,而
物理现象的存在需要假设外部世界存在,因为物理现象只有通过外感知才能通达③。但是,布伦塔诺同时也指

出,物理现象并不独立于心灵,它只能以意向的存在形式而存在④。可以说,心灵对于心理现象是充分关系,可
对于物理现象来说是必要关系。所以,心理现象是不可以还原的,而物理现象是可以还原的。对于心理现象,
需要直接进行如实的描述,不能采用生理学的还原分析方法,而不把握心理领域的特殊性。同时,需要进一步

指出的是,“布伦塔诺的‘对象’是依存于心灵的‘现象性对象’”,“对象就等于‘内在对象’,就是直接呈现于心灵

的‘现象’”,与当代对“对象”—词的使用不同⑤。所以,冯特还是把心理现象当作“观念”,所以走的传统哲学的

“观念之路”,而布伦塔诺把心理现象当作“现象”,摆脱了近代哲学的认识论窠臼,走的是新的“现象之路”。
近代伦理学的观念论认识的方法,即对伦理学的核心概念进行反思、思辨的认识论方法,走的是“观念之

路”,进而必须依赖形而上学来保证观念的实在性。描述心理学的本质是一种新的哲学方法,其任务是对心理

现象进行描述,从而也能够保证普遍必然性,类同于形而上学的作用。进而,布伦塔诺把伦理学的善定义为心

理现象的类型之一,从而从心理现象的角度揭示伦理学知识的来源,既保证了伦理学知识的普遍必然性,又使

伦理学知识排除了对形而上学的依附而具有实证的维度。因为心理现象是可以体验到的,所以施太格缪勒明

确指出,布伦塔诺的伦理学说进行两面作战,一方面反对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将伦理的东西化为乌有的立场,
另一方面也反对“为了拯救伦理东西的绝对性而进行思想上的虚构(譬如康德的绝对命令)的任何企图”⑥。这

明显地超出了近代伦理学所依赖的观念认识方法,进而使伦理学摆脱形而上学的奠基成为可能。
布伦塔诺的描述心理学方法,克服了传统的认识论方法偏颇,带来了伦理学要想成为科学必须突破传统哲

学方法而采取科学方法的方法论效应。这一效应对后世哲学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不说其描述心理学的意向性

概念对现象学产生发展的重要影响,就说其在伦理学领域的影响:它是发起价值论伦理学运动的方法基础⑦,也
为后世以胡塞尔伦理学和舍勒伦理学为代表的现象学伦理学奠定了方法基础⑧。可以说,布伦塔诺以描述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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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⑥
⑦
⑧

叶浩生主编《心理学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1页;王申连、郭本禹《描述心理学的历史演变》,《教育研究与实验》2014年第2
期,第79-84页。
弗兰兹·布伦塔诺《从经验立场出发的心理学》,第105-106页。
弗兰兹·布伦塔诺《从经验立场出发的心理学》,第108页。
弗兰兹·布伦塔诺《从经验立场出发的心理学》,第111-112页。
李忠伟《亚里士多德与布伦塔诺论意向性》,《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2015年第2期,第105页。
施太格缪勒《当代哲学主流》上卷,王炳文等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64页。
布尔克《西方伦理学史(修订版)》,黄慰愿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2版,第306页。
关于胡塞尔对布伦塔诺伦理学的继承与发扬,参见:倪梁康《心的秩序———伦理现象学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205-209页;关
于舍勒伦理学与布伦塔诺伦理学之间的思想关联,参见:钟汉川《现象学对伦理学的奠基———以质料先天主义为起点的舍勒伦理学研究》,中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7-29页。



学对伦理学的研究及其影响也是西方现代伦理学的初期伦理学真正实现从传统到现代转型的最有价值的理论

探索之一。
五 结论

从布伦塔诺所处时代背景及其思想信念出发,我们给出了一个较为全面的布伦塔诺关于伦理学学科的总

体看法,即其伦理观。这一伦理观在关于伦理学定义、任务、方法等方面都显示出一种科学的特征,也只有从科

学的角度来解读布伦塔诺的伦理观才能达其旨意,所以我们把布伦塔诺的伦理观总结为一种科学伦理观。这

一科学伦理观的最核心的意义在于其代表了在现代哲学开端时期一种伦理学科学转向的理论探索。这种探索

至少启示我们:第一,布伦塔诺伦理观的核心精神是使伦理学向科学转向,作为19世纪中后期使伦理学摆脱形

而上学的理论先声,促进了近代伦理学向现代伦理学的转变和突破;第二,布伦塔诺伦理观所提出的伦理学任

务及其揭示的伦理学体系,使伦理学不仅突破了传统伦理学的研究范围,而且开启了元伦理学的研究领域,还
触及到当前伦理学体系的缺陷,启发人们以朝向伦理事实为准来开展伦理学研究;第三,布伦塔诺伦理学的描

述心理学方法论,使得伦理学摆脱形而上学得以可能,更重要的是,它表明伦理学要想发展,必须突破传统伦理

学的方法局限。总之,在19世纪中后期,由形而上学的崩塌所带来的哲学深刻危机背景下,布伦塔诺开创的科

学伦理观,值得当前面临类似时代变局的我们认真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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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哲学的合法性
在于非认知价值中立的科学态度

———与苏德超教授商榷

刘清平

  摘要:有关中西哲学合法性的讨论,需要首先澄清哲学的性质。既然哲学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以探究人生价

值为使命的特殊求知活动,它就如同其他科学一样,只有建立在凭借非认知价值中立态度获得的正确知识的实然

基础上,才有合法性。根据这条标准反思中西哲学的合法性,揭示它们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的缺陷,有助于中西哲学

在实然基础上进一步从应然视角出发,为人们提供有关人生意义的各种规范性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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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国内学界围绕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展开了热烈讨论,但似乎没有取得多少实质性的进展①。苏

德超教授近期发表了论文《哲学的标准与西方哲学在中国的合法性》(以下简称“苏文”),从一个新的视角指

出,我们“需要反思西方哲学重构中国哲学的合理性和西方哲学在中国的合法性”②。本文在认同这个新视

角的基础上,试图对苏文提出商榷,并论证一个见解:作为一种特殊的求知活动,中国和西方哲学都应当以保

持非认知价值中立的科学态度作为合法性的根基。
一 西方哲学与科学重合的原因

苏文的立论可以用摘要里的一段话来概括:虽然人们“普遍将西方哲学当成是西方科学的支持性因素,
并将哲学活动视为求知活动”,但“西方哲学并不直接支持西方科学,它们之间更不互相涵盖,哲学的主要目

标也并非获取知识,而是提供价值、界定意义”;或者用正文里的一个命题来概括:“哲学活动不能直接等同于

求知活动。”遗憾的是,作者很少围绕这一立论展开论证,而是在引用西方学人大量论述的过程中零散地表达

自己的见解,以致我们有理由说,苏文主要还是从西方哲学中寻找一些表层的理据,让自己的反思具有“合理

性”和“合法性”。
拿“哲学活动不能直接等同于求知活动”的命题来说,苏文在引用西方哲学家见解的过程中,断续表达了

下面的看法:哲学介于科学与宗教以及艺术之间,虽然与科学“是连续的”,也会“以知识为目标”,但同时又与

科学有“本质的不同”,主要“以智慧和价值为目标”。然而,这些论述回避了一个要害问题:在哲学与科学存

在连续性的情况下,哪怕它“不能直接等同于求知活动”,但是不是也像科学那样包含狭义的“知识”部分,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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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一种特殊的“求知”活动呢? 不管怎样,假如我们接受了罗素的观点,肯定哲学至少在“接近科学”方面

“以知识为目标”的话,那就只能否认维特根斯坦“根本不认同哲学有知识部分”的见解了,而不应当把两人的

歧异看法罗列出来而不做辨析和批判,让人搞不清楚哲学到底有没有知识的部分,包含不包含求知的内容。
其实,在强调西方哲学与科学的“关系并不密切”的同时,苏文也引用了某些西方学人的论述,指出它们

在古希腊“有着共同的源头”。但遗憾的是,苏文并未解释两者的重合度何以如此之高的深层原因:在古希

腊,它们都是求知的活动,不仅完全以知识为目标,并且追求的还是同一种“为知识而知识”的纯粹知识,以致

当时的“哲学”就是“科学”———或者反过来说,当时的“科学”就是“哲学”。对此,亚里士多德在把“求知”说成

人类的本性后指出,当时人们“探索哲理只是为想脱出愚蠢,显然,他们为求知而从事学术,并无任何实用的

目的。这个可由事实为之证明:这类学术研究的开始,都在人生的必需品以及使人快乐安适的种种事物几乎

全都获得了以后。这样,显然,我们不为任何其它利益而找寻智慧”①。这里说得很清楚:这一小批古希腊人

追求的知识虽然今天被分成了哲学和科学两类,当时却是同一种“只为知识而知识”、“不为实用而知识”的纯

粹知识。说破了,这也是哲学在西方文化中长期被视为“科学的科学”,今天自然科学领域的许多研究型而非

应用型的学位依然叫作Ph.D(哲学博士)的头号原因。就此而言,我们或许不得不承认,至少在古希腊,西方

哲学如同科学一样,是一种为知识而知识的纯粹求知活动,因而“哲学活动不能直接等同于求知活动”的立论

在彼时彼地是不符合事实的。
进一步看,西方学界以及苏文还忽视了另一个关键点:亚里士多德在此已经把“认知需要”与“非认知需

要”自发地分开了,主张人们只有对实利以及炫美方面的“非认知价值”(必需品、使人快乐安适的事物)保持

“中立”的态度,仅仅基于“求知欲”(好奇心)探究事实的本来面目,才能获得“不为任何其它利益”的纯粹知

识。归根结底,正是这种后来韦伯未能注意到“非认知”的限定而将其笼统称为“价值中立”(价值无涉)的态

度②,而不是苏文引用的众多西方学人强调的“理性思维”、“逻辑推理”、“系统实验”等,构成了科学作为一种

纯粹知识而不同于其他知识的本质特征:纯粹在求知欲的推动下,采取非认知价值中立的态度,排除非认知

需要的干扰,只以获得符合事实的正确知识作为唯一目的,而不是像非科学知识那样引入了非认知需要,利
用描述事实的认知活动为道德、实利、信仰、炫美方面的非认知目的服务。简言之,科学知识是纯粹“为知识

而知识”的狭义知识,非科学知识则是“为非认知而知识”的广义知识(也可以说是苏文强调的与人生价值相

关的“智慧”)③。
其实,如果我们把“最早的科学知识出现在古希腊”也看成是一个历史事实,它同样只有从这个角度才能

得到合理的解释:尽管古代其他文明有不少人从事过“为非认知而知识”的求知活动,但只有古希腊的一小批

人才从事了“为知识而知识”的求知活动,其成果正是最早的科学知识。并非巧合的是,构成了西方哲学形成

阶段的古希腊哲学,恰恰是这一小批人从事的同一种“为知识而知识”的纯粹求知活动的理论结晶。有鉴于

此,我们或许只能得出一个结论:西方哲学至少在起源处,是能够“直接等同于”科学类型的狭义求知活动的。
苏文指出:“能不能把哲学简化成科学,将深刻影响到我们对哲学合法性问题的探讨。”笔者认为,这样质

疑哲学能不能“简化成”科学,会产生误导效应;毋宁说,更适当的做法是,澄清哲学是不是一种求知活动、包
含狭义知识的部分,因而是不是也像科学那样源于求知欲,承担了如实揭示真相、获得正确知识的使命,能为

自己进一步塑造价值、提供意义、奉献智慧的应然职责奠定一个符合事实的实然基础④。毕竟,假如哲学在

塑造价值、提供意义、奉献智慧的时候,仅仅以扭曲事实、遮蔽真相的方式高谈阔论,它又能为人们塑造什么

样的价值,提供什么样的意义,奉献什么样的智慧呢? 从某种意义上说,苏文和笔者的主要区别在于:苏文认

为,即便哲学包含狭义知识的部分,也是无关紧要的,相对于应然智慧的部分甚至可以忽略不计;但在笔者看

来,这个追求正确知识的实然部分,却是哲学的应然智慧部分能够成立的基础,构成了评判哲学合法性的根

基,而遗忘了这一点,有关哲学合法性的探讨就会偏离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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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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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西方哲学与科学背离的原因

为了支撑自己的立论,苏文花了更大的篇幅讨论后世西方哲学与科学逐步背离的现象,指出“哲学强调

人而非自然”,“哲学跟科学是两个本质上有差别的学科”。但遗憾的是,苏文在这方面依然是以知其然而不

知其所以然的方式描述了两者背离的简单事实,却未能解释何以出现这种背离的深层原因。
其实,答案同样应当溯源到两类不同需要那里。古希腊那一小批哲学家兼科学家虽然独树一帜地把指

向必需品、娱乐品和安适品的实利和炫美需要与求知欲分开了,却如同其他古代文明,包括古代中国的哲学

家一样,尚未把信仰和道德的非认知需要也与求知欲分开,结果往往把自己指认的万物始基说成“神性”的存

在。此后,苏格拉底和柏拉图试图让哲学从天上回到人间,一方面关注人世远远超过自然界,另一方面又突

显了理性神的主导地位。最有反讽意味的要数亚里士多德自己,因为他在讨论“专研实是之为实是”的“第一

哲学”时,也将指向神性信仰的非认知需要引进来,明确主张这门最纯粹的哲学就是“神学”①。笔者正是凭

借这一理据认为,他仅仅是自发地把求知欲与实利和炫美的非认知需要分开了,还没有自觉地意识到科学在

于非认知价值中立的实质。就此而言,导致西方哲学与科学出现背离的根本原因,并不是它着重探讨人生意

义这种对象上的分化,而主要在于古希腊哲学家未能将非认知价值中立的态度贯彻到底,反倒在古希腊神话

的积淀下,把信仰以及道德的非认知需要引进来,并将它们凌驾于求知欲之上,结果导致原本与科学融为一

体的哲学走上了偏离科学的殊途。事实上,如果说进入现代后,曾经一蹶不振的科学又凭借非认知价值中立

的态度开始了长足发展的话,那么从古希腊晚期开始,西方哲学就与科学研究分道扬镳了,至今还在探讨某

些从科学视角看来莫名其妙的怪诞问题。
只有依据这个原因,我们才能解释苏文论及的西方哲学与科学的诸多背离现象:为什么在公元前的最后

三个世纪“哲学家对道德伦理和形而上学感兴趣,‘不再关心科学’”? 为什么哲学的“玄学”本性使其在内容

上“关心虚无缥缈的道理,不愿意解释身边的日常现象”,在方法上“长于抽象思辩,缺乏实验验证,不切实

际”? 无论如何,要是从亚里士多德提出的“第一哲学”演变过来的西方“形而上学”现在还把上帝存在、灵魂

不朽、(不受因果制约的)自由意志等“神性”话题当成头号对象,我们怎么可能期望它与采取非认知价值中立

态度研究日月山川、市场交换等等的各门科学保持一致,不会出现“根本性”的差异呢?②

澄清了西方哲学与科学背离的原因后,我们又会生出一个疑问了:苏文依据这种背离指出的“西方哲学

并不直接支持西方科学”,这是西方哲学发展的正常现象呢,还是反常状态? 它能不能证明“将哲学活动视为

求知活动”的看法是错谬的呢? 基于对上述原因的理解,本文的回答与苏文相反,认为这种背离属于西方哲

学发展的反常状态,也并不足以证明“哲学活动不是求知活动”的说法。
其实,如果说古希腊哲学与科学的融合从正面证明了哲学也是求知活动的话,那么后世西方哲学与科学

的背离恰恰从反面证明了哲学也是求知活动:由于在非认知需要的干扰下违反了自身作为求知活动的本质

使命,它才陷入了扭曲性的反常状态,非但难以得出正确的知识,反倒经常生成错谬的见解。进一步看,苏文

虽然反对“将哲学活动视为求知活动”的见解,但在讨论背离现象时运用的那些贬义词语,如“关心虚无缥缈

的道理,不愿意解释身边的日常现象”,“缺乏实验验证,不切实际”等,恰恰也表达了它对这种背离的否定,因
而等于间接地肯定了“哲学活动也是求知活动”的命题:西方哲学与科学背离后,偏离了解释日常现象的正

道,误入了虚无缥缈、不切实际的歧途。毕竟,想必苏文也不会认为,不支持科学、虚无缥缈、不切实际的西方

哲学,今天还有“从底层逻辑上刻画了西方文明和西方文明所理解的世界,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西方、认识

世界,有助于中国哲学的自我更新”的合法性吧。说破了,“不是求知活动”的西方哲学,怎么可能有助于我们

更好地“认识”世界呢?
严格说来,和西方哲学与科学背离并行的另一个过程,是各门科学先后从原本被视为“科学之科学”的哲

学中分化出来,成为相对独立的分支。但与刚才讨论的背离不同,这种分化主要展示了哲学与其他科学在对

象、内容和方法上有着某些非根本性的差异,因而仅仅证明了哲学是一种不同于其他科学的特殊求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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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不足以把它从“求知活动”中驱逐出去。事实上,苏文指认的哲学“强调人而非自然”、“以智慧和价值为目

标”等特征,依然是在哲学作为广义求知(追求智慧)活动(而非作为艺术创作、宗教礼仪等广义实践活动)的
意思上言说的:哲学从某些特定的视角出发,运用某些特殊的方法,如实认知(描述、分析、考察、研究、说明、
理解、解释)人生的价值意义(而非自然万物的本质规律),然后在这个基础上为人们提供怎样在生活实践中

展开价值评判、做出行为选择的应然智慧(而非有关自然万物的实然知识)。可是,苏文依据某些抽象笼统的

说法,大而化之地主张哲学是一种类似于宗教的促成“跟知识无关的终极行动”的“理解”,却既没有澄清理解

何以不属于求知活动的原因,也没有指出在“理解西方、认识世界”的说法中“理解”和“认识”有哪些差异,更
没有说明“知识”与“智慧”存在怎样的区别,居然足以导致“智慧”不再是广义“求知”活动的产物,而是别的什

么“终极行动”的结晶,以及与科学重合的古希腊哲学为什么曾被贴上“爱智慧”的标签这些重要的问题。有

鉴于此,它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将“以智慧和价值为目标”的哲学从求知活动中排除出去,另一方面又承认西

方哲学在“成为中国哲学的一部分”后能够“深化我们的认识”,似乎就缺乏说服力了,反倒潜含着难以自圆其

说的逻辑矛盾。
三 有关西方哲学合法性的反思

在说明了哲学是一种特殊的求知活动后,我们就有必要讨论西方哲学“本身”的合法性(而不只是西方哲

学“在中国”的合法性)问题了,因为即便在西方,它也不具有所谓“天然的合法性”。
“合法性”是个政治哲学概念,用到当前语境后,主要有“符合标准或规范”的“正当性”内涵;部分地由于

这种语义上的宽泛性,才导致了有关的讨论莫衷一是:你我他分别站在不同立场上认为中国哲学应当符合这

些或那些标准,自然就很难达成共识了。不错,苏文是从它对哲学的前述定位出发的,所以很大程度上摆脱

了这种模棱两可的处境:“哲学并不是科学,它的主要目标并不是知识”。但在本文看来,既然这个定位站不

住脚,苏文对西方哲学合法性的理解也就是站不住脚的了,忽视了哲学作为一种求知活动应当自律地赋予自

身的头号规范:采取非认知价值中立的态度,如实描述对象的本来面目,获得符合真相的正确知识。
实际上,非认知价值中立的合法性标准适用于一切求知活动。任何求知活动,不管是科学还是哲学的,

不管以实然知识还是以应然智慧作为主要目标,不管是不是指向了非认知目的,归根结底都源于求知欲。所

以,单就它们作为求知活动的本性看,无一例外都应当首先采取非认知价值中立的态度展开,排除非认知需

要的干扰,尽可能如实揭示事实的真相。如同第一节所述,这条隐含在亚里士多德论述里的诉求,构成了科

学的本质特征。两千年来,科学实际上也是依据这条标准来评判各种学说有没有合法性的。凡是符合这条

标准的就属于科学,反之则被排除在科学大门之外。相比之下,迄今还被众多西方学人视为科学本质的理性

思维、逻辑推理、系统实验等,只有依附于非认知价值中立这个决定性的要素,才能构成科学的从属特征。在

这方面,西方中世纪神学或中国古代炼丹术的案例颇有启发意义:它们虽然也是广义的“知识”或“智慧”,或
者包含严谨的逻辑推理,或者诉诸反复的系统实验,却不具有科学的合法性,甚至还像韦伯谈到西方神学时

所说的那样,与科学存在“无法克服”的“紧张”①。原因只有一个:它们处在非认知需要的主导下,以致求知

欲的作用受到了严重干扰,不再以揭示真相作为唯一目的,因此也不再是纯粹的“为知识而知识”,却变成了

“为信仰而知识”、“为长生而知识”。
现在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许多人讨论中国哲学的合法性时,倾向于以科学为典范了。苏文认为,这种

倾向“跟近代中国的落后、西方科学力量的强大,以及哲学观的过分狭窄密切相关。近代中国的落后主要表

现在科学方面”。其实,倘若我们在这方面也把非认知需要悬置起来,从学理视角看,与其将这种倾向归因于

“落后就要受气”的非认知心态,不如归因于科学体现了求知欲诉求的本质特征。在本文语境里,这一点尤为

重要。因为只有依据这种源自求知欲的合法性规范,我们才有理由质疑西方哲学“在西方”的合法性:西方哲

学自身在什么时候和哪些方面具有合法性,又在什么时候和哪些方面缺乏合法性?
依据求知欲设定的上述合法性标准展开反思,答案不难发现。一方面,西方哲学在古希腊与科学重合的

那段时期,尽管在对象内容、思维方法、逻辑推理等方面显得颇为素朴,却是它最有合法性的时期,除了不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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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地受到信仰需要的干扰外,大体上能够保持非认知价值中立的态度,探究人与世界的关系,包括世界的始

基是什么,人们如何凭借理性能力认知世界等问题。苏文认为,“涉及客观的层次,西方哲学在中国的合法性

毋庸置疑。这大致类似于哲学中接近知识的那一部分”,可以说这指的就是这段时期的西方哲学。另一方

面,这段时期后直到今天,西方哲学虽然经历了长足发展,不少哲学家在不少问题上取得了符合事实的狭义

知识,对广义知识或智慧的发展也做出了不容抹煞的贡献,但整体上一直受到各种非认知需要特别是信仰和

道德需要的扭曲,不少哲学家甚至将非认知需要凌驾于好奇心之上,为了达成这样那样的非认知目的,不惜

遮蔽事实的真相,提供错谬的知识。就此而言,西方哲学自从与科学背离以来,其合法性实际上一直处在逐

步减弱的过程中,所以才会形成种种与科学互不支持的抵触现象。有鉴于此,我们今天反思西方哲学在中国

的合法性,也应该注意到它的这种异化演变:倘若西方哲学自身在很长时间内都缺乏合法性的话,它在中国

也只能是缺乏合法性的。
诚然,在此回避不了的一个问题是:既然哲学旨在研究人生的价值意义,与自然科学旨在研究自然万物

不同,我们怎么可能把非认知价值中立当成评判哲学合法性的标准呢? 在韦伯提倡“价值中立”的理念后,这
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外学界,许多论者都怀疑人文社会学科有可能成为类似于自然科学那样的“科学”①。
苏德超显然也有这种怀疑,所以指出:“科学有进步,因为它面对的是大自然,有足够多的中立数据。然而在

哲学的根本问题上,几乎没有个体之外的任何中立数据可以读取。”对此,笔者的回应是:所谓“(非认知价值)
中立”,与其说是研究对象本身可供读取的“数据”,不如说是研究主体采取的一种将非认知需要悬置起来,不
对研究对象的非认知价值做出应然性评判诉求,纯粹基于求知欲考察它们真相的认知态度。举例来说,虽然

植物学家在现实中肯定会依据自己的炫美需要,对菊花和狗尾巴草的炫美价值做出或褒或贬的应然评判,他
们在科学研究中却完全可以把自己的炫美需要和应然评判悬置起来,纯粹基于求知欲考察它们的真相。与

此相似,虽然人文社会学科包括哲学的研究对象充满了非认知价值,许多情况下甚至直接就是交换价值、炫
美价值本身,研究主体在现实中也会依据非认知需要对这些非认知价值做出或褒或贬的应然评判,他们在研

究过程中却完全可以像植物学家那样,把这些非认知需要和应然评判悬置起来,纯粹基于求知欲考察这些非

认知价值的真相,得出揭示其本质规律的正确知识,比如通过从元价值学视角考察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是如何

评判好坏对错、展开权衡比较、做出取舍选择的事实真相,如其所是地揭示人性逻辑的本来面目②。有鉴于

此,我们显然没有必要仅仅因为研究对象以及内容方法上的某些非根本性差异,就否认人文社会学科如同自

然学科一样,含有纯粹“为知识而知识”的“科学”部分。毕竟,把科学局限于自然领域,却从人文社会领域排

除出去的做法,至少带有把自然与人、事实与价值、是与应当、实然与应然强行割裂开来,并断然否定它们之

间内在关联的二元对立印记。
其实,从自然与人、事实与价值、是与应当、实然与应然的内在关联看,哲学旨在界定价值意义、提供人生

智慧的使命,与其说是和它如实描述人生价值本来面目的科学功能不共戴天的,不如说是相辅相成的,尤其

应当建立在科学功能得以正常实现的基础上。不幸的是,虽然不少西方哲学家也在界定价值意义、提供人生

智慧方面提供了不少原创性理念,为人类思想史做出了积极贡献,但西方哲学与科学背离的异化发展却在很

大程度上让这些应然性价值理念失去了实然性的科学基础,而把它们湮没在种种神秘晦涩的非认知魅惑中,
大大削弱了这些理念的说服力,甚至让某些并不复杂的人生道理也变得无可理喻了。例如,基于需要的自由

意志原本是人生从事一切行为的原初动机,只有澄清了它的本质规律,才能说明人们在现实中追求各种价值

意义的实然真相和应然立场。但从奥古斯丁起③,西方哲学就在研究这个问题时引入了信仰需要,试图回答

“全善的上帝为什么创造了一个罪恶世界”这一无解难题,结果一笔勾销了足以显示自由意志遵循趋好避坏

的人性逻辑的大量事实,非要断言它的本性在于“随机偶然地既可能趋于好、也可能趋于坏”,最终把它变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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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个虽然充满魅惑、却又无可言说的东西,这不仅严重阻碍了西方哲学探讨人生意义的理论进展,同时也

误导了有关意志问题的科学研究。然而,只要抛弃了在信仰需要误导下形成的“自由意志可好可坏”的虚假

预设,在现代科学成果的基础上纯粹基于求知欲展开如其所是的描述分析,我们完全可以在哲学领域形成丝

毫不亚于生理学和心理学的有关自由意志的研究成果①。
从这里看,我们今天很有必要反思西方哲学自身的合法性,通过韦伯说的“祛魅”努力,清除那些长期发

挥着干扰作用的非认知需要的负面影响,在保持非认知价值中立的态度并如实揭示人生价值意义的实然基

础上,再从不同的规范性立场出发,经过非认知价值重载的转型过程,实现哲学为人生界定价值、澄清意义、
提供智慧的应然使命②。

四 有关中国哲学合法性的反思

由于以西方哲学在中国的合法性为主题,苏文中对中国哲学的合法性着墨不多,但笔者认为一些见解也

存在理论缺陷,谨此提出商榷。
苏文指出:“对中国人而言,中国哲学具有天然的合法性,它一直塑造着中华民族的价值,界定着中华民

族的意义。”撇开这个说法夸大了哲学的作用,虽然引用了某些西方学者提出的“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哲学”
概念,却没有辨析“作为求知活动及其理论结晶的哲学”与“运用某种哲学指导现实生活”的微妙区别等问题

不谈,“中国哲学具有天然合法性”的命题也潜含着摩尔说的“自然主义的谬误”③,等于以“现实即合理”的混

同方式,不诉诸“需要”就从中国哲学的“实然存在”直接推出了中国哲学的“应然正当”,仿佛它为中国人塑造

的价值、界定的意义都是积极正面的,没有值得反思或质疑之处似的。但问题在于,我们作为中国人,无论站

在怎样的规范性立场上,都难以得出这种一刀切的结论,因为中国哲学各种流派提供的不同智慧以及衍生出

来的各种“生活方式”之间原本就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冲突,所以比方说,儒家哲学就不大可能认为道家、墨家、
法家、佛教等哲学对于中华民族价值意义的塑造界定具有“天然的合法性”,后面这些哲学同样不大可能认为

儒家哲学的塑造界定具有“天然的合法性”。
进一步看,如果说我们面对西方哲学时应当依据哲学的求知本性反思和质疑它的合法性,不可把它当成

天然合法的而放弃批判性思维而予以全盘接受的话,我们面对传统中国哲学时也应当承担类似的义务。问

题在于,西学东渐之前,虽然墨家等流派或多或少包含着如实考察自然事物的科学因素,甚至自发采取了非

认知价值中立的态度探究人生的意义,并做出了不容否认的贡献④,但作为整体的传统中国哲学却长期缺乏

非认知价值中立的态度,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把非认知需要引进来,并将其凌驾于求知欲之上,以致造成了下

面的结果:尽管它在为中国人提供价值理念方面的确发挥了巨大作用,但一直缺少古希腊哲学与科学高度重

合的意向,因而也未能为这些应然理念奠定一个扎实的科学基础。所以,为了让中国哲学今后能为中国人乃

至全人类提供更多、更深刻的具有合法性的应然理念,我们才有必要针对传统中国哲学的合法性提出反思和

质疑,克服它缺乏非认知价值中立态度的缺陷。
限于篇幅,这里仅举一例。众所周知,古希腊的泰勒斯只留下了一个比较确定的命题:“水是万物的始

基。”既没有塑造价值,也没有界定意义,又没有提供智慧,更谈不上逻辑推理的思辨体系,甚至作为单纯的知

识都很难说是正确的。尽管如此,他却被西方学界公认为“哲学和科学之祖”,不少现代中国学者也接受了这

个定位。相比之下,《管子·水地》里记载了先秦管仲的两个命题:“地者,万物之本原”;“水者何也? 万物之

本原也”,就不仅给出了论证,而且还引申出了“美恶、贤不肖、愚俊”的价值意义以及“圣人之治于世也……其

枢在水”⑤的人生智慧,可以说不管哪个方面都超过了泰勒斯的命题。但奇怪的是,不仅西方学界,就连中国

学界(包括古代)也很少有人想到把他定位成“哲学和科学之祖”。笔者甚至怀疑,在本文指出这一点后,是不

是会有人认真做出这样的定位。为什么呢? 原因只能归到西方学界也未能自觉意识到的非认知价值中立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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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上。泰勒斯是亚里士多德指认的那批“为知识而知识”的求知者中的第一人,其命题纯粹围绕自然界展开,
试图描述水和万物关系的本来面目(虽然结论错了),没有让实利等方面的非认知兴趣掺杂进来。相比之下,
管仲的论说通体渗透着非认知需要,专门拿水和人“比德”,落脚点更是放在了“圣人之治于世”上,显然没有

把认知需要与非认知需要分离开来。正是这个差别,成就了泰勒斯而非管仲作为“科学和哲学之祖”的定位。
从这里看,尽管苏文引用的黑格尔等人的话语在引发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讨论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至今

还误导不少论者把关注点聚焦在中国哲学相对缺乏西方式的范畴界定、逻辑推理、思辨体系等问题上,这些

其实并非中国哲学缺乏合法性的首要原因。毕竟,撇开苏格拉底的述而不作、柏拉图的散文式对话不谈,蒙
田、帕斯卡、培根、晚年尼采等人的某些成果也可以说主要展现了黑格尔所谓的“散文式的理智”①。如前所

述,就其作为求知活动的本性看,哲学的合法性首先在于非认知价值中立的态度。所以,无论中外,凡是能将

求知的成果(包括有关人生意义的智慧)建立在这种态度上的哲学才有合法性,即便它们的理论形式相对缺

乏西式的范畴界定、逻辑推理、思辨体系。有鉴于此,在讨论中国哲学的合法性时,将焦点放在这些因素上却

忽视了非认知价值中立的态度,就有点舍本逐末了。依据非认知价值中立标准考察中国哲学合法性的目的,
既不是要“把中国哲学改造得像西方哲学”,也不是“让西方哲学的某些概念、范畴、理论、方法成为中国哲学

的一部分”,而首先是通过祛魅的努力,让它符合所有人的求知本性,纠正那些受到非认知需要干扰,偏离了

追寻真理诉求的内容和方法。所以,这种考察并不意味着贬抑中国哲学而推崇西方哲学;相反,依据这条合

法性标准展开一视同仁的考察,我们倒会发现西方哲学的异化演变流露出来的反讽意味:因为它在刚形成时

曾经与科学保持了高度重合,并在某种程度上意识到了自身合法性的根源和价值,后来却将其忘得一干二

净,甚至到现在还没能回过神来,找到哲学合法性的根基。
当然,指出西方哲学在这方面的反讽悖论,也不意味着我们有理由放弃以西方哲学作为参照系来反思中

国哲学的合法性,更不意味着我们有理由不加批判地宣称中国哲学具有天然的合法性。苏文在论证“关于哲

学接近宗教、提供价值和意义的部分,我们也就没有一个统一标准”时指出:“中国哲学、印度哲学、东南亚哲

学、非洲哲学真实存在着”,可是,苏文好像没有注意到一个进一步的问题:即便印度哲学、东南亚哲学、非洲

哲学不像当今中国哲学那样,热衷于以西方哲学作为参照系反思自身的合法性,它们也一定会像当今中国哲

学那样关注它们与西方哲学的比较,注意力甚至超出了它们的相互比较以及与中国哲学的比较。只把这种

“西方与非西方”的哲学对照归结为西方的强大,无疑是肤浅的,但如果采取非认知价值中立的态度的话,我
们似乎也没有理由否认这种哲学对照在非西方学界要比中印哲学对照、中非哲学对照、印非哲学对照更占主

流地位的事实,以及能够解释这个事实的下述理据:在世界哲学之林中,只有西方哲学在刚形成的时候,由于

采取了非认知价值中立的态度,并与科学保持了高度重合,才具有了素朴的合法性。诚然,这个事实及其解

释并不足以让我们在比较中对西方哲学抱着盲目崇拜的态度,反倒让我们有理由揭示它至今依然深陷其中

的异化悖论。不过,倘若中国哲学以及印度哲学、东南亚哲学、非洲哲学漠视了这个事实及其解释,只对自身

的天然合法性抱有盲目的自信,其结果不仅无益于这些哲学自身作为求知活动的发展,而且也无益于这些哲

学对于西方哲学自身的合法性展开有说服力的反思和质疑。
综上所述,只要承认了哲学是一种旨在理解人生价值的特殊求知活动,它就像其他科学一样,只能以非

认知价值中立的态度作为评判合法性的原初标准。诚然,依据这条标准来看,无论中国哲学还是西方哲学,
都由于种种原因存在不同程度的缺陷弊端。不过,今天我们只有强调非认知价值中立态度在哲学研究中的

主导地位,通过祛魅,努力清除那些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虽然看起来颇有非认知维度上的诱人魅力,但在认知

维度上却扭曲了事实的错谬因素,才能让今后的中西哲学在如此获得的正确知识的实然基础上,进一步从应

然视角出发,为人们提供理解人生价值和意义的各种规范性智慧,完成它们作为特殊求知活动的内在使命,
沿着符合事实的合法性正道健康发展。

[责任编辑:帅 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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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有还是存在:关键事件视域下
自然保护地居民生活质量的变迁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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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景村融合共兴是自然保护地居民美好生活实现与景区可持续发展的双赢之道。以九寨沟为例,基于历

史文本分析旅游发展中的关键事件,用占有与存在这一基耦构建居民生活质量影响框架,研究自然保护地旅游社

区居民生存模式的变迁机理,结果显示,在从功能型占有模式到存在型占有模式和占有型存在模式、再到平衡型存

在模式或过度型占有模式的变迁过程中,“占有”与“存在”两股力量的动态博弈驱动了居民生活质量变化,而管理

价值获取则是居民生活质量提高的核心驱动力之一。因此,建议在适度满足和提高居民生活质量的条件下,旅游

发展政策应更多关注文化保护和公共保障,进而保持发展的可持续性与公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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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宜居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方面,保持和建设优美的生态环境,已成为乡村发展的新增长点和居民

获得感与幸福感的源泉。自然保护地是生态建设的核心载体,习近平关于“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

福祉”的指示,彰显了自然保护地的新定位①。在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的指导下,创新自然保护地的建设发

展机制,需要探索全民共享机制②。切实提升居民社区参与能力,有效提高生活质量,成为实现自然保护地

发展和乡村振兴的要义。截至2020年,全国依托景区发展的乡村有1000余个,旅游发展与自然保护地建设

的共生关系密切③,旅游业成为助力乡村实现全面振兴的有效途径。然而,实现旅游发展和生态环境与社区

文化保护的双赢愿景并不容易④。如何更好地平衡保护与发展的关系,并促进自然保护地旅游社区居民生

活水平稳步提高,亟需在深度总结本土实践的基础上阐明其影响机理,为促进自然保护地与社区的可持续发

展、助力乡村振兴的精准落实提供支持。
居民生活质量是自然保护地生态保护与旅游发展是否平衡的重要表征和关键指标。以关键事件作为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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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窗口,可考察重要政策实施效果,透视景区与社区关系变迁,有助于厘清居民生活质量的影响维度,探究影

响发生的底层逻辑,把握居民生活质量的变迁规律。由于纵向数据相比截面数据更难获得,以往研究多限于

单个关键事件的短暂影响分析,少有对发展历程中关键事件组群影响过程予以综合研究。
本文采用历史学视角分析关键事件,以旅游发展较早、品牌影响力较大、景区与社区关系紧密的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九寨沟为案例开展纵向变迁机理的研究。研究遵循规范的关键事件法操作流程,从官方新闻报

道、年鉴及部分专著、论文等可获得性高的公开资料中收集整理旅游发展历程中影响九寨沟社区居民生活质

量的关键事件。数据分析采用资料与人员的双重三角互证法,判定每一关键事件对居民生活质量的哪些方

面造成影响,并在反复推敲和理论对话中确定以占有与存在这一生活质量基耦,逐级归纳、梳理影响框架。
以九寨沟为例的居民生活质量变迁机理的阐明,将有助于探究中国自然保护地景区可持续发展与社区居民

生活质量提升的双赢路径。
一 文献综述

(一)自然保护地的居民生活质量研究

自然保护地的功能价值定位要求自然保护地与社区保持良性互动。社区作为自然保护地的重要组成部

分,学界在其利益协调、生态效益补偿等领域已展开较多研究①,相关结论为促进社区发展提供了发展框架

和经验对策②。生活质量指个人凭借经验对自我生活满足或满足感的判定③。居民高质量生活与自然保护

地可持续发展息息相关。一方面,居民生计有赖于自然保护地发展。《国家公园管理暂行办法》摒弃了过去

对保护地管理避谈“旅游”的态度,认可了“生态旅游”是国家公园重要的人类活动这一现实情况,自然保护地

的终极追求理应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④。另一方面,只有居民满意,才有更积极的社区参与,自然保护地

的可持续发展越来越依靠社区与居民的支持。研究证明,居民生活质量提高,对旅游发展具有支持、促进作

用,并有助于协调保护与发展的关系⑤。因此,进一步探究自然保护地旅游发展中居民生活质量变迁的影响

因素和动态变化机制,便显得愈发重要。
(二)居民生活质量的基耦与分析维度

居民生活质量变迁的底层逻辑可追溯到基耦关系(themata),即一组对立统一关系所揭示的深层核心机制,
即逻辑之下的逻辑。刘力认为,中国人生活质量的基耦是占有和存在,在市场经济带来的社会变迁中,多元价

值观的碰撞引发诸多矛盾,占有与存在之间的困境尤为凸显,二者逐渐成为一对基耦,驱动生活质量成为一种

新的社会表征⑥。如何打破对经济增长(占有)的执念,转而使增长为人所用(存在),是人类社会反复追问的一

个问题⑦。对“占有还是存在”(tohaveortobe)两种生存模式的系统论述,可追溯到社会学和心理学大师弗洛

姆(Fromm)的论著。他认为,占有的生存模式根源于私有制,本质是对物品的拥有,而存在的本质是一种生活

体验,显现为“根”、社会联系、参与和自由,并将占有区分为“生存型占有”与“性格型占有”,前者源于努力存活的

生理本能,不会与存在发生冲突,后者则是社会条件作用于人类的结果,是保留和保存物品的强烈欲望⑧。
生活质量涉及生活的许多核心领域:社会关系、健康、家庭、工作以及自然环境。这些个体生活领域以工

具性路径、表达性路径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与占有和存在相联系。20世纪80年代,学者们已开始探索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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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王昌海等《中国自然保护区与周边社区协调发展研究进展》,《林业经济问题》2010年第6期,第487-489页。
王宇飞等《基于保护地役权的自然保护地适应性管理方法探讨:以钱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为例》,《生物多样性》2019年第1期,第89-
90页。

StevenJ Taylor RobertBogdan QualityofLifeandtheIndividualsPerspective  inQualityofLife PerspectivesandIssues ed Rob-
ertL Schalock Washington DC AmericanAssociationonMentalRetardation 1990  34-35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印发<国家公园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2022年第24号,第52
页。
粟路军、唐彬礼《旅游地居民生活质量:研究回顾与未来展望》,《旅游学刊》2020年第6期,第83-84页。

LiLiu SensitisingConcept ThemataandShareness ADialogicalPerspectiveofSocialRepresentations  JournalfortheTheoryofSocialbehaviour
34 no 3 August2004  258 
凯特·拉沃斯《甜甜圈经济学》,闾佳译,文化发展出版社2019年版,第21-25页。
埃里希·弗洛姆《占有还是存在》,程雪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1年版,第27-29页。



与生活质量的关系;90年代后,二者关联性得到进一步证实。研究发现,旅游开发在给当地社区带来好处的

同时,但因开发过程中的保护不当,也会使社区生活水平有所下降①。同时,时间因素也是探讨旅游与生活

质量关系的重要变量②。研究表明,旅游发展从探索期向发展期转变,居民生活满意度不断提高;进入巩固

期后,居民生活满意度会降低③,但产生如此变化的机理还缺少令人信服的解释。而运用占有与存在这一对

基耦作为分析框架,则有助于发现居民生活质量的变迁规律。早期旅游社区居民生活质量的影响研究,以经

济、社会、文化、环境的正负向影响来划分④。近年来,居民主体性受到关注,学者从居民价值获取角度思考

旅游与社区的关系,影响维度也逐渐向物质/非物质二分法转变⑤,体现出占有与存在两股力量对居民生活

质量的作用与影响。
(三)关键事件法

关键事件法由福莱(Flanagan)和伯恩斯(Baras)于1954年提出,属于定性分类研究方法,为内容分析法

范畴,在总结规律和建构概念方面有显著优势。该方法要求受访者讲述一些印象深刻的事件,通过分析关键

事件的内容进行探索性研究和梳理归纳⑥,实现对事物更全面的认识。与传统定性研究方法相比,关键事件

法能够更为精准和深入地探究影响事物发展变化的作用因素,有助于寻求导致关键事件发生的深层次原

因⑦,并根据发生原因有效分类探究事物关系背后的作用机制。
多数关键事件法研究以访谈数据作为一手资料,而Chell和Pittaway认为关键事件法适用于任何有关

分类的研究⑧。基于二手文本的研究,则丰富了关键事件法应用的资料来源,如利用在线评论分析酒店服务

绩效对顾客满意度的非线性影响⑨,基于现有文献梳理歌仔戏形成与演化过程等。关键事件法运用的基础

是关键事件,并非所有行为和事件均可视为关键事件,只有那些可观察、描述完整且能据此进行推断和预测

的活动,才被界定为关键事件。旅游研究方面,关键事件法的运用多从旅游者视角切入,收集旅游者异地

行为变化的关键事件,对社会行为变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进行探索性研究,研究领域涉及游客旅游动机及

满意度等方面。就社区居民视角而言,研究居民对关键事件的感知和态度,被认为是提高生活质量的重要途

径,但从关键事件出发探究居民生活质量变化的研究较少。
二 研究设计

(一)案例地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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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寨沟自然保护区位于四川省阿坝州九寨沟县,自1984年对外开放至今吸引了大批游客涌入。伴随平

衡自然生态保护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双重压力,景区管理者做了一系列的制度探索和改革,很多政策不同

程度地影响到社区居民利益,如何平衡景区发展目标和社区利益,一直是九寨沟管理局(简称“九管局”)关注

的重点。选取九寨沟作为案例地的原因有如下几个方面。(1)代表性强,推广性大。九寨沟因村民世居于九

个寨子而得名,景区与社区关系密切,经验可推广性大。(2)观测窗口长,关键事件多。1978年,九寨沟被划

定为自然风景保护区,1984年底正式开放,在30多年的景区管理中发生了一些影响到居民生活质量的重大

事件,梳理、归纳这些事件,有助于分析事件背后作用于居民生活质量的核心因素,得到更具可操作性的协调

提升路径。(3)知名度大,管理经验丰富。国家级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世界自然遗产地等多重身份使得

九寨沟拥有很强的知名度与美誉度,相对成功而丰富的管理经验可为景区与社区协调路径探索提供典型案

例支撑。(4)研究资料丰富,方法契合度高。作为世界著名景区,九寨沟的发展历程受到官方、学界与大众传

媒的广泛关注,相关文献、书籍中有翔实的关键事件记载,有助于还原事件细节,并予以资料的三角互证,契
合关键事件研究法的要求。

九寨沟发展历程有如下几个重要节点。(1)1978年国务院将九寨沟划定为自然风景保护区。该阶段保

护区开始吸引游客,但沟内严格限制外人进入,来访者主要由招待所接待①,居民并未从事盈利性旅游经营

活动,居民生活质量尚未受到旅游影响。(2)1984年九寨沟被列为第一批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并正式对外

开放。九寨沟风景名胜区管理局和九寨沟旅游公司成立,居民开始获得门票和经营性收入,旅游对居民生活

质量的影响逐步显现。(3)1998年九环线开通。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的逐步完善使得景区可进入性大增,
游客数量从1997年的18万人次持续增长到2002年的123万人次②。(4)2003年九黄机场开通。景区市场

潜力得到进一步释放,迎来蓬勃发展阶段,2004年客流量增长到190万人次,海外游客占比11%③,国内客

源覆盖到全国,旅游活动对当地社区的影响愈发显著。(5)2005年后,受制于景区承载量及交通流量的限

制,游客量虽不断增长,但增速放缓,旅游对居民生活质量的一些负面影响开始凸显④。结合景区发展历程

的关键节点及游客量变化趋势,可以将九寨沟旅游发展进程划分为四个阶段,即1978-1983年的探索阶段、

1984-1997年的参与阶段、1998-2004年的发展阶段、2005年至今的巩固阶段。
(二)研究步骤

遵循关键事件法基本流程,研究步骤由四步组成。
第一步,收集文本数据。收集范围包括学术文献、年鉴、县志、新闻报道及书籍专著等渠道⑤,保证数据

的完整性。确定关键事件筛选条件和分析范围:与九寨沟旅游发展相关、1978-2017年间发生、事件发生时

间和过程描述完整。
第二步,分析文本数据。对文本数据进行主题分析,梳理九寨沟旅游发展相关事件,记录事件名称、发生时

间、事件描述及出处,得到161个历史事件记录文本。如根据收集到的有关2017年“8·8”九寨沟地震的报道记

录文本,将事件描述为:“2017年8月8日,在四川省九寨沟县发生里氏7.0级地震,是九寨沟景区内发生的破

坏性强、波及范围广的一次地震。地震对九寨沟景区自然景观的影响较大,诺日朗瀑布、火花海等核心自然景

观遭到破坏,地震造成多名游客伤亡、景区建筑受损和部分道路交通中断。由于地震对地质和景观破坏较大,
且出现人员伤亡,景区随即关闭。2018年3月8日,九寨沟部分景区恢复开放,并实施‘四限’游览政策。据四

川省旅游局统计,2017年九寨沟游客接待量由2016年的500万人次下降为250.02万人次。”
第三步,筛选关键事件。为增强关键事件判断的客观性,邀请相关领域3位研究者组成小组,根据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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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一《永远的九寨沟:第一任局长亲述》,中国林业出版社2009年版,第37页。
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四川省志·九寨沟志》,方志出版社2019年版,第334页。
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四川省志·九寨沟志》,第334页。
田世政《九寨沟景区管理模式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2010年版,第61-92页。
以“九寨沟”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搜索获得157篇与九寨沟旅游发展相关的文献;查阅《九寨沟县志》(1986-2005)、《九寨沟县年鉴》(1986-
2012年的部分年代)等官方统计资料;登录阿坝州人民政府、九寨沟县人民政府及九寨沟风景名胜区官方网站收集官方传媒资料;通过互联

网搜索九寨沟景区截至2017年的新闻事件;查阅相关书籍,包括《九寨沟景区历史文化考察研究报告》、《九寨沟景区管理模式研究》、《智慧

景区管理与九寨沟案例研究》、《九寨沟风景名胜区》、《旅游规划与设计———景区管理与九寨沟案例研究》等。



出现频次及事件描述,背对背对事件的居民生活质量影响程度进行1-10分打分,平均分5分以上事件界定

为关键事件,最终筛选出43个关键事件。关键事件法多采用STAR法描述,即情境(Situation,描述事情发

生时的情境是怎样的)、目标(Target,为什么要做这件事)、行动(Action,当时采取什么行动)、结果(Result,
采取这个行动获得了什么结果)四个方面进行概括①。本文主要从起因、经过、结果三个方面对事件进行归

纳,如2017年“8·8”九寨沟地震概括为:“起因:四川省阿坝州九寨沟县爆发里氏7.0级地震。经过:九寨沟

景区总体受损情况并不严重,但诺日朗瀑布、火花海等核心自然景观及基础设施遭到破坏,并造成一定程度

的人员伤亡。结果:景区景观和民居遭受重大创伤,2017年景区营业至8月7日,旅游旺季提前结束,游客

接待量下降为2016年的一半,直到次年3月才重新开放部分景区。”
第四步,判定43个关键事件对居民生活质量的影响因素和影响方向。由2位研究者背对背完成,第3

位研究者与前两位研究者反复讨论确定,最后将讨论结果与九寨沟工作人员进行确认。
三 研究结果

(一)居民生活质量的占有与存在模型

从43个关键事件中归纳出外部运营、内部运营、社区参与等8个影响因素,它们累计出现86个频次,正
向影响为主。影响因素进一步归纳为生产和生活2个一级维度,景区管理、社区治理、物质生活和非物质生

活4个二级维度,共同构成居民生活质量占有与存在的基耦模型(见表1)。一个关键事件可能体现多个影

响因素,数据处理时选择影响最大的2个因素,如九寨沟被划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区内采取严禁伐木、烧
炭、狩猎等保护措施,既体现了对生态环境的正向影响,也体现了对传统生计的负向影响。一个事件的多重

效应也被综合考虑,如“外部运营”中2个正负双向影响反映了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2008年全球金融危

机时国际旅游市场萎缩,但营销配合下国内市场增加,体现出景区转“危”为“机”的管理之道。
表1 九寨沟社区居民生活质量的影响因素分析

一级维度 二级维度 影响因素 影响效果与频次 关键事件举例

H生产

(42)

HH景区管理

(32)

HHH外部运营(21) +13/-4/+-2

发展速度管理:2001年实施“限量旅游”

市场拓展:2003年机场通航

品牌管理:1992年成功申遗

HHB内部运营(11) +10/-1

管理权变动:2000年景区收归阿坝州管理

管理模式创新:2011年智慧景区建设

吸引物保护:2002年修建游览栈道

内部员工管理:2013年游客滞留事件

HB社区治理

(10)

HBH社区参与(6) +6

就业机会:1989年居民由季节工转合同工

经营机会:2003年配套“沟内游、沟外住”措施,

划出195个旅游纪念品售卖专柜,由本地居民租

赁经营

HBB公共保障(4) +4
生活费补偿:2006年固定生活费补偿调整

居民住房补贴:2003年沟内居民集中搬迁安置

B生活

(44)

BH物质生活

(27)

BHH生计管理(18) +8/-6/+-2
1999年,保护区内实施“退耕还林、退牧还草”政
策,传统生计向旅游生计过渡

BHB收益分配(9) +7/-2
2006年,将原来每年固定生活费补偿调整为从

当年每张门票中计提作为补偿费

BB非物质生活

(17)
BBH生态环境保护(14) +14 1998-2001年推行“沟内游,沟外住”政策

BBB社会文化保护(3) +2/-1 2000年第一次明确提出要对景区文化进行保护

    注:H代表“占有”,B代表“存在”,括号内数字表示影响因素频次。“+”、”-”符号表示影响效果方向,“+-”表示影

响因素在正/负向影响效果方向上各记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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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1可见,占有和存在作为反映居民生活质量的一对基耦,体现在每一次行动中二者间的权衡,如景

区管理中外部运营相比内部运营管理更具占有性特征,而非物质生活中生态环境保护因与九寨沟旅游生计

高度关联性而比社会文化保护占有性倾向更高。通过影响因素的频次,可以反映关键事件对“生产”和“生
活”关注度的侧重,从而归纳出居民生活质量占有与存在的基耦模型特征。

1.景区管理中外部运营关注度高于内部运营。外部运营主要涉及市场营销和品牌管理,市场波动与居

民短期收益息息相关,品牌提升则关乎居民长期收益与自豪感,进而影响生活质量。内部运营类关键事件包

括管理权变动、管理模式创新、核心吸引物保护、内部员工管理等方面。外部运营关注客流吸引,侧重发展速

度管理;内部运营则旨在通过多种方式提高景区管理质量,二者相辅相成。

2.社区治理中社区参与关注度高于公共保障。公共保障和社区参与由九管局主导,其中,公共保障起兜

底作用,是基本生活的存在性保障。九管局发挥其政策普惠和利民作用,确保居民基本生活质量和基本社会

权益。社区参与则旨在提升居民生活质量,是占有性的高质量生活保障。九管局通过提供就业机会等刺激

措施,吸引居民积极参与旅游业发展;同时,社区参与方式也不断演进,由个体自发参与向集体协同发展转

型,为居民提供更多经营机会,进一步改善居民生活质量。

3.物质生活中生计管理关注度高于收益分配。生计管理聚焦“如何获得收益”,关乎更好的占有方式的

选择。在旅游主导产业发展的社区,居民“农转非”政策、就业机会等为旅游生计发展提供了政策保障。收益

分配关乎“如何分配收益”的公平存在问题,是居民生活质量感知的敏感点,多类关键事件都关系到收益再分

配,如景区管理权调整、公共保障、社区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等。通常,景区对社区的收益让渡,会让居民有更

好的生活质量感知。

4.非物质生活中生态环境作为九寨沟景区核心吸引物的载体,其保护关注度远高于社会文化环境。即

使生态环境保护会带来传统生计衰微、旅游市场暂时缩减、收益分配发生变化的风险,但自发展之初,九管局

始终将生态环境保护置于工作首位。相比而言,从相关关键事件看,社会文化保护问题在1997年加入世界

生物圈保护区网络后才被关注,由关键事件数量及影响因素频次可以反映其关注度较弱。
(二)不同阶段居民生活质量的占有与存在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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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旅游发展中居民生活质量影响因素的变化

图1展示了九寨沟旅游发展从占有模式走向寻求占有与存在平衡模式的历程,其中,非斜线柱代表 H
(占有)的影响因素、斜线柱代表B(存在)的影响因素,负面影响记为负数频次,探索阶段的社区治理维度无

关键事件。

1.探索阶段:功能型占有模式主导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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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阶段是景区帮扶社区的生计转型期。九寨沟于1978年被划为自然保护区,区内采取严禁伐木、烧
炭、狩猎、捕鱼以及部分土地停耕还林等保护措施,这些措施让作为自然资源型景区核心吸引物的生态环境

(+1①)得到更好保护,但也致使当地居民传统生计(-1)难以为继。1982年,九寨沟获批为国家级重点风景

名胜区,通过建立品牌这一外部运营(+1)方式吸引客流,使居民从传统生计逐渐向旅游生计(+1)过渡。在

探索阶段,居民生活质量提高有赖于生计转型,本质是寻求更好的占有,但这种占有是满足居民基本生活需

求的生存意义的占有,因此是功能型的占有模式。

2.参与阶段:存在型占有模式显现期

参与阶段是景区与社区合作的市场拓展期,重点是对外拓展市场(+5)和对内激发社区参与(+4),以使

旅游业足以为当地居民提供生计支持,真正完成生计转型(+3,-2)。一方面,该阶段景区主导的功能型占

有模式进一步延续,九寨沟“品牌+市场”的发展策略效果显著,依托知名度与吸引力建立起来的旅游市场初

具规模,居民以旅游产业作为主要生计来源的方式进一步强化。另一方面,景区也积极谋求社区的合作,鼓
励社区参与。1992年,管理局与居民联合经营并成立公司;1997年,九寨沟的社会文化保护开始受到重视,
居民在景区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得以提升。因此,参与阶段开始呈现适度型占有模式,占有仍是居民提高生活

质量的主要方式,但这种物质占有是伴随社会发展而产生的对更好共存的理性追求,景区适度让利社区,社
区谋求适度发展,二者在协调中尝试利益共创、共享。

3.发展阶段:占有型存在模式与过度型占有模式矛盾期

发展阶段是景区和社区矛盾爆发期。在该阶段,景区继续通过加强外部运营(+5,-3)拓展市场,游客

量短期内快速增长。旅游业高速发展带来的收益分配(+3,-2)、生计发展(+4,-3)之争,使景区和社区间

冲突频发。双方都不同程度表现出过度占有的倾向,而这可能使居民生活质量陷入停滞或下降。过度型占

有模式的矛盾,根源在于短期过度占有和长期适度存在间的张力,表现为长期生态环境保护与短期旅游经济

收益的矛盾,长期景区管理政策与短期社区需求受限的矛盾。游客规模持续增长,使生态环境承受更大压

力,而“限量旅游”政策无疑会消减旅游收入的增长速度;为了保护环境而开展的经营秩序整顿、集中搬迁安

置,也会在短期内影响居民收益与生活方式。为了更长久的占有、更可持续的发展,景区具有的集体理性使

其采取更多存在型举措,如生态环境(+9)保护力度加强、景区内部管理(+7)措施不断出台,但这种长久存

在的诉求是以旅游吸引物的占有为目标,而并不是以占有与存在型需求更好平衡为目标,因此谓之为占有型

存在模式。

4.巩固阶段:平衡型存在模式探寻期

巩固阶段是景区社区开始寻求共创的品牌扩展期。该阶段游客量增长趋缓,景区发展进入相对平稳期,
关键事件数量有所下降,而过度型占有模式常会惯性延续,如九寨沟仍是外部运营类(+4,-3)事件占比最

高,其次为内部运营(+2,-1)和生计管理(+2,-2)类事件。旅游发展减速而发展模式未能及时调整,是导

致巩固阶段居民满意度下降的主因。同时,巩固阶段也蕴涵着机遇,历经发展阶段的博弈,景区与社区都深

刻认识到彼此的不可或缺,因此从参与阶段自发的互利开始走向更为理性的携手同行。2006年,居民固定

生活费补偿调整为从当年每张门票中提取的方式,同年还出台了居民子女就业安置政策,因此巩固阶段也表

现出景区与社区平衡发展、寻求更好共存的倾向。该阶段的负性事件与各种危机事件有关,如2008年全球

性金融危机、2008年和2017年两次大地震及2013年景区内游客滞留事件。在巩固阶段,旅游生计完全取

代传统生计方式,而旅游业本身的脆弱性突显了危机管理的重要性,成为景区发展的关键瓶颈,在危机中寻

求占有与存在的平衡尤显重要。
(三)占有与存在视域下居民生活质量的变迁机理

占有与存在视域下以“生产”为横轴、“生活”为纵轴勾勒出4种生存模式:功能型/过度型占有模式、占有

型存在模式、存在型占有模式、平衡型存在模式(见图2)。居民生存模式的变迁路径为:功能型占有模式→
占有型存在模式或存在型占有模式→平衡型存在模式或过度型占有模式。不同生存模式下,居民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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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的驱动力不同,功能型/过度型占有模式下的主要驱动力为“外部运营”(HHH)、“生计管理”(BHH),占
有型存在模式下的主要驱动力为“生态环境保护”(BBH)、“内部运营”(HHB),存在型占有模式下的主要驱

动力为“社区参与”(HBH)、“收益分配”(BHB),平衡型存在模式下的主要驱动力为“社会文化保护”(BBB)、
“公共保障”(HBB)。

非物质-存在

社区-存在景区-占有

2占有型存在模式 3平衡型存在模式

1功能型占有模式 2存在型占有模式

-3过度型占有模式

BBH BBB
HBB

HBH

BHBBHH

HHH

HHB

物质-占有

图2 居民生活质量的变迁机理

图2中的1、2、3表示生存模式出现的先后顺序,-3表示可能的负向生存模式。
占有模式被划分为功能型、存在型、过度型三类。弗洛姆将“功能型占有”等同于“存在型占有”。本文将

二者做了静态、动态区分。“功能型占有”是一种旨在满足人们静态基本生活需求的占有,往往出现在欠发达

地区旅游发展初期;“存在型占有”是一种旨在满足动态的、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的占有,强调了

存在的动态性,认为适度的、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占有具有合理性。“过度型占有”体现为对物品过度占有的

强烈欲望,它不是生来就有的,而是社会条件作用于人类的结果,会与存在发生冲突,以至于更多的占有并不

能带来生活质量的同步提高,甚至会有负面影响。
存在模式被划分为占有型和平衡型两类。占有型存在模式是理性驱动下景区为了可持续发展而对核心

吸引物、核心能力建设高度关注,谋求其更好的存在,以实现景区更长久的占有。此时,次要吸引物、次要能

力建设较少被关注,人的创造性力量未得到充分挖掘和发挥。平衡型存在模式随社会动态发展需要在占有

与存在间寻求更好平衡的核心矛盾,关注社会文化环境保护,利用居民的地方性知识解决问题,为当地居民

提供更好的公共保障,促使其内在创造性得以充分发挥。
弗洛姆看到了私有制下占有型生存模式的问题,倡导存在型生存模式,主张创造性地运用人的力量,但

并未给出如何从占有走向存在生存模式的具体路径。本文对占有模式与存在模式的细分,有助于厘清机理、
找寻路径。自然保护地欠发达旅游社区的发展,始于功能型占有模式,之后社区通过存在型占有模式关注旅

游发展的公平性,景区通过占有型存在模式关注旅游发展的持续性,直到双方意识到公平性诉求与持续性发

展密不可分、持续性发展离不开居民被公平性对待,并由此激发出携手应对发展与危机带来的压力的内生动

力,在占有与存在之间寻求到更好的平衡,才有可能进入到平衡型存在模式,否则就有可能遁入过度型占有

模式的陷阱。
四 结论与政策含义

本文以九寨沟旅游发展历程中的关键事件为纵向数据源,分析了占有与存在这对基耦如何影响居民生

存模式,进而影响居民生活质量的变迁机理,拓展了自然保护地旅游社区居民生活质量研究的数据来源与分

析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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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结论

1.运用占有与存在这对基耦厘清了居民生活质量变迁机理。Butler预测旅游发展阶段的后期,快速、常
常不受控制的变化将使事件的负面影响超越正面影响,旅游目的地市场吸引力将开始下滑①。当发展经过

成本感知超过获益感知的触发点,消极态度渐增②,居民主观生活质量将下降。但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事件的

负面影响超过正面影响,而又如何挽回居民生活质量下降趋势,学界至今还未有足够权威的解释。九寨沟旅

游发展历程中居民生存模式变迁路径为:功能型占有模式→存在型占有模式+占有型存在模式→平衡型存

在模式/过度型占有模式。在不同模式下,居民生活质量提高的核心驱动力有着差异。总的来看,探索阶段

功能型占有模式主导,居民基本生活需求得到满足;参与阶段存在型占有模式显现,居民随社会发展增长的

合理需求得到满足;发展阶段占有型存在模式与过度型占有模式虽有矛盾,但快速增长下的“占有”使居民生

活质量提高得以延续;巩固阶段旅游发展减速而过度型占有模式未及时调整,占有停滞与存在减弱导致居民

生活质量下降,这也促使景区与社区携手走向平衡型存在模式。

2.管理价值获取是自然保护地居民生活质量提高的核心驱动力之一。迪尔里(Deery)等关注到社区参

与、社区授权、目的地发展水平、管理者角色、基础设施维护、物价水平等管理因素对居民生活质量的影响③,
但管理价值获取与居民生活质量的关系却较少被关注。1985年,波特(Porter)提出的价值链理论,佐证了管

理价值的重要性,认为公司的价值创造过程不仅包括基本活动,也包括支持性活动④。本研究通过分析九寨

沟景区内的关键事件,归纳了居民生活质量的占有与存在模型,发现二者在基耦中并非非此即彼的关系,而
是在每次事件中实现权衡并走向协调发展。因此,自然保护地居民生活质量提高路径不仅与作为“基本活

动”的物质和非物质生活价值获取有关,还与作为“支持性活动”的景区管理和社区治理的价值获取有关。

3.如何有效平衡景区内的旅游活动和居民生活,是旅游社区研究的重点。本研究在弗洛姆占有型、存在

型生存模式基础上,提出占有型存在模式与存在型占有模式两种过渡模式,并将存在型生存模式界定为平衡

型存在模式。世界自然遗产地旅游社区居民在短期自身利益和长期集体利益之间进行选择的困境已受到学

者关注,研究发现集体效能感知和短期可见的影响有助于居民对旅游的支持⑤,是矛盾调和的可行路径。弗

洛姆更多强调占有与存在静态二分下的不可调和,本研究关注到二者相互交织的嵌套作用,即占有中有存

在、存在中有占有,正是在博弈与动态调和中,占有与存在、景区与社区、长期与短期利益、物质与非物质生活

最终走向平衡。
(二)政策含义

1.居民生活质量变迁机理的研究表明,在适度满足和提高居民生活质量后,相关政策应更多关注发展的

可持续性与公平性,通过占有型存在模式与存在型占有模式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避免过度关注外部市场

拓展与生计发展,以免陷入过度占有陷阱。

2.管理价值创造的政策工具开发,有助于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管理价值来自于景区与社区的协同,而
非单方力量,要注重过程管理。自然保护地政府主导式旅游发展,使得管理者在旅游发展方向上有更多的话

语权,而村民人口多、与地方联络深等特征是影响当地自然保护成败的关键。探究景村融合的中国式有效治

理路径,使景区与社区取得权力与权利平衡,是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⑥,并有利于切实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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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RichardW Butler TheConceptofaTouristAreaCycleofEvolution ImplicationsforManagementofResources  CanadianGeographer
XXIV no 1 1980  7-9 
AmyDiedrich EstherGarcía-Buades LocalPerceptionsofTourismasIndicatorsofDestinationDecline  TourismManagement30 no 4
 August2009  519-520 
MargaretDeery LeoJago LizFredline RethinkingSocialImpactsofTourismResearch ANewResearchAgenda  Tourismmanage-
ment33 no 1 February2012  65-67 
MichaelE Porter CompetitiveAdvantage CreatingandSustainingSuperiorPerformance NewYork FreePress 1985  48 
DanniZheng ZengxianLiang BrentW Ritchie ResidentsSocialDilemmainSustainableHeritageTourism TheRoleofSocialEmo-
tion EfficacyBeliefsandTemporalConcerns  JournalofSustainableTourism28 no 11 2020  1796-1798 
保继刚、陈求隆《资源依赖、权力与利益博弈:村寨型景区开发企业与社区关系研究———以西双版纳勐景来景区为例》,《地理科学》2022年第

1期,第44-46页。



高社区参与能力与居民生活质量,精准把握旅游发展不同阶段景社关系的主要矛盾,推进内源式发展①。

3.景区需要在发展期就更多关注社会文化保护和公共保障,以平衡景区旅游活动和居民生活的冲突,寻
求景区与社区的对话、生产与生活的平衡。景区所秉持的存在型占有模式注重旅游业长期的可持续发展,而
社区所关注的占有型存在模式更加注重短期可见的公平参与机会和利益分享,这常常成为二者矛盾的源头,
二者平衡的路径是以公共保障强化“共同体”的感觉,使发展的红利短期可见,并通过居民更易于接受的社会

文化保护,使居民理解生态环境保护对于长期发展的价值。

致谢: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于红艳参与了数据处理过程,特此感谢!

ToHaveortoBe 
MechanismsofChangeintheQualityofLifeofResidentsofNatureReserves

inthePerspectiveofCriticalIncidents

LiYanqin1 ShiJiawei1 LiMufang2

 1 SchoolofManagement MinzuUniversityofChina Beijing100081 
2 SchoolofTourism Management SunYat-SenUniversity Zhuhai519082 China 

Abstract Scenery-villageintegrationandco-prosperityisawin-winwayforresidentstolive
abetterlifeandforscenicspotstoachievesustainabledevelopmentinnaturalreserves Basedon
thecasestudyofJiuzhaiValley thispaperanalyzesthehistoricaltextsofcriticalincidentsduring
tourismdevelopment appliesthethemataoftohaveortobe toconstructtheinfluencing
frameworkofresidentsqualityoflife andrevealstheevolutionmechanismofresidentsliving
mode Thisstudyclarifiesthechangingpathofresidentsexistencemode whichisfromfunc-
tionalhavingmodethroughhaving-beingorbeing-havingmodetobalancingbeingmodeorexces-
sivehavingmode andrevealsthetwoforcesofhavingandbeinginchangingofresidentsquality
oflifeinthedynamicgame andtheacquisitionofmanagementvalueasoneofthecoredriving
forcefortheimprovementofresidentsqualityoflife Onthepremiseofmoderatelyensuring
andimprovingtheresidentsqualityoflifeofresidents thisstudysuggeststhattourismdevel-
opmentpoliciesshouldfocusonthecultureprotectionandpublicsecurity soastomaintainthe
sustainabilityandequityof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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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利益与结构洞优化:
乡村旅游精英成长研究

周坤 王进

  摘要:乡村旅游精英一般具有常住居民和旅游经营者的双重身份,是农民参与乡村旅游经营过程中不断获得

竞争优势的身份表征和能力体现。通过引入结构洞理论,以重庆市 W 区 W 镇和X镇为案例地,解析信息利益视

角下留守农民成长为乡村旅游精英的影响机制与实现路径,结果发现:异质性自然资源为留守农民参与乡村旅游

创造了先天条件,结构性嵌入中的弱关系更有利于留守农民成长为乡村旅游精英;社会关系网络中的结构洞能够

为留守农民建构起弱关系人的共有信任,促成社会资本累积;通过“外部-内部”转向激励,鼓励和引导留守农民占

据结构洞位置,并逐步建立效率递增的信息获益曲线,是其成长为乡村旅游精英的可行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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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意见》,要求“壮大

新一代乡村企业家队伍”,“培养一批乡村旅游示范者”。乡村旅游精英一般具有常住村民和旅游经营者的双

重身份,是支撑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生力量。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逐步推进,乡村旅游精英成为带

领农民致富的领路人①。由于村民个人能力不足而导致的乡村旅游内生动力受限,已成为影响乡村旅游高

质量发展的现实桎梏。唤醒村民自我发展意识②,成为近年来学术界普遍认同的乡村旅游内生式发展路径。
留守农民一般指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外出打工,常年留守在农村,主要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③。他们留守

乡村,具有参与乡村旅游发展的先机、条件与动力。囿于地域与能力限制,留守农民从事旅游经营通常依赖

于家庭成员及其延伸出的亲缘、地缘关系,这就加剧了家庭成员与经营人员、生活空间与经营空间的重叠,造
成生活场景与工作场所的相互渗透④。“生活-工作”关系重叠,客观上限制了留守农民拓展人际关系网络

的机会与能力。研究发现,乡村旅游经营对家族资源的依赖程度与经营主体成长之间呈“倒 U型”关系⑤,

721

①
②
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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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原因在于过度依赖亲缘、地缘关系,导致经营者社会网络结构单一化,阻碍了信息获取通路。
信息交互能力颠覆性地改变着乡村旅游经营者的个人核心能力和竞争优势来源①。受乡村区位、教育

水平及人际关系限制,留守农民属于信息不敏感群体。信息获取滞后与信息通道不畅,进一步加剧了他们对

社会网络结构中亲缘、地缘关系的依赖度,并成为阻碍他们了解外部变化、跟上时代步伐的绊脚石。通过优

化社会关系结构,推动亲缘、地缘等固有关系与旅游经营的适度剥离,将有助于留守农民拓展信息通路和获

取信息利益。基于信息利益视角,关注留守农民向乡村旅游精英转换过程中的社会关系优化问题,探索留守

农民参与旅游发展的精英成长路径,可为夯实乡村人才队伍、提高乡村旅游内生发展动力、促进乡村产业振

兴提供新的理论成果。
一 理论分析

(一)信息利益视角下的竞争优势养成

信息利益(informationbenefits)强调信息来源和内容对信息接收者的获益,通常有通路(access)、先机

(timing)和举荐(referrals)三种存在形式②。关系资源和信息资源为个人维持竞争优势创造了信息利益③,
信息利益通过信息通路输送至关系人。从社会网络角度看,信息通路的畅通性与网络异质性成正比,即网络

异质性越强,信息通路越通畅④。美国社会科学家Granovetter根据互动频率、感情力量、亲密程度、互惠交

换的不同等级将人际关系划分为弱关系(weakties)和强关系(strongties),认为具有异质性特征的弱关系在

获取信息过程中比强关系更有效⑤。伯特将弱关系人定义为非重复关系人,两个关系人之间的非重复关系

构成结构洞,它能够为关系人带来信息利益⑥。
结构洞理论认为,每一个社会人都是资本追逐游戏中的玩家(player),当重复关系人占据玩家社会网络

的主体时,非重复关系人之间会出现信息利益通路的断裂。结构洞为社会网络中不同位置的玩家提供了获

取外部资源、赢得非冗余关系的桥梁,成为其构筑初始资源、实现逐利行为的重要支撑⑦。在竞争场域中,多
样化的社会网络能够为玩家构建更多结构洞,使其掌握获取社会资本和信息利益的先机⑧。人际关系中的

重复关系人占比小,由非重复关系人构成的社会网络,将为玩家提供异质性信息获取的共享渠道。结构洞理

论为探寻个人参与社会竞争提供了新视角,但针对留守农民的信息利益与结构洞建构研究的成果较少。
(二)留守农民信息利益获取与乡村旅游精英成长

乡村旅游精英是产业精英和乡村精英融合而来的细分群体。作为带领村民致富的行业先锋,乡村旅游

精英对促进乡村建设和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由血缘、亲缘、地缘关系所组成的熟人社会交换

网络,仍然是大多数留守农民社会关系的主要网络⑨,是传递就业信息和实现就业的重要渠道。在留守农

民成长为乡村旅游精英的角色转换过程中,他们更倾向于与其他村民建立情感与信任关系,这成为他们获

取信息利益的原始路径。依赖强关系对留守农民参与旅游开发利弊兼有:一方面,地缘与亲缘特性赋予了农

民参与旅游发展的文化自觉和传承动力,使其获得不同于外来旅游经营者的特殊优势;另一方面,以近亲、近
邻为特点的重复关系人占据关系网络主体,也阻碍了其信息利益获取通道。由于社会关系网络依赖于以亲

友、夫妻关系为特征的非正式联结,留守农民普遍存在强弱关系不平衡问题。随着旅游经营规模不断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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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这一问题将成为阻碍乡村旅游精英成长的关键因素。
随着乡村振兴、乡村建设行动、农业农村现代化等国家政策的提出,乡村旅游参与能力及乡村旅游社区

获益等议题一直占据学术研究热点,但已有研究多从亲缘、地缘构建的强关系角度探讨留守农民发展,较少

关注非重复、非冗余联系的弱关系网络建构。相对于政策、资金、人才、物质等有形帮扶措施,研究无形或非

可视化的信息利益对乡村旅游精英成长影响的相关成果匮乏。另外,现有研究多从权力维度、社会责任、政
策支持等角度诠释群体旅游精英培育,更多关注宏观层面的乡村社区参与模式或内涵式发展路径,对微观视

角下个体普通农民如何成长为乡村旅游精英研究较少。本研究尝试以社会关系网络中的结构洞理论为切入

点,从留守农民的社会关系优化视角出发,基于“结构洞拓展→信息利益获益→乡村旅游精英成长”思维逻

辑,聚焦留守农民社会网络中的弱关系建构,分析信息获益对乡村旅游经营能力的影响,为人才赋能乡村振

兴提供理论借鉴。
二 实证研究

(一)研究设计

研究材料来自于非结构化访谈与调查问卷。其中研究访谈以重庆市 W区 W镇本地乡村旅游经营者为

对象,访谈时间为2019年5月至2021年3月。研究团队采用半结构访谈法,围绕“社会关系网”、“旅游能力

提升”、“旅游经营收入”、“发展瓶颈”、“希望获得帮助”等相关主题,以面对面访谈为主、电话访谈为辅,共收

集了96位本地乡村旅游经营者的一手访谈资料。2021年5月,研究团队对重庆市 W 区 W 镇和X镇的本

地旅游经营者开展问卷调研,共收集问卷136份,剔除无效问卷8份,获得有效问卷128份,有效率94%。
问卷设计参考了吕蕾莉、杨鹍飞、刘生琰等关于乡村精英能力和特征量化研究①,以及孙九霞、李亚娟、

马荟等对社区精英能力定性研究的相关成果②。基于结构洞理论,本文提炼出异质性资源与旅游经营能力

发展、人际关系结构洞与社会网络质量2个一级指标,以及农耕景象差异、农业产品特色、核心资源品级等

12个二级指标,作为评价留守农民旅游参与能力的重要因素,研究信息利益对留守农民成长为乡村旅游精

英的潜在影响(见表1)。
(二)问卷分析

调研问卷包括个人信息及题项选择两部分。前者包含受访者性别、年龄、文化程度、旅游经营项目、旅游

经营年收入、身份或职务6个题项;后者依据12个二级指标,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设计了12个题项(见表

1)。
表1 指标分解及指标解释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解释 量表设计

异质性资源与旅游

经营能力发展(X1)

X11农耕景象差异 田园风貌、农作物、农业景观等资源的差异性

X12农业产品特色 农作物或加工农产品的吸引力

X13核心资源品级 核心旅游资源品质及等级

X14地理位置优势
距离核心旅游吸引物、主要交通设施、重要旅

游节点等区位距离

X15弱关系网 由多个非重复关系人组成的关系网络

X16强关系网 由多个重复关系人组成的关系网络

参考李 克 特 五 级 量 表,从

主观感知角度检验异质性

自然资源(X11-X14)及异

质性社会资源(X15-X16)

是否有利于提升留守农民

旅游经 营 能 力,从 而 影 响

其乡村旅游精英成长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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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吕蕾莉、刘书明《西北民族地区村庄权力结构下的乡村精英与乡村治理能力研究———对甘青宁三省民族村的考察》,《政治学研究》2017年第

3期,第105-110页;杨鹍飞《民族精英、社会资本与动员能力:民族群体性事件组织化逻辑》,《广西民族研究》2016年第4期,第29-31页;
刘生琰、梁哲《乡村精英参与乡村振兴的行为逻辑与路径研究》,《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第127页。
孙九霞、黄凯洁《旅游发展背景下民族社区宗教精英的权力变化研究———以三亚凤凰镇回族为例》,《青海民族研究》2016年第4期,第52
页;李亚娟、罗雯婷、王靓、张祥《赋权视角下民族旅游社区精英权力流动研究》,《旅游学刊》2021年第3期,第83页;马荟、苏毅清、王卉、周
立《从成员个体理性到村社集体理性:乡村精英的作用机制分析———以S省Y村为例》,《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21年第4期,第119页。



人际关系结构洞与

社会网络质量(X2)

X21信息感知敏感性
获取相关旅游支持政策、行业发展趋势等信息

内容的敏感性

X22信息路径多样性
获取相关旅游支持政策、行业发展趋势等信息

渠道的多样性

X23信息获取先知性
获取相关旅游支持政策、行业发展趋势等信息

时间的提前性

X24有效信息传播者
能否成为乡村旅游经营有效信息接收、解析及

传播行为人

X25利好政策获得者
能否成为乡村旅游经营利好政策获取、承接及

落实行为人

X26经营规则制定者
能否成为乡村旅游经营市场规则制定、修改及

完善行为人

参考李 克 特 五 级 量 表,从

主观感知角度检验留守农

民获 得 信 息 利 益 (X21 -

X23)及占据结构洞关键位

置(X24-X26)是否影响其

乡村旅游精英成长路径

  从性别特征看,受访者男女比例差别较小,分别占比45%和55%。受访者年龄主要在21岁至50岁之

间,占比为69%,说明本地乡村旅游经营者大多为中青年群体,这也在一定层面反映出乡村旅游对促进留守

农民就地就业发挥着重要作用。受访者多以农家乐、果园或农场作为主要旅游经营项目(占比87%)。其

中,以房屋、农地等资源为依托的农家乐项目是受访者参与乡村旅游的首选项目。随着游客量增大,部分农

户开始利用耕地、田园、林地等资源打造简易的采摘果园、动物农场、手工作坊等乡村休闲项目,以延长游客

逗留时间,这与我国传统乡村旅游发展模式基本一致。从学历层次看,受访者文化水平普遍不高,超过72%
的受访者为高中以下学历。旅游经营年收入大多处于3万元以下(占比79%)。此外,在维护乡村旅游发展

的各项事务中,以旅游大户为代表的乡村旅游精英均承担了一定社会职务,如旅游市场秩序监督者、乡村旅

游小组组长、乡村综合事务监管者、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等,说明案例地管理部门意识到了乡村旅游精英的示

范带动作用。
(三)数据分析

为测量问卷的置信度和可靠性,判断初始因子集是否适合主成分分析,需要分析KMO值等相关信息。
首先,使用SPSS22.0软件分析得出KMO值(0.807)大于0.7,显著性P值(0.001)小于0.05,说明问卷12个

量测题项之间为非独立关系,具有较高相关性,适合做因子分析;其次,采取方差最大法进行正交化旋转,将
对应特征值大于1且累积方差贡献率大于85%的三个公因子命名为自然资源维度(Y1)、强关系维度(Y2)和
弱关系维度(Y3),以探究不同因子项在留守农民成长为乡村旅游精英过程中的作用及影响(见表2)。

表2 乡村旅游精英成长影响因素量测题项因子载荷一览表

因子项
载荷系数值

Y1自然资源维度 Y2强关系维度 Y3弱关系维度
共同度

X11农耕景象差异 0.923 0.017 0.060 0.750
X12农业产品特色 0.942 0.038 0.021 0.689
X13核心资源品级 0.816 0.191 -0.007 0.721
X14地理位置优势 0.993 -0.121 0.129 0.700
X15弱关系网 -0.032 0.176 0.856 0.802
X16强关系网 -0.368 0.998 0.370 0.856
X21信息获取敏感性 0.000 0.000 1.000 0.811
X22获取路径多样性 0.001 0.000 0.999 0.718
X23信息获取先知性 0.211 -0.100 0.899 0.646
X24有效信息传播者 -0.314 0.686 0.637 0.690
X25利好政策获得者 0.541 0.360 0.099 0.656
X26经营规则制定者 0.153 0.469 0.379 0.733
特征值 1.456 2.379 1.821 ———

方差贡献率 25.45 36.22 23.34 ———

累积方差贡献率 25.45 61.67 85.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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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异质性资源为乡村旅游精英成长创造了先天优势

根据资源基础理论,异质性资源首先是一种在人力、物力、财力、关系等方面具有独特价值的优势资源,
可转化为特有的经营能力和竞争优势。持续的竞争优势来源于核心能力培育,异质性资源是锻造核心能力

的关键。乡村旅游业作为外向型的综合性产业,其经营与发展需要不断获得外部异质性资源支持。在乡村

旅游语境中,异质性资源主要体现在自然资源禀赋与社会资源禀赋两个方面①。自然资源禀赋的异质性,涉
及乡村区位、旅游资源、用地条件等非人为要素,是乡村旅游发展潜力的重要构成部分。数据分析显示,农耕

景象差异(X11)、农业产品特色(X12)、核心资源品级(X13)及地理位置优势(X14)在自然资源维度的载荷系数

值均大于0.8,说明受访者认可异质性自然资源在乡村旅游经营中具有先天优势。旅游资源环境、旅游资源

禀赋等有形资源是旅游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构成,这与已有研究结论一致②。需要指出的是,异质性自然资

源为乡村旅游经营者带来的获益机会具有一定的短期时效性,会伴随着同类产品的涌现而逐渐消失。社会

资源禀赋的异质性,强调乡村社会资源网络的差异化结构。乡村旅游开发涉及多方利益主体,是异质性行动

者网络建构的价值共创过程。如表2涵盖的弱关系维度即属于乡村异质性社会资源,具体包括他力量和他

组织对乡村旅游发展的干预、乡村社区的对外联络力量、乡村旅游经营者的个人关系网络等。

2.过度依赖强关系,不利于留守农户旅游竞争优势养成

在旅游经营过程中,弱关系网(X15)和强关系网(X16)对留守农民参与乡村旅游发展均有促进作用(对
应载荷系数值均大于0.8)。乡村居民普遍具有强烈的家族意识,为其依赖社会生产网络中的强关系提供了

思想基础,是乡村旅游经营初期提高自身竞争力的有效手段。而且,这种社会关系网络通常具有较强的代际

遗传性,强化了农民群体及其后代在旅游经营和社会融入过程中对地缘、亲缘关系的路径依赖。但乡土社会

关系网的多元化与后致性转型,让以血缘、地缘为核心的家族和近邻主义逻辑难以跟上现代经济发展与变

迁③。受地理因素、教育水平、经济基础等客观因素局限,当亲缘、地缘、人缘等强关系网不断得到内部强化

和使用时,留守农民常常不自觉陷入旅游竞争优势趋弱的被动局面。
依赖于强关系网的内卷化竞争,可能导致乡村旅游业发展停滞或提前衰退,阻碍乡村旅游经营竞争中留

守农民的个人成长。从信息获取的敏感性(X21)、多样性(X22)和先知性(X23)角度看,以亲缘、地缘为边界构

成的强关系网对留守农民成长为乡村旅游精英帮助有限(对应载荷系数值均小于0.8),并在提升留守农民信

息利益获取方面日趋无力(X21-Y2、X22-Y2、X23-Y2相关性低)。在乡村旅游经营过程中,有效信息传播者

(X24)、利好政策获得者(X25)、经营规则制定者(X26)对乡村旅游精英成长不具有明显作用(对应载荷系数值

均小于0.8),这可能是由于受访样本中乡村旅游精英少、利好政策普及性高等原因所致。

3.结构性嵌入的弱关系,更有利于乡村旅游精英成长

由X21、X22、X23在弱关系维度上的载荷系数值均大于0.8可推断,社会结构网络中的弱关系潜移默化地

影响着留守农民获取新信息的敏感性、路径多样性和先知性,结构性嵌入的弱关系正在成为影响乡村旅游经

营的一股重要力量④。例如,乡村职业具有典型的兼业特征,部分留守农民在从事农业生产的同时兼任村干

部、乡村医生、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等,他们以相对较高的社会资本、文化资本或经济资本构成了乡村精英群

体⑤。他们是乡村自组织形成和完善过程中的领军人物,通常能够在一定范围内整合和调动各种有利资源,
拥有更多拓展弱关系网、占据结构洞位置及获取信息利益的机会,更容易成长为乡村旅游精英。乡村旅游精

英成长,表现出对弱关系网的依赖性增强。这说明由拓展结构洞而联结起来的弱关系已经成为结构性嵌入

社会关系网络的重要力量,对帮助留守农民成长为乡村旅游精英具有显著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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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于水、王亚星、杜焱强《异质性资源禀赋、分类治理与乡村振兴》,《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第54页。
喻小航《资源环境与旅游业的核心竞争力》,《经济地理》2004年第4期,第546页;魏敏、李书昊、徐杰《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中国省际旅游竞争

力再测度———基于PROMETHEE方法》,《商业研究》2020年第2期,第94页。
陈云龙《关系网络、信任机制与互嵌实践———当代浙北农村经济-社会变迁的深描》,《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第26
页。
文彤、苏晓波《关系与制度:地方嵌入中的旅游小企业》,《旅游学刊》2017年第10期,第42页。
周坤《地方资本:一个乡村旅游研究的新概念》,《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第75-76页。



三 研究发现与理论启示

1.信息利益深刻影响乡村旅游精英成长

X镇袁某原本在村内务农和打零工,自2015年开始依托自家房屋开办农家乐,目前已小有规模。袁某

回忆:“我从事农家乐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在朋友的鼓励下才开始做的,如今一干就是4年,家人也参与进来

了。”W 镇的乡村旅游经营者李某开展旅游经营的经历与此类似,她的表哥在村委会担任会计,较早获悉村

里即将开发旅游业的消息,并鼓励亲友改造空闲房屋开展民宿接待。袁某认为:“表哥的建议很及时,也让我

有信心去做这件事,毕竟是投入了那么多钱。”信息先机不但具有引导农户从事旅游经营的介入作用,还能丰

富信息通路,促进信息举荐(见图1)。

卫生局

游客

文旅局

村委会

其他非重
复关系人

伴侣

儿子

其他重复关系人父母

近村
村民

朋友A

我

信
息
举
荐

信息举荐

信息先机信息通路

弱关系网
强关系网
结构洞

重复关系人

非重复关系人

图示

图1 旅游经营过程中留守农民信息利益获取———基于X镇袁某的访谈

如图1所示,“⎔”表示中心关联人物“我”(袁某),“●”表示每个与“我”产生关联的重复关系人;实线代

表两者之间具有直接联系,通常为熟人网络;虚线代表两者之间无直接联系,为弱关系联结,彼此之间均为信

息关联者,是信息的了解者或被影响者。如传递原始信息的“朋友A”只和“我”建立了人际接触,由于“我”经
营乡村旅游而接触的信息获取者和信息关联者(如村委会、文旅局等)之间产生了多个结构洞,将原本无直接

关联的关系人与“我”联结在一起,一同为社会网络利益贡献叠加作用,这些“点”、“线”共同编织成一张为实

现“我”开展旅游经营的人际关系网。

2015年,在资源丰富但旅游业尚未兴起的X镇,“我”(袁某)由于获得来自朋友的信息先机(朋友A提

到“城里人周末喜欢开车去乡下玩,你们这里特别适合开个农家乐”),产生了旅游投资的兴趣。旅游投资动

机推动“我”创造出一张虚线所示的分散网络,“我”在虚线所示的分散网络中扮演着关键角色(见图1)。由

于旅游经营需要,“我”的非重复关系人数量逐渐增加,结构洞数量不断增大,这就为“我”投资以及持续参与

旅游业创造了信息获取的先机、通路和举荐机会。一方面,袁某萌生了开办农家乐的意愿及农家乐初期的经

营支持均从强关系人际网络中获得(“我和家人商量开农家乐,把房子再装修下,楼下做成餐饮店”),解决了

乡村旅游经营初期的信息利益和人力资本问题,支持其成为X镇乡村旅游开发的先锋者之一;另一方面,袁
某在乡村旅游经营过程中逐渐加强了与村委会、文旅局、卫生局等部门弱关系网络的构建,奠定了其进一步

成长为乡村旅游精英的基础。随着X镇乡村旅游发展日渐成熟,袁某经营的农家乐已成为当地知名的乡村

旅游接待点,其经营经验得到当地管理部门认可,袁某也实现了从留守农民向乡村旅游精英的转变。
以留守农民袁某和李某为代表的乡村旅游精英成长路径,在乡村旅游社区并非个案。调研发现,以信息

利益为代表的无形资源正在深刻影响当地涉旅留守农民的旅游竞争力,已经成为决定其能否成长为乡村旅

游精英的重要因素。在现代化持续渗透乡村社会的时代条件下,占领信息利益通路和先机在个人信息获益、
竞争优势培育、社会资本积累等方面日渐重要。因此,社会结构网络中的弱关系在乡村旅游可持续经营和个

人竞争优势获得方面作用更突出。这可为我国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提供新的实践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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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结构洞作用:获取信息利益,建构弱关系人的共有信任

在传统农业生产与家庭生活交织的熟人网络中,留守农民的社会关系结构相对简单,重复关系人占据着

个人社会关系网络的关键位置。重复关系成为留守农民社会关系网的主要特征,由此延伸出一种集中的网

络闭环结构(图1的实线内环)。在这种结构下,网络中的关系人缺乏与外界信息的沟通机会和渠道,结构洞

数量稀少或缺失,导致非重复关系人的隔离,呈现出“去结构洞”式的社会关系网络特征。这不仅可能导致乡

村旅游产品创新度不足,还强化了强关系累积的内卷化状态。对乡村旅游经营者而言,“去结构洞化”最直接

的影响,表现为旅游竞争力下降,容易导致经营者自我成长的减缓或停滞。
罗纳德·S.伯特认为,弱关系能够为社会网络中的各个玩家带来信息利益,这是由于分散的网络提供

了异质性信息所决定的①。正如X镇旅游大户覃某所言:“我用自己家的果园做采摘园很多年了,一直没有

大的发展,后来区文旅局下来调研,觉得我家果园位置好,品种也多,就被列为区里的推介项目,我也加入了

镇上的旅游协会,有机会接待很多旅游团队,最近几年发展得特别快。”覃某与区文旅局建立的弱关系联结,
为其拓宽信息通道(列入推介项目)、拓展结构洞数量(加入旅游协会)和获取异质性信息(旅游团队信息)提
供了机会,协助他获得更多旅游收益(发展速度加快),并逐渐成长为乡村旅游精英。由此可见,弱关系在乡

村旅游精英成长过程中发挥着迭代作用。结构洞的作用表现为促成若干弱关系人之间的联结,以在某一目

标上实现信息互通和资源共享并形成弱关系网,这是弱关系人之间建立共有信任的前提和目的。通过不断

增加个人非冗余关系和非重复关系人(图1的虚线外环),留守农民可以不断提高社会关系中的结构洞数量,
增加信息通道,累积信息利益,并逐渐成长为乡村旅游精英。

3.结构洞营造:乡村旅游精英社会资本累积路径

当联结弱关系人的结构洞呈增长趋势,留守农民与外界环境进行能量、信息与物质交换的先机也随之增

加,信息获益渠道和通路将持续畅通。一方面,结构洞增长削弱了个人对强关系网的路径依赖,为留守农民

累积社会资本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结构洞增长为初级旅游经营者占据社会关系网络中的重要位置奠定基

础,有助于其获得成长为乡村旅游精英所必需的声誉权、人情权、知情权,为经营者带来更多信息利益。合作

网络中占据结构洞位置的主体,在获取异质性知识信息方面具有相对优势,是个人维持竞争优势的基本条件

之一。乡村旅游精英往往占据着农村社会结构网络中的结构洞位置,他们不仅是乡村社区内部人际关系的

节点,也是联结乡村社区内外信息与资源的桥梁②。作为联结若干弱关系人的关键节点,结构洞能够为留守

农民了解外界信息维持必要通道。因此,引导留守农民保持乡村社会结构网络的结构洞位置,是培育其成为

乡村旅游精英的可行路径。
为优化留守农民的信息利益和结构洞,当地政府、文旅部门、旅游经营公司等乡村旅游地主导者应重视

政策制定和制度构建方面的转向激励。基于结构洞优化视角,这种转向激励可从两个层面进行尝试:一是外

部性激励,将优化乡村人力资源结构与发展乡村旅游结合,通过打造乡村文创空间、探索乡村资源多功能利

用、吸引企业和人才进村等措施,逐步建立人才流入的长效机制,拓展留守农民人际圈,为其接触非重复关系

人创造机会,最终为乡村旅游发展注入新活力,实现农文旅立体化交叉发展;二是内部性激励,即通过建立旅

游发展基金、同行交流会、乡贤互助会等平台,引导留守农民主动了解同类产品和优秀企业,获得接触非冗

余、非重复人脉关系的机会。
此外,通过社区赋权与责任给予,乡村旅游管理运营机构应主动创造有利条件,鼓励乡村旅游经营者“走

出去”和“带回来”,使其重视结构洞与信息利益的紧密关系,鼓励他们占据乡村旅游发展中的结构洞位置,在
拓展人际网络关系过程中优化结构洞类型,逐步建立效率递增的信息获益曲线,通过不断丰富结构洞数量而

获得更多竞争优势。
四 结论与展望

(一)研究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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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理位置偏远、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乡村,缺少信息获取通路,让信息不敏感的留守农民丧失了创造

更多经济效益的机会。社会关系网络质量正向影响留守农民在旅游经营与社区发展中的自我成长。基于结

构洞理论,社会关系网中的强弱关系均能为留守农民带来不同程度的利益回报。一方面,依靠亲缘、地缘关

系建立起来的强关系,是留守农民参与乡村旅游的信息来源和初始支持;另一方面,随着乡村旅游知名度的

提高与旅游竞争者的出现,弱关系更有利于留守农民拓展信息通路,成为旅游发展中有效信息的先知者。乡

村旅游开发是一个内外协作的系统工程,社会网络中的强关系网不利于外部资源进入,并阻碍留守农民持续

获取信息的通路。在现代技术持续渗透下,弱关系网更有利于乡村旅游经营者拓展旅游产品销售渠道,获得

更优秀的信息利益回报。
本研究引入结构洞理论,阐明了在乡村旅游经营过程中信息利益对信息相对闭塞群体———留守农民的

成长意义,提出并论证了“留守农民→乡村旅游经营者→获取信息通路→强化弱关系网→获取更多信息通路

→成长为乡村旅游精英”的研究设想。基于对样本地涉旅留守农民的持续性追踪访谈和问卷调研,不仅检验

了社会关系网络中的结构洞对拓展留守农民获取异质性资源的重要性,也论证了结构性嵌入中的弱关系更

有利于留守农民成长为乡村旅游精英的理论假设。研究发现,虽然异质性自然资源为留守农民参与乡村旅

游创造了先天条件,但结构性嵌入中的异质性社会资源更有利于留守农民成长为乡村旅游精英,这在乡村旅

游市场进入成熟阶段后效应更加明显。信息利益正在深刻影响留守农民的旅游竞争优势养成,社会关系网

络中的结构洞能够为留守农民建构起弱关系人的共有信任,加速社会资本累积,使其更便捷地获取信息利

益。通过“外部-内部”转向激励,鼓励和引导留守农民在乡村旅游发展中占据结构洞位置,并逐步建立效率

递增的信息获益曲线,是留守农民成长为乡村旅游精英的可行路径。
(二)研究展望

本研究从理论视角梳理了以信息利益为代表的结构洞在促进留守农民高质量旅游就业并成长为乡村旅

游精英的逻辑内涵,从实践层面揭示了留守农民在信息利益影响下如何占据社会关系中的结构洞并获得信

息利益的叠加效应,从而丰富了乡村旅游参与者成长模式与路径研究的成果,为促进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提

供了新视角和新思路。
乡村旅游内生动力及高质量发展,与留守农民个人能力提升紧密相关,不仅是研究乡村经济转型升级的

热点议题,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支点,仍有较大研究空间值得更多学者关注。其一,从研究样本的

个体特征角度,社会网络中的结构洞意义对于不同旅游经营内容、收入结构、年龄、受教育程度等特征的留守

农民是否存在个体差异,需要做进一步的细分化研究;其二,从乡村旅游发展程度角度,经营初期、中期和成

熟期,结构洞优势是否对乡村旅游精英成长具有同等效力,其形成机制和演化特征又是如何等问题,仍是未

来研究的重要方向。

[责任编辑:钟秋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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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地区乡村旅游化中的
动力摩擦与平衡治理

史玉丁 卓丽娜

  摘要:民族地区乡村资源的差异化、历史性、系统性,决定了其更具备旅游化的要素条件和场域环境。民族地

区乡村旅游化中的利益相关者既形成旅游化的发展动力,也产生了多重动力摩擦,需要以平衡治理的公共治理方

式进行干预。平衡治理注重多元参与、民主协商与合作共治、基础能力与服务下移,并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为目标。在民族地区乡村旅游化平衡治理中,政府治理能力具有重要的作用,具体表现在对民族文化价值认同

的形塑能力和对多元合作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能力,通过“政府强引导,多元化协同”的平衡治理方式,明确体系框架

与实现路径,推动民族地区乡村旅游化可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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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旅游作为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路径之一,是政策文本、学
术话语关注的重点。在国家和地方政策的引导推动下,在民族地区乡村优势资源整合的改革实践中,民族地

区乡村旅游产业得到快速发展,成为部分乡村发展、农民致富、农业提升的重要路径①。已有研究表明,民族

地区乡村旅游各参与主体之间的摩擦和矛盾成为伴随乡村旅游产业发展的常态②,这种摩擦和矛盾成为破

坏自然生态的利器③,也造成对文化生态的扭曲性复归④。当前,乡村旅游治理主体更加多元,目标更聚焦于

集体发展,机制更追求正义,系统更显不稳定⑤,这要求民族地区乡村治理进行适应性改革。有学者提出相

关主体的多元共治,即在地方政府的主导下,地方企业、农民、非政府组织、农村社区等利益攸关者各司其职,
以多元共治推动乡村振兴工作⑥;也有学者构建了旅游社区“权力-利益-信任”三元关系网络,以一种将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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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主体纳入公共利益范畴的再组织化理念,为乡村公共治理提供指导①。已有研究成果为乡村旅游地公共

治理提供了理论指导。
有别于产业形态的乡村旅游概念,乡村旅游化(RuralTourismization)是指在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乡

村内外部要素在形态、功能、价值、权责等方面,由原有属性向旅游属性整体动态变化的过程。随着民族地区

乡村旅游产业的发展,所涉及的乡村要素逐渐增多,农村传统发展场域中部分有形要素和无形要素开始了明

显的旅游功能拓展和旅游化转型,农村要素呈现出由传统功能向乡村旅游化的整体渐变过程。相对于其他

地区,乡村旅游化在民族地区更具普遍性。民族地区乡村因其独特的自然资源和文化生态,在乡村旅游发展

过程中,形成了以民族公共要素为基础,以村民民族特色生产生活要素为主体,层级有序、关联紧密的旅游组

织系统,使其具备乡村旅游化的可能性和合理性。民族地区乡村旅游化是一个动态的客观存在,涉及利益相

关者众多,对民族乡村旅游地的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各利益相关者形成的多个发展动力之间存在常

态化的动力摩擦。创新公共治理方式,实现发展动力平衡有序,缓解矛盾摩擦,是推动民族乡村旅游地可持

续发展的基础需求。当前,乡村旅游化动态过程中公共治理的研究较为薄弱,尤其是缺少针对民族地区乡村

旅游化的专门研究。本研究聚焦民族地区乡村旅游化中的利益相关者动态关系及其对民族乡村旅游地公共

治理的新挑战,致力于缓解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多重摩擦,构建平衡治理机制,为民族地区乡村旅游化中的公

共治理提供建议。
一 民族地区乡村旅游化中的动力摩擦

在民族地区乡村旅游化过程中,利益相关者之间存在不同的利益获取、目标定位和行动导向,即使是同

一个群体内的不同成员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农户、乡村精英②、外来资本主体、地方政府、村两委和游客

等利益相关者在利益定位、目标追求和行动逻辑方面存在着系统复杂性和因素多元化的特征③,催生利益相

关者之间的多重摩擦。
(一)乡村精英与普通农户:发展带头人与资源持有者之间的摩擦

民族地区乡村部分农户能够发展成为乡村精英,是因为其与普通农户相比,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直接

表现为对民族政策、民族文化资源等的获取能力,最终表现为对乡村社会发展的掌控能力。在乡村振兴战略

背景下,民族乡村旅游地产业多样化、农业多功能发展,使传统村庄逐渐融入区域发展大格局中,内外部资源

要素的流动范围扩大、流动频度增加,乡村精英的功能与作用得到进一步凸显,普通农户在开拓创新、抵抗风

险、占有社会资源等方面与乡村精英存在一定的差距。乡村精英与普通农户均是村庄农户的组成部分,本应

有共同的利益诉求和实现路径,但在民族地区乡村开放程度逐渐提升以及多样化利益驱动下,他们之间形成

了明显的差序发展,并分别以发展带头人和资源持有者的身份独立存在。
在民族地区乡村旅游化过程中,乡村精英通过自身创新开拓的胆识和丰富的社会网络资源,较早地以各

种不同的形式介入到这一转型过程中,并渐渐充当起转型发展带头人的角色。乡村精英自有资源要素是有

限的,当完成自有要素的旅游化转型之后,便开始推动其他农户持有资源要素的旅游化转型,并力求从中获

得一定的收益。部分农户通过服从乡村精英“规则垄断”的方式加入到乡村旅游化过程中,自身的旅游生计

资本得以提升;部分农户不愿依附于乡村精英的“规则垄断”,而是依托自有资源要素,通过“自立门户”的方

式,寻求乡村精英规则之外的发展空间。乡村精英与普通农户之间的摩擦,是发展带头人与资源持有者之间

的利益之争,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民族地区乡村旅游化的整体性与规模性,但同时也促进了乡村旅游化的差

异发展。
(二)乡村农户与外来资本主体:不同资源占有者之间的摩擦

传统农村内部社会网络关系复杂,既有农村基层行政管理组织,也有宗族血缘关系、邻里亲朋关系等,这

631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①
②

③

张凌媛、吴志才《乡村旅游社区多元主体的治理网络研究———英德市河头村的个案分析》,《旅游学刊》2021年第11期,第40页。
“民族地区贫困动态的评估与政策化研究”课题组调研发现,在民族地区乡村旅游化过程中的乡村精英主要包括乡村经济精英、乡村宗族精

英、乡村政治精英。
刘旺、吴雪《少数民族地区社区旅游参与的微观机制研究———以丹巴县甲居藏寨为例》,《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
第140页。



些网络关系共同组成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稳定自治系统,并对外来要素(外来政策、外来资本等)具有天然的

排他效应。当前,民族乡村旅游地要素的流动性逐渐增强,外来资本主体参与民族地区乡村发展也逐渐增

多。由于农户抗风险能力较弱,他们不愿意主动开拓新的发展空间,更倾向于依附某一成熟发展主体,形成

稳定收益。这使得民族地区乡村资源要素较大程度依附于外来资本要素,形成以外来资本主体为主导的民

族地区乡村发展格局。
在民族地区乡村旅游化过程中,乡村资源要素的旅游化转型需要大量资本的参与,在地方政府招商引资

或者外来资本主体主动寻利的作用下,外来资本主体与民族地区乡村农户之间时常出现矛盾与摩擦。其一,
不同资源占有者之间的利益之争。民族地区乡村旅游化过程中,外来资本主体以创新开拓的胆识和较强的

抗风险能力快速聚拢乡村资源要素,主导角色明显。在前期经营中,农户通过土地、房屋租赁等可以获得相

对稳定的租金收益,但随着外来资本主体营业利润的增加,农户却不能获得更高的租金收益,摩擦难以避免。
其二,不同资源占有者之间的责任之争。外来资本主体更多地关注旅游利益获取,而民族地区乡村农户在关

注旅游利益获取的同时,还要考虑村庄的生态、文化、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不同的利益诉求容易使外来资本主

体与乡村农户之间产生摩擦。
(三)县级政府与村两委:政策制定(资源分配)者与政策接受(资源竞争)者之间的摩擦

在国家不断加强对乡村发展引导的背景下,上级政府对民族地区乡村发展的影响作用明显增强。国家

宏观政策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的方式加强对民族地区乡村发展的支持,并通过政策鼓励社会资本参与民族地

区乡村发展。根据国家宏观政策导向,地方政府进行政策配套与实践,通过资源分配,激发民族地区乡村发

展动力。县级政府充当政策实践者和资源中转站的角色,对民族地区乡村发展影响最大。民族地区县级政

府可以根据本县的客观现实支配政策红利和资源配置,更多考虑有利于自身政绩、减少责任风险的政府利益

最大化;民族地区乡村村两委则希望通过竞争获得更多的政策倾斜和资源支持,以促进乡村的快速发展。因

此,县级政府与乡村村两委两者在追求各自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会产生一定的摩擦。一方面,县级政府通过

对民族地区乡村村两委申请的“慢回复”与“大修改”,控制民族地区乡村村两委的权力范围;另一方面,民族

地区乡村村两委通过乡村资源优势或者“政策缺失”的理由,拒绝配合县级政府的政策意愿①。
在我国乡村旅游产业的发展过程中,政府政策引导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并不断推动着民族地区乡村

旅游化的进程。2014年以来的中央一号文件均强调通过乡村旅游推动农村产业多样化发展②。而地方政

府,尤其是县级政府在推动乡村旅游政策落地过程中,习惯将其与产业扶贫、农业发展、民族文化传承、民族

安定等政策相结合,在降低执行成本的同时,获得政策叠加效应。根据上级政府部门政策导向,从乡镇政府

到村两委,均积极申请获得乡村旅游政策、资金等资源的支持,推动乡村整体快速发展;县级政府部门更倾向

于对特殊典型村庄或具备一定基础条件的村庄释放政策红利,以获得典型政绩,规避行政风险。民族地区乡

村与县级政府之间的利益诉求和目标导向存在明显的差异,两者之间的摩擦也难以避免。
(四)游客与旅游经营主体:旅游体验获得者与经济利益获得者之间的摩擦

在民族地区乡村旅游经营过程中,旅游经营者与旅游消费者之间的供需关系、利益诉求存在矛盾摩擦。
虽然两者之间不断相互妥协,但是摩擦依然难以避免。其一,游客较高的民族特色体验诉求与民族地区乡村

旅游经营者的较低成本诉求之间的矛盾。游客需要通过民族地区乡村旅游获得民族地区乡村生产生活的体

验感和感知度,这要求旅游经营者为游客提供既具有“演绎化”的旅游产品,也要保证旅游的“本真性”,这需

要旅游经营者具备专业的知识和旅游常识,且需要一定的资金支持。其二,游客特殊诉求与旅游经营者大众

供给之间的矛盾。游客进行民族地区乡村旅游,希望达到特色化的民族体验感和差异化的民族特色产品“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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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振兴战略的意见》,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做好“三农”工作的若干意见》,202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202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



人订制”供给,而民族地区乡村旅游经营者更倾向于通过大众供给的方式降低成本,获得规模效益。其三,游
客短时需求与旅游经营者持续经营之间的矛盾。民族地区乡村旅游中游客的滞留时间相对较短,消费面较

窄,但却有大量的特色差异化的旅游需求,而旅游经营者倾向于按照某一类产品、某一种经营方式进行长期

的低成本经营。调研发现,越是旅游化成熟的民族乡村旅游地,游客与旅游经营者之间的摩擦越频繁①。
二 平衡治理是应对动力摩擦的必要之举

民族地区乡村旅游化过程中各参与主体释放了发展动力,形成了一定的共生环境,同时也出现了动力之

间的矛盾摩擦、失衡失序的常态现象。按照发展动力与平衡治理的普遍性公共治理逻辑,为缓解民族地区乡

村旅游化的动力摩擦,需要以平衡治理的公共治理方式进行干预。
(一)平衡治理是多元参与对单一治理的革新

旅游化是多个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的发展过程,民族乡村旅游地单一主体治理方式难以达到协同共进、
和谐共生的治理效果。平衡治理对和谐的至高追求②,对经济发展中的权责平衡、人类社会关系的公平民

主、社会整体运行的稳定有序的要求,需要多元参与、民主协商、扁平化的公共治理方法加以指导。平衡治理

不同于软治理,软治理是“农民的终结”学术话语中催生出的,相对于硬治理而言的乡村治理模式③。平衡治

理注重动态平衡共治,是对治理目的、治理主体、治理方式进行重新定位,对传统单一中心、单一方向的乡村

硬治理的革新。
相对于传统单一主体治理,乡村平衡治理主体结构具备多元化特征。相对于传统民族乡村单一的农业

形式、相对固化的村民状态、较为封闭的资源流动,当前民族乡村旅游地发展已呈现出多种产业结构并存、村
民流动加强、资源导入与流出频繁的特征。在新的场域之下,传统以乡镇政府或县级政府为单一治理主体的

治理结构已经不能满足民族乡村旅游地可持续发展的需求。民族地区乡村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多个

权力中心和社会网络关系,必然要求乡村多元共治。多元化不是乡镇政府、村两委、村民代表等主体的简单

组合,而是具有乡村可持续发展表达意愿的责任主体的结构组合。
(二)民主协商与合作共治:平衡治理的路径创新

民族乡村旅游地官僚科层制、血统家族制以及两者交叉的治理方式普遍存在。在乡村旅游化过程中,民
族乡村旅游地更需要民主协商与合作共治。民主协商理论是20世纪末引入我国乡村治理实践中的理论,并
在不同的乡村治理场域中,形成了咨议质询式、民意测验式和民主审议式三种模式④。这三种模式都呈现出

明显的包容性,这是民主协商得以实行的基础,而民主协商又进一步达成合作共治的治理局面。在民族乡村

旅游地主体多元、产业多样、资源互通的发展格局中,迫切需要通过民主协商与合作共治弥补传统政府“硬治

理”的不足。并且,当民主协商与合作共治同村民自治制度紧密结合在一起,会对传统政府“硬治理”产生伦

理上、制度上的强约束。
(三)基础能力与服务下移:平衡治理中基层组织的实践定位

民族乡村旅游地官僚科层制、血统家族制的公共治理方式容易产生权力与服务脱节的现象,即权力集中

于少数上级管理人员,而服务则需要大量的基层执行人员完成。在民族地区乡村旅游化过程中,治理主体已

不仅局限于官僚和家族,还有游客、资本主体等外来治理主体;治理对象不仅局限于乡村旅游产业的经济问

题,还关涉乡村旅游化的社会发展问题;治理手段不仅局限于管理能力,更体现在服务能力上。这均需要以

平衡治理提高公共治理能力和服务效率。纵观我国乡村发展历程,“权力上收与服务下移”是国家取消农业

税之后,乡村公共治理产生的新格局,这在一定程度弱化了村级治权的合法性。但国家任务依然需要乡村基

层组织进行落实并最终达成,这要求民族地区乡村村两委具备强大的基层公共管理能力,其公共管理策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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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7-9月,“民族地区贫困动态的评估与政策化研究”课题组对重庆渝东南地区、贵州黔东南和黔南地区、湖北恩施州、湖南湘西州九

县十八村的调研发现,在旅游化成熟的民族地区乡村,旅游经营者与旅游消费者之间存在较大摩擦,主要集中在民族旅游特色呈现方面。
李忠杰《论社会发展的动力与平衡机制》,《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第4页。
刘祖云、孔德斌《乡村软治理:一个新的学术命题》,《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第9页。
韩福国、张开平《社会治理的“协商”领域与“民主”机制———当下中国基层协商民主的制度特征、实践结构和理论批判》,《浙江社会科学》2015
年第10期,第48、54页。



应主动适应民族地区乡村社会性质。民族地区乡村村两委通过服务下移,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作用,
以平衡治理引导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保障村民合法权益,提高乡村治理效率。

(四)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平衡治理的应然目标

“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民族乡村旅游地公共治理的重要导向。因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限制,
民族乡村旅游地往往只关注农户的单一物质需求、少数农户的需求、短期不可持续的需求等,不能适应乡村

旅游化过程中多个利益相关者对“美好生活向往”的要求。在乡村发展中,村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既包括可

测量的指标化的经济收入、物质获取,也包括文化获得、技能提升等,更包括情感归属、个体发展等要素。“美
好生活”是村民个体的主观评价,对传统政府公共治理提出了更明确的要求和目标。此外,在民族地区乡村

发展过程中,“美好生活”不是某个人或少数人的“美好生活”,而是全体村民的“美好生活”。这就涉及到不同

村民主体之间的权责关系和利益平衡,需要通过系统性的平衡治理方式提升公共治理的效率。
三 平衡治理对政府公共治理能力的迫切需求

根据民族地区乡村旅游化中各个发展动力和动力摩擦的特点构建平衡治理机制,属于公共治理的范畴,
更属于政府公共治理能力的范畴。政府公共治理能力在民族地区乡村旅游化平衡治理实践中具有重要的作

用。根据民族地区乡村旅游化中动力摩擦的特点,政府应该具备对社会文化价值认同的形塑能力和对多元

合作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能力。
(一)对民族文化价值认同的形塑能力

对民族文化价值认同的形塑是民族乡村旅游地政府公共治理最基础的能力要素。我国根深蒂固的乡土

文明孕育了稳定且相对单一的乡土文化价值观念。在产业下乡背景下,本土民族文化价值观念受到外来文

化价值的深刻影响,而传统常规化的政府公共治理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外来文化价值对本土文化价值的裂

变效应,在丰富民族文化价值观念的同时,也产生了系列文化价值观念碰撞。相对于其他乡村,民族地区的

民族文化“本真性”保持效果较好,村民的民族文化价值观念也更加坚定。这既是优秀民族传统文化的可贵

之处,也是乡村要素内外交流互通过程中遇到的较大障碍,这在民族地区乡村旅游化过程中体现得更加明

显。乡村旅游的“外向性”特点,既需要乡村要素的输出,也需要外来要素的注入。在民族地区乡村旅游化过

程中,外来社会文化价值观念与民族乡土价值观念之间碰撞、妥协、融合,形成新的社会文化价值认同的这一

过程充满挑战,是矛盾摩擦产生的主要原因,甚至是影响乡土社会环境稳定的关键因素,这对传统政府公共

治理能力产生了新的挑战。
对民族乡村旅游地民族文化价值认同进行“自上而下”的形塑极易产生负面影响,需要平衡治理的干预。

首先,地方政府需要对自身角色进行多元形塑。在以政策导入推动乡村旅游化的民族村庄,村民对外来社会

文化价值观念的接纳是以对地方政府的认同为基础的。这要求地方政府既是国家形象和地方政府联系民族

乡村旅游地发展的“外来官员”,更是推动民族地区乡村旅游地可持续发展的“乡土能人”。如我国扶贫工作

中的驻村第一书记,既是政府部门的公务人员,也是村庄可持续发展的积极推动者;尤其是在那些扶贫工作

成效显著的贫困村,驻村第一书记更是村庄不可或缺的村民组成部分。其次,地方政府需要对引导角色进行

多元形塑。地方政府干预民族乡村旅游化的主要目的是推动乡村的可持续发展,这要求地方政府既不能盲

目对民族乡土文化价值观念进行“绝对妥协”,更不能对外来文化价值观念进行“拿来主义”,需要在尊重当地

民族传统文化价值观念的基础上,对部分民族地区乡村要素进行选择性挖掘,对接乡村旅游市场,实现乡村

旅游化的功能拓展。通过对民族乡村旅游地民族文化价值观念的“多元引导”,以及对外来文化价值观念的

“选择性导入”,使乡村百姓可以相对清晰地预见未来民族文化价值转化和发展的轮廓,从而形塑民族乡村旅

游地民族文化价值观念。
(二)对多元合作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能力

平衡治理强调多元主体的合作共治,对多元合作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是政府公共治理的核心要求。城镇

化到达一定阶段之后,部分要素开始向农村转移,价值链也开始向农村延伸,乡村旅游产业就是一个典型代

表。乡村旅游的外向性、组成要素和利益主体的多元性,使得单一的传统民族乡土变得复杂多样,也伴随着

诸多不稳定因素,这对政府公共治理产生了更大的挑战。以政策带动的民族地区乡村旅游化涉及的要素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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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和利益主体更加多元,既有民族地区乡村“本真性”要素,也有外来普遍性旅游要素,既涉及村内不同村民

群体的利益,也涉及到地方政府、外来资本、游客等多方利益。这需要通过政府公共治理构建多元合作命运

共同体,形成乡村旅游化的稳定发展格局。
民族地区乡村旅游化过程中的多元合作主体格局为地方政府提供了广阔的公共治理空间。首先,地方

政府需要提高多元合作主体的导入能力,这是推动民族乡村旅游地从单一利益主体向多元利益主体转变的

重要途径。在引进合作主体时,政府应从文化价值认同、可持续性、优势互补性等方面进行筛选,避免粗放型

导入引发的乡村畸形旅游化。现代科技要素在乡村旅游中的应用逐渐增多,人才和科技的前期导入对后续

乡村旅游化的可持续性和优势塑造意义重大。在乡村旅游化初期,地方政府应在引进优势产业政策、优质市

场资本上有所作为;在成熟民族乡村旅游地的发展过程中,政府还应在旅游创新人才导入、科技要素导入方

面有所作为。其次,地方政府需要提高构建合作主体协同共进格局的能力①。无论是经济价值获取,还是文

化精神传承,民族地区乡村旅游地都是村民赖以生存,且不可替代的乡土。政府构建合作命运共同体需要坚

持“村民利益优先原则”,通过村民主体参与,提高合作命运共同体的稳定性。结合民族村庄客观实际进行政

策引导,是开启民族地区乡村旅游化进程的关键;而民族地区乡村旅游化过程中的利益冲突和矛盾摩擦,应
通过政府的平衡治理,坚持多元共治、权责平衡,并适当提高村庄基层干部和民族村民代表的话语权的原则,
通过沟通协调,实现矛盾摩擦最小化,提高民族乡村旅游地经济社会发展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四 “政府强引导,多元化协同”平衡治理的体系构建与实现路径

民族地区乡村旅游化过程中地方政府担当核心行动者的角色,并引导农户、外来资本主体、游客、乡村精

英的行动参与,形成新的公共治理场域。为实现乡村旅游化健康可持续发展,在多元参与的乡村旅游化公共

治理过程中,地方政府应发挥主导作用,并通过行动者网络中“节点-链条”网络关系构建“政府强引导,多元

化协同”的平衡治理机制。
(一)“政府强引导,多元化协同”的体系构建

1.维护核心公共价值,建立平衡治理制度框架

民族地区乡村旅游化中政府强引导的制度框架设计应包含以下六方面的内容:其一,从明确民族地区乡

村旅游化与乡村旅游产业关系的角度,确定制度框架,涉及到行动者主体、利益相关者、潜在影响者、核心要

素、主体要素、辐射要素等方面;其二,从补充民族地区乡村旅游化过程中乡村缺失要素的角度,制定外来资

源准入和准出制度,包括资本主体导入、游客引入、政策引导等方式方法;其三,从保障民族地区乡村旅游化

过程中村民主体角色的角度,明确村民的获益方式、参与方式、风险预判、危机处理等内容;其四,从稳定民族

地区乡村旅游化各利益相关者网络关系的角度,明确政府强引导、村民主体、内外协同的权责平衡框架;其
五,从提高民族地区乡村旅游化效率和质量的角度,明确乡村旅游化的具体目标、长短期规划、政府任务绩效

与权责内容;其六,从保障民族地区旅游化乡村整体发展的角度,明确乡村旅游治理要素与乡村整体治理要

素之间的关系和界限。
为兼顾民族地区乡村旅游化中的公平与效率,地方政府需要根据制度环境变化进行制度框架的动态调

整。在民族地区乡村旅游化发展前期,涉及的相关利益主体较少,但对旅游化的动力需求和乡村要素转型需

求较大。在这一时期,政策强引导作用尤其明显。制度设计应偏重旅游化的效率,以制度约定刺激乡村旅游

化起步,制度框架中应明确政策导入的方式方法,以达到“强政府”带动“弱市场”的效果。在民族地区乡村旅

游化基本成熟之后,涉及的相关利益主体逐渐增多,相关的旅游化动力介入完成,并形成稳定的动力机制,乡
村要素的旅游化转型基本完成,这时的制度设计应更注重公平,甚至是效率对公平的反哺。这一时期,政策

强引导的作用逐渐降低,自由市场的循环动力已经成熟,制度框架中应适当减少政府干预的范围和程度,充
分释放市场活力。虽然政府的干预逐渐减少,但其引导作用却更明显,尤其是对各利益相关者公平关系的监

督、宏观市场管理与危机风险的预判。因此,制度框架中应明确政府宏观主导的范围、权责和方式方法,推动

公平向效率的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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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明确利益相关者,建立利益平衡机制

民族地区乡村旅游化中的主要利益相关者包括农户、乡村(经济、宗族、政治)精英、旅游消费者、外来资

本主体和地方政府。从经济利益考量,农户、乡村经济精英、外来资本主体是密切利益相关者,乡村宗族精

英、政治精英、旅游消费者和地方政府是相对疏松的利益相关者;从政治利益考量,乡村政治精英、地方政府

是密切利益相关者,农户、乡村经济精英、乡村宗族精英、旅游消费者和外来资本主体是相对疏松的利益相关

者;从社会利益考量,农户、乡村(经济、宗族、政治)精英和地方政府是密切利益相关者,旅游消费者和外来资

本主体是相对疏松的利益相关者;从旅游体验利益考量,旅游消费者是密切利益相关者,其他为相对疏松的

利益相关者。其中,最核心的是经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平衡,应综合各考量方式,避免仅从投资与盈利

的角度片面窄化利益相关者,造成利益失衡。值得注意的是,民族地区乡村旅游地是农户的生计所在地,农
户受乡村旅游化的影响,但未必直接参与乡村旅游化过程,他们有权获得乡村整体发展的相关利益,并通过

“乡民评价”推动治理改进①。
从乡村旅游化的角度审视利益平衡机制的构建,单一的乡村旅游产业经济规则不足以支撑利益平衡的

持续性和全面性。关乎民族地区乡村旅游村庄稳定有序发展的利益因素,还包括民族宗族文化、社会组织秩

序、自然生态环境,以及乡村旅游产业之外的其他经济利益。民族地区乡村旅游化过程中各利益主体之间需

要通过整合与协调进行平衡,不同维度的利益之间也需要通过整合与调试实现平衡。根据系统发展理论,民
族地区乡村旅游化过程中,乡村旅游产业相关利益主体和利益关系,要在村庄整体发展格局中进行考量,不
能让单一的乡村旅游产业要素影响乡村旅游化过程中其他利益主体的合理利益,更不能因此破坏了民族地

区乡村整体系统利益稳定的格局。

3.明确旅游化内容,建立内容平衡机制

民族地区乡村旅游化的内容是乡村相关要素的旅游功能拓展和旅游化转型,以及该过程中经历的乡村

旅游产业发展、乡村社会组织结构调整和乡村公共治理变更。民族乡村旅游化中乡村相关要素主要包括劳

动力要素、土地要素、资本要素、民族文化要素、生态要素等。民族村庄的发展情况与资源禀赋的差异和特

点,使得旅游化的乡村要素存在明显的差异性②。民族地区乡村旅游化中乡村要素的平衡,不是指每种要素

均被旅游化,而是指那些被旅游化的要素在功能价值方面的平衡。如土家族乡村的摆手舞是具有极大旅游

化潜能的土家民族文化要素,但它在旅游化转型之后应该达到宗族价值、民族文化价值、特色旅游价值等功

能的内部平衡。在民族地区乡村旅游化过程中,乡村旅游产业发展、乡村社会组织结构调整与乡村公共治理

变更之间也要实现关系平衡。只有三者平衡协同,才能推动乡村旅游化稳定有序,推动乡村整体可持续发

展。当前民族地区乡村旅游化过程中重旅游产业发展、轻社会组织建设与公共治理功能的现象普遍存在,不
符合乡村整体发展规律,不能满足民族地区乡村旅游化可持续发展的总体需要。

4.明确相关责任主体,建立责任平衡机制

民族地区乡村旅游化中的责任主体主要包括农户、乡村精英、旅游消费者、外来资本主体和地方政府,他
们在获得相关利益的同时,也理应承担相应的责任。我们可以从不同角度对利益相关者进行责任划分:经济

责任主要指乡村旅游产业经济增长与利益相关者经济收益分配,主要责任主体应包括地方政府、外来资本主

体、乡村经济精英,相关责任主体包括农户、乡村宗族精英和政治精英;社会责任主要指乡村社会发展稳定有

序,主要责任主体包括乡村政治精英和宗族精英、地方政府、农户,相关责任主体包括乡村经济精英、外来资

本主体、旅游消费者;文化传承责任主要指民族文化功能拓展与传承,主要责任主体包括乡村宗族精英、地方

政府、农户,相关责任主体包括乡村经济精英和政治精英、外来资本主体、旅游消费者;生态责任主要指乡村

自然环境优美、生态持续,主要责任主体包括地方政府、乡村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农户、外来资本主体、旅游

消费者,相关责任主体主要是乡村宗族精英。在民族地区乡村旅游化过程中,各参与主体应在各个方面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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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自责任,同时应遵循利益与责任之间的对应关系。
民族地区乡村旅游化过程中各利益相关者最关注的是经济责任,其次是生态责任、社会责任与文化责

任。这符合一些学者关于民族地区乡村发展中产业振兴优先的逻辑,也能短期满足农户对生计资本提升的

迫切需求,还能满足地方政府政绩效率和责任规避的需求,而且能为外来资本主体提供快速的利益输出,为
旅游消费者提供有特色的旅游体验。但对于民族地区乡村旅游村庄而言,差异化的民族资源要素、独特的自

然生态环境和有特色的村庄自治架构始终是最核心的旅游吸引物。因此,各利益相关者需要进行经济责任

与生态、文化、社会责任之间的整合协调,以推动民族地区乡村稳定有序的发展。在国家加大对乡村发展引

导和村民自治创新改革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尤其是县级政府,应在推动政策落地和资源配置过程中对乡村

旅游化的各责任内容承担主导责任,同时村两委应通过政策解读和发展实践,践行乡村旅游化各责任内容的

主体责任。根据参与式发展的要求,民族地区乡村旅游化过程中,农户代表,尤其是乡村精英,在参与利益分

配、决策制定、实践推广的同时,也应对各责任内容承担监督责任;外来资本主体和旅游消费者作为重要的外

来责任主体,在获取经济利益、获得旅游体验的同时,应在地方政府和村两委的政策框架和规则约束下,践行

对应的责任内容。
(二)“政府强引导,多元化协同”平衡治理的实践路径

1.突出公共治理效应,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和服务功能

在民族地区乡村旅游化过程中,发展动力的平衡治理,属于公共治理的范畴,是多种参与主体对公共事

务实施共同管理,相互之间逐渐达成一致的一个妥协过程。西方国家强调公共治理过程中的多元主体平等

共治,不突出政府在公共治理过程中的主导作用和引导功能。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框架下,从国家政治意志

到地方政府的权责关系,都要求地方政府在公共治理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和担负主要责任。我国地方政府

是公共治理过程中的实践者和执行者,否认地方政府的主导作用,可能会损害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①。
民族乡村旅游化过程中的利益相关者,均有各自的需求和行动路径,作为乡村旅游化主体的农户难以全

面维护自身利益,更难以通过自身的意志表达推动赖以生存的村庄的稳定可持续发展,而地方政府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的责任使命,要求其从农户的根本利益出发,提高地方政府行政治理效率,平衡各利益相关者的

权责关系,维护村庄的稳定有序发展。在民族地区乡村旅游化过程中,地方政府,尤其是县级政府,充当着产

业支撑、政策实施的角色;而村两委则配合县级政府平衡着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权责关系。在国家行政体制

逐渐优化、行政法规逐渐科学、行政考核逐渐灵活的时代背景下,尤其是随着地方党组织建设的高质量推进,
县级政府应发挥政策引导职能,村两委应发挥基层服务和基层保障职能,以达成切实维护农户根本利益的目

标。

2.践行发展主体功能,推动农户参与式发展

民族地区乡村旅游化的主要内容是以土地、资本、劳动力、民族资源等为核心的农户生计要素的旅游化,
在此基础上形成以农户为主体的村庄公共治理的旅游化,可见,农户在乡村旅游化过程中的主体地位是客观

存在的。民族地区乡村旅游化的发生地是农户赖以生存的生产空间和社会空间,无论农户是否参与乡村旅

游化的具体实践,是否从乡村旅游化过程中获得利益,都被动承受了旅游化的风险。
在民族地区乡村旅游化公共治理中,政府应践行农户发展主体功能,推动农户的参与式发展,关注农户

生计要素的旅游化过程,并积极引导农户深入参与乡村要素旅游化的规划与实践,共同参与乡村旅游化的利

益获取,并承担乡村旅游化的应有责任。而实现农户参与式发展的重要前提,是科学认识农户与地方政府、
村两委的关系。在村民自治的框架下,民族地区农户参与旅游化的方式主要有两种:其一是凭借自有资源要

素,通过合同契约,实现资源要素的旅游化转型;其二是依附于宗族组织、邻里亲朋,影响乡村旅游化的进程。
但限于部分农户、外来资本主体等对乡村旅游化的认知以及短期逐利的主观意识,难以保证农户权责平衡与

产业可持续发展。此外,宗族组织在接受新生事物过程中的滞后性和低效率,以及邻里亲朋的不稳定性,难
以保障农户参与式发展的效率。因此,县级政府和村两委依然要发挥引导作用,激励农户参与乡村旅游化过

241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①张宇、刘伟忠《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协同治理:功能阻滞及创新路径》,《南京社会科学》2013年第5期,第71页。



程,合理界定农户在乡村旅游化过程中的权责内容,平衡农户与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权责关系。

3.适应乡村旅游化客观需求,整合村庄内外部要素

在乡村旅游化过程中,内外部要素的组合是常态,其中,村庄内部要素以农户生计要素为主,村庄外部要

素以国家及地方政府政策资源、市场资本、游客信息与需求为主。处于不同旅游化阶段的民族村庄,面临不

同的内外部要素需求,形成不同的内外部要素组合形式,也极易出现不同的内外部要素搭配失衡的局面。地

方政府要发挥平衡治理的主导作用,农户则发挥平衡治理的主体作用,共同整合村庄内外部要素。在民族地

区乡村旅游化过程中,政府要制定内外部要素整合的目标,以村庄内部要素为主体和核心优势,外部要素为

必要补充,实现内外部要素的协同共生与可持续发展。县级政府与村两委应发挥协调内外部要素的主导作

用,通过政策约束与行政权责推动内外部要素之间的平衡。农户和外来要素所有者要发挥协调内外部要素

的主体作用,通过合同契约和道德伦理规则,不断调整内外部要素的关系,推动各要素之间的平衡。另外,应
充分发挥游客在内外部要素平衡中的第三方评价作用,以旅游体验评判民族地区乡村旅游化过程中内外部

要素的平衡效果。
五 结论与展望

乡村旅游化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静态场景,而是一种乡村动态发展的路径和过程,是民族地区乡村旅游

产业发展中乡村整体发展呈现出来的普遍性、客观性现象。民族地区乡村存在乡村旅游化的可能性和合理

性,更容易实现从乡村旅游到乡村旅游化的转变。民族地区乡村旅游化各动力要素均有各自的动力根源、动
力路径、动力机制,组合搭配后,动力摩擦是常态,绝对平衡是偶然。

在民族地区乡村旅游化过程中,农户、乡村精英、外来资本主体、地方政府、村两委和游客均是重要的发

展动力。他们在利益定位、目标追求和行动逻辑方面具有系统复杂性和因素多元化的特征,这易使他们之间

产生多重摩擦。
民族地区乡村旅游化需要构建与发展动力相对应的平衡治理。发展动力与平衡治理的合理搭配和相对

适应,是推动民族地区乡村旅游化稳定有序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平衡治理的最高表现是和谐,又具体表现为

经济发展中的权责平衡、社会关系的公平民主、社会整体运行的稳定有序可持续。地方政府肩负乡村治理的

主体责任,在民族地区乡村旅游化过程中需要具备对社会文化价值认同的形塑能力和对多元合作命运共同

体的构建能力,以缓解多重动力摩擦。在多元参与的乡村旅游化公共治理过程中,政府应发挥主导作用,并
通过行动者网络中“节点-链条”网络关系构建“政府强引导,多元化协同”的平衡治理机制,明确主要内容与

实现路径,以推动民族地区乡村旅游化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笔者后续将对民族乡村旅游地进行多维度划分,对他们的乡村旅游产业发展与乡村旅游化过程进行比

较研究,进一步提高研究成果的适用性和推广价值;拉长研究链条,在平衡治理构建的基础上,探索完善乡村

公共治理体系、提高乡村公共治理效率的实现路径;在国家加大对农村发展引导的背景下,继续研究乡村公

共治理体系与国家行政体制协同共生的公共管理模式。

[责任编辑:钟秋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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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村寨旅游空间非正义与经济边缘化
———基于四川阿坝色尔古藏寨案例

陈兴 余正勇

  摘要:对四川民族村寨旅游的典型案例色尔古藏寨旅游空间实践中“边缘化-旅游中心化-经济边缘化”过程

的研究发现,旅游发展促使民族村寨从边缘化走向“旅游中心化”,然而在旅游空间实践中由于居民空间的挤占、居

民社区权能弱化、利益分配不均等空间非正义的出现,引发社区冲突抵抗、主体作用缺失和旅游产业效应失灵,导
致民族村寨面临经济发展困境,回到经济边缘化境地。旅游发展是促使民族村寨摆脱边缘化困境、实现乡村振兴

的必由之路,但旅游空间实践须充分融入社区参与,避免空间非正义,才能充分发挥旅游的经济带动效能。

关键词:民族村寨;旅游空间生产;空间非正义;经济边缘化;四川阿坝色尔古藏寨

DOI 10 13734 j cnki 1000-5315 2022 06 014

收稿日期:2021-10-11
基金项目:本文系四川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青藏高原及其东缘人文地理研究中心一般项目“横断山

国家公园群空间结构与发展模式研究”(RWDL2021-YB001)、成都理工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一般

项目“乡村民宿发展与乡村建设行动协同路径研究”(YJ2021-YB024)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陈兴,男,辽宁锦州人,理学博士,成都理工大学旅游与城乡规划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旅游规划与开

发、文化与景观地理、旅游体验与旅游影响,E-mail wfdt8019@126 com;

余正勇,男,云南昭通人,成都理工大学旅游与城乡规划学院硕士生。

伴随着民族和乡村地区旅游发展的深入,旅游空间实践成为旅游研究领域重要的研究议题①,对其实践逻

辑、运行机制和效能影响等内容的探讨具有实践和学理的双重意义②。现有研究和大量实践表明,旅游空间实

践对处于边缘地带的民族村寨发展具有积极效能:一方面,旅游作为经济发展手段,能有效带动民族村寨居民

脱贫致富③;另一方面,旅游构建了边缘地区与国家政策话语的政治联结④,是民族地区融入中心和去边缘化的

重要动力⑤。然而,由于旅游空间实践中多元利益主体的存在,在资本及权力作用影响下,也有部分地区出现了

旅游中心化后又重新走向经济边缘化的现象。
所谓经济边缘化,是指某地区在宏观经济环境中的重要性和影响程度大大降低,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

水平增长缓慢甚至降低,相对于主流地区逐渐衰落⑥。主要表现为经济收入少、经济增收渠道有限、经济发展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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劲不足、整体经济贫困落后①。对旅游发展导致的经济边缘化,现有研究主要从政策资本、空间权力、利益分配

和行动主体等方面进行了探讨,认为旅游实践的边缘化现象是多种因素和关系等相互作用形成的,包括粗放型

经济政策和市场化公共政策的限制②、空间内部资源的争夺与妥协③、多元主体间的权力差异④、基层组织排

斥⑤、地方居民保守的就业心理及落后的受教育水平⑥、空间转变后劳动技能的不适合与新技能欠缺⑦等,学者

大多侧重对地方居民等群体的边缘化现象解释和旅游冲突事件的机制分析⑧。事实上,社会性因素是旅游发展

导致经济边缘化的重要原因。旅游空间实践未能兼顾多元利益主体的诉求,旅游地居民的权能未得到充分的

尊重,出现了空间非正义,即旅游空间使用、分配和消费等过程或环节中存在不正义、不公平的现象,引发空间

挤占、主体权能弱化、机会及利益分配不均等现象⑨,进而演化为社区冲突、居民抵抗和空间分异等困境。但

现有研究中,对空间非正义导致民族旅游地走向经济边缘化的演变历程及内在机理还缺乏深入探讨。因此,本
研究拟基于空间正义理论视角,选取“边缘化-旅游中心化-经济边缘化”典型案例,通过实证研究和质性分

析,解读旅游空间实践中导致民族旅游地走向经济边缘化的主要机理,提出民族村寨旅游空间实践良性发展的

对策和建议。
一 研究方法与设计

(一)案例选取与概况

本研究选取四川阿坝色尔古藏寨作为实证研究案例,其旅游实践过程具有“边缘化-旅游中心化-经济边

缘化”的典型特征,对本研究具有重要的实证意义。色尔古藏寨位于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黑水县色尔古

镇,紧邻302省道,距黑水县城60公里。藏寨依山就势、傍河而建,包括上寨、下寨、娃娃寨三个寨子。全村共计

158户、547人,劳动力277人,村组干部9人,均为嘉绒藏族。全村可耕土地300亩,农副产品以甜椒、土豆、玉
米等为主。2000年以前,藏寨产业结构单一,整体经济落后。自2003年始,当地政府基于地方经济发展诉求,
开始摸索发展藏寨旅游。经过十几年的旅游实践,色尔古藏寨大致经历了边缘化(2003年以前)-旅游中心化

(2003-2017年)-经济边缘化(2017年以来)三个阶段。截至2019年底,色尔古藏寨的旅游业发展基本陷于

停滞,整个藏寨处于经济衰退和空心村的状态。
(二)研究思路及方法过程

本研究基于空间正义视角,对色尔古藏寨旅游空间生产实践进行批判性审视,首先对其“边缘化-旅游中

心化”的阶段特征与空间演变过程进行梳理,再对其“旅游中心化-经济边缘化”的过程表现和演变机制进行审

视和分析,进而提出色尔古藏寨旅游空间实践的演变逻辑。
本文通过深度访谈为主的质性研究方法收集案例地资料。笔者于2019-2021年多次前往色尔古藏寨调

研,在黑水县旅游局工作人员的推荐下入住当地村寨协会人员和居民家中,展开深入访谈和调研,围绕村寨基

本概况、生产生活、旅游发展历程、空间使用与活动、空间生产及诉求等内容先后访谈了22人,访谈对象涉及居

民、旅游局工作人员、政府人员、管理局人员、协会成员等群体(见表1)。同时将获取的规划文本、地方志、文件

图片等与访谈材料做比对分析,并做必要的求证及补充调研,进而全面把握色尔古藏寨的旅游空间实践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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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受访者信息列表

编号 性别 年龄 身份 编号 性别 年龄 身份

No.01 女 38 寄宿小学老师 No.12 男 35 导游、旅游协会成员、门票员

No.02 女 30 藏寨管理局局长 No.13 女 62 娃娃寨小卖部老板

No.03 男 42 乡村客运司机 No.14 女 38 娃娃寨居民

No.04 女 60 公路边小卖部老板 No.15 男 28 客栈老板

No.05 男 43 旅游协会会长、藏家乐老板 No.16 男 45 县文体局文化研究室主任

No.06 女 40
返乡创业者,养殖鸡失败,目前
在种植药材、负责电商平台 No.17 男 43 返乡创业者,搞种植

No.07 男 46 客栈老板,跑运输 No.18 女 63 景区保洁、摆地摊

No.08 女 70 景区保洁 No.19 男 66 下寨居民,准备养殖猪

No.09 男 68 上寨居民 No.20 女 38 客栈老板

No.10 男 49 镇政府人员 No.21 男 42 县文体局副局长

No.11 女 50 上寨居民 No.22 男 34 藏寨管理局人员

  二 民族村寨的地方景象与旅游中心化

因地处边缘区位,色尔古藏寨相对封闭,流动性弱,受外界干扰小,因此孕育出宝贵的地方性文化生态与资

源,主要在聚落建筑与器物符号上呈现出独特的地方景象,为之后走向旅游中心化奠定了地方性优势。
(一)色尔古藏寨的地方景象

色尔古藏寨地处河谷缓坡带,历史上战乱频发,造就了当地藏族同胞群居的特征,房屋集聚,彼此紧密连

接,屋顶相互衔接,纷繁复杂的地下水网和路网,形成系统、全面的防御体系。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古藏寨

文化与村落空间不断交织与影响,在建筑特色、习俗景观等方面呈现出独特的异域风貌,被称为“神秘古堡”。
藏寨两翼农田呈扇形分布,林木散落河谷之中,山顶岩石裸露,色调单一。民居建筑以土木石结构为主,就

地取材,用片麻石和泥土垒砌而成,色调古朴,与山石融为一体,在岁月的沉淀下显得古老而朴素。碉楼多为二

层到三层,呈台柱形,一层养牲畜,二层住人,三层“神仙”居住。藏族同胞信仰渗透于建筑景观,同时,丰富多样

的建筑图景也源自生活日常。在图腾、白石等信仰影响下,藏寨门楣和窗户上堆砌白石,放猪的下颚骨;门上贴

对联,挂鸡蛋壳,悬碰头巾;屋顶放粮仓,修四角,房屋内设火塘、祭祀台作祭祀祈祷用;后山上左右各设有“男女

庙”(拉则)一座,覆盖风马旗,供奉五谷杂粮,表达对山神的敬畏。
(二)“地方”吸引下的旅游中心化

边缘化状态保留的独特空间与地域文化,构成了旅游发展的核心吸引力①。在边缘化状态下,具有原真性

和完整性的地域文化,为色尔古藏寨的旅游开发与空间实践奠定了重要基础。随着全球化与现代性的影响,色
尔古藏寨独特的地方景象成为都市游客凝视和向往的异域空间,藏寨空间的旅游经济价值逐渐突显,在政府主

导下开始实现向旅游中心化的过渡。首先,自省道302建成使用后,藏寨外连茂县、内接黑水,成为内外交通的

关键节点,旅游可进入性得到改善,旅游要素流动的便利性增强;其次,藏寨通过村落提升规划、景观塑造、实施

亮点工程等对地方性资源加以编排和凝练,将地方空间置于规划治理和旅游展示的中心,强化了旅游吸引力;
再次,通过征召和动员地方主体以开办藏餐馆、藏家乐以及从事导游、歌舞表演、土特产品售卖等形式参与旅游

开发实践,吃上了“旅游饭”。在高涨的旅游发展势头下,有关色尔古藏寨的旅游报道相继涌现各大媒体网络,
村寨被纳入现代旅游消费体系,实现了去边缘化的转变。

在“地方”吸引下,色尔古藏寨的旅游经济效益显著。尤其在2010-2017年,藏寨旅游发展进入黄金时期,
旅游人数和收入逐年增加,2017年旅游人数达到10123人次,旅游收入超过14万元②。“游客人流量最多时达

千人左右,少的时候也有几十人,收入还是可以的”(No.06);“依托旅游发展,藏寨拥有接待户27户,接待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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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孙九霞、苏静《旅游影响下传统社区空间变迁的理论探讨———基于空间生产理论的反思》,《旅游学刊》2014年第5期,第80页。
数据来源于色尔古藏寨管理局。



166张,基本满足平时游客来色尔古游览的需要”(No.02);“那几年游客多,导游不够,我们专门从阿师(阿坝师

范学院)长期聘请五六个学生导游才勉强维持”(No.05)。同时,在实现旅游中心化的过程中,还带动了村寨传

统产业的发展,“果树种植借助旅游发展带动地区居民人均增收5000-6000元”(No.10),并促进了村寨文化风

貌的保护。旅游消解了边缘,从经济到社会、文化多个层面弥合了核心与边缘区域的差距①。
三 民族村寨旅游空间实践与空间非正义

(一)色尔古藏寨旅游空间生产实践

色尔古藏寨旅游空间生产首先着力于对藏寨物质空间的改造实践。在政府的主导下,藏寨重点围绕基础

设施的硬件改造、空间区划、房屋建筑修整、配套设施建设等工程性项目展开旅游空间实践②。为恢复和强化藏

寨建筑的古朴风貌,2010年地方政府投入两千多万元进行藏寨风貌改造,遵循“修旧如旧,保护传统”的原则,采
用原木对房屋门窗进行改造,修复传统古寨碉楼,增强古寨特色韵味,并新修了4个锅庄广场。

色尔古藏寨旅游空间实践中,在资本与权力的作用下,主要基于景观符号系统进行空间表征建构。首先基

于“古老”、“神秘”等主题设定藏寨的旅游空间构想,以 “神秘古堡”等定位旅游形象。在藏寨中心区域打造民族

文化景观墙,挖掘地方特色文化习俗和景观标识,借助景观意向的实体化和创新设计,再现民族历史景观与传

说场景,力求将藏寨的地方性文化在有限的景观墙面和雕塑中展示给游客,塑造供游客观看、阅读和冥想的文

化空间。“锅庄广场和道路旁猪下颚骨雕塑源自原物的模型再现,将花盆做成鸡蛋壳样式,同时在政策和资金

上鼓励和引导居民开设藏家乐和住宿参与旅游功能空间生产”(No.21)。为突显地方文化特色,在村寨入口、入
寨长廊及墙面等处有意放大和展示经编排的藏族同胞图腾崇拜元素,色彩鲜艳大胆;并组建专门的锅庄舞蹈

团,在锅庄广场进行展演。
在空间表征和游客体验的互动响应下,色尔古藏寨的地方性叙事得到强化,各种宣传资料、媒体、导游讲解

以及游客评论形塑出藏寨“神秘”、“东方古堡”、“嘉绒藏族第一寨”、“川西北小布达拉宫”等地方性特征,不断建

构着旅游者对色尔古藏寨的空间想象。
(二)旅游空间生产中的空间非正义

1.居民空间的挤占

在旅游空间生产过程中,由于空间分配和使用等环节的正义缺失,实践主体往往重视旅游消费空间塑造而

忽视了居民日常生活诉求③。色尔古藏寨旅游空间生产中的空间挤占,表现为旅游消费空间对居民生活空间的

挤占。政府主导的藏寨旅游空间表征实践主要遵从市场逻辑,强调空间的交换价值和经济效益,为迎合旅游者

对藏寨民族文化的景观凝视和体验需求,忽视了居民对日常生活的诉求。对藏寨物质空间的改造和景观符号

系统的建构未能听取和兼顾居民的意见和想法,诱发藏寨旅游消费空间与居民生活空间的多重矛盾。例如,为
满足旅游环境改造要求,政府规定村寨主道铺设高低不平的石板、禁止养猪和加盖屋顶彩钢瓦等,却未曾提出

相关的弥补或替代方案,这些举措有悖于居民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和习性,但居民不得不做出让步和妥协(见
表2)。色尔古藏寨旅游空间生产中的空间挤占,也表现为权力与资本对居民生产空间的挤占。在旅游发展中,
政府作为权力代表,具有双面性④:既是旅游策略方针的制定者,也是旅游参与者、利益的分配者和地方资源的

掌控者。而资本奉行经济理性,具有“自利性”。权力为资本的进入提供便利和保障,资本为创造价值与权力协

作,共同对藏寨旅游空间进行规划、分配、生产,该过程倾向于维护或优先满足权力与资本代表的利益空间,有
意或无意地侵占居民主体的生产空间。空间是利益产生的重要生产资料和社会资源⑤,但居民因生产空间受挤

占而丧失了获取利益和发展的基础资源。除旅游空间规划对居民土地资料的占有外,一些处于优势地段的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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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张波《论旅游对接待地社会文化的积极影响———以云南丽江为例》,《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第71页。

2008年对藏寨受灾房屋进行重建和修复;2010年对藏寨路面、环境、门窗进行风貌改造;2011年藏寨被纳入第二批精品旅游示范村建设;

2014年成功入选中国第二批传统村落名录;2015年根据县级全域规划,按照民俗文化生态区进行规划改造,修建黑水民俗文化景观墙,招标

藏家水寨项目,建藏式仿古街道、藏式民居、锅庄广场等;2016年进行藏寨整体风貌改造,修建旅游厕所4座;2020年招标色尔古旅游酒店,
于莲花岛处投建。
郭文《空间的生产与分析:旅游空间实践和研究的新视角》,《旅游学刊》2016年第8期,第34页。
郑文换《民族村寨的衰落:组织排斥、经济边缘化与文化断裂》,《广西民族研究》2016年第1期,第65页。
郭文《“空间的生产”内涵、逻辑体系及对中国新型城镇化实践的思考》,《经济地理》2014年第6期,第36页。



间,大多被干部自身及其亲友等“圈内人”提前占有。依托血缘和熟人关系形成了不同的非正式组织小团体,其
受益程度各有不同。“好多游客接待工作、有偿表演活动的人员基本是旅游协会的人确定和选择,大多是他们

自己的亲戚和熟人”(No.14),“我一直在准备竞选村主任,等进了那个圈子(政府部门)拥有资源后,很多事情就

方便多了”(No.06)。对于村民而言,挤入正式的权力组织圈层,成为最稳妥的获取资源的策略;否则,将面对不

公平的空间和资源分配,终将因生产空间的不足或缺失而逐渐被边缘化。
表2 空间挤占冲突事例

旅游消费空间实践 居民生活空间冲突

村寨道路铺设石板:规划道路景观,提升古寨风貌特色,
方便游客游览。

高低不平的石板路不便于生活资料运输、出行,车辆轮胎磨损、
破坏严重。(No.06)

古寨风貌修复改造:要求复活老寨房,维护地方性风貌,
强化地方景观吸引力。

老寨房年久失修,安全舒适性差,政府改造材料质量差。(No.
13)

禁止寨内圈养牲畜:塑造藏寨形象,改善旅游环境空间。 自古以来圈养牲畜的 习 性,自 给 自 足 的 生 产 生 活 难 以 为 继。
(No.04)

图腾元素景观展示:营造神秘古寨形象,强化地方习俗景
观。

色彩鲜艳违背嘉绒藏族历来色彩单一古朴的传统,不利于原生
传统认知。(No.19)

猪下颚骨雕塑呈现:习俗景观化、符号化展示,景观空间
塑造。

过度放大局部的、次要的文化习俗,很怪异,寨子变了味,生活居
住不适应。(No.05)

禁止加盖彩钢瓦:保护藏寨整体风貌,维修传统建筑特
色。

老寨房维修成本高,雨水天气屋顶漏水,损坏自己家庭财产。
(No.19)

  2.社区权能弱化

旅游的介入,使藏寨空间权力主体由地方居民向政府、资本、游客等多元主体分散,引发社区权能的弱化,
使居民陷入“低质权能陷阱”①。一方面,在政府主导下,藏寨空间权力由居民主体向政府机构(旅游局)和行业

组织(协会)等过渡和集中;另一方面,旅游空间实践看似为居民提供了参与旅游发展的机会和平台,但由于自

身文化水平、技能和资金限制,居民难以深入参与旅游发展,“我们没啥子文化,能力也低,大家对旅游都很陌

生,政府怎么说我们就只能怎么做”(No.11)。同时,藏寨旅游未能形成权力的监督与制衡机制,缺乏代表居民

利益的公益性组织和平台,居民在旅游空间实践中常常处于“失语”和被压制的状态。“每年村民大会对旅游事

务从不提及,一来怕得罪领导,二来就算说了也没有用,没人会在意我们的想法”(No.04)。社区权能的弱化,致
使藏寨旅游空间实践陷入居民“无感增长”的窘境,“发展旅游多年,对于项目、决策、收益情况从来没有公开或

者让村子的人参与”(No.20)。

3.利益分配不均

藏寨旅游收益缺乏合理的分配机制,导致居民在旅游空间实践中无法实现利益共享。一方面,因空间挤占

和自身知识技能的局限,居民获取的收益微薄;另一方面,受社区权能弱化的影响,居民难以享受应有的旅游红

利和适当的收益补偿。“村寨开发后收取每人30元的门票,每年都收,但是我们老百姓没有得到过一毛半分”
(No.07),对此很多村民表示不满。“每个寨子都有人参股,但是七八来年我们没有得到一点分红,让人难以接

受”(No.17)。政府动员居民开办藏家乐和住宿,但带来的收益往往入不敷出。“政府叫我们开农家乐,我们积

极地参与投入几十万之后没有游客来,即便有游客也主要是去负责旅游接待的那几家吃住,我们根本没有顾

客”(No.15)。相比普通的居民,带头成立旅游协会的人员开办的藏家乐和客栈更具客源、政策、专业优势,严重

挤占了其他经营业主的利益份额。
四 空间非正义影响下民族村寨重回经济边缘化

(一)社区居民对旅游空间生产的消极抵抗

旅游空间生产中出现的空间非正义,使社区居民滋生抵触情绪,最终演化为居民心理和行为方面的消极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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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①。色尔古藏寨旅游空间的博弈和抗衡同时存在于多元主体之间与居民主体内部。对抗由最初的不满和抱

怨,渐渐演变为个体和集体层面的冲突行为(见表3)。大多数居民都怀抱“不甘心”的心态,认为藏寨作为自己

的家乡,自己理应有话语权并享有利益分配,因而产生了“加盖彩钢瓦”、“集体讨要入股费用”等居民与政府主

体间的抗衡,也出现了“抵触关系户”、“疏离本地协会成员”等居民内部的消极事件。这些消极抵抗行为不仅影

响着藏寨社区关系的维系和稳定,也严重制约了藏寨居民参与旅游发展的积极性,致使藏寨旅游空间的生产与

再生产实践逐渐丧失居民主体作用。
表3 社区居民对旅游空间生产的消极抵抗

类型 详情 访谈对象

多元主体之间

政府和我们打过招呼不能盖瓦,但不盖瓦漏水损坏的是我们自己的房子,所以每年

都会有好几家人会盖上瓦。(加盖彩钢瓦事件) No.11

叫我们入股村寨旅游,说是可以分红,每家每户基本都以100-2000元不同金额入

股,但七八年了,我们一分钱也没有得到,也没人回应,去年我们联合村民闹到了藏

寨管理局、乡政府和文体局,最后在年底把钱退给了我们。(讨要入股费用事件)
No.20

村寨是我们的,但是每年收取的门票钱全部交给县上财政,我们啥都没有。旅游搞

得糟糕,好多游客觉得门票钱不值得就不来了。我们村子的人很早就说不让他们

收门票,也不想让政府参与,我们寨子的人自己来管理。但他们(政府)就是不干。
(要求停收门票事件)

No.06

居民主体内部

发展旅游对我们村民没啥子帮助,除了旅游协会负责接待的那几个,领工资的同

时,开了小卖部和藏家乐,只有他们在赚钱。(与协会的矛盾) No.08

旅游负责人太黑(不公正),每次接待游客找村民跳舞的时候只会叫自己亲戚和关

系好的人,其他的没有机会去。赚钱的不会叫我们,等到打扫卫生这些没有工钱的

苦力活就来叫我们去了。(关系户事件)
No.14

每年开会对旅游和村寨发展的事从来不谈,仅说要建设和谐社区,不能打架、吵闹。
很多人都不想去参加,即便强制要求也不想去。(不参与村民大会事件) No.09

  (二)居民主体作用缺失导致旅游发展乏力

色尔古藏寨居民主体作用的缺失主要体现在心理层面的认同分异与行动层面的参与缺位。权力与资本主

导下的旅游空间生产,使居民从传统文化与生活空间的主人逐渐过渡为旅游消费空间的陪衬者,居民作为聚落

空间与文化的传承者,未能得到应有的尊重和关照,在旅游空间表征中缺乏应有的权能。主人身份的弱化以及

突兀的景观空间建构,最终影响了居民的地方认同。“本地人将现在的藏寨称为‘鬼城’,以前寨子很古朴,但现

在布满奇异图案和猪颚骨雕塑,藏寨传统被过度消费和改变,村民在这样的社会空间转型中尚未转变自身角

色,渐渐失去原有的地方认同,身份迷失最终表现为地方认同异化”(No.16)。与此同时,处于低权能状态的居

民,在旅游空间生产中逐渐选择主动避让或忽视,不参与、不配合甚至故意阻挠政府的旅游开发行为。“寨子的

旅游让大伙都太寒心了,没得啥子搞头(好处)”(No.14);“大家很失望,却没有办法改变,毕竟当官的说了算。
有的被迫务工,有的伺机参与,有的与管理部门直接冲突对抗”(No.05)。居民作为地方旅游发展的核心要素,
其主体作用的缺失导致旅游发展内驱力的消解和贫乏,致使旅游发展陷入乏力状态,藏寨旅游人数及收入开始

逐渐下滑,2017至2019年,旅游人数从10123人次跌至6243人次,旅游收入从14.3万元跌至5.9万元②。“最
近几年藏寨旅游一直在走下坡路,景区门票也只是偶尔收,来访的游客少得可怜,寨子里基本上看不到人,很多

设施已严重损坏”(No.06)。
(三)旅游产业效应失灵使经济发展陷入困境

旅游发展乏力,致使色尔古藏寨经济发展的旅游产业效应开始失灵。一方面,旅游经济的下滑,除了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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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19年,色尔古藏寨旅游接待人数分别为10123、8984、6243人次;旅游收入分别为14.3、12.8、5.9万元。数据来源于色尔古藏寨管理

局。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020年色尔古藏寨的相关旅游数据不做对比分析。



门票收入及住宿、餐饮等旅游要素经营效益严重下降外,还致使原本依附旅游产业发展带动的传统产业(如农

业、手工业等)受到重创,藏寨居民总体经济收入急剧下降;另一方面,游客量的逐渐下降,使得藏寨旅游投资和

创业吸引力下降,缺乏资本和人才的进一步投入,致使藏寨产业发展动能消弭。旅游产业效应失灵导致色尔古

藏寨产业发展活力逐渐丧失,使其成为空有其表的失能村落。当地居民为了生计纷纷走出藏寨流向周边地区

和城市,藏寨人口流失严重,留守人群多以老弱病残群体为主。“以前我们认为旅游能给村子带来发展,都积极

地参与进来,但现在觉得无所谓了,不抱希望,为讨生活只有背井离乡,村寨也渐渐出现空心化现象”(No.15)。
空心村问题使大量古寨建筑和土地资源闲置浪费,不少房屋因失修呈现破败景象;同时,人口流失导致藏寨文

化传承后继无人,地方文化面临衰退困境。藏寨保护乏力又进一步加剧了经济发展困境,旅游产业效应失灵引

发的经济发展问题,使色尔古藏寨重新陷入经济边缘化境地。
五 结论、讨论与建议

研究发现,旅游发展是色尔古藏寨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旅游的介入使其由边缘化村落嵌套于区域治理

体系、旅游市场消费体系和民族文化展示体系之中,实现了向旅游中心化的转变;在旅游空间生产中,由于对空

间正义的忽视,最终导致色尔古藏寨又重新回到经济边缘化境地。通过对色尔古藏寨案例的解析,发现空间非

正义导致其由旅游中心化向经济边缘化演变的内在机理在于,旅游空间生产中对居民空间的挤占、社区权能的

弱化以及利益分配的不均,引发了社区居民的消极抵抗,进而导致居民主体作用的缺失,致使旅游发展乏力和

旅游产业效应失灵,最终导致藏寨经济发展陷入困境,使其回到经济边缘化境地(见图1)。其过程首先表现为

居民旅游发展权益的群体边缘化,然后演变为藏寨整体经济发展的边缘化。本研究为旅游发展驱动下的“中心

-边缘”逆转换现象提供了解释视角。

旅游
中心
化

空间非正义 经济发展困境

居民空间的挤占

社区权能的弱化

利益分配不均

社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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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
抵
抗

居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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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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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

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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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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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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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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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经济下滑

居民收入减少

产业动能消弭

人口流失加剧

资源闲置浪费

藏寨保护乏力

图1 空间非正义影响下色尔古藏寨“旅游中心化-经济边缘化”演变机理

本研究认为,旅游实践是使民族村寨摆脱边缘化困境、实现乡村振兴的必由之路,但旅游空间生产须充分

融入社区参与,权衡“资本与人本”关系,避免空间非正义和异化现象,应重构社区旅游权能协同发展的体制机

制,发挥好村寨旅游经济带动效能。为此,本研究做出以下反思:一是民族村寨旅游空间生产应协调多元主体

在旅游参与、服务管理和发展决策方面的平等对话和协商,调整民族村寨现有权力与资本强势主导下的旅游空

间生产逻辑,重视对空间正义的维护,从而构建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优质环境,保障社区居民的主体权力和利

益分配地位①,重视居民的创造力,激发居民参与村寨旅游实践的积极性和能动性;二是明确空间生产效能“以
人为本”的需求面向②,在空间调节机制和政策等方面协调人与空间的关系,重视旅游空间的使用价值与社会属

性,构造属“人”的空间,防止旅游消费空间对地方居民生活空间的过度挤占或遮蔽;三是地方政府与上级旅游

管理部门应通力协作,相互制衡监督,既要避免管理上的各自为政、相互扯皮,又要防止权力和资本强势主导下

“非均衡性”发展对社区主体居民的空间权益挤占③,遮蔽社区生产生活诉求与话语权;四是社区居民作为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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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文、黄震方《基于场域理论的文化遗产旅游地多维空间生产研究———以江南水乡周庄古镇为例》,《人文地理》2013年第2期,第123页。
郭文《“空间的生产”内涵、逻辑体系及对中国新型城镇化实践的思考》,《经济地理》2014年第6期,第39页。
刘阳、赵振斌《居民主体视角下民族旅游社区多群体冲突的空间特征及形成机制———以西江千户苗寨为例》,《地理研究》2021年第7期,第

2097页。



空间生产的关键主体,其自身素质与能力制约着旅游发展效益①,应定期组织居民开展旅游知识技能培训,增强

社区旅游参与能力。这也是居民权能强化的有效途径,有助于居民“自我去边缘化”,进而使民族村寨保持旅游

中心化发展的内驱力。
值得注意的是,民族村寨旅游空间的生产实践是一个主体多元、关系复杂的动态演变过程②,不同的发展阶

段可能有不同的社会空间关系和组织结构。因此,对旅游空间生产现象及后果的分析,需要对村寨旅游空间生

产过程进行持续性的关注和长期的田野考察。同时,除经济维度外,空间非正义给民族村寨边缘化带来的影响

中,还包括社会、文化等多个维度,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此外,空间正义和非正义作为社会空间评判研究的重

要议题,为旅游实践及空间演变提供了科学的分析视角③。在旅游助力民族村寨实现乡村振兴的实践中,应基

于空间正义理论视角,结合多样化的村寨案例展开多尺度的研究实践,科学审视旅游空间生产的效能和影响,
规避空间非正义导致的村寨不均衡发展和空间异化,为民族村寨的乡村振兴提供科学指导。

SpatialInjusticeandEconomicMarginalization
inEthnicVillagesTourism

ChenXing YuZhengy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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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域视角下教师专业发展的际遇与逻辑
雷云 张琳玲

  摘要:场域概念包含客观主义、动态关系与微观权力三重分析视角。这一概念的引入有助于聚焦教师与学校

场域的互动,考察教师专业发展的现实际遇。以入职为分析起点,教师进入学校场域势必遭遇“理论应然”与“场域

经验”的冲突,他们通过“拜师”理解场域经验,进入学校关系网络,并在学校资源配置的支持下逐级改造场域经验,

完成场域话语权力关系的重新布局,实现高水平专业发展。纵向而言,教师专业发展呈现为一个逐级淘汰的冲突

竞争过程,此过程关键在于教师进入关系网络理解场域经验,前提在于学校资源配置与集中,核心在于改造场域经

验、重新布局话语权,实质乃是教育理论进入实践又复归理论的“精神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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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学界教师专业发展研究多擅理论分析,尤重以思想形式划分发展阶段。近来不少学者注重实证

研究,但大多聚焦专业素质、实践行动等①,教师与学校场域的互动鲜有提及。实际上,教师与学校都无法脱离

彼此而谈论发展,教师专业发展既是学校资源配置的结果,也是推动学校变革的契机。由此,将研究视线转向

学校场域,从场域视角考察教师专业发展的际遇,必定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其现实逻辑。
一 场域及其理论视角

何谓“场域”? 作为学术概念,场域(field)是由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提出来的。布迪厄拒绝“社会”
这一观念空泛的宏大范畴,代之以场域和社会空间的概念②。他认为社会空间是关系的存在,理解场域在方法

论上必然要求一种“关系主义”,“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net-
work),或者一个构型(configuration)”,“根据场域概念进行思考就是从关系的角度进行思考”③。如何进一步

理解作为“关系”、“网络”的场域? 构成场域的关系网络,实质是由不同类型的权力,如实际的和潜在的权力,造
成的人的生存处境。“生存处境”先在于个人,任何人都不能不受场域权力网络的影响,只能“被抛”入这种预先

存在的网络之中。场域概念揭示了一个“独立于个人意识和个人意志”而存在的客观关系网络④。不过,场域本

质上不是物理空间,而是人际空间,个体对场域而言绝非无关紧要,也非完全被动。任何个体一旦进入场域,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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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青、庞海芍《教师跨界学习机制下的叙事转译———基于扎根理论的研究》,《教师教育研究》2022年第4期,第100-106页;李新翠《何以促

进中小学教师专业合作———基于近万名中小学教师的经验证据》,《教育研究》2020年第7期,第143-153页。
皮埃尔·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李康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17页。
皮埃尔·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第133页。
皮埃尔·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第133页。



具有了影响场域,甚至改变场域的可能。当然,我们也不能无限夸大这一“可能”,必须承认“场域”对个体的制

约是客观的、先在的、第一位的。
场域概念蕴涵着怎样的理论视角? 首先,场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客观主义的视角。作为社会学概念,场域

从客观存在的社会关系网络出发展开分析,揭示存在于社会中的、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真实的社会境遇。运

用“场域”概念的思考分析,必然是客观主义的。然而,“客观主义”时常遭受非议,从场域内涵生发而来的这一

视角如今仍有价值吗? 当前,受存在主义、建构主义等学术思潮的影响,教育研究往往夸大人的主观、自主的一

面,忽视现实境遇对人的影响与制约。毫无疑问,人具有主观、主动的特性,能够自主地思考和行动,但同时我

们也应该看到,人的自主是有条件的,这些条件对其思想和行动具有根本的制约性。不顾条件制约的思想与行

动的“无限可能性”,只存在于想象的空间、应然的领域,难以进入现实世界实现自身。学术研究若一味突显人

的主观能动性,忽视思考与行动的现实和历史条件,便容易沉迷“理论构设”,无法触及真实的世界。这样的研

究大行其道,则思想无法走出自我,实践亦难超越自身。场域概念提供的客观主义视角,正可纠当前教育研究

罔顾条件制约之偏,是帮助我们走出主观主义、回到现实世界的一剂良药。
其次,场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动态关系的视角。客观主义并不意味着场域是一个不可改变的物理场,场域

与个体之间是单向的决定与被决定关系。从本质上讲,场域是由“一系列客观历史关系所构成”①,这个关系网

络对于个人而言是“先在”的,具有客观实在性。但场域的客观实在性是“经验性”的而非“先验性”,这就表明场

域不是铁板一块不可改变,其关系网络不是静止不变的②。个体进入场域,并不像昆虫受缚于蛛网,完全无法动

弹,只能任由摆布,而是能一定程度影响乃至改变场域的。场域在引入新的个体的同时便奠下了变化的可能,
其与个体的动态关系对我们理解人与社会的关系提供了很好的视角。一段时期以来,我们的研究偏于一隅,割
裂地研究人与社会的关系,要么片面地强调社会实在,以为人的心理、思维、认识能力等一切都是社会造就的,
个体在强大的社会关系网络面前无能为力;要么片面地强调社会建构,认为宏观的一切社会关系都是在人的互

动中建构起来的,没有人的互动建构就没有社会,没有什么先验的社会实在。作为一种“动态关系”,场域为我

们纠正二者的偏颇提供了适恰的视角。
再次,场域还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微观权力的视角。微观权力视角进一步丰富了关系分析。以往人们对“人

的社会关系”的认识大多抽象笼统、浮于表面,仅止于理解“作为关系的人”以及“人在关系中生存”的大意。其

中“关系”究竟为何物? “人在关系中生存”到底意味着什么? 场域概念蕴含的微观权力视角,为我们深入理解

诸问题提供了可能。何为关系? 根据场域内涵可知,关系表征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联系”的实质是什么?
如果我们不满足于抽象笼统的理解,便确乎可将其归结到“权力”上来。在此,我们不必对“权力”二字谈虎色

变,它并不必然意指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压制。从场域的构成而言,任何人只要处于某一场域网络、占据

场域中的某一“位置”,便因其构成关系网络而具有一定的权力。人的社会关系并不玄虚,而是由人的权力网络

真实地架构而成。权力这一研究人与社会的重要范畴,清晰地揭示了人在不同权力的相互作用中生存与发展

的竞争冲突本质,以及人与社会相互构成的动力机制。运用场域概念,可从微观权力视角展示人在社会关系中

的生存状态,解答人的发展何以可能这一更为深刻的问题。
“客观主义”、“动态关系”与“微观权力”为我们研究学校场域,特别是学校场域中的教师专业发展提供了十

分有益的视角。具体说来,场域的“客观主义”视角有利于扭转过于注重理论构设的研究方式,使我们转向真实

场域中的教师专业发展。“注重理论构设”,必然空洞地谈论应然状态的教师实践,难以理解教师专业发展何以

可能、如何实现。“场域”将我们从理论构设拉回现实境遇,既观照教师专业发展的现实条件,又解答教师专业

发展的现实可能。场域的“动态关系”视角有利于突破考察孤立状态下教师实践的偏狭视野,使我们转向学校

场域人际互动中的教师专业发展。场域是一个动态关系网络,处于学校场域中的教师并非个体化地生存于课

堂、教室与办公室,其专业发展绝不只是个人努力的结果,有必要从学校关系网络的内在运行分析其现实逻辑。
场域的“微观权力”视角则有利于破除教师专业发展都“齐头并进”、“水到渠成”的认识假象,使我们转向权力争

斗中的教师专业发展。教师专业发展充满竞争、冲突,尽管大多数教师都有干一番事业的抱负,但最终能够在

351

雷云 张琳玲 场域视角下教师专业发展的际遇与逻辑

①
②

皮埃尔·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第17页。
刘生全《论教育场域》,《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6年第1期,第78-91页。



竞争、冲突中胜出,实现高水平专业发展的教师仅为极少数,不少教师在入职以后很快就甘于平庸、停滞发展,
甚至不得不退出学校场域。微观权力视角有助于我们分析教师专业发展中的冲突、竞争,呈现其更为真实的发

展历程。
二 学校场域的教师专业发展际遇

学校场域是一个由权力关系架构而成的教育空间,进入其中的教师会有怎样的专业发展际遇,需要做现实

考察。“现实考察”并不必然要求“个案描述”或“教育叙事”。理论研究中的“现实”并非感性现场中的具体事

件,亦非剥离感性的逻辑必然,而是蕴涵于真实场域的最大可能性。“可能性”的显现既不能着眼于抽象的概念

演绎,也无须调查数据的支撑,甚至不必求证个体感性经验。我们不妨从新任教师进入学校场域面临的现实境

遇出发,分析其应对学校权力关系网络采取的行动,并根据行动后果揭示学校场域所蕴含的教师专业发展的最

大可能性。
“发展”要求我们以时间作为考察轴,起点便是新任教师。从专业发展之路追溯教师入职起点,不难发现,

新任教师乃是一个充满内在张力的矛盾性存在。具体说来,一方面,新任教师掌握大量的教育理论,逐渐形成

以“理论应然”来观照现实、改造实践的思想与行动倾向。他们接受了四年乃至更长时间的理论学习、研究,满
腹理论使其睥睨一切现实教育,充满变革实践的远大理想。另一方面,学校场域,真实的教育实践现场对于新

任教师来说又是完全陌生的职场。“新”不仅对于学校场域来说他们是新任教师,而且更是对其自身而言的一

种全新的经历。以往的微格训练、见习、实习还只是学习实践,这从根本上不同于入职后的全身心投入其中的

工作实践。面对陌生的职场,崭新的人生阶段,新任教师必然感到焦虑彷徨、不知所措。理论的超越与现实的

无助构成新任教师的生存境遇,此矛盾性体现在入职之初的方方面面。例如,新任教师为了适应学校场域无不

积极投入各种校本培训,但他们大多又对培训内容不以为然;新任教师都十分尊重学校的管理和安排,但又总

是抱怨学校的种种问题与不足,表现得满腹牢骚。然而,矛盾是发展的动力,新任教师的内在矛盾性正是其专

业发展的推动力量,专业发展就是不断产生矛盾、解决矛盾的过程。
新任教师的内在矛盾性首先外化为“理论应然”与“场域经验”的冲突。进入学校场域的新任教师,必然发

现真实的教育教学与教育理论的描述有很大差异,“理论知识不适用”,“这个学校的学生根本不吃这一套”,诸
如此类的强烈感受扑面而来。与此相对,场域教师对学生的理解,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一套教育经验却十分有

效。无论从学生的即时反馈,还是从长期效果来看,学校场域流行的经验比新任教师的理论都要有用得多。这

一现象导致不少人将理论与经验对立起来,简单地否定理论的价值、拔高经验的意义。其实,理论与经验并非

截然对立,经验适用性的拓展使其向理论转化,理论通过改造经验而变革现实,两者相互作用、相互转化。新任

教师作为理论的载体进入学校场域,便为理论与经验的交流提供了契机,也为二者的发展转化提供了可能。理

论绝非毫无用处,不过暂时未能找到影响实践的路径罢了;而“经验”作为学校场域这一独特的师生关系空间、
教师关系空间、教育管理空间造成的行动倾向的概括与表达,自然比理论更有效,但其本身并不与理论相对立。
不过,两者相互作用乃是“后话”,当前的境况是,新任教师甫一入职,便陷入理论与经验的碰撞,并多以自身理

论的落寞溃败而告终①。最能体现这一碰撞结果的象征性事件,便是新任教师向“富有经验”的场域教师“拜
师”。我们发现,多数新任教师都有拜师经历,其中有的是自发行为,更多的则是学校的行政要求。借助新任教

师“拜师”,教育理论与经验有了结合的机会,矛盾暂时得到缓解。
新任教师初入学校场域的遭遇具有重要意义,有必要深入分析。首先,既然理论知识进入学校场域后注定

会在实效性上落败,新任教师入职后大都要再“拜师”,那么理论有何意义? 理论学习有何必要? 我们认为,尽
管实效性不及经验,但理论是忽略“阻力”后的极限状况、理想状况,可为新任教师提供超越的眼界。这种超越

的眼界对于教师的专业发展而言是不可或缺的。一个始终在经验领域打转,满足于解决具体问题的教师,或许

也能获得发展,但其发展的高度必定非常有限。其次,理论知识的落败对于理论本身是否有意义? “落败”不仅

表明理论还不完善,同时还意味着理论的完善需要借助实践而进入现实。“超越”不是指理论可以完全脱离现

实,无关于经验,而是意谓理论有提升经验的使命。理论提升经验并由此进入现实世界,成为现实世界的精神

力量,这样的理论才能摆脱思想的虚弱无力,成为符合现实、融于现实、推动现实的真理。再次,经验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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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赵明仁、黄显华、袁晓峰《场域———习性理论视角下影响教师教学反思的因素分析》,《课程·教材·教法》2009年第6期,第81-86、96页。



我们有必要摆脱常识作更深的思考。根据场域提供的视角,已有“地方性知识”之说毋宁是对既有经验的遮蔽,
经验可理解为微观权力关系下人在场域之中逐渐生发出来的行为习性,一种共同确认的“常识”①。教育经验不

是自成体系的概念逻辑,而是学校场域中人们普遍的思维与行动倾向,是维持稳定现实的“惯习”(habitus)。
行文至此,我们不禁要问,理论既是一种超越实践的理想状态,为何不根据教育理论来全面改造实践,重构

学校生活? 完全以理论重构现实,这在人类历史上是有惨痛教训的。人们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一再警醒我

们,理论理想与现实实践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和张力,是十分必要的。事实上,如果完全按照教育理论重构学

校生活,那么新的学校生活也会逐渐演变成新的权力关系场,届时大量意想不到(理论之外)的权力关系与事项

进入场域,根据理论设计的实践终将远离理论自身,乃至走向相反的方向。正是如此,理论对实践的影响不能

是颠覆性的,理论颠覆了实践而成为另一种实践,也就颠覆了理论自身。新任教师进入学校场域,发现不少实

践都有悖于理论,尽管如此,实践不可能脱离自身的轨道而奔向应然理论。理论是孱弱无力的,而场域则充满

现实力量。我们不能以理论想象代替场域运作,必须正视新任教师“被抛”入的学校场域。值得注意的是,“被
抛”并不意味着新任教师具有不可改变的悲剧性命运,也不意味着学校场域是牢不可破的先验实在,它只是从

教师个体的被动情势来表明学校场域引入了新的要素,权力关系网织入了新的纽结这一事实。显然,只有进入

场域,才能改变场域,“落寞”便是“蛰伏”的理论进入场域的“姿态”。
返回新任教师入职的现实际遇,“理论的落寞”与“经验的胜利”使部分新任教师熄灭了教育热情,有的从此

精神不振、理想磨灭,更有甚者直接退出学校场域,另谋生途。教师专业发展绝不是齐头并进、同步前行的,精
神的事业必然需要更加坚韧的精神去推动。接下来,我们就来考察经受了冲突的这部分新任教师的“拜师”际
遇。分析“师徒关系”不难发现,场域教师与新任教师结成的指导关系十分松散,多数“师徒关系”并无规范的交

流内容,双方都没有硬性任务,学校即便有要求,也大都没有严格考核。学校场域中的师徒指导,大多尊重新任

教师的意愿,任其主动地请教、自由地“学习”。“师徒”之间往往不限于经验传授,业务交流只占交往内容的一

部分(甚至是很少的一部分)。由此看来,“拜师”现象的出现,不仅是师徒经验传递的需要,更深层的缘由或许

还在于“师傅”作为骨干教师,乃是学校场域中的关系纽结,是新任教师进入学校权力关系网络的联结线。新任

教师通过“师徒关系”,成功度过“入职适应期”,从而顺利进入学校场域,成其关系网络中的一个新的纽结②。
“拜师”是新任教师的标识性际遇,蕴含着推动学校场域和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要力量。首先有必要说明,

“拜师”并非新任教师融入学校场域的唯一方式。学校为其举行的各种活动,例如学校历史文化的介绍、规章制

度的学习等都有此功效,但比较而言,“拜师”或是最有利于新任教师进入学校关系网的路径。不仅如此,这种

松散的师徒关系,还有助于新任教师反思自身的教育理论,改造学校场域的教育经验。这实是十分自然的事

情,因为新任教师带着教育理论走向学校场域,其与场域教师的接触,必定会对学校场域的教育经验和自身的

教育理论同时产生影响。“拜师”现象的实质,即新任教师教育理论与学校场域经验的交流融合,蕴含着推动学

校场域的变革发展与新任教师的专业发展的双重动能。一方面,学校场域受惯习束缚,变革发展难以通过场域

经验自身的变异实现,必须开放场域引入新的要素(纽结)。新任教师的引入导致场域关系网络逐渐延伸和异

化,从而可能推动学校变革发展。另一方面,新任教师要实现专业发展,便不能只顾学习学校场域的教育经验,
把自己作为一个纽结织入这种场域之网中。如果只是复制了场域网络中的惯习,那么新任教师就无法在现实

场域中凸显出来,难以获得发展所需要的资本。这样的教师存在与否对于学校场域来说都是无关紧要的。
改造场域经验必先进入学校场域,但新任教师进入学校场域并不是“自然而然”的,其后续的专业发展更是

一个不断淘汰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一部分教师因为学校场域的教育理论与实践差距过大而灰心失望,放弃了

教师职业;一部分教师则“向现实低头”,全面否定自身的理论,拥抱现实的教育经验,成为教育场域的关系网络

中可被复制的纽结,变得可有可无,放弃了专业发展;只有剩下的一部分新任教师进入教育场域,没有对教育理

论失去信心,他们终将在教育理论与经验的新一轮矛盾及其和解中获得发展的“生机”。具体地说,理论在作为

“徒弟”的年轻教师身上发挥作用,开始反思“师傅”的经验,于是“师徒”之间理论与经验的矛盾再次突显。“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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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埃尔·布迪厄《实践感》,蒋梓骅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88页。
“进入场域”并不是进入一个物理空间,而是指进入场域的关系网络并成为其中的纽结。因此,新任教师入职,走进学校,甚至开始其教育实

践,都未必算是真正地进入了学校场域。只有当新任教师进入了学校场域的关系网络并成为其中的纽结,才算真正地进入了学校场域。



盾”推动年轻教师反思、创新,使其成为学校场域关系网络中不可复制的纽结,甚至成为改变场域的关键纽结。
当然,这不过是一种可能性分析,新任教师要真正实现专业发展,还需要现实的资源和条件的支持,而且表现出

不同的水平。
教师专业发展具有不同水平层次,并受教育实效限制。现已确认,能够实现专业发展的教师,是背负教育

理论的前行者。这部分教师积极面对与场域经验的矛盾,利用教育理论理解经验、改造经验,获得专业发展的

“生机”。教育理论始终是这部分教师观察、思考与行动的资源,以理论调整与改造场域经验,成为教师实现专

业发展的契机。事实上,所有顺利适应学校场域的教师都会在某种程度上调整场域经验,因为教育理论必然成

为其吸收场域经验的中介。新任教师在理解场域经验的同时,也就在调适场域经验。在此意义上,任何进入学

校场域的教师都能实现最低程度的专业发展。只是大多数教师仅简单地调整场域经验,缓解其与自身的理论

认识之间的矛盾,此后便成为场域经验的固守者,专业发展也就停滞不前了。只有那些具有较高专业发展抱负

的教师,才企图改造场域经验。他们明白,如果不改造场域经验,则必为经验所缚,将永远随着场域关系网的起

伏而动荡;不能超越场域,便无法实现高水平专业发展。当然,场域经验的改造要受多种限制,其中最根本的限

制在于其能否产生更好的实效。年轻教师对场域经验的改造,必须接受实践效用的检验,实效限制使变革不容

有失,让变革者如履薄冰,从而阻止了大部分变革冲动。
何谓教育变革的“实效”? 要真正地理解这一概念,还需回到“教育变革”。教育变革是年轻教师反思经验

之后的具体行动,是理论与经验的矛盾的再次转化。如此便不难理解,变革的“实效”并不是理论作用于实践的

自然效果,而是理论与场域经验竞争的结果。实效的获得,克服了场域经验浸染下的学生、学校文化甚至硬件

设施的阻抗,调适了场域教师的权力冲突,殊为不易。既然实效限制使得变革这么困难,我们为何不能突破限

制,以保护年轻教师的变革热情,帮助其实现专业发展? 我们为何不能要求学校管理者(部门)更加宽容、开明

一些? 解答此问题,我们发现了学校场域与其他社会场域的一个本质性区别。其他社会场域往往由场域中现

实的人际关系构成,如果说场域之外的人际关系对其也有影响,但这种影响毕竟是间接的、较弱的。然而,学校

场域除师生外,还有家庭、网络与社区等渗透其中,特别是家庭,它们虽然不在学校时空之中,但却实实在在地

成为形成学校场域中的不可忽视的力量①,其影响有时甚至大于在场的关系网络。不过,家庭、社区等毕竟不处

于学校时空,它们因无法看到教育过程而只能关注结果,是影响教师专业发展的学校场域的“副现象”或“副关

系”。正是这些“副关系”只重结果的特性,迫使学校以实效限制教育变革。
学校场域经验的改造是一个系统工程。经验作为学校场域总体的教育教学惯习,其构成内容必定是复杂

的、多维的、系统的。受实效限制,年轻教师对场域经验的改造只能从操作性经验开始,支配操作经验的更为抽

象的行动模式此时还难以触及。操作性经验的改造虽然简单,但变革实效性的证明却要复杂得多。这是一个

持续积累的证明过程,仅仅一两次成功并不会被认为产生了变革实效,但偶尔的失败却会被人反复提及。无论

怎样,敢于将变革付诸实践,就已经迈出了专业发展的步伐,沿着这一方向继续前进,便需对准场域中的模式化

经验。年轻教师对已有模式化经验的改造是间接的,他们大多根据成功的操作性经验总结一种新的模式化经

验。新的模式化经验随着蕴含其内的操作性经验逐渐积累起来的实效性而彰显出自身优势,进而有可能取代

原有的模式化经验。模式化经验的改造,对教师专业发展与学校场域的发展都将产生重大影响,但它仍不是最

终的变革对象。教师在学校场域变革的最终对象是设定性经验,即学校场域对教育教学的总体理解与设定。
设定性经验的改造将影响学校全局,也势必将学校场域的教师专业发展推至顶峰。

场域经验的改造必然导致寻求承认。教育变革的承认,无论对于学校场域还是教师来说,都是一件大事,
意味着场域关系网中的权力配置即将发生变化,教师的话语权正此消彼长地转移。一部分原来的经验构建者

的权威逐渐消逝,新的经验以及由此生发的行为方式、权力关系网络逐渐形成,学校的各种资源也由此重新调

配,变革教师最终取得专业发展成就。在场域经验的改造过程中,我们发现学校场域作为一个权力关系网络,
确是动态变化的。在此,有必要申明,这里的“权力”并不是行政权力,而是话语权力,这种话语权力生成于学校

场域,是该场域中处于任何位置的教师都具有的权力。教师的话语权力是变化的,变化的主要途径就在于改造

场域经验。教育变革改造了场域经验,致使变革教师原来所处位置的话语权力发生重大变化,学校场域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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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网络被重新布局。透过场域经验改造过程,我们还发现教师话语权力源于教育理论。正是具有超越性的

教育理论,才使教师不被场域经验所缚;正是教育理论所彰显的不同于场域经验的另一种实践的可能性,才激

发了教师的变革欲望;正是教育理论对场域经验的改造,才提升了教师的话语权力;同时,也正是由于大多数教

师并不重视教育理论,才导致了自身无法超越场域经验,成为学校场域关系网络中的保守纽结。
待到教师对场域经验的改造得到学校承认,学校主体思想和行为方式由此发生变化之时,囿于学校场域的

教师便再难有专业发展。面临此境,仅极少数教师能超越学校场域,认识到新的矛盾在于更广范围的教育场域

对学校的制约,要完全实现自身的理想,就有必要改变更大空间的教育场域。由于场域越大,经验的延伸范围

与影响程度必定都会大幅减弱,要扩大作用范围就需提升经验的普适程度。最终,极个别教师进一步提升学校

场域教育经验的理论性,使其在更广泛的空间产生影响。然而,这部分教师已经不是普通的教育实践者,而是

堪称影响广泛的教育理论家了。长期以来,我国基础教育界都不乏理论家,例如于漪、李吉林等,这些实践领域

的教育理论家正是在学校场域中逐渐成长起来的,他们对原学校场域中的教育经验进行改造,其教学观念与方

式得到了普遍认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自己的理论观点,并由此产生广泛的影响。至此可知,教育理论

以教师为载体进行了一番“精神旅行”,它从最初的被否定到“蛰伏”,再到进入学校改造场域经验,最终超越学

校场域实现自身的光大。转换角度视之,教师专业发展之路即纯粹理论进入场域改造经验再向理论归复之旅,
只是终点处的教育理论已大不同于入职初的教科书知识了。

三 教师专业发展的现实逻辑

从学校场域视角考察教师专业发展,我们勾勒了教师从入职到改造场域经验终至超越学校场域本身的过

程。这一过程透露出学校场域中教师专业发展具有怎样的现实逻辑?
其一,教师专业发展是一个在现实权力关系网中不断筛选淘汰的过程,其关键是进入场域理解学校的教育

经验。以往对教师专业发展的阶段、影响因素等的抽象研究,现在看来不过是一种主观的理论设想。在学校场

域视角下,教师专业发展并不是一个抽象的、理想的、毫无阻力的过程,而是权力关系网络中对“承认”的争夺过

程。在这一过程中,多数教师仅停留于低水平专业发展,最终能实现高水平专业发展的教师只是少数,其影响

能够超越其所在学校场域的教师更是极少数,部分教师甚至未能适应场域的关系网络便离开了学校。纵观教

师专业发展的历程,我们认为最为关键之处在于教师进入场域理解学校的教育经验。任何学校场域都有自身

的独特构造,都有规制人的思想和行为的场域经验,此乃新任教师“被抛”的处身情境。新任教师只有进入场域

理解学校经验,才有可能实现自身的专业发展;相反,否定场域,不愿改变自身原有的信念、理论,则一开始就出

局了。新任教师一旦进入学校场域,成为其网络关系的纽结,自身和场域的改变便由此成为可能。
其二,教师专业发展的条件是学校场域的资源配置与集中,其表征是教师与学校场域的互动。从客观上

讲,新任教师一旦成为学校场域关系网络中的一个纽结,就必然存在着资源的分配,只是此时的资源分配并不

影响原来的关系结构。随着新任教师的专业发展,原有配置必然被突破,一些重要资源向其倾斜,例如参与教

师培训的机会、代表学校出席会议的机会、各种获奖与职称晋升,等等。教师专业发展并不是凭空实现的,必须

借助学校资源,脱离了学校资源的倾斜性配给来谈教师专业发展,基本上就是一句空话。学校向一些教师集中

资源以促进其专业发展,同时,教师专业发展的实现又会反过来影响、甚至彻底改变学校场域,这说明教师专业

发展实质是教师与学校的互动,或者说是两者的“共构”。一方面,教师专业发展并不是学校教师的同步发展,
只有将场域中的资源向某些教师集中,先促进这些教师的专业发展,才能带动更多教师改变根深蒂固的惯习,
实现专业发展;另一方面,学校场域资源集中实际上也是改变自身的唯一出路,只有促进关系网络中的一些关

键纽结的发展和改变,才有可能实现关系网络的全面更新,学校的发展才有可能。场域的“互动关系”特征,在
学校与教师“共构”式发展中得到生动体现。

其三,教师专业发展的核心环节是对学校场域的教育经验的改造,这是一个话语权力的争夺过程。深入分

析“教师与场域的共构”可知,专业发展的实质是教师对场域经验的改造,但“改造”并非单纯的认识活动、理论

工作,而是涉及场域惯习的重新界定的权力争夺过程。形成这一认识的关键在于重新理解教育经验。学校场

域的教育经验,并非个体经验,不是指教师个人对自身教学行为及其有效性的反思与总结,而是作为学校场域

的思想与行动的总体准则,是微观权力网络的“意识形态”。如此,学校场域教育经验便只能在长期积累和发展

中逐渐形成,具有相当强的保守性,是该场域维持稳定现实的惯习。任何人妄图一开始就彻底批判教育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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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起炉灶,必然受到学校场域的整体反对。然而,改造又是必须的。因为不改造原有的教育经验,教师专业发

展便没有着落;不彻底改造各层次场域经验,学校的发展也必为空谈。但是,改造教育经验,就意味着对学校常

识、思维和行动进行重新界定,是对教育意义的重新理解,这不啻于变换我们已经稳固多年的教育生活。因此,
教育经验的改造并不是风平浪静、齐心协力的过程,相反,是一个争夺话语权力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异常艰难

的、缓慢的,任何一夜之间发生天翻地覆的改变的设想都是不切实际的。
其四,教师专业发展是教育理论的精神旅程,是教育理论的自我实现。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实习师范生对

教育理论无用的抱怨,学校教师对教育理论与实践脱节的指摘,教育理论研究者的自我反思,等等,这一系列事

件导致人们对教育理论之于实践到底有何作用感到迷惑不解。从学校场域教师专业发展来看,教育理论与场

域经验的矛盾是其内在的推动力量,矛盾的展开与转化便构成整个发展历程。教育理论贯穿教师专业发展的

全过程,缺少教育理论这一环节,教师专业发展便无从说起。回顾此历程,起初,教育理论不得不放下“身段”进
入学校场域,但只要顺利进入场域,就可通过教师去理解场域中的教育经验,而“理解”的产生亦是“变化”的开

始,场域经验的改造遂成为可能。新的经过了改造的场域经验,其实质是教育理论作为一种纯粹思想的“肉身

化”。随着教师专业发展的深入,这种“肉身化”的教育理论进一步提升,最终实现教育理论创新,又回到思想形

态。如果说教师即教育理论的载体,那么教师专业发展便可看作教育理论自我实现的历程。

ExperienceandLogicofTeachersProfessionalDevelopment
fromthePerspectiveofField

LeiYun ZhangLinling
 FacultyofEducationalSciences SichuanNormalUniversity Chengdu610066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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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芬兰因在OCED举办的PISA测试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而备受国际关注,而其基础教育所取得的成绩,

很大程度上由其教师教育的质量所决定。近年来,在博洛尼亚进程的影响下,芬兰对教师教育课程进行了调整和

改革,其课程设置主要包括课程目标、课程结构、课程内容和教学实习制度的改革等方面。芬兰教师教育课程改革

具有研究性、开放性、融合性和整体性的特点。芬兰教师教育课程改革对我国的启示是:应提高中小学教师学历,

培养教师研究态度;建立课程结构动态机制,增强教师职业适应力;注重知识整合,融合多元文化观点;优化联培机

制,关注师范生教学能力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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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兰的基础教育蜚声国际,自2000年开始,在欧洲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forEconomicCo-
operationandDevelopment OECD)每三年举办一次的学生能力评估测试(TheProgrammerforInternational
StudentAssessment PISA)中,芬兰学生在阅读素养、自然科学和问题解决能力等多项评比中表现出色。芬兰

学生不仅在OECD中成绩优异,同时也是国际中学生能力平均差异水平最小的国家。芬兰基础教育成功的背

后很大程度源于芬兰教师教育追求卓越的品质而造就了精良的师资队伍,推动教育在全国范围内均衡发展,保
障了资源的合理分布,建立了弱化竞争且高度信任的教育体系。教师专业能力的培养,既是基础教育的重要保

障,同时也是苏兰实现教育公平高标准目标的重要途径。
教师作为一份对能力要求较高的职业,其专业发展备受关注。曾有学者总结了教师专业应具备的能力,包

括“支持不同学习者(存在年龄、性别、文化背景、学习困难等差异)在学校或其他教育环境中与其他教师合作;
提升与利益相关者的合作能力;发展并改善课程及学习环境;具备在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中解决实际问题的能

力;能够对自己的专业身份进行反思”①。教师的专业发展,促使教师教育理念不断更新,课程改革不断深入。
芬兰通过不断完善其教师教育的课程体系,促进了教师专业内涵的发展,PISA中芬兰学生的高分成绩和优秀

的表现,足以证明芬兰教师教育发展方向是有效的②。本文通过剖析芬兰中小学教师教育课程结构体系,以期

为我国师资队伍的专业成长和能力发展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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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芬兰教师教育课程改革的背景

芬兰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在教师专业化发展和学校教育资源均衡方面作出巨大改变,积极采取行动

加大对教师教育的改革力度,中小学教师教育进入大学化阶段。1979年,为了提升教师教育的专业性及其学术

地位,要求中小学教师培养层次提升到硕士学位,且鼓励获得硕士学位的学生继续申请博士学位,学生可根据

自己的职业规划选择学习的模块,制定学习计划,但学科知识及教学能力水平必须达到统一规定的标准。至

此,芬兰中小学教师教育进入了硕士化阶段,形成以学科知识学习、教学思维培养和认知能力训练三者结合的

教师教育培养目标①。同时,欧洲加快高等教育一体化的进程,促进了欧洲教师教育的整体发展。1999年,包
括芬兰等29个欧洲国家参与高等教育改革计划,签署了《博洛尼亚宣言》,同意各国本科毕业生可以申请其他

国家硕士阶段的课程学习,目的是在2010年建立“欧洲高等教育区”,为欧盟各国的人才培养提供学术交流的

平台②。
2003年3月,由赫尔辛基大学行为科学院协调开展的全国教师教育合作项目———VOKKE教育学习计划

(National-LevelCoordinationofDegreeProgramDevelopmentinTeacherEducationintheSciencesofEduca-
tion,简称“VOKKE计划”),主要目的是提出支持大学中教师教育院系的发展策略,协助实施博洛尼亚进程下

的二级制学位系统和欧洲学分转换系统(ECTS);鼓励各教育院系进行经验交流,提出解决问题的策略;举办各

院系参与的协商会议,支持二级制学位的发展,并评价改革所产生的影响③。教师教育单位之间形成知识共享

的网络,组织研讨会,便于各院校代表参与讨论。VOKKE计划希望各院系制定的教师教育课程体系能够达成

共识,确保教育学习计划的顺利实施,培养更合格的中小学教师。该计划设置了欧洲学分转换系统,规定本科

和硕士生分别修满180ECTS、120ECTS。另外,参加该计划的组织成员,创建教师教育网页,内容包括合作委员

会与工作小组制定的教师教育沟通合作文件以及最新的教育新闻,参与者可以及时从各教师教育部门的链接

网址中获取教育的最新资讯,了解教师教育部门出台的各类培养计划④。
2005年8月1日,芬兰正式开始实行两级学位制度的教师教育,中小学教师培养皆由3年制的学士学位和

2年制的硕士学位组成。贾库·希胡南等人认为在博洛尼亚进程下,制定教师教育课程计划,不仅要按照新趋

势进行,还应增强与其他大学研究项目的比较性和替代性⑤。这一通用的教师教育课程框架,指导所有院系制

定课程方案,促进学校间的交流,能够从多角度深化对教育学科的理解,得到了各地科研机构的支持。赫尔辛

基大学建立了内部支持小组,协调促进这一进程的发展,并与其他工作小组建立跨学科的网络合作。同时,国
家学科协调小组在博洛尼亚进程中也承担了重要任务。每门学科针对新的学位制度,对本学科的核心内容进

行深度分析,确立特定的学科知识与教学技能之间的关系以及课程学习时间的合理分配。芬兰教育部则在

2003-2007年资助了近20个学科领域(主要有数学、科学、人文、社会科学、教育科学与教师教育、技术科学、法
律、经济、心理、医学和健康科学)。

自2006年起,芬兰开始以政策文件的形式规定教师教育的课程设置⑥。VOKKE计划包括多方组织成员

的学术性协商和对课程进行系统的研究,利用合作团体的评估结果,来纠正教师教育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教师

教育的工作计划,除了以国家为核心的工作组以外,也包括大学教育机构及教师组成的工作小组。这一改革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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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是由多层级、多专业、多学科的教育团体共同参与教师教育课程的建构与发展①。可以看出,VOKKE计划最

大的特点是基于各大学之间的共享经验与合作交流,大学中的教师教育院系以共同的准则指导他们各自的教

师教育课程设置和培养计划,从教师教育课程的关键问题出发,建立政府和实践领域的相互信任,高度强调学

术自主。因此,课程制定是专家团队共同商定的结果,更多地关注教师教育专业发展的需求和教师学习能力的

提升。这足见芬兰教师教育课程设置是具有鲜明的开放性与广泛性特征,体现了从教师教育发展最根本的利

益出发,建立政府与研究者间相互依赖、彼此信任的关系,以对话的方式建立教师教育的课程体系,赋予各院系

课程开发的自主权,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关照②。
近些年,芬兰教育部为提高教师的职业胜任力创建了教师教育论坛,邀请芬兰大学的教师教育工作者及工

会、地方政府人员共同制定教师教育的发展计划,提出了教师专业发展的三项能力目标和六大战略行动指南。
要求教师具有广博而扎实的理论基础,包括学科教法知识,如何适应多元文化背景学习者的协作能力、研究能

力及技术应用能力;具有一定的教育创新意识,能够制定开放性的教育计划;具备与学生、家长及其他利益团体

合作沟通的能力③。同时,专家团体通过对教师教育试点项目实施情况进行的质量评估,对教师的能力目标不

断改进,促进教师专业发展水平的提升。总之,芬兰教师教育的课程改革以提高教师的研究能力、信息素养及

沟通协作能力作为战略行动目标,力求积极有效地培养具备研究素养的教师。
二 芬兰教师教育课程改革的举措

芬兰的小学教师称为班级教师(classteacher),负责教授综合学校(comprehensiveschool)低年级开设的所

有学科,在攻读硕士期间主要以教育学课程作为主修学科。中学教师(包括初、高中)称为学科教师(subject
teacher),由教师教育院系和其他几个院系共同培养,学生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学习1-2门学科,同时辅修教

育学课程,且主修学科要求完成高水平的硕士论文(不少于55ECTS),辅修学科要求进行中级水平的学习(不少

于35ECTS)。班级教师和学科教师培养均要求学生获得硕士学位,其中学科教师的主修学科要修完至少

35ECTS,教育学课程不少于35ECTS④。芬兰的教师教育始终坚持以研究为本,课程设置注重学术性知识的拓

展和研究能力的培养,确保课程内容深度与广度的平衡,加强教师对多元文化的理解与认同,促进教师专业能

力提升,实现了教师教育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一)教师教育的培养目标

教师作为芬兰的精英职业,要求具备扎实的理论功底并在实践中灵活应用。“研究”是整个教师教育课程

学习的主旋律,目的是培养学术型的教育专家。“教师作为专业人员要深谙学生的需要,了解学生的发展和学

习兴趣,同时应用精湛的教学策略为学生提供不同的支持和帮助”⑤,这种研究导向的课程目标使教师个人素养

和专业能力得到了平衡发展。
班级教师与学科教师培养目标的侧重点不同。教师教育院系注重培养班级教师与儿童的交往能力,而教

师教育院系与学科团队共同负责的学科教师培养,则注重教师的学科教学知识积累和学科教学能力提升,二者

均以基于问题的学习、反思性的实践、与利益相关者合作策略的学习,以及熟练掌握多媒体应用技能几项内容,
作为教师教育共同的培养目标。堪萨斯认为,教学思维是教师应具备的最基本的教学能力,即教学的方法论问

题。教师要在实际教学活动中以直觉思维为基础,通过理性的论证和充分的证据作出判断和决策,并以决策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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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理论知识作为依据进行推理反思来调整决策①。芬兰半个多世纪的教师教育,一直秉承研究为目的的课程

培养目标,着重强调教师要灵活运用理论解决不同学生的学习需要,以“教会每一位学生”为最终教学目标。
芬兰的教师教育课程计划详细而系统,聚焦于教学思维能力培养的教师教育课程目标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1)要求学生掌握教育学的理论知识和研究方法,完成所教学科专业知识的学习,随时关注教育教学的相关进

展和最新研究成果,及时更新知识储备;(2)将研究方法和教育教学理论作为展开教学实践工作的基本条件,通
过教学实习和文献阅读中的总结与反思,评估教学策略的有效性并予以纠正;(3)教师教育不仅关注学生对知

识技能的掌握,同时注重道德行为的培养和人格的形成,因此要求学生教师(student-teacher)掌握与利益相关

者的合作策略,并能在学术上、实践上、社会、情感等各方面为学生提供各种学习需要;(4)为兼顾教师理论知识

储备与实践技能应用能力的培养,需要培养学生教师专业的洞察力和包括社会学、心理学等多视角分析问题的

能力,熟练掌握信息沟通技术的使用方法,并学习如何将理论知识迁移到新的媒体教学环境中。从上述的课程

培养目标可以看出,所教学科知识积累、研究态度和能力的形成、职业信仰和职业道德的培养、信息技术应用以

及多视角分析问题的能力,成为了芬兰教师教育课程的核心目标。
(二)教师教育的课程结构

班级教师的主修课程为教育学及相关学科的其他知识。哈文指出,教育学作为一门学科包括次级学科或

相关领域的学科,学术类课程主要包括教学论、教育心理学、教育社会学、教育哲学、教育史等,这种以学科为基

础的结构反映了对教育学知识的系统划分,也突出了这些课程的基本原理②。学科课程中芬兰语和数学是培养

班级教师的必修课程,其他如音乐、体育、美术、历史、自然科学等作为必修或选修课程。原则上,班级教师要学

习综合学校开设的所有科目,但一些教育资源丰富的大学也允许班级教师专攻某几门学科,并注重科学研究能

力的培养。
学科教师主修学科专业知识并辅修教育学理论,其中教育学理论课程的学分要求由原来的40ECTS缩减

至35ECTS③。学科教师的课程设置,或与本院系其他学生的课程结构相同,或单独设定专门的修习课程。以

赫尔辛基大学为例,培养学科教师的院系主要包括宗教、科学(物理、数学、电脑科学、化学、生物、地理等)、艺术

(芬兰语、瑞典语、英语、德语、北欧语言文学等)三类,近年来面向成人教育的历史系和哲学系也承担起为综合

学校培养学科教师的任务。班级教师和学科教师可根据自己的研究方向和兴趣选择辅修其他专业课程,并进

行语言沟通课程的学习和完成学位论文的写作。
为了保证教师教育体系整体的流动性,打破高低年级教师任职资格的界限,建立适合班级教师和学科教师

岗位流动的课程体系,班级教师只需完成35ECTS中级水平的辅修专业课程学习,可允许在7-9年级担任所

选学科的任课教师;而学科教师须补习综合教学科目而成为班级教师,或选择在小学教授几门课程并保留初中

教师的职位,非常有效地促进了教师岗位的流动性。两种培养方案旨在加强通识课程的学习,使得整个教师教

育体系在基于硕士培养层次的基础上保持连贯性与互通性,能够为学生教师提供多层次的课程和更广泛的专

业发展机会。
(三)教师教育的课程内容

芬兰教师教育课程突出强调教育理论知识的学习和实践能力的培养,目的是帮助未来的教师形成研究性

思维,能够学以致用,作出专业的判断,并在教学实践中满足不同学生的学习需要。因此,教师教育课程中理论

研究与教育实习同步进行,贯穿于整个学习过程之中。

1.建立学科关联的理论知识学习

芬兰教师教育课程注重研究性思维培养,将课程体系视为一个整体,建立学科间的相互联系,帮助学生教

师夯实理论功底,学会从多学科角度和运用批判性的思维分析解决实际教学问题。表1和表2是芬兰教师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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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的课程内容及各科学分。
表1 班级教师课程内容及各科学分(ECTS)

课程设置 学士学位(180) 硕士学位(120) 总计(300)

教育学主修课 25(包括教育实习) 35(包括至少15ECTS教育实习) 60

研究方法及科学写作 35(包括学位论文6-10ECTS) 45(包括学位论文20-40ECTS) 80

综合学校教师所需的学科专业知识 60 / 60

其他学科专业知识(辅修) 25 0-35 25-60

语言及沟通学习(包括个人研究计划) 35 5-40 40-75

表2 学科教师课程内容及各科学分(ECTS)

课程设置 学士学位(180) 硕士学位(120) 总计(300)

教育学辅修课 25-30(包括教育实习) 30-35(包括至少15ECTS教育实习) 60

学科专业知识学习(一门主修) 60(包括学位论文6-10ECTS) 60—90(包括学位论文20-40ECTS) 120-150

学科专业知识学习(1-2门辅修) 25-60 0-30 25-90

语言及沟通学习(包括个人研究计划) 35-40 0-30 35-70

    资料来源:HanneleNiemi RitvaJakku-Sihvonen IntheFrontoftheBolognaProcess ThirtyYearsofResearch-

basedTeacherEducationinFinland  inPosdobitevPedagoskihStudijskihProgramovvMednarodnemKontekstu Mod-
ernizationofStudyProgrammesinTeachersEducationinanInternationalContext Ljubljana UniverzaVLjubljani 
2006  59-60 
从表1、表2可知,芬兰教师教育的课程主要包括教育学理论、学科专业知识和语言及沟通学习三大门类。

教育学课程以教育研究方法为基础,通过系统学习教育理论来指导学科教学的发展,要求学生具备整合跨学科

知识的能力,学会融合教育理论与实践来进行元认知分析研究。培养教师研究性思维的课程,主要体现在学位

论文的撰写训练中。要求学生教师通过阅读专业文献,掌握教育教学最新研究成果,作为研究的理论基础,运
用哲学研究的方法对其中重要的教学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充分搜集信息和使用各种数据统计学软件,批判性应

用各种信息资源,目的是培养学生获取可靠信息和自主学习的能力。论文选题通常与行动研究和量化研究有

关,通过专题研讨会和小组合作讨论的方式,陈述研究结果并形成完整的论文,培养学生教师掌握教育教学的

方法论和对实际教学情境的敏锐洞察力,体现了理论性、实践性与综合性的特点。
班级教师与学科教师的课程计划虽然相似,但教育学课程学习的侧重点不同。班级教师侧重于研究方法

和科学写作方法的学习(140ECTS),学科教师更侧重于学科教学方法的研究(60ECTS)。学科教师的理论学习

主要向学生介绍所选学科领域的相关概念解析、学科教学论问题和社会沟通理论,熟悉综合学校基本课程设置

和教学的评估实施,为学生提供工具,分析不同学校的教学实践,以帮助学生熟知教育理论及教育研究方法,并
将科学研究融入学科教学①。两种培养方式都注重学科知识与教育教学知识的深度融合,以教育学知识作为学

科内容的元认知分析工具,将理论概念应用于教学实践,实现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
随着芬兰移民人数逐年增多,新文化的出现和小众语言(如瑞典语、挪威语)对芬兰学校教育、课程基本价

值观形成了挑战。为此,教师教育的学科专业课程内容也更加体现出多元文化融合的特点,增设多种语言类课

程,目的是满足来自不同社会文化背景学生的学习需求。同时,课程内容的选择,须将国家、社会、文化、全球因

素及趋势的影响考虑在内。相较于其他专业的培养方案,教师教育的学科课程内容,强调从不同的学科(如社

会学、心理学、哲学、文化学)中“传播”和“借用”,课程中应不断增加新的内容,并体现出对多元文化的包容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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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正义的支持①。综合性课程应涉猎多门学科的内容,以便学生教师形成整体性的知识结构,能够灵活、多角度

地开展日后教学工作。
此外,教师教育学院为学生开设了信息通用技术课程(InformationandCommunicationsTechnology,简称

ICT),并创建有效且便于沟通的技术环境。如综合性大学开发的 OPE.fi项目借助不同教育机构创建信息环

境,帮助学生教师有效使用信息沟通技术,并应用于日后的教学实践中。OPE.fi项目分为三个水平层次:第一

层次,要求学生教师学会使用计算机和其他信息技术设备,掌握教学的知识理论,包括教学中教育技术的使用;
第二层次,至少半数的学生教师掌握更多高级的信息沟通技术,如执行e-mail、网站和信息沟通技术的网络平

台,在教学领域内使用数字材料,有较好的应用信息沟通技术的教学能力;第三层次,要求10%的学生教师掌握

高阶的信息沟通技术,如管理图库、多媒体、远程教育等,具有高标准、高水平的教学应用技术,成为网络应用的

专家②。
一些联合性的芬兰大学组织,如FVU(TheFinnishVirtualUniversity),还通过多种渠道开展大学网络课

程,向学生呈递学习资料,为学生制定学习计划并提供专业性的指导,使其成为研究性的学习者。ICT提供丰

富的网络资源重新整合知识体系,满足不同文化学习者的需要,为教师提供了互动交流和分享经验的平台。
2.层级递进的教育实习制度

芬兰的教师教育一直秉承学术性知识与实用性教学实践相结合的传统,目的是实现每位教师的均衡发展,
确保为不同需要的学生提供广泛的专业支持,这也是全纳学校能够顺利开展教育的关键③。教师教育的重点在

于理论学习与教学实践的有机结合。研究方法的学习贯穿始终,融于每一阶段的培养计划中。五年的教学实

习也体现出由低到高层级递进的训练过程。教学实习能够帮助学生教师将所学的学科知识和教学技能运用于

真实的课堂情境中,以教育理论和研究方法构建专业性的思维体系,作出正确的教学判断和教学决策。
教育实习主要包括理论、研究方法与实习同步且紧密结合的螺旋性课程(spiralcourse),注重理论与实践

的互动。具体的研究性教育实习分为三个阶段。(1)基本实习阶段。主要是小组研讨和小规模的课堂教学,培
养学生的研究态度和研究性思维。导师负责提供有关历史、社会等方面的前沿教育理论,并介绍量化、质性的

研究方法。学生通过讲课、小组讨论和阅读相关文献等方式,初步对该领域研究成果的理论和概念进行分析。
这一阶段形成个人的整体性知识结构和对教学研究过程的基本理解。与此同时,学生要观摩资深教师的课堂

教学过程,通过所学的教学概念和研究性的教学评估产生基本的教学实践经验,并以小组讨论的方式反思教学

过程中的影响因素。(2)中阶实习阶段。这一阶段主要以研讨小组的形式制定学生个人或小组的研究计划,从
研究和学习的过程中获得个人知识。学生在研讨会上准备的研究方案应接受其他成员的评估讨论,并修正研

究计划。与此同时,学生要参加大学的教师培训,进行为期两周的教学实习。在实习的过程中形成学位论文的

研究目的、设置学习目标、记录实践经验并分析教学结果,录入个人成长档案袋,包括对学生心理评估、课堂观

察记录和实习总结。(3)高阶实习阶段。班级教师选择教育领域的相关课题作为其研究方向,学科教师选择其

所教学科领域的相关课题进行研究。这一阶段,学生教师在当地的学校进行教育实习,熟悉学校的教学工作并

逐渐适应学校生活,参加学校活动,同时与指导教师共同协作提升教学能力,从最初的学科教学方法学习向整

体教学方法应用推进。
近年来,学生教师在进入职场前会参加由学校教师和学生教师共同组成的同伴小组PGM(PeerGroup

Mentoring)。PGM是以社会建构论、知识经验分享为基础的平等对话模式,一般在教师教育的最后一年进行。
自2010年起,PGM模型得到芬兰教育部几个重大项目的资助,并在全国教师教育领域广泛推广应用,旨在促

进中小学教师的专业发展,至2019年已有150个区的900名中小学教师接受过同伴小组的指导训练,以社会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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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的方式获得了专业能力提升①。
在PGM的研讨课上,通常由学生教师提出实习中真实教学案例以及由此引发的感受,讨论组中有经验的

教师会提供专业的经验指导,但这时仅停留在对实践的反思,并未将其概念化。之后讨论的话题是有关价值、
原则的哲学问题,并以对话的方式对问题进行探讨。最后,设计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反思和教师专业化的

问题,应用理论具体解释实践中的困惑。PGM课程的目的是使新手教师从经验丰富的教师身上学到更多实践

经验,并批判性地反思更加广泛的专业学习范式,确保教师专业发展的连续性②。
三 芬兰教师教育课程改革的特点

芬兰教师教育在满足教师学历达到硕士层次的基础上,提出要求其具备科研和教学自主创新能力的高标

准,严格把关基础教育的教师质量,以满足不同社会文化背景的学生所提出的不同教育需要。具体而言,芬兰

教师教育的课程设置以研究为导向,课程结构灵活多样,课程内容注重多元文化的融合,并通过教育理论与实

践的整合来提升学生的专业能力,促使其成为专家型教师。
(一)以研究为导向,培养教师学术素养

研究取向是芬兰教师教育课程最重要的特点,基础理论和研究方法只能作为教师教育初级阶段的入门学

习,学生教师真正需要做的是理解教育的本质,成为一名研究人员,能够在课堂教学中作出专业的判断,并与专

业人士分享经验,不断改进教学方法。因此,芬兰大学的教师教育学院注重研究性课程的设计。格里菲斯

(Griffiths)提出教师教育课程的四项要求分别是:以研究为导向,要求学生教师以文献为依据,提出对研究问题

的初步理解;进行研究过程,并得出研究结论;课程设计以探究性活动为主;学生教师应对教学和研究性学习过

程本身进行反思③。依据这些要求,教师教育的初始阶段要求学生教师阅读研究文献、写小论文、在导师的帮助

下建立成长档案、熟悉研究方法等,使他们学会观察教学活动,运用规范性的研究来验证已有知识经验的正确

与否,并在学习的过程中形成自己的知识结构。
为进一步培养学生教师的研究素养,芬兰教师教育课程注重建立理论与实践经验的密切联系。教师掌握

的教学技能应从问题出发,并在真实的教学环境中作出理性的决策和判断,将教学技巧提升到“概念化”的水

平。杰西卡等人认为教师教育主要呈现两种特点:显性特点和隐性特点。显性特点是学生能进行独立的研究,
用所学的研究方法完成学位论文,获得关于研究课题更深入的知识,发展科学思维技巧。隐性特点是教师能否

将理论研究成功地运用于实践,即研究要涉猎更广泛的教育,而不是局限在所研究的课题,能更精准地解决实

际教学情境中的问题④。可见,芬兰教师教育的主要任务是帮助学生进行有意识的学习过程(intentionallearn-
ingprocess),使其具备元认知和自我调整学习的能力,有意识地设定学习目标,学会理解和控制学习过程,了解

教育决策背后的理论,并清楚地认识到应用理论的动机、目标、信念、情感。因此,教师教育课程的真正目标,是
培养学生教师高水平的教学能力和研究能力,以元认知的思考方式将教育理论、学科知识和教学实践形成有意

义的知识整体,通过高度的反思凝练内化为个人的知识体系,将学术研究与教学实践合二为一。
(二)构建一体化课程结构,提高教师岗位流动性

首先,芬兰教师教育课程结构具有流动性和开放性。由于班级教师和学科教师培养的学分设置和课程门

类大致相同,可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系统,且培养过程中注重学生元认知思维的形成。因此,所培养的教师将

可能有能力在不同的教学岗位中发挥所长,在新科目或新培养模式的学习中更能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探索

意识。灵活的课程结构打破了教师教育的界限,培养了学生教师综合性的教学能力,以适应学科间的交流融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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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教育通识课的学习也为班级教师和学科教师岗位流动提供了可能。两种培养方式的教育学课程所

占比重虽不相同,但共同点是侧重于教学方法及评估的学习。掌握最新的教育学研究方法以及与利益团体的

合作策略,帮助学生教师进行学科学习的思维转换,培养知识的迁移技能。
此外,学生可以在任何学习阶段选择学科教师教育的学习,这既体现了教师教育课程结构的开放灵活性,

也显示出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原则。一体化的教师教育课程结构,使学生可以根据个人兴趣及专长选择适合

的学科专业进行学习,尽快进入学习状态并塑造专业身份。如有的学生虽不具备班级教师的综合能力,但擅长

于某一学科的教学,也可加入教师行列。总之,一体化的课程结构增强了教师岗位的流动性,使教师教育成为

有机的整体系统,不仅可以充分发挥学生的专长,激发学生对新领域的探索热情,同时也满足了人才市场的需

求。
(三)课程内容丰富多元,促进学科交叉融合

芬兰教师教育主张综合性教学,即课程内容随着多元文化的融入而发生动态变化,关注信仰、价值、道德以

及社会经验等各个方面①。多学科教学涉及不同文化和多种学科,应将各学科知识整合,从整体的视角和一般

性的问题意识看待不同学科内容之间的相互关联。教师教育学院没有统一的课程设计要求,学科课程由学科

院系、教师教育院系以及教师培训学校三方共同研究制定,设置较大比重的跨文化及跨学科课程,并不断更新

课程内容,来满足不同文化背景学生的学习需要。
“可持续发展”是芬兰教师教育的核心理念,在课程层面上主要体现于跨学科的性质和教学的自主性。教

师可以对知识进行跨学科的整合,运用多元化的教学方法,倾听和欣赏不同的观点,更能深刻理解教学内容,并
产生一定的情境意识②。这赋予了教师更多的教学自主性,使其更好地独立开展教学活动。尤其是教育类课程

中包含教学研究、教育心理学及社会学,能够帮助学生教师学习如何提升自己评估教学和参与学校课程设计的

能力。他们通过对最新的教育教学及学科专业领域研究成果的关注,从而具备将学科知识转换为适宜于不同

文化学习者的能力和策略。
此外,信息通信技术在教师教育中的广泛应用,能够搭建各方协作交流的学习平台,不仅为学生提供丰富

的学习材料,更为其提供指导性的服务,制定持续跟进的个人发展计划,帮助学生成为研究型的学习者。在全

球化的背景下,多元文化社会对教师提出了新的要求。他们需要理解不同的亚文化及宗教知识,而信息沟通技

术能够帮助其建立多元文化的学习生态系统,掌握“研究取向”的课程设计准则,培养其学会应对不同文化背景

下学生的学习要求,并对其实施个性化教育;在工作团体中具备继续发展、评估教学的能力;在团体中分享、增
进个人技能;利用信息技术的学习提高多元识读能力、多元文化表达能力及反思学习能力。

(四)重视教育实习,强调理论与实践的整合性

芬兰教师教育注重培养学生的教学思维和研究能力,是理论学习与实际应用相结合的过程,强调基于研究

的实践(evidence-based),以此来提高学生和教师的知识建构能力和科研能力。学生除了掌握基础性的研究方

法,关注最新的教育教学前沿动态以外,还须在教育实习中关注教师日常的生活实践,通过反思将实践知识进

一步概念化,从而形成更为缜密且富有批判性的教学思维。
尤其是芬兰多元文化融合的社会背景,更要求能够为学生教师创设真实的学习环境和开展包容多元文化

的课堂教学,即建构文化性的教学模式(modellingculturallyresponsivepedagogy),提高他们在不同情境下的

教学能力③。因此,教师教育的培养方案必须超越具体的课程设置,要有一定的顶层设计④。不仅要求学生在

学习过程中体验课堂教学实践,更应关注他们教学策略背后的思维过程,将理论与实践整合,帮助其理解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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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VeeraKallunki SeijaKarppinen KaukoKomulainen BecomingAnimatedwhenTeachingPhysics CraftsandDramaTogether AMulti-
disciplinaryCourseforStudent-Teachers  JournalofEducationforTeaching43 no 1 2017  34 PasiSahlberg EducationPoliciesfor
RaisingStudentLearning TheFinnishApproach  JournalofEducationPolicy22 no 2 March2007  151 
PetraBiberhofer ChristianRammel TransdisciplinaryLearningandTeachingasAnswerstoUrbanSustainabilityChallenges  Interna-
tionalJournalofSustainabilityinHigherEducation18 no 1 2017  79 
EmmanuelO Acquah NikolettSzelei HeidiT Katz UsingModellingtoMakeCulturallyResponsivePedagogyExplicitinPreservice
TeacherEducationinFinland  BritishEducationalResearchJournal46 no 1 August2019  123 
饶从满、李广平《芬兰研究本位教师教育模式:历史考察与特征解析》,《外国教育研究》2016年第12期,第6页。



教师应具备的专业特征和专业技能。这种整合性课程设计的终极目标是培养学生教师设计教学的能力,提升

个人的教学理论素养,能够对教学工作进行批判反思和自我评估。更重要的是,让学生教师认识到研究性学习

对于今后个人专业能力发展的重要性,从而具备终身学习的能力。
在教师培养的课程中,教育实习始终坚持体系化与阶段性的原则。教育实习需要经历从最初观察中小学

校园生活到试讲再到对实践教学问题反思的一系列过程,从局部观察入手,并锁定某一学科领域问题,结合学

生实际的学习过程,最终形成对学校教学的整体责任意识。在实习过程中,学生教师应掌握一定的基础研究方

法,同时应认识到实际教学过程中的复杂性,不断反思其中的问题,并寻找可以解释原因的充足证据,即教学实

践与研究反思应同步进行。这一学习过程需要总结实用的经验技巧,如支持不同文化学习者的能力和与利益

团体的沟通技巧,在不同学习情境及时作出适宜的教学决策等。堪萨斯认为,学生教师能够将教育实习建立在

理论应用和科学方法论的基础上,面对实际问题作出专业性的判断,即为教师的教学思维①。由此可见,以研究

方法论作为基础,理论知识与教育实习相结合的综合能力培养,是芬兰教师教育课程设置的核心旨趣。
四 芬兰教师教育课程改革对我国教师教育改革的启示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培养高素质的教师队伍,本着“持续改进”的基本理念,2018年,教育部等五部

门出台了《教师教育振兴行动计划(2018-2022年)》,要求深入实施“卓越教师培养计划”,“推动实践导向的教

师教育课程内容改革和以师范生为中心的教学方法变革”②。这说明我国教师教育的改革工作越来越关注师范

生的培养过程和质量,强调为教师提供更优质的资源服务,精准指导教师的专业发展。芬兰研究型教师教育所

取得的成绩,能够为我国教师教育的课程改革提供重要的参考经验。
(一)提高中小学教师学历,培养教师研究能力

芬兰将教师的专业发展视为终身培养过程,并以获得硕士学历作为中小学教师的基本要求,在此期间完成

教师教育规范而系统的训练,将基于研究的反思能力作为核心培养目标,要求师范生自主作出教学决策,并以

理论论证其可行性与合理性。这种反思能力使师范生在今后的教学过程中能够适应学习环境和灵活运用教学

方法及教育技术,促进自我知识结构的更新,解决教学实践中即将面对的新问题。我国虽重视中小学教师能力

素质的提高,但学历上参差不齐,且师范生的科研能力有待提高。因此,应加大研究性课程的比例,除了基本理

论课程的学习,还应增设研究方法课和论文撰写指导类课程,并在初始阶段激发学生的探索热情并培养研究能

力,循序渐进地形成批判性思维和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建立课程结构动态机制,增强教师职业适应力

芬兰中小学教师教育课程结构相似,只是学科专业课程和教育学课程的比重不同,课程培养计划可依据学

生的兴趣和能力进行灵活调整,而中小学教师的岗位调动能够促进学科间的知识交流。小学教师掌握综合学

校所有科目的教学,而学科教师具备某一学科专精的知识功底,调动到小学后,可以在某一学科指导其他教师,
加强同事间的经验交流,共同提高教学能力。另外,这一流动开放的课程结构,打破了对师范生的专业限制,学
习多门学科知识,有利于综合能力的培养,也更能满足市场的用人需求。我国教师教育课程应加强学科间的密

切联系,尤其是提高小学教师综合性的教育教学能力和研究能力。中学教师可专攻一门学科,在此基础上增设

选修或辅修学科课程,增强学生的知识迁移能力。建立动态性的课程结构,更有利于培养“一专多能”的师范

生,以适应教育教学的实际需求。
(三)注重知识整合,融合多元文化观点

芬兰作为多元文化并存的国家,为不断适应全球化的经济文化交流,其教师教育的课程内容更趋向于构建

融合性的知识体系,加强各学科的联系,以满足多元文化融合的需求。通过各学科院系的合作项目,加强网络

课程开设,为学生教师提供网络信息资源服务,创建沟通技术环境和合作性学习平台。此外,芬兰教师教育类

课程比例较大,包含诸多的子学科,如教育心理学、教育社会学、教育史等,能够帮助师范生从多维度、多视角思

761

曲铁华 杨洋 论芬兰的教师教育课程改革及其启示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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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教育教学问题,提高学生的元认知思维能力。当前,我国基础教育是面向全体学生,多民族的文化背景、社会

结构是教师教育改革必须面临的时代性课题。因此,应开展多元文化的教师教育课程,从整体的视角看待各学

科的知识结构,多开设研讨课,鼓励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各抒己见,积极参与讨论,培养师范生对于多元文化的

理解和包容,学习不同文化知识的沟通技巧,使其具备多元文化的适应能力和学习能力。
(四)优化联培机制,关注师范生教学能力发展

芬兰的教师教育课程中,教育实习占很大比重,且教育理论、学科知识、研究方法和实习课程并不是分开进

行的,而是将理论研究与教育进行整合,培养师范生的综合教学能力。教育学院教师与中小学教师共同对学生

教师进行指导,侧重培养学生的教学思维和反思能力,为学生记录成长档案,密切关注学生的科研进度和教学

水平。整个教育实习阶段体现了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过程。当前,我国的教师教育对教育实习重视度不够,
学校对师范生的实习评价多以公开课的形式体现,缺乏对师范生实习成长历程的关注和指导。因此,应增加师

范生的实习课程比例,并将教育实习有计划地分配于整个教师教育进程中,使学生在学习理论知识、研究方法

的同时,通过参加实习体验对教学经验进行反思。此外,教育学院与中小学应加强深度合作,改变过去形成性

的评价方式,关注学生的成长过程,统一评价标准,培养学生边研究、边实际操作的科研意识和学习态度。

CurriculumReformofTeacherEducation
inFinlandanditsEnlightenments

QuTiehua YangYang
 FacultyofEducation NortheastNormalUniversity Changchun130024 China 

Abstract Finlandattractedtheinternationalattentionforitmadearemarkableachievement
inPISAtestheldinOCED Anditsachievementinprimaryeducationwaslargelydeterminedby
thequalityoftheteachereducation Inrecentyears undertheinfluenceofBolognaProcess 
Finlandhasadjustedandreformedthecurriculumofteachereducation whichcoverssuchaspects
ascurriculumobjective curriculumstructure curriculumcontentandsystemofteachingintern-
ship Thisreformischaracterizedbyresearch openness integrationandtotality Theenlight-
enmentsofthisreformtoChinaarethefollowings firstly thequalificationsofprimaryands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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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dly adynamicmechanismofcurriculumstructureshouldbeestablishedtoenhanceteachers
professionaladaptability thirdly attentionshouldbegiventoknowledgeintegrationastofuse
multiculturalviewpoints fourthly thejointtrainingmechanismsshouldbeoptimizedwithafo-
cusonthedevelopmentofteachingabilityforthenormalcollege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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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二语学习者口语产出的
任务复杂度效应研究

吴继峰 高敏 赵晓娜

  摘要:任务复杂度是近年来二语习得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以30名初中级汉语二语者为研究对象,以两项不

同推理需求的口语任务作为测试材料,考察任务复杂度对口语产出语言复杂度、准确度和流利度的影响。结果显

示,高复杂度任务在词汇多样度的两个指标(形符数、类符数)、词汇难度和句法复杂度上明显著高于低复杂度任

务,但在词汇准确度、语法准确度和语言流利度上显著低于低复杂度任务。研究结论支持“有限注意力假说”和“言
语产出模型”,部分支持“认知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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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任务复杂度对二语学习者语言产出的影响,是二语习得研究领域的重要课题,具有重要价值。目前针对

任务复杂度的研究,影响较大的有两大理论假说:Skehan的“有限注意力假说”①和Robinson的“认知假

说”②。这两大假说的理论基础都是认知心理学的工作记忆,从工作记忆和注意力资源的容量和分配来考察

任务因素和口语产出的关系。

Skehan的“有限注意力假说”认为学习者的注意力和工作记忆资源是有限的,任务复杂度的增加会影响

语言产出的复杂度、准确度和流利度。具体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形式和意义的竞争。关注意义会促进流利

度,但准确度和复杂度可能会降低;关注形式会促进准确度和复杂度,但流利度可能会降低。二是准确度和

复杂度对注意资源的竞争③。Robinson的“认知假说”将任务复杂度分为资源指引和资源消耗两个维度,认
为从资源指引维度增加任务复杂度,可以提升语言复杂度和准确度,但流利度会下降;从资源消耗维度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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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PeterSkehan ACognitiveApproachtoLanguageLearning OxfordUniversityPress 1998  PeterSkehan Limitedattentionalcapacity 
secondlanguageperformance andtask-basedpedagogy  inProcessingPerspectivesonTaskPerformance ed PeterSkehan Amsterd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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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保树、罗少茜《工作记忆容量对二语学习者书面语产出的影响》,《外语教学与研究》2012年第4期,第536-546页。



任务复杂度,会导致语言产出的复杂度、准确度和流利度降低。通过对比可知,两大假说的分歧主要在于资

源指引维度①,即增加任务复杂度,语言复杂度和准确度究竟是竞争关系还是共进关系②。
除了以上两大理论假说以外,与口语产出相关的理论模型还有Levelt的“言语产出模型”③。该模型包

括概念形成机制、形式合成机制、发声机制和自我监控机制,其中,概念形成机制是将要表达的陈述性知识组

织为“话语前信息”;形式合成机制是说话者从心理词库中搜寻用以表达命题内容可用的语言形式,将话语前

信息转化为语音计划;发声机制是执行语音计划,产出我们能听到的言语④;自我监控机制是“当话者监察到

言语的意义或形式在信息编码过程中出现失误或严重问题时,自我监控系统可以中止该信息的发出,或者对

已发出信息进行修补……然而,并非任何言语错误都能得到自我监控与自我修补”⑤。该模型是基于母语使

用者提出的,是否适用于外语和二语口语加工需要进一步验证。
考察任务复杂度对二语产出影响的研究成果丰硕,但考察“是否需要因果推理”变量对口语产出的影响

较少。Ishikawa考察了推理需求对日本英语学习者口语产出的影响,发现增加推理需求可以提升句法复杂

度、词汇复杂度和语言准确度,但会降低语言流利度⑥,研究结论支持Robinson的“认知假说”。郑咏滟、刘
飞凤根据是否需要因果推理、是否需要立场选定两个自变量考察了不同任务复杂度对英语二语口语词汇产

出的影响,研究发现口语词汇复杂度各指标随着任务复杂度的提升显著变化,但整体词频结构保持稳定⑦。
邢加新、罗少茜对中国英语学习者语言产出的任务复杂度效应进行了元分析,发现产出方式对任务复杂度效

应的影响不大,即学习者在完成口语和写作复杂任务时,句法复杂性和词汇复杂性都会更高,但语言准确性

和流利性都会降低,结果支持“有限注意力假说”⑧。在汉语二语习得研究中,刘瑜考察了“是否需要因果推

理”和“是否需要表达观点”变量对美国学生汉语口语产出的影响,发现不同复杂度的任务在词汇多样度上存

在显著差异,复杂任务的词汇多样度低于简单任务,但任务复杂度对词汇难度没有影响⑨。另外,吴继峰、胡
韧奋考察了“是否需要因果推理”变量对议论文写作产出的影响,发现复杂度高的任务在词汇难度和句法复

杂度上显著高于复杂度低的任务,但在汉字准确度和语法准确度上显著低于复杂度低的任务,该研究结果支

持“有限注意力假说”。可见,由于学习者的目标语言、母语背景、二语水平、实验材料以及产出语体等因素

的差异,研究者得出的结论并不一致,需要进一步验证。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目前汉语二语口语产出的任务复杂度效应研究还存在以下研究空间。第一,目前考

察任务复杂度对汉语二语口语产出影响的研究,只发现刘瑜一篇论文,聚焦在词汇复杂度层面,其他维度尚

未考察。第二,如果要全面验证“有限注意力假说”和“认知假说”,就要考察任务复杂度的操纵变量对语言复

杂度、准确度和流利度三个维度的影响,这样才能更清楚地揭示各个维度的关系。目前仅发现Ishikawa一

篇文章是同时考察二语口语三个维度的,但其研究对象是英语二语,汉语二语研究结论是否与其一致,需要

进一步考察。第三,Levelt的“言语产出模型”是基于母语使用者提出来的,是否可用来解释汉语二语口语产

出过程,也需要进一步验证。
二 研究设计

(一)研究问题

本研究通过调节Robinson资源指引维度的“是否需要因果推理”变量,考察初中级汉语二语学习者口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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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出的任务复杂度效应,具体研究问题为:(1)任务复杂度对语言复杂度(词汇复杂度和句法复杂度)有何影

响? (2)任务复杂度对语言准确度(语音、词汇和语法准确度)有何影响? (3)任务复杂度对语言流利度(发音

时间比和平均停顿长度)有何影响?
(二)任务设计和语料来源

1.被试

30名被试均为首都师范大学初中级水平的汉语学习者,均为二年级上学期的学生,汉语水平处于 HSK
3级和4级,根据入学分班考试成绩分在同一年级,韩国学生11人,意大利8人,泰国4人,俄罗斯和日本各

2人,塔吉克斯坦、贝宁、越南各1人,其中男生10名、女生20名。30名被试均完成了两项口语任务。

2.任务设计

两项任务均为独白任务,其中,低复杂度任务 “因果推理弱”(见表1任务1),被试不需要明确说明原因;
高复杂度任务“因果推理强”(见表1任务2),被试不仅需要做出选择,还要明确说明原因。具体题目如下:

表1 口语任务类型

类型 任务 因果推理 任务复杂度

任务1 请说一说你最喜欢的城市,它有哪些特点? 弱 低

任务2 毕业后,你选择在大城市还是小城市工作? 为什么? 强 高

  施测过程和具体要求为:两名汉语教师进行一对一施测,每位教师负责15名学生;教师负责提问和录

音,测试时学生听到教师提问后马上回答,无准备时间;被试根据提问分别说3-5分钟的内容;为减少顺序

效应,15名被试先做任务1再做任务2,另外15人先做任务2再做任务1;测试过程全程录音。

3.语料处理

首先由本文作者转写30名被试的音频;第二步,采用AdobeAudition软件统计出每份语料的发音时间

总长度(秒)和研究需要的停顿标记(包括≥2s的停顿次数及停顿总时长);第三步,对语料进行加工处理,对
产出中未传递有效信息的重复、更改及常见填充性内容(如“呃”)进行剔除和整理,整理后的内容作为有效产

出,用于计算语言准确度和复杂度①;第四步,标注错词、错句,统计词汇形符和类符数、文本长度、小句长度

等,计算各指标结果。
(三)语言复杂度、准确度、流利度的测量方法

1.语言复杂度

本文语言复杂度主要考察句法复杂度和词汇复杂度,其中词汇复杂度包括词汇多样度和词汇难度两个

方面。
(1)句法复杂度

本文句法复杂度的操作定义是语言产出中句法结构的多样度与复杂程度②,采用1个计算指标———平

均小句长度(以字为测量单位)。本文小句包括简单整句和复句中的子句③。
(2)词汇多样度

本文词汇多样度的操作定义是语言产出中使用多种不同的词而避免重复使用某些词④,采用4个计算

指标,分别是计算被试有效产出的类符(type)数、形符(token)数以及RTTR(V/ N)和CTTR(V/ 2N),
其中,V是类符数,N是形符数⑤。类符是指一个文本中不同词的个数,形符是指一个文本中所有词的个

171

吴继峰 高敏 赵晓娜 汉语二语学习者口语产出的任务复杂度效应研究

①
②

③
④
⑤

吴继峰、赵晓娜《初中级汉语水平二语者口语产出质量评估研究》,《语言文字应用》2020年第1期,第78页。

LourdesOrtega SyntacticComplexityMeasuresandtheirrelationshiptoL2Proficiency AResearchsynthesisofcollege-levelL2writing  
AppliedLinguistics24 no 4 December2003  492-518 
井茁《从中介语发展分析到高级汉语课程设置———内容依托型教学研究的启示》,《世界汉语教学》2013年第1期,第108页。

JohnRead Assessingvocabulary Cambridge CambridgeUniversityPress 2000  200 
DavidMalvern BrianRichards NgoniChipere&PilarDurán LexicalDiversityandLanguageDevelopment QuantificationandAssess-
ment PalgraveMacmillan 2004  26 



数①。
(3)词汇难度

本文词汇难度的操作定义是每个转写文本中使用《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②(以下简称《大纲》)
丙级词、丁级词及《大纲》未收录词的类符数占有效产出总类符数的比例。

2.语言准确度

本文语言准确度测量语音、词汇和语法三个方面。
(1)语音准确度

语音准确度是指二语学习者的发音能否被母语者辨认③。本文采用五级评分量表进行打分,满分5分

(见表2)。两位评分员对被试的总体发音进行打分,打分完毕后对差异超过2分的情况进行讨论,最终分数

取两位评分员的平均分。
表2 语音准确度评分量表④

分数 评分标准

5 发音清晰,声调标准,语调符合母语者的发音规律,完全不影响听辨

4 发音、声调、语调基本标准,大体上不影响听辨

3 发音、声调、语调有一些问题,听辨受到影响

2 发音、声调、语调存在较大问题,听辨需要做出很大努力

1 发音、声调、语调受母语影响严重,听者很难辨识

  (2)词汇准确度

词汇错误我们统计三类:形式、意义和使用错误⑤。计算方法为:词汇准确度=1-词汇错误总数/总词

数。
(3)语法准确度

本文语法准确度的操作定义是每个文本中无语法错误小句总数与小句总数的比值⑥。

3.语言流利度

语言流利度测量包括平均停顿长度和发音时间比两个指标。
(1)平均停顿长度

本文平均停顿长度的操作定义为“所有达到或超过2秒停顿的时间总量与(除首尾外)停顿次数之比”。
此定义参考了郭修敏的定义⑦,但借鉴张莉的做法,将“0.3秒”调整为“2秒”⑧,因为“0.5秒以下的停顿是人

耳难以察觉的”⑨。
(2)发音时间比

“发音时间比指用于发音的时间总量(不包括停顿)与用于产生该言语样本所需的时间总量之比”。本

文的计算方法为:发音时间比=用于发音的时间总量(不包括2秒及以上的停顿)/时间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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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结果与讨论

本研究旨在考察不同任务复杂度对汉语二语口语产出复杂度、准确度和流利度的影响,测量结果见表

3。
表3 两项任务各测量指标的统计分析结果

测量维度 测量指标
任务1 任务2

平均数 标准差 平均数 标准差
t(29) p

词汇复杂度

类符 72.60 18.42 84.10 24.11 -2.578 <0.05

形符 159.33 59.57 211.63 73.95 -4.348 <0.001

RTTR(V/ N) 5.80 0.67 5.79 0.84 0.060 0.952

RTTR(V/ 2N) 4.10 0.47 4.09 0.60 0.059 0.954

词汇难度 0.19 0.05 0.23 0.04 -2.833 <0.01

句法复杂度 平均小句长度 11.20 1.92 12.17 2.07 -2.497 <0.05

语言准确度

词汇准确度 0.99 0.01 0.93 0.03 12.193 <0.001

语音准确度 3.28 0.77 3.23 0.77 1.795 0.083

语法准确度 0.84 0.07 0.80 0.10 2.163 <0.05

语言流利度
发音时间比 0.91 0.06 0.88 0.07 2.361 <0.05

平均停顿长度 2.73 0.63 3.36 1.15 -3.115 <0.01

  配对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两个任务在8个指标上存在显著差异,分别是类符(t=-2.578,df=29,p<
0.05)、形符(t=-4.348,df=29,p<0.001)、词汇难度(t=-2.833,df=29,p<0.01)、平均小句长度(t=
-2.497,df=29,p<0.05)、词汇准确度(t=12.193,df=29,p<0.001)、语法准确度(t=2.163,df=29,p
<0.05)、发音时间比(t=2.361,df=29,p<0.05)、平均停顿长度(t=-3.115,df=29,p<0.001)。这说

明与复杂度低的任务相比,高复杂度任务诱发的词汇类符数和形符数更多、词汇难度更高、小句更长,但在词

汇准确度、语法准确度和语言流利度上更低。这一结果支持Skehan的“有限注意力假说”,即提升任务复杂

度,语言产出的复杂度、准确度、流利度会处于竞争关系。
操控“是否需要因果推理”变量提升任务复杂度,显著提高了词汇难度和词汇多样度的两个指标———类

符数和形符数,这一研究结果与刘瑜的研究结论不一致。刘瑜发现不同复杂度的任务在词汇多样度上存在

显著差异,复杂任务的词汇多样度低于简单任务,但在词汇难度上没有显著差异①。而本研究发现在词汇多

样度的类符数和形符数两个指标上,复杂任务的词汇多样度高于简单任务,即高复杂度任务产出的词汇数量

更多。因为是限时任务,产出长度的差异也是语言能力的一种体现。但在RTTR和CTTR两个指标上,两
个任务没有显著差异,原因可能是简单任务在类符、形符上都显著少于复杂任务,而RTTR和CTTR计算

的是类符和形符的比值,所以造成比值之间差异不显著。另外,本研究发现在词汇难度上,复杂任务的词汇

难度也高于简单任务。造成结果不一致的原因可能在于:两项研究中任务复杂度高低的划分标准不同。刘

瑜的低任务复杂度包括介绍性和叙述性两种文本类型,高任务复杂度包括描述性和议论性两种文本类型,但
将“描述性”任务作为高复杂度任务是否恰当值得商榷。其“描述性”任务有二,独白任务是“描述关于男女收

入水平的图表”,对话任务是“描述关于手机用户比例的图表”,两项任务都是要求学生描述图表,并无明显的

“因果推理”或因果推理需求较弱。刘瑜的四种任务类型中,只有“议论性”任务需要较强的“因果推理”,如果

能重新对“描述性”的研究任务进行分类,其结果可能会有不同。而在我们的研究中,任务复杂度的判定标准

比较清晰,其中,低复杂度的任务仅仅是要求学生介绍一个最喜欢的城市,因果推理需求弱,但高复杂度任务

(在大城市工作还是小城市工作)不仅要求学生做出选择,还明确要求给出理由,因果推理需求强。
增加任务复杂度,词汇准确度和语法准确度显著降低,语言流利度也显著降低,具体表现为发音时间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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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降低,平均停顿长度显著增长。词汇准确度和语言流利度降低的原因可能是,复杂度高的任务明确要求

学生解释原因,学生由于受词汇量的限制和论述的压力,思考时间会变长,有更多的填充停顿,如“嗯”、“呃”
等,会出现较多的词汇搭配错误,如下例:

  大城市应该发展……呃……发展车,这样可以减少堵车。
通过测试后的访谈得知,学生想表达的是“发展公共交通”,由于“公共交通”这个词不会表达,换用了宾

语,造成词汇搭配错误,停顿长度变长,流利度下降。我们在分析语料时发现词汇错误主要出现在解释原因

的句子中,这些句子也存在较长的无声停顿和填充停顿。语法准确度显著降低的原因可能是,任务复杂度的

增大,会造成口语产出的小句变长(见表3两项任务的平均小句长),小句越长,内部成分也会越多越复杂,所
以会增大出错的概率。

增加任务复杂度,两项任务在语音准确度上无显著差异,原因可能在于语音准确度的测量。我们依据的

是语音、声调和语调是否影响听者的听辨这条标准(见表2),而学习者的语音面貌在两个任务上是相似的,
语音、声调和语调并不会因任务的改变而突然出现质的改变,而是需要较长时间系统的训练和校正,前人的

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①。
本文和Ishikawa英语二语的研究结论②部分一致,即两项研究都发现增加推理需求,语言复杂度(词汇

复杂度、句法复杂度)增加,语言流利度降低。两项研究的结果也存在差异,Ishikawa发现增加推理需求会

提升语言准确度,但本文发现不同复杂度任务的语音准确度无显著差异,词汇准确度和语法准确度降低。研

究结果的差异可能是因为被试的二语水平、实验任务、测量指标、目标语言不同造成的。在被试二语水平上,

Ishikawa的24名被试英语二语水平不一,从初级到中高级都有,而本研究被试的水平是统一的,均为初中级

水平的学习者。在实验任务上,Ishikawa是通过增加人物关系的复杂程度来提升推理需求,而本研究是通

过要求被试解释原因增加推理需求。在测量指标上,Ishikawa语言准确度的测量指标只有一个———无误T
单位比率,而本研究语言准确度测量指标更加精细,包括语音、词汇、语法准确度三个指标。在目标语言上,

Ishikawa研究的是英语二语口语产出,而本研究是汉语二语口语产出。
本文的研究结论与邢加新、罗少茜的元分析结果一致,他们发现中国英语学习者在完成口语和写作复杂

任务时词汇复杂度都更高,语言准确度更低,流利性也降低③。吴继峰、胡韧奋对汉语二语写作的研究结果

也发现复杂度高的任务语言复杂度(词汇难度和句法复杂度)更高,但语言准确度(汉字准确度和语法准确

度)更低④。吴继峰、胡韧奋与本文结果的不同之处主要体现在词汇准确度上,吴文发现复杂度不同的两项

写作任务词汇准确度没有显著差异,但本文发现复杂度更高的口语任务词汇准确度更低,原因可能在于写作

和口语的心理加工过程不同,写作产出包含形成、执行和监控三个体系,其中监控体系包括阅读和编辑,阅读

是学习者阅读自己写的文本,编辑是写作目的和产出的对比,并核查文本的语言错误和逻辑结构⑤。与口语

产出相比,写作在监控环节的时间更充裕,所以更能注意到使用的词汇正确与否,有更长的时间进行自我纠

正。汉语二语写作和口语的语法准确度差异也可以充分证明这一点,与吴继峰、胡韧奋写作的语法准确度

(低复杂度和高复杂度任务分别是0.91和0.89)相比,本文口语的语法准确度(低复杂度和高复杂度任务分

别是0.84和0.80)更低。
从总体上看,邢加新、罗少茜,吴继峰、胡韧奋以及本文的研究结果都支持Skehan的“有限注意力假

说”。该理论认为复杂度越高的任务对学习者的认知要求就越高,在认知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会优先选择将

更多的认知资源聚焦在某个或某些方面,以顺利完成交际任务。学习者在执行因果推理需求强的任务时,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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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张林军《美国留学生汉语声调的音位和声学信息加工》,《世界汉语教学》2011年第2期,第268-275页;王建勤、胡伟杰、张葛杨《英语背景

汉语学习者汉语语调产出策略研究》,《华文教学与研究》2016年第4期,第15-23页。

TomohitoIshikawa TheeffectoftaskdemandsofintentionalreasoningonL2speechperformance  TheJournalofAsiaTEFL5 no 1
 Spring2008  29-63 
邢加新、罗少茜《任务复杂度对中国英语学习者语言产出影响的元分析研究》,《现代外语》2016年第4期,第528-538页。
吴继峰、胡韧奋《任务复杂度对汉语二语者议论文写作产出的影响》,《汉语学习》2021年第2期,第75-83页。
易保树、罗少茜《工作记忆容量对二语学习者书面语产出的影响》,《外语教学与研究》2012年第4期,第536-546页。



要付出更多的认知努力,搜寻合适的词汇和句式来表达自己的观点。推理需求强的高复杂度任务,不仅要做

出选择,而且要给出理由,学习者可能将注意力资源聚焦在了内容层面(意义层面),以保证交流顺畅。另外,
高复杂度任务在内容层面的难度更大,为更清楚地说明理由,可能会使用更多的低频词和更长的小句,所以

显著提升了语言复杂度,但由于汉语水平所限,分配给语言准确度(词汇和语法准确度)和流利度的注意力资

源明显不足,所以语言复杂度和准确度、流利度产生了竞争关系。我们的研究结论部分支持Robinson的“认
知假说”,因为该理论认为沿着资源指引维度增大任务复杂度,语言产出的复杂度和准确度会提升,但本研究

发现复杂度高的任务只是提升了语言复杂度,词汇准确度和语法准确度都下降了。
另外,Levelt的“言语产出模型”也可以很好地解释本文的研究结果。本文的研究结果发现初中级汉语

二语者口语产出的复杂度与流利度、准确度存在显著的竞争关系,这可能是因为在口语产出的过程中,概念

形成机制和形式合成机制要优先于发声机制和自我监控机制,而语言复杂度主要来源于概念形成机制和形

式合成机制,随着任务复杂度的增高,提取更复杂的词汇和语法形式可能占据了更多的有限注意资源,中央

执行器不能分配更多的注意资源给发声机制和自我监控机制,从而造成了语言流利度和准确度明显降低。
易保树、罗少茜的写作研究也发现,在中、低工作记忆容量组中,英语二语书面语产出的流利度、准确度和复

杂度之间出现了较为明显的竞争关系①。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的研究结论是基于初中级汉语二语者得出的,中级和高级水平学习者的表现

是否相同还需要进一步考察。陈默发现语言水平会影响美国学生汉语口语产出复杂度、准确度和流利度之

间的关系,认为“有限注意力假说”和“认知假说”在不同水平或不同条件下可能会呈现不同的状态②。Ske-
han也认为“trade-off”这个词语义很强,容易误解成一个增加另一个因为竞争必定减少,一定是此消彼长的

关系,所以他认为使用“limitedattentionalcapacitymodel”这一术语作为理论名称比“trade-offhypothesis”
更为合适,因为复杂度和准确度也有可能是同时提高的,例如采用好的计划(planning)也可能会使复杂度和

准确度同时提高③。Tavakoli&Foster,Foster&Tavakoli的研究结论都证明了这一点,这两项研究发现:
当给被试的任务既有结构又需要信息整合时,语言产出的复杂度和准确度都会提高④。这说明在提供一定

支持的条件下,注意力的限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被克服⑤,但这并不代表该结论支持“认知假说”,因为“认知

假说”的假设是增加任务复杂度,语言的复杂度和准确度都会提升,但以上两项研究的任务既有结构又需要

信息整合,这种任务要求并不能看作一个更复杂的任务,因为“有结构”使任务复杂度降低,“需要信息整合”
使任务复杂度增大。

四 结语

本文考察了初中级汉语二语者口语产出的任务复杂度效应。研究发现,任务复杂度增大,会显著提升词

汇复杂度和句法复杂度,即词汇多样度(类符数和形符数)显著增多、词汇难度显著提高、平均小句长度显著

增大,但词汇准确度、语法准确度和语言流利度显著下降。这一研究结果支持Skehan的“有限注意力假说”
和Levelt的“言语产出模型”,部分支持Robinson的“认知假说”。

本研究结论对初中级汉语口语教学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本文的结论可以帮助教师设计和安排教学任

务。在开始阶段,可以选择复杂度低的任务,如因果推理需求弱的记叙任务,因为此类任务更有助于提高语

言准确度和流利度,使学生更加自信、敢于表达。根据学生水平的进步情况适当增大任务复杂度,设计因果

推理需求强的任务,激发学生产出更多样、更复杂的语言,同时针对学生的语言错误进行有效的纠错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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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易保树、罗少茜《工作记忆容量对二语学习者书面语产出的影响》,《外语教学与研究》2012年第4期,第536-546页。
陈默《汉语作为第二语言自然口语产出的复杂度、准确度和流利度研究》,《语言教学与研究》2015年第3期,第1-10页。

PeterSkehan《任务在二语教学中的作用研究》,全国高等学校外语学科中青年骨干教师高级研修班(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和外语教学与研

究出版社共同主办)讲座,2018年5月19-20日。

ParvanehTavakoli&PaulineFoster Taskdesignandsecondlanguageperformance Theeffectofnarrativetypeonlearneroutput  Lan-
guageLearning58 no 2 June2008  439-473 PaulineFoster&ParvanehTavakoli Nativespeakersandtaskperformance Comparing
effectsoncomplexity fluencyandlexicaldiversity  LanguageLearning59 no 4 December2009  866-896 
PeterSkehan Modelingsecondlanguageperformance Integratingcomplexity accuracy fluency andlexis  AppliedLinguistics30 no 
4 December2009  510-532 



力争通过科学的任务复杂度研究对口语任务进行排序,建立一个复杂度逐级提升的口语任务库,通过系统练

习,逐步提高学生口语表达的复杂度、准确度和流利度。
任务复杂度在汉语二语习得研究中还有以下空间值得开拓:第一,中级和高级水平学习者的口语产出支

持哪种假说,需要进一步验证;第二,本文考察了“是否需要因果推理”变量对口语产出的影响,资源指引维度

的其他5个变量和资源消耗维度的6个变量影响如何,也值得进一步考察。

EffectsofTaskComplexityonOralProductionofCSLLear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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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二语学习者口语词汇能力发展的多维分析
———以印尼来华汉语学习者为例

王世圆 方环海 朱宇

  摘要:在国际中文教育视域下,来华留学生在汉语口语词汇能力发展的变化度、复杂度、准确度等维度方面存

在着复杂的动态关系。通过印尼来华汉语学习者的案例研究,发现汉语口语词汇能力发展的三个维度均呈显著变

化,但各有不同的发展趋势,特别是印尼留学生来华留学3-4年期间,汉语口语词汇能力各维度的发展均显著但

不同步,其中变化度发展快,复杂度发展慢,准确度则处于起始状态;学习时长与词汇变化度、复杂度和准确度均密

切相关,各维度之间在初级阶段仅有词汇变化度与词汇准确度显著相关;学习者的个体因素影响词汇能力发展,其
中性别与词汇变化度显著相关,母语和学习策略则与词汇准确度显著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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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汇能力在二语习得领域长期受到重视,桂诗春认为词汇能力对二语习得有重要意义,词汇在语言技能中

具有很强的作用①。在汉语二语习得的研究中,运用实证方法考察词汇能力的研究日益增多,针对汉语二语词

汇能力发展的研究则起步较晚,相关文献大多将词汇能力发展视为单一维度或仅对其中某个维度展开研究,对
词汇能力发展进行动态考察的成果颇为少见。本文拟在国际中文教育的视域下,以印尼来华汉语学习者口语

表达中的词汇能力动态系统研究作为案例,期望引起对相关研究的更多关注,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 文献回顾

(一)词汇能力发展的多维观照

自20世纪末开始,学界从不同视角和维度对词汇能力展开研究,逐渐达成共识,认为学习者的词汇能力并

非一个静止的状态而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②,可以从词汇变化度、复杂度、准确度、密集度等四个维度进行考

察。其中,词汇变化度(lexicalvariation或lexicaldiversity)指学习者使用词汇的范围,即学习者在语言产出中

使用的词语类型与词语总数的比例;词汇复杂度指学习者在语言输出中选择使用更适合的低频词;词汇准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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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桂诗春《多视角下的英语词汇教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182-186页。
郑咏滟《动态系统理论框架下的外语词汇长期发展》,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页;邓联健《二语产出性词汇能力发展研究综述》,《外
语与外语教学》2006年第2期,第25页。



通常以学习者语言产出中词汇错误的比例来衡量;词汇密集度(lexicaldensity)即文本中实词与总词汇的数量

比①。这四个指标成为近年来口语和写作表达研究的焦点之一②。
(二)汉语二语词汇能力发展研究

汉语二语词汇能力研究主要聚焦于词汇的变化度、词汇复杂度和词汇密集度的发展。目前,大多数研究聚

焦于写作中的词汇能力,如黄立和钱旭菁、王艺璇、吴继峰、周琳、张江丽等③,而对口语词汇能力的研究关注不

多,如邓芳和郝美玲仅考察了词汇变化度④,陈默和李侑璟只研究了口语复杂度⑤,而丁安琪和肖潇进行了词汇

变化度的个案纵向研究⑥,周琳则在其纵向研究中除了观察词汇变化度也增加了对词义的观测⑦。在词汇密集

度方面,吴继峰发现中高级学生作文的词汇密集度无显著差异⑧,莫丹发现中高级学生作文的词汇密集度有显

著下降⑨,李春琳则发现词汇密集度与写作质量无显著相关;而在口语产出方面,王世圆发现初中级学生在独

白表达的词汇密集度有显著下降,而在对话和作文的表现则没有显著差异。
综上,汉语词汇习得研究着重于中介语的词汇偏误特点,常常针对某一类型词语或组词进行同义词、近义

词和易混淆词的偏误分析;对于汉语词汇习得影响因素的研究,多关注单一或若干因素的影响,未能较全面地

综合考察各方面的影响因素,导致理解或解释汉语词汇能力发展的真实情况存在困难。目前,学界已经开始具

有跨学科的视角,在二语者的词汇能力发展研究中运用复杂动态系统理论,如郑咏滟和Dóczi& Kormos就采

取了语言学、心理语言学以及社会文化学等多重研究视角,解释了二语学习者的词汇能力发展问题。在汉语

二语习得研究方面,使用复杂动态系统视角研究汉语词汇产出性能力的研究也不断涌现,多数侧重其“动态”研
究而对其“复杂”性有所忽略,更是缺乏国别化汉语词汇能力的个案性质研究。有鉴于此,本文拟根据汉语学习

者的国别化特点,采取跨学科的视角,运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印尼来华汉语学习者汉语词汇能

力发展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尝试进行较为系统的探索与诠释。需要说明的是,目前尚缺乏足够证据显示词汇

密集度是汉语二语词汇能力的一个核心指标,因此文章暂不考虑词汇密集度问题。
二 研究设计

(一)研究问题

综合学界研究,本文的研究问题重点有二:一是印尼学习者汉语词汇能力(包括词汇变化度、复杂度和准确

度三个维度)的发展过程;二是印尼学习者口语词汇能力的影响因素。
(二)研究框架

为探析汉语学习者的词汇能力发展系统的多维构成要素、全面关联性和环境的可供性,本研究将汉语学习

者词汇能力发展视为一个复杂系统,并将系统分为主体(即词汇能力,包括词汇变化度、复杂度和准确度)和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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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资源(包括个人背景、学习行为、情感等因素)两方面,因此本研究主要观察三个维度之间的动态关系以及性

别、母语和学习策略与词汇能力发展的动态关系。
(三)研究对象与语料来源

研究对象为就读我国东南沿海某高校华文教育专业的来华学习汉语的印尼籍本科生,其中男生28人、女
生62人,年龄均在19-22岁之间。

综合考量学习时长、期末考试成绩和HSK考试成绩后,将其分为初、中、高三个汉语水平等级,各等级含30
名学生,他们均在了解研究目的和过程后自愿且无偿参与本研究。

语料来源为研究对象看图说话录音资料,参考《汉语水平考试(HSK)》5练习册中看图说话题的一幅图①,
被试学生有3-5分钟独立思考时间,再进行不少于1分钟的脱稿口语产出。语音样本均使用录音笔录音,并
用 MP3或 WMA格式保存。

(四)测量工具

1.词汇能力的测量

(1)词汇变化度

在测量词汇变化度时,笔者参考了Guiraud提出的词种数和平方根类符形符比(RTTR)计算方式②,具体

计算方式为:词汇变化度=类符数/词形符数的平方根。
(2)词汇复杂度

词汇复杂度(lexicalsophistication)这一指标均用于考察学习者语言产出中的难词掌握情况。我们将经过

分词的所有文本使用“汉语阅读分级指难针”在线汉语阅读分级软件③进行词汇等级分类,该工具以《国际汉语

教学通用课程大纲》(以下简称为“《HSK大纲》”)为定级参考标准。
根据《HSK大纲》中词汇频率,将词汇归入1-6词汇等级计算不同等级词汇作为类符数的使用比率,其中

1-2级属于初级词汇,3-4级属于中级词汇,5-6级属于高级词汇。具体计算方式为:词汇复杂度=中、高级

词数/总词数×100%。
(3)词汇准确度

本研究词汇准确度是以学习者口语产出的词汇错误为基础进行衡量的,在此的词汇错误包括形式(语音)
错误和应用错误。其计算方式为:(1-错词数/总词数)×100%。本研究的词汇错误评估由三位具有国际汉语

教学经验的母语教师来进行批改与标记。为了得到更有信度的词汇错误评估者,对教师们进行了前测。在了

解了本研究的词汇错误分类之后,教师们按照要求对随机抽出的10篇文本进行批改。此后,我们使用了SPSS
可靠性分析对其结果进行信度检验。三位评估者批改出的可靠性统计量Cronbach’sAlpha为0.799,由于信度

比较高,决定以该教师作为评估者,将所有语料进行批改,若有不同的标记错误,则两位教师将进行沟通来决定

最好的结果,若未得到共同的看法,将请第三个教师对相关有争议的句子进行评估。最后,本研究采取两个相

同的标记作为最终结果。

2.词汇学习策略的测查

在词汇学习策略方面,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与分析的方式做了量化研究,参考了Schmitt的词汇学习策略

量表④,选择量表中部分较有代表性的问题并结合汉语特征,最终按照Cojocnean的分类⑤,将词汇学习策略分

为决定策略、记忆策略、认知策略、元认知策略和社交策略五个维度,并根据汉语学习特征对其进行适当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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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HSK真题集(五级)2014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122页。

Lu通过对比20种词汇变化度测量手段,认为词种数和平方根类符形符比(RTTR)是信度最高的计算手段。参见:LuXiaofeng TheRela-
tionshipofLexicalRichnesstoTheQualityofESLLearnersOralNarratives  TheModernLanguageJournal96 no 2 2012  193-195.
“汉语阅读分级指难针”邀请周小兵教授担任学术顾问,由金檀、陆小飞、林筠、李百川共同主持研发,旨在为国际汉语教师提供阅读文本的难

度定级与智能改编,共包含“文本定级”、“词语标注”和“字词档案”三个核心模块。详见:https   www languagedata net tester .
NobertSchmitt VocabularyLearningStrategies  inVocabulary Description AcquisitionandPedagogy Shanghai ShanghaiForeign
LanguageEducationPress 2002  207-208 
MariaD Cojocnean TheVocabularyLearningBehaviorofRomanianHighSchoolStudentsinADigitalContext London Universityof
Exeter 2015  84-87 



该问卷共有51个问题,根据7点量表标准,其中1-3级为低频率,4级为中等频率,5-7级为高频率。每个策

略的标准差数据代表该策略的内部一致性,标准差越小,受试者在该策略的选择比较一致。反之,受试者在该

策略的选择上差异越大。通过信度检验,可知学习策略各维度的信度系数均大于0.65①,且总问卷的信度系数

值为0.947(>0.9),因而说明研究数据信度较高,符合进行进一步的描述分析,详见表1。
表1 词汇能力策略问卷信度检验结果

问卷维度/整卷 Cronbachsalpha 题项数

决定策略 0.697 10

记忆策略 0.898 16

认知策略 0.811 9

元认知策略 0.826 10

社交策略 0.792 8

总计 0.947 53

  3.研究对象访谈

在探讨学习者词汇能力发展中的影响时,本研究参考了Tseng&Schmitt的词汇学习动机模型(Struc-
turalEquationModeling,或简称为SEM)②。此模式包含六个要素:词汇学习经验的初步评价、词汇学习的

自我调节能力、词汇自主学习行为、词汇学习策略、词汇能力和学习者对自身词汇学习策略的评价。本研究

对90名研究对象进行了深度访谈,访谈内容参考了Tseng&Schmitt的词汇学习动机模型中的两个维度,
即词汇学习的自我调节能力和词汇自主学习行为。词汇学习的自我调节能力即一种随经验和指导而逐渐变

化的动态适应学习行为的能力③。自主学习行为包含了学习者在平日的汉语使用习惯、课内外活动、具体采

取的学习策略和自我评价。
三 结果与分析

(一)印尼汉语学习者口语词汇能力发展

印尼汉语学习者口语中的词汇变化度、复杂度和准确度,在初级、中级、高级三个阶段的表现的描述性统

计数据如表2所示。
表2 不同汉语水平学生口语的词汇能力发展统计结果

词汇能力维度 汉语水平 n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词汇变化度

[类符数/词形符数的平方根]

初级 30 4.87 0.64 3.66 6.26

中级 30 5.23 0.68 3.85 6.73

高级 30 5.71 0.70 4.38 7.36

词汇复杂度

[中、高级词数/总词数x100%]

初级 30 14.34 4.92 6.19 26.76

中级 30 18.23 5.81 1.45 29.61

高级 30 19.51 4.96 11.54 30.56

词汇准确度

[1-错词数/总词数)*100%]

初级 30 83.16 11.31 53.27 96.47

中级 30 89.08 6.62 72.68 98.21

高级 30 93.09 4.11 78.86 9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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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决定策略的信度系数值较低(α=0.697),但仍算作可以接受的量表边界值。根据吴明隆综合多位学者的看法,认为最低的内部一致性

信度系数α值要在0.5以上,最好能高于0.6,整份量表最低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要在0.70以上,最好能高于0.80。参见:吴明隆《问卷统计

分析实务———SPSS操作与应用》,重庆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44页。

Wen-TaTseng&NorbertSchmitt TowardaModelofMotivatedVocabularyLearning AStructuralEquationModelingApproach  Lan-
guageLearning58 no 2 2008  357-400 
P H Winne AMetacognitiveViewofIndividualDifferencesinSelf-regulateLearning  LearningandIndividualDifferences8 no 4
 1996  327-353 



  由表2可见,词汇能力在三个维度上的发展情况是不均衡的,且各维度内的差异程度不一致。下面分别

进行讨论分析。

1.词汇变化度发展

表2显示,学习者口语的词汇变化度均值初级阶段为4.87,中级阶段提高至5.23,到高级阶段提高至

5.71,显示出逐步增长,且大致呈现出先慢后快的发展趋势。经检验发现,数据满足单因素方差分析的前提

条件,且该分析结果显示:不同汉语水平的印尼汉语学习者的词汇变化度存在显著差异(F=11.943,df1=2,

df2=87,p=0.000)。LSD检验进一步表明:初级与中级(均差=0.35524,p =0.044)、中级与高级(均值差=
0.48878,p=0.006)、初级与高级(均值差=0.84402,p=0.000)阶段之间学习者的词汇变化度均存在0.001<
α<0.01水平的显著差异。

2.词汇复杂度发展

表2显示,学习者口语的词汇复杂度均值在初级阶段为14.34,在中级阶段提高至18.23,到高级阶段提

高至19.51,增幅先快后慢。在此基础上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发现学习者的词汇复杂度随汉语水平的不同

存在显著差异(F=7.911,df1=2,df2=87,p=0.001),进而展开LSD检验显示:初级与中级(均值差=
3.88525,p=0.005)或高级阶段(均值差=5.17057,p=0.000)之间均有0.001<α<0.01水平的显著差异,而
中级和高级阶段之间无显著差异(均值差=1.28532,p=0.345)。换言之,印尼汉语学习者口语词汇复杂度

自中级至高级阶段的差别不明显,呈停滞态势,表明研究对象的口语词汇能力在此维度的发展是非线性的。

3.词汇准确度发展

通过表2所反映的研究对象口语产出的词汇准确度的量化发展情况,可以看到初级学习者的词汇准确

度均值是83.16,到中级阶段升到89.08,高级阶段再升为93.09。进一步的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不同阶

段学习者的词汇准确度有显著差异(F=11.904,df1=2,df2=87,p=0.000)。LSD检验可知,初级与中级学

习者的词汇准确度差异并未达到显著水平(p=0.05),而初级和高级学习者之间(均值差=9.927,p=
0.000)、中级和高级学习者之间则有显著差异(均值差=4.008,p=0.000)。这说明初级至中级阶段的词汇

准确度出现了停滞现象,但在整体上学习者的词汇准确度最终随着学习时间的增长而升高。
(二)印尼汉语学习者口语词汇能力的影响因素

1.词汇能力发展各维度间的影响

印尼学习者在汉语二语口语产出中的词汇能力,其内在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分析结果见表3。
表3 词汇能力内在变量的相关性(皮尔逊)

词汇能力 指标
初级(n=30) 中级 (n=30) 高级 (n=30) 总体(n=90)

复杂度 准确度 复杂度 准确度 复杂度 准确度 复杂度 准确度

变化度
r 0.284 0.207 0.253 0.274 -0.268 0.089 0.226* 0.353**

p 0.128 0.273 0.177 0.143 0.153 0.639 0.032 0.001

复杂度
r 1 0.146 1 0.107 1 0.078 1 0.278**

p 0.442 0.575 0.689 0.008

    注:* 在0.05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 在0.01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

表3显示,在每个学习阶段学习者词汇能力各维度之间的相关性不显著,但从总体数据来看,词汇变化

度、复杂度和准确度之间具有很强的显著性相关,尤其是词汇准确度与其他维度之间的相关性。这可能是因

为各学习阶段内部差异不大导致的,但从总体学生来看,词汇学习者词汇能力某个维度的提高与其他维度有

很大的关系。

2.性别对词汇能力发展的影响

为了考察性别差异对学习者词汇能力发展是否存在显著差异,通过双因素方差分析,女生在词汇变化

度、复杂度和准确度三个方面的边际平均数均高于男生,边际均数即在控制了汉语水平因素之后,考察学习

者词汇能力发展在性别差异的作用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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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性别对学习者口语词汇能力发展的动态影响

通过图1的非参数科瓦氏方差分析表明,性别仅对学习者的词汇变化度有很大的影响(Z=-2.252,p=
0.024),而对词汇复杂度(Z=-0.752,p=0.452)和词汇准确度(Z=-0.703,p=0.482)的发展则不存在显

著影响。虽然图1中的词汇复杂度发展显示出较为特殊的现象,男生在高级阶段的词汇复杂度继续上升,而
女生没有提高,但统计数据表明在此阶段男生和女生的词汇复杂度没有显著差异(F=2.795,p=0.95)。

3.母语差异对词汇能力发展的影响

本研究学习者样本的母语有印尼语、印尼方言和汉语方言三种类别,具体分布如表4所示。
表4 印尼学习者受试者的母语背景

类别
初级 中级 高级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印尼语(n=59) 17 56.67 23 76.67 19 63.33

印尼方言 (n=17) 9 30.00 5 16.67 3 10.00

汉语方言 (n=14) 4 13.33 2 6.67 8 26.67

  通过表4可见,印尼来华汉语学习者中有汉语方言母语背景的占比不高且分布不均:占高级水平组的

26.7%,初级水平组的13.3%,中级水平组的6.7%。样本数据虽然初步提示初级阶段母语为汉语方言的学习

者的词汇变化、复杂度和准确度均有可能高于其他两种母语背景的学生,非参数方差分析克鲁斯卡尔-沃利

斯检验结果却表明:母语差异对学习者的口语词汇变化度(Z=3.181,p=0.204)和复杂度(Z=4.425,p=
0.109)均无显著影响,仅词汇准确度受到了母语差异的影响。如图2所示。

初级 中级 高级

汉语水平

印尼语
印尼方言
中国方言

母语
独白准确度的估算边际平均值

估
算
边
际
平
均
值

20.00

15.00

10.00

5.00

00

图2 母语差异对学习者的词汇准确度(错误率)的动态影响

图2显示,母语为汉语或中国方言的学习者的词汇错误率低于其他母语背景的学习者(Z=12.087,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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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2)。

4.学习策略对词汇能力发展的影响

关于学习策略对词汇能力发展的调查结果,见表5。
表5 词汇学习策略对词汇能力发展的相关性(n=30)

级别 能力维度 相关性
词汇学习策略

决定策略 记忆策略 认知策略 元认知策略 社交策略 策略总和

初级

变化度

复杂度

准确度

r 0.335 0.014 0.159 0.127 0.307 0.195

p 0.070 0.940 0.402 0.503 0.099 0.301

r 0.097 0.019 0.118 0.016 -0.014 0.055

p 0.610 0.920 0.535 0.935 0.940 0.772

r 0.214 0.082 0.028 0.084 0.089 0.940**

p 0.256 0.667 0.882 0.660 0.639 0.000

中级

变化度

复杂度

准确度

r -0.107 -0.326 -0.106 -0.094 -0.196 -0.219

p 0.575 0.079 0.576 0.620 0.298 0.244

r 0.086 -0.262 -0.199 -0.173 -0.289 -0.284

p 0.653 0.162 0.291 0.360 0.121 0.128

r 0.036 0.039 0.130 0.240 0.312 0.235

p 0.851 0.836 0.493 0.201 0.093 0.211

高级

变化度

复杂度

准确度

r -0.06 0.116 0.114 -0.191 0.084 0.195

p 0.753 0.542 0.550 0.312 0.658 0.301

r 0.036 -0.118 0.040 0.156 -0.027 0.055

p 0.850 0.536 0.834 0.410 0.887 0.772

r 0.359 0.229 0.057 0.191 0.301 0.245

p 0.051 0.224 0.763 0.311 0.105 0.193

  由表5可知,词汇学习策略仅与词汇准确度有显著性相关,且仅在初级学习者的词汇总和使用策略与词

汇准确度有很强的显著性相关(r=0.940,p=0.000),其他的均无显著相关。这说明学习者需总和使用各种

学习策略,才能够对其口语词汇能力,尤其是词汇准确度有显著的影响。

5.访谈结果

通过深度访谈发现,成绩优异的学生对词汇学习均有积极的态度,已了解词汇学习的重要性和难度;他
们具有足够强的词汇学习动机,并且深入了解自己的不足之处;他们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策略,从而取

得理想的学习效果。在学习中遇到词汇学习困难时,优秀的学习者均有较强的自我调节能力,并能根据自己

的爱好采取适合自己的学习策略。他们更着重于口语词汇学习和训练,在课堂和日常生活上,会积极通过课

堂讲解、演讲、电影或歌曲有意识地学习汉语,利用语言输入提高语音感受能力。而在口语训练方面,他们绝

大部分通过重复朗读训练、重述故事、造句和日常交流来提高词汇应用能力。如果在学习过程中遇到困难,
他们一般会自己先查词典或上网找答案,但更多同学喜欢问朋友,因此中文社交的广度和频度与其口语能力

呈现正相关关系。例如,高级汉语组的RCK同学在回应如何学习使得自己的发音很标准时,如此解释:

  看电影,他说什么就跟着说,看一个电影会4-5遍,就是第一次学习汉语的时候。然后(在高级阶

段)新的生词的话我会自己造句。很难记得住,但是如果记得就说,如果犹豫的话就不用。(高级汉语

组:RCK)
而在回答自己是用什么方法提高词汇应用能力时,中级学习者 MEL说:“多多练习,比如完成句子、造句、整
理句子。还有多读课文,把课文读熟。”初级汉语组的FEL则说:

381

王世圆 方环海 朱宇 汉语二语学习者口语词汇能力发展的多维分析———以印尼来华汉语学习者为例



  每天我坚持多听、多说、多读。比如说汉语有很多说法:“假如”、“比如”还有“假设”,我对“比如”很
熟悉了,我在用的话,我不想在用这个“比如”,我要用“假如”了,我想用这个新生词。(初级汉语组:

FEL)
与此相反,词汇能力中等或较差的学生,对词汇学习往往没有明确的方法,在生活当中也较少有意识地观察

所听到或看到的汉语,且很少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汉语。例如,高级汉语的AD同学没有设定有意的学习训

练,也没有系统的学习策略,在介绍自己学习生词的方法时说:

  我学习词汇只有在教室上的。要是在教室明白了,下课后学其他课程。我比较经常聊天。我在骑

单车的学会也很多活动的,有时候有别的大学,别的学院也是一起办那个活动,所以玩比较多。(高级汉

语组:AD)
从ASP和BNT同学自述的提高词汇应用能力的做法中,也可以比较明显地看到这个问题。前者说,

“(我)听音乐,我学习听音乐、写汉字,然后看电影”。但事实上,没有具体的学习方法,例如看电影时,若没仔

细观察、跟说或重述等,就很难提高自己的语言应用能力。后者说,“我每天(大一的时候)背生词,每天有5
个生词。大二的时候我觉得太多了不懂,所以背生词也没有用”。这表明该同学无法坚持提高自身的词汇能

力,情感方面具有较为负面的心态,并没有足够的自我调节能力。
四 问题讨论

印尼学习者汉语口语词汇能力发展的三个维度均呈显著变化,但各有不同的发展趋势,在中国留学3-
4年期间,词汇变化度呈快速发展,复杂度呈缓慢发展,而准确度呈起始发展。究其原因,或许是由于学习者

在起始学习阶段主要注重提高词汇的“广度”,但在使用难度更高的词汇时,因还未掌握该词的“深度”,从而

导致词汇准确度没有提高。反之,到了第二学习阶段(中级至高级)时,学习者的表现似乎反映出其不仅对词

汇的“数量”有更高的追求,还对词汇的“质量”有了更深的认知,并更注重词汇产出的准确度,所以此阶段词

汇复杂度的发展不高(呈趋缓的状态),但词汇准确度则快速地发展。这一发现,与 VanGeert、谭晓晨、

Spoelman&Verspoor的研究发现①一致。同时,此发现也大体符合 Meara的词汇学习发展的S型模式,该
理论认为学习者词汇能力发展的初级阶段一般比较缓慢,之后将会快速提升,直到一定阶段后又会缓慢,整
体呈现出S型的发展趋势②。

1 2 3 4
发展期间

词
汇
能
力
系
数

快速发展

缓慢发展
吸引状态

起始

停滞
相斥状态

图3 学习者汉语词汇能力的阶段性发展描述

正如图3所示,倘若将 Meara的词汇能力的S型发展分为四个阶段,则0至1发展期间是起步阶段,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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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PaulVanGeert ADynamicSystemsModelofCognitiveandLanguageGrowth  PsychologicalReview98 no 1 1991  18-20 谭晓晨

《中国英语学习者产出性词汇发展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2006年第3期,第202-207页;MarianneSpoelman& MarjolijnVerspoor 
DynamicPatternsinDevelopmentofAccuracyandComplexity ALongitudinalCaseStudyintheAcquisitionofFinnish  AppliedLin-
guistics31 no 4 2010  550-551 
PaulMeara TowardsaNewApproachtoModellingVocabularyAcquisition  inVocabulary Description AcquisitionandPedagogy ed 
NorbertSchmittandMichaelMcCarthy 115 



习者的词汇能力从一个稳定的状态开始慢慢上升,可称其为“起始发展”阶段;0至2的发展曲线呈现出“快
速发展”;1至3的发展曲线呈现出“缓慢发展”;3至4的发展曲线无太大变化,呈现出“停滞发展”的状态。
在“停滞发展”期间,学习者的词汇能力进入ThelenE.&LindaB.Smith所言的“吸引状态”①,若没有外在

干预,可能会一直停留在“停滞发展”阶段,甚至会呈下降趋势发展;但若有较大的外在干预力量,学习者的词

汇能力就能从吸引状态中被排斥出去,进入下一个发展阶段。本研究所发现的印尼学习者词汇变化度的“先
慢后快”发展曲线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词汇复杂度的“先快后慢”发展曲线处于“缓慢发展”阶段,而词汇

准确度的“先稳后升”发展曲线则处于“起始发展”阶段。此现象除了表现出词汇能力的非线性发展,也表示

“起始发展”的词汇准确度需要外界的干预才能在学生本科学习阶段得到较为快速的提升。
同时,我们也发现,词汇能力各维度之间在三个不同的学习阶段基本无显著的相关,仅有词汇变化度和

词汇准确度呈显著的负相关,表示初级阶段学习者的词汇变化度和准确度在本阶段呈竞争性发展,而在其他

阶段各维度的发展均相互独立。
在语言学习特别是外语能力方面,女性普遍优于男性这一说法已是多数学者的共识,他们从智力差异、

生理差异、记忆差异、社会环境与词汇期望来进行探讨②。我们的研究表明,印尼女性来华汉语学习者的口

语词汇能力高于男性,但目前的证据仅限于词汇变化度方面。
不少学者认同语言习得具有关键时期③。与此相关,学习者的母语背景很可能会影响其二语能力。然

而,本研究却未能发现这方面的明显证据。母语为汉语或中国方言的学习者,虽然在家庭环境的日常口语当

中会使用中国方言,但在来中国之前,他们从未接受过系统性的汉语教育,仅在学校或私人培训班零零散散

地学过汉语,学习时间也仅为2-4个小时/周。因此,他们与母语非中国方言的汉语学习者情况几乎是一样

的,都是来中国之后才开始全面、系统地学习汉语。本研究表明,汉语方言背景的学习者仅在词汇准确度方

面显著超越印尼语或印尼方言母语者。究其缘由,恐怕跟母语为汉语方言的学习者日常与家人使用汉语口

头交流,对正确运用词汇的直觉性及对词汇运用错误的敏感性均较高有关;而词汇复杂度和变化度则需要较

为系统性的学习,才能有效培养。正如国内的语文教学,虽然学生都是母语者,但也须有意识地学习词汇,才
能养成较全面的语言产出能力。这就像Dóczi&Kormos所言,“词汇学习在有意识的情况下似乎比偶然情

况下更有效”④。
印尼学习者的词汇学习策略仅与其口语词汇准确度有显著相关,且词汇学习的社交策略与准确度的相

关性最强,这可能与印尼学习者从初级到高级阶段的词汇学习策略都最倾向于社交策略有关。访谈研究也

支撑了该观点。有明确学习方法的学习者,便有更好的词汇能力。这些方法虽因人而异,但大都属于社交策

略范畴。
五 结语:词汇能力的非线性发展特征

在复杂动态系统理论视角下,印尼来华汉语学习者的口语词汇能力是一个复杂动态系统,词汇变化度、
复杂度和词汇准确度可视为其词汇能力发展的三个子系统。此系统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学习者的性别、母语

背景、学习策略等内部资源的影响,也受到了时间要素这一外在资源的影响,导致各维度均有不同的发展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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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EstherThelen&LindaB Smith DynamicSystemsTheories  InHandbookofChildPsychology TheoreticalModelsofHumanDevel-
opment ed WilliamDamon RichardM Lerner Hoboken NewJersey JohnWiley&Sons Inc  2006  258-312 
RebeccaL Oxford GenderDifferencesinLanguageLearningStyles  inLearningStylesintheESL EFLClassroom ed JoyM Reid
 Boston USA Heinle&HeinlePublishers 1995  34-45 RuthMilla& M JuncalGutierrez-Mangado LanguageLearningStrategy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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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呈现出其词汇能力的非线性发展特征。
我们研究发现,印尼学习者的词汇准确度更易受外在影响,在词汇能力系统内受到了学习者的词汇变化

度、母语和学习策略的显著影响,而性别通过词汇变化度也对其有间接的影响。而从词汇能力发展来看,词
汇准确度仅处于起始发展状态,这表明他们在3-4年的学习期间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而且非常需要外在

干预的力量将其改善。
除此之外,通过访谈,我们也获得如下结论:词汇能力并不是自然获得的,而是需要通过有意识的学习和

训练才能获得。因此,学校、教师更应对词汇应用的准确度给予更大的关注,引导学习者形成更系统、有效的

学习策略,为其提供更多的语言应用训练,并搭建更多样的汉语社交平台。

MultidimensionalStudy
onIndonesianCFLLearnersLexicalProficiencyDevelopment

Surinah1 FangHuanhai2 ZhuYu2

 1 CollegeofForeignLanguagesandCultures XiamenUniversity Xiamen361005 
2 ChineseInternationalEducationCollege XiamenUniversity Xiamen361102 China 

Abstract FromtheperspectiveofInternationalChineselanguageeducation therearecom-
plexdynamicrelationshipsinthedevelopmentoflexicalproficiencyofIndonesianlearnersspo-
kenChineseintermsoflexicalvariation sophisticationandaccuracy Throughcasestudiesof
IndonesianChineselanguagelearners thispaperfindsthat thethreedimensionsofthedevelop-
mentofspokenChineselexicalproficiencyshowsignificantchanges buteachhasadifferentde-
velopmenttrend especiallyduringthe3-4yearsofstudyinginChina thedevelopmentofeach
dimensionoftheirlexicalproficiencyissignificantbutnotsynchronized lexicalvariationdevel-
opsrapidly lexicalsophisticationdevelopsslowly andlexicalaccuracydevelopsinitially learn-
ingtimedurationiscloselyrelatedtolexicalvariation sophisticationandaccuracy learners
personalbackground learningstrategiesandemotionsaffectedtheirlexicalproficiencydevelop-
menttovaryingdegrees Genderhasasignificantcorrelationwithlexicalvariation whilemother
languageandlearningstrategieshaveasignificantcorrelationwithlexicalaccu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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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刘咸炘文学研究的西学视野
赵俊波

  摘要:刘咸炘的文学研究具有广阔的西学视野。逻辑学方面,他强调写作中应注意逻辑,并以此为标准纵论中

国古代名家名作;文学进化论方面,他认为中国文学并非线性进化,而是循环发展,且进化是旧“移”为新而非以新

“代”旧;对西方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等文学思潮以及鉴赏与批评论等,他既有赞同,也有异议。同时,他也有初步的

中西文学比较的意识。在中西、新旧学术思潮百花齐放的时代,刘咸炘的文学研究以求真为目的,吸收西方学术思

想中合理的部分,而摒弃其与中国文学的扞格之处,表现出独立、理性的学术气质。
关键词:刘咸炘;《推十书》;文学研究;西学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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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往研究认为,刘咸炘精于传统的四部之学,同时也很注意吸收西方学术思想,有广阔的西学视野①,但
这些探讨多聚焦于其哲学等研究领域。实际上,刘咸炘的文学研究也是如此。学界已注意到这一现象,如慈

波《文话流变研究》、马旭《儒学与新学的对话:刘咸炘的五四思想》等:前者设“西学比照下的传统:刘咸炘与

《文学述林》”一节,从文学的定义、演变等角度论述西学思想对刘咸炘文学研究的影响,但论述较少,且所使

用的材料仅限于刘咸炘《文学述林》一书而不及其他②;后者用了一节的内容,探讨刘咸炘在五四时期新旧文

学论战中的立场,其中也涉及到其对西学的认识,但比较简略③。总的看来,目前尚未有专文梳理这一问题。
本文就此略作阐述,希望对刘咸炘“推十”之学及蜀学研究有所裨益。

一 论文学与逻辑

逻辑又称“论理”、“名学”等。西方逻辑学在晚清传入中国后,对刘咸炘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刘咸炘反复强调逻辑的重要性。其《理文百一录》序曰:“理者,条理也……凡文之成,不外骨气、肌理、血

肉,而肌理尤重……肌理者,始终条理,文理密察也。”④在《学文浅导》中,他批评了单纯求美而忽视条理的文

学观:“若舍笔气、条理而但以丽藻为美,则其雕镂不过如棘猴之戏耳。”⑤在《论文通指》中,他以切、达、成家

三条标准来评价文章⑥,其中的“达”即与逻辑有关。所谓达,即达意,而逻辑清晰才能达意,条理混乱则必词

不达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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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萧萐父《刘咸炘先生学术成就及学术思想》,《中华文化论坛》1997年第1期,第100页;周鼎《刘咸炘学术思想研究》,巴蜀书社2008年版,第

359-413页。
慈波《文话流变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378页。
马旭《儒学与新学的对话:刘咸炘的五四思想》,《天府新论》2019年第3期,第49-51页。
李克齐、罗体基编《系年录(双流刘咸炘著书)》,刘咸炘《推十书》(增补全本)壬癸合辑三,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136页。
按:诸引《推十书》(增补全本)文字有误者,本文以括注更正,标点有误者则径行改正。
刘咸炘《学文浅导》,刘咸炘《推十书》(增补全本)己辑一,第141页。
刘咸炘《论文通指》,刘咸炘《推十书》(增补全本)戊辑一,第10页。



以逻辑为标准,刘咸炘纵论古代作家作品,其中有不少看法与传统的认识迥然不同,发人深省。
刘咸炘批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大多缺少逻辑。他认为,重视格律、语言、风格等而忽视逻辑,是中国古代

文学的一个缺点:“自汉以来,文家骛(惊)于派别、格律,而忽于本质,词华盛而论理衰,使文不能达意,而远于

实用,乃为西洋逻辑所乘。”①这确实抓住了古代文学创作中的不足之处。
在讲述孔融《论盛孝章书》时,刘咸炘认为此文长于“气”而不善于说理:

  如这篇只是学个用笔,不能学其说理。富于情,短于理,全部《文选》都是这样。《文选》之文,是当时

狭义之文,只是词赋一流。说理之文,便不在这范围内。
他的文章好处,不在认真说理,他止是一股气运动得妙。譬如一个人,不是他说话清楚,是他的态度

高贵不龌龊。
这篇文章的好处如岭断云连,如画山,是层层掩错的……说理之文,自然不能如此含混吞吐……②

此即曹丕对孔融文章的评价:“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词。”③如此讲孔融文,并推

广到《文选》中的其他作品,令人深受启发。
在《学文浅导》中,他批评东汉尤其是唐代以后的文章条理粗疏:

  条理者所以成文。但知纵笔使气,每易无条理。记事有先后,述情有深浅,说理有次第,古人名作虽

变化无方,无不合论理者,此名学所以特为一学,记事、说理尤以此为要……东汉以降,集盛子衰,文人工

述情者多,而擅长条理者少。孔文举即以不能持论称。惟晋宋玄家、理家多通名学,其论极微密,后世学

八代文者罕留意于此,遂使词章一门仅为丽藻之称矣……唐以来文日益浅详,而条理精密者实少。陆宣

公最长于此,虽退之不能及。东坡可谓能自圆其说,然多粗疏,不耐驳难,不如曾子固之周密。朱子专学

子固,即为此。二人文殊冗暺,不可学,然条理则有特长,朱更胜曾,则精义有得之故也。自是厥后,子家

更衰。文人说理,大抵仰屋独谈,囫囵不了,十居七八。惟清世考据家乃于此有专长,外观朴樕,内实绖

密,此即今人所盛夸之科学精神,乃细心之效也。④

刘咸炘认为,就逻辑而言,晋宋玄学家之文胜于文章家;陆贽之文胜于韩愈,曾巩、朱熹也胜于苏轼;清代

汉学家之文特重逻辑,已经具备了今人所谓的科学精神。文中还批评后世学六朝文者仅重视辞藻而忽视逻

辑。这些看法也都非常独特,与一般文学史家的认识大不相同。
他肯定陆机之文逻辑严密。其《陆士衡文论》称赞陆机的文章“沉郁而精密”,即说理周密且文采烂然,如

其《五等论》“辩论封建,弥觉其有金汤之固”⑤。由此出发,他用了大量篇幅反驳古代孙绰、张华等人对陆机

文的贬抑,这也与主流的看法有所不同。
对于八股文,刘咸炘也能看到其逻辑严密的优点,并撰写《四书文论》予以论述,这是民国时期较早的八

股文研究专文。此外,从逻辑出发,他还选择古人的八股文论,编成《制艺法论钞》,并编成八股文选集《理文

百一录》。在当时八股文被鄙视的环境中,这种思想是非常难能可贵的⑥。
而对于归有光、桐城派等在明清文学史中地位甚高的作家,刘咸炘则多有微言,如姚鼐之文“序事不

明”⑦,归有光、桐城派作家等“吞吐学《史记》、转折描欧曾”,难怪桐城派作家自己也承认不善说理:“时曾编

阅桐城派诸人论文书,见张廉卿言诸体惟论最难作。因知彼所谓神气之秘传,施之说理,不免削趾适屦。”⑧

他批评桐城派作家为了造成摇曳多姿的文风,行文时故意吞吞吐吐,以致缺少逻辑,令读者茫然:“盖近世文

家过重词势,往往舍事理以就神韵。以史家之吞吐,为子家之辨析;以赠序之点缀,为碑志之叙述,此桐城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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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刘咸炘《<四书>文论》,《文学述林》卷二,刘咸炘《推十书》(增补全本)戊辑一,第62页。
刘咸炘《讲孔文举<论盛孝章书>》,刘咸炘《推十书》(增补全本)己辑一,第373-374页。
曹丕《典论·论文》,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1958年影印版,第1097页。
刘咸炘《学文浅导》,刘咸炘《推十书》(增补全本)己辑一,第142页。
刘咸炘《陆士衡文论》,《文学述林》卷四,刘咸炘《推十书》(增补全本)戊辑一,第95、93页。
赵俊波《论刘咸炘的八股文研究》,《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第170-176页。
刘咸炘《论文通指》,《文学述林》卷一,刘咸炘《推十书》(增补全本)戊辑一,第13页。
刘咸炘《陆士衡文论》,《文学述林》卷四,刘咸炘《推十书》(增补全本)戊辑一,第93页。



之大病也。极烟波呜咽之致,而不能使人昭晰,复何贵此音乐之文哉!”①

总之,中国古代的创作、评论大多着眼于作品的风格、格律等,较少关注逻辑。而刘咸炘则不同。在西方

逻辑学输入到中国之后,刘咸炘接受了其理论,并以之作为标准衡量中国文学,因此提出了不少发人深思的

观点。
二 论文学进化

文学进化论源自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20世纪初在中国非常流行,其中胡适的言论最具代表性。众所

周知,胡适先后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国语的进化》等文章宣传文学进化观念,
认为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现在之文学必定胜于过去之文学,将来之文学必定胜于现在之文学②。

一方面,刘咸炘承认,总的来看,进化论符合文学发展的大势。其《文变论》指出,复古与通变的现象在文

学史上不断交替上演,“若夫综群体而论之,则通变之说胜矣”③,文学发展史实际上也是文学的通变史。但

另一方面,他又认为,不能将进化论简单化,因为文学的发展过程很复杂,不能笼统地一“进”了之。
(一)文学是循环发展的,并不能完全适用于进化论

刘咸炘对文学进化论的认识,根源于其哲学思想。他秉持中国古代哲学循环发展的思想,而反对线性进

化观。其《进与退》一文引《庄子》、《易经》等语,说明中国古人能辩证地看待进化与循环而不偏激:“始简毕

巨,由一生二,吾华先哲非不知之。顾《老子》曰:‘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易》曰:‘无平无陂,无往不复。’
先哲不但言进化,而主循环者,固知此止一态而不可偏执也。”④因此,他是“反对以进化观念概括一切而力主

中国古老的循环论”⑤。由此出发,他对当时盛极一时的文学进化论提出了质疑。
具体到文学,刘咸炘批评美国学者莫尔登的进化论:“莫尔登以进化之说施于文体,谓文体始于诗,后乃

分化为散文。然推至最近,则诗与散文又有互混之象,纯粹科学之散文亦多兼诗质。然则一方分,一方合,二
者固互用矣。”⑥

文学史上复、变交错的复杂情况,明显不能简单地用进化论予以概括。刘咸炘指出:

  凡一文体之初兴,必洁静谨约,以自成其体,而不与他体相混。其后则内容日充,凡他体可载者悉载

之;异调日众,凡他体之所有者悉有之。于是乃极能事而成大观……时变之既极,则其弊滥泆。于是有

识者持复古之说,绳之以正体……然复古太甚,则其弊拘隘。于是有识者持顺变之说,扩之以容流。⑦

简而言之,任何文体在初兴之时,一定有某些规范,但多年之后,其内容、形式必然不断扩充,发生变化;
变化到一定程度,于是有人提倡复古,试图回归其最初的那些规范,以免失去这种文体的“初心”;然而复古到

一定程度,又不免产生约束,于是又发生新变。
刘咸炘用了大量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道理。如诗歌,诗本抒情言志,而六朝诗过于重视形式技巧,因此遭

到唐人的抨击,如李白“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韩愈“齐梁及陈隋,众作等蝉噪”等,他们要求复古⑧。但

复古过头,则又须变化,故开元、元和、元祐诗人皆能于复中求变,形成诗史上的“三元”时期。这样复杂的文

学发展现象,岂能简单地以进化论予以概括呢?
事实的确如此,文学进化论之不合理也早已成为学术界的共识。但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进化论非常流

行的大环境中,刘咸炘能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是非常难得的。
(二)进化是旧“移”为新,而非以新“代”旧,旧的依然有存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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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咸炘《论文通指》,《文学述林》卷一,刘咸炘《推十书》(增补全本)戊辑一,第13页。
胡适《文学改良刍议》,《新青年》1917年第2卷第5号,第1-11页;胡适《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新青年》1918年第5卷第4号,第308
-321页;胡适《国语的进化》,《新青年》1920年第7卷第3号,第1-14页。
刘咸炘《文变论》,《文学述林》卷一,刘咸炘《推十书》(增补全本)戊辑一,第19页。
刘咸炘《进与退》,刘咸炘《推十书》(增补全本)甲辑三,第961页。
刘咸炘《看云》,刘咸炘《推十书》(增补全本)庚辛合辑,第240页。
刘咸炘《进与退》,刘咸炘《推十书》(增补全本)甲辑三,第961页。
刘咸炘《文变论》,《文学述林》卷一,刘咸炘《推十书》(增补全本)戊辑一,第17页。
刘咸炘《文变论》,《文学述林》卷一,刘咸炘《推十书》(增补全本)戊辑一,第17页。



胡适依据进化论的思想,主张文学要递变,后者一定胜前,前者一定会被后者取代,白话文一定替代文言

文①。
针对这种观念,刘咸炘认为,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这种观念诚然不错;诗、词、曲的递变,这也符合历史事

实。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前代文学就要灭亡,诗、词分别发展为词、曲,也不等于后者一定要取代前者。刘咸

炘举了大量的例子,说明进化与复古可以并存:

  赋之为诗,诗之为词,词之为曲,其变也,乃移也,非代也。盖诗虽兴,而赋体自在也。铺陈物色,固
有宜赋不宜诗者矣。词虽兴,而诗体自在也。叙事显明,固有宜诗不宜词者矣。曲可述情,而述情之晦

者不如词。故词虽衰于元,而近日复兴起;时文虽兼叙事,终不同于平话。平话尚不能代曲,而况时文

乎? 由是言之,则通变与守正,固未尝相妨矣。②

其《语文平议》再次指出:

  盖所谓变者,止是更开一境,非遂取前者而代之。如诗、词、曲虽同为乐辞,以入乐言,似若相代,然
三者各成其体,各有其美。故曲既兴,词虽不入乐,而词仍存;词既兴,诗虽不入乐,而诗仍存也。③

因此,他批评持这种错误观念的人,“误以别开为更代,其谬甚明”④。这一看法的确深中文学进化论之

弊病,与钱钟书“夫文体递变,非必如物体之有新陈代谢,后继则须前仆”⑤的看法相同。
(三)文学进化论的错误原因

美国学者摩尔顿在《文体演化论》中提出一切文体都源于诗,由诗而发展为散文,许多中国学者附会其

说,强行以中就西。对此,上引刘咸炘《进与退》一文中已有反驳,其《<文体演化论>辨正》一文又进行了详细

的说明:“美利坚人摩尔顿以演化论法施诸文学,作《文体演化论》,谓一切文体皆出于诗,由神话、农历、谚语

分化而为历史、哲学,又变而为纯粹散文,又变而为兼文学、科学之散文。其说颇新。华人拾而衍之,谓适用

于中国,征引故实,以证其同,而强凿之弊生矣。”⑥

摩尔顿的观点错在什么地方呢? 刘咸炘指出,进化应局限在同一个系统中,不同类的东西不存在进化关

系:“演化之例,宜施于同质。其不同质者,则不可施。”理文(议论文)、事文(叙述文)、情文(诗赋等)属于不同

的文体,故无先后进化的关系:“各应其用而生,譬如植之于动、衣之于食,夫岂有发生之关系耶?”散文与诗歌

同时产生,“当是兄弟而非母子”⑦,不能说由诗进化为文。
刘咸炘的看法是合理的。要谈进化,先应将不同事物进行比较,而比较应当局限在同一系统之中。反

之,不同系统的两个事物是不能比较的。比如杂剧与南戏、传奇等同为戏曲,可以作比较、谈进化,但通过诗

与文之间的比较来谈进化就需要谨慎了。
另一方面,刘咸炘指出,诗、文虽各有特点,但这些特点经常彼此混用:“情感、想象,诚诗之质素,然亦本

非诗所独有,不得谓有者即是诗。最初之文虽言理事,亦常杂情感,想象亦诚有之。”“记载中亦偶有论辩,抒
情者或兼叙事,乃文之常态,不独古为然。即摩尔顿亦言近世之文———即纯粹科学之作———亦少绝不兼感

情、想象者,此固不可争之事实也。是故形式可以通用,素质本相交互,皆与大体之区别无关。”既然如此,怎
能说散文是由诗歌进化而来的呢? 他打了个比方:“正如上古资生,悉取于禽兽,茹毛饮血,寝处其皮,岂可证

为衣出于食、食出于衣? 植物、动物体中,化学原质固有同者,岂可证为动出于植、植出于动者邪?”⑧总之,摩
尔顿的观点本身就存在漏洞,因此中国学者不可生搬硬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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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其所言:“文学者,随时代而变迁者也。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周秦有周秦之文学,汉魏有汉魏之文学,唐宋元明有唐宋元明之文学。此

非吾一人之私言,乃文明进化之公理也。”“此可见文学因时进化,不能自止。唐人不当作商周之诗,宋人不当作相如、子云之赋,即令作之,亦
必不工。逆天背时,违进化之迹,故不能工也。”参见:胡适《文学改良刍议》,《新青年》1917年第2卷第5期,第2、3页。
刘咸炘《文变论》,《文学述林》卷一,刘咸炘《推十书》(增补全本)戊辑一,第20页。
刘咸炘《语文平议》,《文学述林》卷二,刘咸炘《推十书》(增补全本)戊辑一,第68页。
刘咸炘《语文平议》,《文学述林》卷二,刘咸炘《推十书》(增补全本)戊辑一,第68页。
钱钟书《谈艺录》,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84页。
刘咸炘《<文体演化论>辨正》,《文学述林》卷一,刘咸炘《推十书》(增补全本)戊辑一,第25页。
刘咸炘《<文体演化论>辨正》,《文学述林》卷一,刘咸炘《推十书》(增补全本)戊辑一,第25页。
刘咸炘《<文体演化论>辨正》,《文学述林》卷一,刘咸炘《推十书》(增补全本)戊辑一,第26页。



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进化论在文学研究领域获得支配性地位,诚如学者所说:“文学进化观应是五四文

学革命的核心理念。”①而作为新文化运动旗手之一的胡适,其思想在当时影响非常大。在这种背景下,刘咸

炘能不随人言,冷静分析、评价文学进化论,既承认其有一定的合理性,也指出其不足,表现出独立、客观的治

学态度。
三 论西方文学批评

刘咸炘注意吸收西方文学批评思想,不仅作了大量读书笔记,同时也将其运用到自己的研究中,这主要

见于其《追逋录》中。
《追逋录》相当于学术札记,如“朱孟实作《欧洲三大批评学者》”条是阅读朱文后的读书笔记②。孟实是

著名美学家朱光潜的字。朱文分三篇,先后刊登于《东方杂志》1927年第24卷第13、14、15号,详细介绍了

圣博甫、安诺德和克罗齐的文学思想。这三人分别“代表法、英、意三国文艺批评的中心潮流”③,比较重要。
所以,刘咸炘据朱文概括了他们的文学批评思想,或原文摘抄,或隐括大意,且篇幅较长,将近800字。由于

此类札记仅仅为读书笔记,而不发表个人意见,因此虽可见刘氏开放的学术视野,但本文不拟展开讨论。
需要关注的是,刘咸炘还结合自己对文学的认识来审视西方文学批评思想,客观指出其合理与可商榷之

处。
(一)对西方文学思潮的认识

刘咸炘对西方文学思潮的认识,是围绕着是否需要遵守文学规则或格律这一话题而展开的。新文化运

动以来,传统的文学规则受到了冲击。刘咸炘对此持质疑态度。他很留意西方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因此

阅读了一些与西方文艺思潮相关的文章,并加以评判。概而言之,刘咸炘认同西方古典主义、新古典主义对

规则的强调,又认为规则如不合适,则可以加以改造,而反对推翻一切规则的浪漫主义思潮。
其一,对于韦拉里格律说的认识。《追逋录》二:

  吴雨僧译法人《韦拉里说诗中韵律之功用》,谓言语、文字、句之构造何莫非专制束缚。又谓格律必

统一乃能互解,则又过甚之词。互解不必须格律,而烦碎、方板之格律又非语文构造之例。所谓能束才

者,固不当指韵律也。④

法国文艺批评家韦拉里曾撰文提倡格律(韦拉里,今译保尔·瓦雷里,1871-1945,法国象征派诗人),反
对自由诗,故吴宓引为同道而译之。韦拉里为格律说辩护:“彼旧体诗之格律形式,虽近于机械,然遵而用之,
大可减少上言之危险,即使读者能了解作者之意思是已。至或谓此种种格律形式太过专制,则试问吾人之言

语、文字、文法、句之构造等等,何莫非专制,何莫非束缚人之自由? 乃独不慊于诗之韵律,何耶?”反之,如果

诗歌抛弃格律而过度自由化,则会影响到读者的理解:“其结果则诗人所作之诗,能了解而愿诵读之人甚少,
即有强为之解者,亦未必能得作者之意。”⑤上引札记,即据此隐括而成。

对韦拉里的说法,刘咸炘半是半非。一方面,他同意韦拉里维护格律的意见,因为如果自由挥洒,诗歌便

失去了自己的特性,而与散文无异。但另一方面,他对韦拉里提出的维护格律的理由或格律产生的原因(如
诗有格律才能使读者了解大意;格律出自天然,和文字、语法一样束缚人的自由等),则不以为然。他以为,故
意束缚人的才能,使之不能自由挥洒,这不是格律产生的原因。格律的产生,是因为诗歌讲求含蓄,因此不能

随意、自由,而需要格律加以约束(参加下文)。相较而言,刘氏所赞成与反对者,都有一定的合理性。
其二,对古典主义、新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等文艺思潮的认识。

1928年,梁实秋的文论名篇《文学的纪律》初刊于《新月》杂志,其中涉及西方文艺理论甚多,受到了刘咸

炘的高度关注。他说:

  梁实秋《文学的纪律》引蒲伯“纪律乃发见而非捏造,还是自然”之言,谓:浪漫主义不但推翻古典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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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发《文学革命的核心理念———解读胡适文学进化观》,《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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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连标准、秩序、理性节制的精神一切弃了,乃过度的放纵。
节制非外在的权威,乃内在的制裁,以理性驾驭情感、节制想象。有此精神,自然当顾形式。形式不

妨变换,但不能遂谓可以不要形式。形式是一个限制,使情感想像严谨,此论甚是。
束才之纪律固非韵律,特韵律乃节奏之表现耳。节制之效验为有余、不尽(旧称为含蓄,今称为幽

默),诗与寻常言语及散行之文字不同处即在此。句律以三五七九为适合,律诗篇法之以八句为适当,似
有神秘不可解处,实皆节奏之故、不尽之妙耳。寻常言语固无组织,散行文字说理者以明为长,叙事诗以

真为尚,皆求客观之符合,不嫌于尽。其抒情者则必假于类诗之韵律,如设论及后来四六骈文之类是也。
即其散行者,亦必较说理、叙事者为整齐收敛也。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怨而不恕三语,即诗之准则。使

作散文,已可抒怒致淫,若寻常言语,更无论矣。惟诗则无论情如何烈,必有特别状态如常谈所谓高雅,
与非诗之言语直率吐露者不同,亚里士多德论悲剧即明此义。梁氏承亚氏之说,故能言之甚明。①

以上概括梁实秋文的大意,并赞同其看法。梁实秋文纵论西方古典主义、新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等各种

思潮,从古代苏格拉底对“纪律”、“秩序”的强调,亚里士多德的“净化”说,贺拉斯的“适当律”,到文艺复兴时

期喀斯台耳维特罗的“三一律”,乃至歌德、卢梭、阿迪生、弥拉、阿诺德等人的文学理论,皆有涉及,材料异常

丰富。所以,刘咸炘的看法不仅针对梁氏,也包含着对西方文艺思想的接受与批评。
对于文学规则,刘咸炘赞同梁文的看法,认为需要有形式等方面的规则。规则如果不合理,则可以改造

之,但不能舍弃之。
规则产生于节制。古典主义所谓的节制是“内在的制裁”,即“以理性驾驭情感,以理性节制想象”②,属

于思想、精神方面的规范,与之相应,也就必然有形式方面的规则,如格律等。刘咸炘隐括这些理论,可见对

古典主义的认同。
新古典主义者以古典主义为最高典范,要求严守规则。梁文引用了英国新古典主义者蒲伯的名言。蒲

伯之言,意为文学规则源自经过人们发现和整理后的自然,故须遵守。另一方面,梁文也认为,新古典主义提

倡的一些规则是无谓的,对文学也造成了束缚,所以,应当有所扬弃。对这些说法,刘咸炘都概括、记录了其

大意,可见其对新古典主义的态度。
而浪漫主义思潮则要推翻这些规则,因此,梁实秋批评说:“浪漫主义者所推翻的不仅是新古典的规律,

连标准、秩序、理性、节制的精神一齐都打破了……由过度的严酷的规律,一变而为过度的放纵的混乱。这叫

做过犹不及,同是不合于伦理的态度。”③刘咸炘对此也表示认可。
同时,浪漫主义思潮放纵情感的特点,也受到了梁实秋的批评。梁氏引亚里士多德“净化说”论证情感需

要节制,以反对浪漫主义。刘咸炘对此也表示赞同,并联系中国诗歌,说明诗、文之所以不同,就是因为诗有

节制,即《文心雕龙·明诗》所谓“诗者,持也,持人情性”④,所以才能达到“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状
态。这实际上包含了对亚里士多德以及浪漫主义思潮的看法。

但梁文过于推崇理性,而反对将情感作为诗歌最主要的因素,刘咸炘对此提出怀疑。
新古典主义思潮崇尚理性,梁实秋也反复倡言理性,而反对将情感作为诗歌最重要的要素,认为“伟大的

文学者所该致力的是怎样把情感放在理性的缰绳之下”,否则,“使情感成为文学的最领袖的原料,这便如同

是一个生热病的状态”⑤。对此,刘咸炘持不同意见:

  特必言理性,而又谓以情感为诗之领袖原料者为非,则不免于过。诗本主情,智特修情之具,岂得以

智为主变智而言理性,乃沿古哲人玄秘含糊之语耳。要之,节制自是情之和,不必举理性也。⑥

他认为诗歌以情为主,情感最为重要,因此,不能过于强调理智、理性;节制是情感自身达到中国古代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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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和”的状态,而与理性无关。以唯心的、抽象的理性作诗、评诗,带有浓厚的“玄秘”色彩,令人茫然。
以上这些评价,反映了刘咸炘对西方古典主义、新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等的认识。随着时间的流逝,今人

已经可以置身事外,对这些思潮予以客观的评价。例如,对于规则,美国当代著名的文学批评家韦勒克以为,
新古典主义强调规则的思想值得肯定:“新古典主义尝试发现文学、文学创作、文艺作品的结构,以及读者反

应这几方面的原理或‘规律’,或者说‘规则’。否定这样一种尝试的必要性,则会导致十足的怀疑主义,导致

一团混乱,终而流于整体理论方面无所作为。”①而新古典主义崇尚的“理性”,根植于笛卡尔的理性主义,确
实带有浓厚的唯心色彩。这样看来,虽然没有出过洋,对西方文化的了解也有限,但刘咸炘不盲从、不偏激,
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其认识仍然比较客观。

(二)鉴赏与批评论

刘咸炘借鉴西方鉴赏、批评论,以解中国古代文学中的“赋诗”“作诗”现象:

  六月廿六日夜与诸生谈诗,有可记者:近西人言批评即创作,鉴赏与作者同感,亦创作之一种。此说

可解古人赋诗之事。孔子订诗而不作诗,春秋士大夫皆然。《左传》称召穆公作《棠棣》之诗,与《序》称周

公作不合,说者谓赋亦称作也。《诗》多重句,《小雅》袭《国风》,亦即此类。曹操“对酒当歌”一篇亦袭用

《小雅》四句,皆其证也,此后乃无之矣。②

西方文论认为鉴赏、批评相当于创作。今天,这一理论已经成为常识。因此,将近百年前的刘咸炘,在中

国文学研究中引入这种理论,不仅新颖,而且合理。本来,“赋”是赋他人之诗,“作”是自己作诗,二者不同。
但“批评即创作,鉴赏与作者同感”,他人之诗往往会引起自己的共鸣,因此,“赋”可借他人之诗以言己之志,
与“作”相同。用这种理论,可以理解孔子订诗而不“作”诗、春秋时期外交官“赋”他人之诗以言自己之志的原

因:因为“赋”即“作”,所以不必再“作”。又如《棠棣》一诗,《毛诗序》称为周公之作,《左传》称周公作之、召穆

公歌之。其实,召穆公之歌,亦即“作”。此外,《诗经》多重句、曹操诗袭用《小雅》“呦呦鹿鸣”四句等,都可以

作如是解。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刘咸炘将西方批评、鉴赏理论引入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并由此使得一些曾经困

扰着人们的现象得以涣然冰释,从而推动了相关研究,也反映了一个治传统之学者融合中西的学术视野和与

时俱进的学术精神。
四 中西文学比较的观念

刘咸炘具有中西文学比较的观念,这主要体现在他的《故事比观》、《寓言偶录》、《弹词讲本考》等文章中。
(一)东西方雷同故事的出现,是因为“人同此心”
刘咸炘注意到东西方有不少情节、主旨雷同的故事,并将其进行比较,见其《故事比观》。例如,江盈科

《雪涛小说》提到一穷汉拾得一枚鸡蛋,于是开始妄想:蛋、鸡相生,两年之后即可买若干母牛;母牛生犊,只需

三年即可得到大笔钱财;以此钱财放高利贷,再过三年即可巨富;巨富之后便买田置产,以至买妾。不料其妻

一听买妾之言,顿时大怒,打碎鸡蛋,穷汉的美梦终成泡影。此类故事又见于苏轼“他年汝曹笏满床,中夜起

舞踏破瓮”诗、刘烛雪《醉霞斋遗稿》中。外国文学中,《天方夜谭》“剃匠述弟事”、《伊索寓言》“村姑戴牛乳一

器过市”事、俄国作家托尔斯泰《物语》小偷妄想的故事,其主旨均与此相同。而“若《天方夜谭》、《伊索寓言》
译本,断非苏、江所及见也”③,肯定不存在相互借鉴的情形。

又如作者小时候听到的“进士第”笑话,与郑振铎翻译的《天鹅童话集》中“牧师和他的书记”也非常类似,
都讲的是聪明者机智地回答古怪刁钻的问题,而且问题也有近似处:前者问天地之间的距离,后者问东西之

间的距离。这两个故事也绝不存在借鉴的关系:“若此吾闻笑话已十余年,而《天鹅录》今年乃出版,其断非影

袭甚明矣。”④

刘咸炘指出,这种巧合是东西方“人同此心”的结果:“夫中国、印度、阿拉伯、欧洲,其相距远矣,乃其所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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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纳·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第1卷,杨自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1页。
刘咸炘《追逋录》二,刘咸炘《推十书》(增补全本)壬癸合辑三,第797-798页。
刘咸炘《故事比观》,《文学述林》卷三,刘咸炘《推十书》(增补全本)戊辑一,第77页。
刘咸炘《故事比观》,《文学述林》卷三,刘咸炘《推十书》(增补全本)戊辑一,第79页。



故事,颇多相同,岂天下事固有同者耶? 盖此类故事,大都非实有,乃出于人心之想象。人同此心,固无足

怪。”并引用小泉八云“种族国家虽怎样各别,人类的性情总是相同的”之论予以进一步论证①。这与钱钟书

《谈艺录序》所说的“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②一致。
(二)文体比较

刘咸炘曾注意过同一文体在东西方的不同发展。如史诗,他曾列举希腊、印度史诗,而对中国史诗不发

达表示遗憾:“希腊最古之《荷马史诗》二篇,篇各万余句,其后梗吉尔、弥尔顿亦有作。印度最古之史诗《婆罗

多谭》长至二十余万句,其后马鸣菩萨《佛所行赞》五卷、亡名氏《佛本行经》七卷,皆通体用韵,绝无散文之史

诗也。求之中国,独无此体。”③

又如寓言,其《寓言偶录》一文着眼于数量、内容、特点等,通过与希腊、印度寓言的比较,说明中国寓言实

胜一筹:“中国寓言者,古书所载实胜于印度、希腊。印度称为寓言之祖国,实多物喻,少人事喻,词亦不简妙。
佛藏中诸譬喻经,惟《百喻经》为多妙,余皆庸劣,少机趣,较之中国诸子所载,盖远逊矣。非惟诸子所录为然,
乃俗传者亦有之。”④

在论及小说时,他推崇西方小说,又按自己的标准选录西方小说并进行分类:“小说以西方之作为佳,尤
妙者短篇,但须审择。吾有选目,分为三类:一养慈悲,记疾苦者也,二养戒慎,记恶祸者也,三养怡旷,记众类

之蠢动,叹人生之靡常者也。”⑤

但总的说来,刘咸炘在这方面的研究比较粗浅。在《故事比观》中,他仅仅列举了古今中外的同类故事,
虽然敏锐地感觉到“人同此心”,但却没有深入探讨。在《弹词讲本考》、《寓言偶录》中,他提及中外同一种文

体之间的差别,同样也没有继续深入。这种笼统、粗浅的比较,应当是比较文学发展初期不可避免的现象,也
反映了刘咸炘的学术局限性。但考虑到时代、环境、个人的人生经历等,后人不必苛求。

五 余论

以上从刘咸炘文学研究中四个比较显著的方面进行了探讨。此外,刘咸炘论著中还有不少相关材料,只
是因为比较零散而难成系统,或者学界已有探讨⑥,所以这里不再涉及。

刘咸炘的学术活动集中在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其时学术界中西、新旧各种思潮百花齐放,令人眼花缭

乱,无所适从。因此,刘咸炘写了一篇散文《看云》,谈了自己的看法。所谓“云”,“就是流风的风,也就是今世

所谓潮流”,“看云也就是观风”⑦。
当时学界既有全盘西化的狂潮,也有复古的逆流。刘咸炘描述说,一听到西学或新学,旧派的人退避三

舍,新派的人则青眼有加,而都不论其是否合理:“大凡黏着一个新字或西字,旧派听了就觉得像豺狼虎豹一

般,避之一刻大吉,就是义理深沉、器量宽大的也不免;新派听了就觉得像南货一般,有种特别气味,就是很有

功力、自命有世界眼光的也不免。”⑧

刘咸炘的立场是“冷眼看这风云变态”⑨,即客观、平等看待中、西之学,而不厚此薄彼:“其实中西是地

方,新旧是时代,都不是是非的标准。我自有我的眼光,看中这样,看西也这样;看古这样,看今也这样。随他

五光十色,我的视觉并不曾惊眩,总是等量齐观,所以见怪不怪了。”这种态度,源自他对“求真”这一学术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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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咸炘《故事比观》,《文学述林》卷三,刘咸炘《推十书》(增补全本)戊辑一,第79页。
钱钟书《谈艺录》,第3页。
刘咸炘《弹词讲本考》,《文学述林》卷三,刘咸炘《推十书》(增补全本)戊辑一,第80页。
刘咸炘《寓言偶录》,《文学述林》卷三,刘咸炘《推十书》(增补全本)戊辑一,第82页。
刘咸炘《读书养心略说》,《授徒书》,刘咸炘《推十书》(增补全本)己辑一,第148页。
如慈波先生曾论及其对“文学”进行定义时,“突出了文学对美的追求,强调了文学以美动人的特性,显然是借鉴了西方观点”。参见:慈波《别
具鉴裁 通贯执中———<文学述林>与刘咸炘的文章学》,《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第102页。
刘咸炘《看云》,刘咸炘《推十书》(增补全本)庚辛合辑,第239页。
刘咸炘《看云》,刘咸炘《推十书》(增补全本)庚辛合辑,第240页。
刘咸炘《看云》,刘咸炘《推十书》(增补全本)庚辛合辑,第239页。
刘咸炘《看云》,刘咸炘《推十书》(增补全本)庚辛合辑,第240页。



标的清醒认识①。
因此,一方面,作为一个治中国传统之学的人,刘咸炘对于西学并不盲目排斥,而是平等看待中西、新旧。

故其论著中广泛征引了大量的西方学术名著,涵盖了西方哲学、社会学、逻辑学、教育学、心理学、文学、政治

学、历史学、经济学等多个学科,十分庞杂。
但另一方面,他并不削足适履,而是有所扬弃:“但我并不是要像严几道他们钩通中西、新旧,也不是要像

孙仲容、王捍郑他们以中附西、以旧合新。老实说,我是视西如中、视新如旧。基特尔主义的分治的小单位,
我不过看做陆士衡;宋、明儒有可取,康德也就有可取;宋钘有可取,托尔斯尔也就有可取。我不取苏老泉的

《六经论》,自然就不取社会标准的道德学;我不取韩非、李斯,自然就不取霍布士的《约民说》。”对那些一味趋

新、自命为引领学术潮流的人,刘咸炘嘲笑说:“所谓站在时代前面,不过是会扯顺风旗罢了。”“可笑最新的

人,执迷不悟的笃信现在主义。若是不合现在就不对,那么爱尔兰的新文学全背着新潮流,怎样又称赞得津

津有味呢?”②

总之,在近现代尤其是新文化运动以来,中西、新旧各种思潮激荡、交融的大环境中,刘咸炘的文学研究

中采取“拿来主义”,对西方学术思想有所扬弃:既吸收西学合理的东西,同时又摒弃其与中国文学的扞格之

处,因此提出了不少极具价值的观点。相对于当时倡导全盘西化或者盲目复古者来说,这才是一个学者应有

的冷静、独立、理性态度。当然,刘咸炘毕竟没有出过洋,又偏居蜀中,因此对西学思想的了解也有一定限度,
以致在中西文学比较研究等领域的探讨显得有些稚拙。对此,我们应抱着“理解之同情”,而不必苛责前贤。

WesternPerspectiveofLiuXianxinsLiteraryStudies

ZhaoJunbo
 LiteratureCollege SichuanNormalUniversity Chengdu610066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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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任教成都大学时,他给学生拟定的诸多论题中,其中就有“才有真伪无古新说”。这是借王充《论衡·案书篇》“才有深浅,无有古今;
文有真伪,无有故新”之语表明自己对学术研究的认识。参见:刘咸炘《成都大学文课题存》,《授徒书》,刘咸炘《推十书》(增补全本)己辑一,
第354页。
刘咸炘《看云》,《推十书》(增补全本)庚辛合辑,第2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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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治理视野下的乡镇长群体
———以全面抗战时期四川璧山县为中心的考察

谢 健

  摘要:乡镇政权的产生是近代以来国家权力下移和乡村治理能力提升的结果,在新县制改革中作为乡镇政权

主导者的乡镇长群体被国民政府寄予了较高期望。通过对全面抗战时期四川璧山县乡镇长群体的分析,可以发现

新县制下乡镇长群体仍是区域社会中地方精英的一部分。虽然乡镇长在治安、司法、调解等工作中发挥了积极作

用,但在地方精英“劣化”的历史趋势之下,个人因素对地方行政仍有诸多负面影响。总之,乡镇长运用个人权力对

乡村社会进行管控的行为在本质上仍是“人治”,由此也使得其主导下的乡村治理有利也有弊。
关键词:全面抗战时期;乡村治理;乡镇长群体;乡镇政权;四川璧山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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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清末地方自治兴起后,县以下区域便逐渐形成乡镇这一层建制,期间虽然有所变化,但1939年开始实

施的《县各级组织纲要》,将乡镇作为地方自治体的实级和法人的地位与性质最终确定了下来①。与此同时,
乡镇公所及保办公处便成为了警保兵联动的警察、保甲、国民兵三个体系既独立又混合在一个机构之中的混

合组织②,乡镇也因此成为一级行政机构。正是基于乡镇政权在近代中国基层行政中的重要性,时任四川省

民政厅厅长的胡次威称其为“单位之单位”、“石础之石础”③。
对于乡镇政权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笔者曾有专文探讨,认为乡镇政权担负着乡村社会的治安维持、司

法协助、纠纷调解等治理职责④。乡镇职员群体是乡镇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乡镇长⑤是这个群体的核

心———他们既是开展地方自治、维护社区治安的领导者,也是秉承县政府命令、执行国家政策的基层骨干。
在全面抗战时期的相关研究中,有学者认为“各项人员的任用,往往多未符合法定的资格,及一定的手续办

理”⑥。那么,乡镇长群体的任用是否符合规范? 有哪些基本特征? 在乡村治理中的角色、作用及影响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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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次威《怎样实施新县制》,上海大东书局1947年版,第30页。
蒋天擎编《乡镇保处理警察业务须知》,重庆商务印书馆1944年版,第1页。
胡次威的原话为:“依照县各级组织纲要之规定,县以下之组织,系采县与乡镇二级制。建国大纲以县为地方自治单位,则乡镇不啻单位之单

位;国父视县为建设国家之石础,则乡镇不啻石础之石础。乡镇地位之重要,由此可见。”见:本刊特辑《胡厅长对于民政工作之提示》,《县政》

1943年第2卷第6期,第13页;陈之迈《中国政府》第3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第125页。
谢健《乡镇政权与基层社会治理———以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璧山县为中心》,《中国农史》2020年第6期,第109页。
就璧山县而言,1935年整编保甲,1940年实施新县制,乡镇主政者的称谓有所变化。本文中的“乡镇长”,既包括正副乡长、正副镇长,也包括

新县制实施前的联保主任。
黄伦《地方行政论》,重庆正中书局1942年版,第149页。



这些问题是目前应当探讨但又尚未展开研讨的学术话题①。本文拟以现重庆市璧山区档案馆所藏的民国档

案为切入点,结合相关资料,从乡村治理的视角对乡镇长群体进行深入分析,以期加深对相关问题的认识和

理解。
一 乡镇长的群体性身份特征

乡镇职员群体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最基层的公职人员,在这个群体中又以乡镇长为最重要,“乡长贤能,
才有好的乡政表现,不然,这一乡的乡政,就不堪设想”②。那么,乡镇长的群体特征究竟如何? 笔者收录了

1938-1945年全面抗战时期璧山县正副乡镇长统计表、履历表百余份,其中标有姓名、年龄、学历、履历等相

关信息者296人,由此信息可以看出璧山县乡镇长的群体性身份特征及其在乡村社会中的地位。
(一)学历:以中等教育为主

按新县制规定,参选乡镇长的学历资格为“普通考试及格”或“师范学校及初中以上学校毕业”之一者③。
那么,乡镇长的具体学历水平如何? 笔者根据所收录的璧山县296位正副乡镇长资料,按照委任、考试、选举

三种不同任职方式进行分类,并按不同学历加以统计而制得表1。
表1 1938-1945年璧山县部分乡镇长学历统计表

任职方式 大学 中学 专修科 其他 总计

委任 6 93 37 41 177

考试 5 12 28 4 49

选举 3 46 16 5 70

总计 14 151 81 50 296

  表1所列数据,直观地反映了全面抗战时期璧山县乡镇长群体受教育的总体情形,即以受过中等教育者

为主。从总数上看,璧山县乡镇长学历仅以“中学”计算,已经超过总人数的一半,占比为51.01%;“专修科”
次之,占总人数的27.36%;若将“中学”与“专修科”合并计算,则占总人数的78.38%。在不同任职方式中,
受过中等教育者同样占有绝对多数,“中学”与“专修科”在委任中合占73.45%,在考试中占81.63%,在选举

中占88.57%。
从分项目的角度也可以看出乡镇长群体的一些学历特征。“中学”项以高级中学、旧制中学为主,但也有

初级中学者,如1940年七塘乡联保主任江重威就是“重庆广益初中修业”④。“专修科”项包括专门学校、职
业中学,除绝大多数标记为“职业中学”外,有31人明确标明为师范学校,占“专修科”总人数的38.27%。“其
他”项中以“军政训练班”出身者为主,共有45人受过军校或省、专署、县(市)等各级干部训练班培训。“大
学”项人数虽少,但其特征是四川省内高校占绝大多数,其中四川大学、华西大学、四川乡村建设学院等高校

毕业者11人。
上述乡镇长群体的学历特征,在整个四川省具有普遍性。据四川省民政厅的相关统计,1946年民选的

正副乡镇长有8572人,其中大学512人、中学5175人、专修科766人、其他2119人⑤。同样,从横向来看,璧
山县的乡镇长群体与其他相关职员拥有相似比例的学历。以乡镇公所聘请的基层调解委员为例,1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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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目前,关于民国乡镇长群体的研究相对较少,其中曹树基《乡镇自治中的国家意识形态———以1946年嘉兴县乡镇职员“甄别”试卷为中心》
(《社会学研究》2002年第5期,第98-111页)、张爱华《主体的双重缺失———社会治理视角下1930年代广西基层干部考核》[《广西师范学院

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第131-137页]两文涉及到了乡镇职员群体的探讨。此外,张群、管勤积、杨焕鹏、李精华、谢健、柳
德军等人的研究成果对民国时期的乡镇政权与社会治理亦有所探讨。
冯少异《整理乡政与复兴农村》,《中央周刊》1946年第8卷第4期,第6页(合订本总第49-439页)。
附《县各级组织纲要》,四川省政府秘书处法制室编《四川省现行法规汇编》第2册,1940年辑印,第502页。
《四川省璧山县政府第三区区署职员名册》(1940年5月),璧山区档案馆:民国璧山县参议会档案,档号15-01-251。以下所引档案,皆出自璧

山区档案馆,故不再重复标注,特此说明。
本处数据根据四川省民政厅统计表简化,其中“大学”包含大学、专科学校,“专修科”包含师范、职业学校等,“其他”包含小学、省训练团、区训

练班、县训练所、私塾、军校等。参见:表28《民选乡镇长履历(民国三十五年)》,李景清等编《四川省统计年鉴(民国三十五年度)》第1册,

1947年,第149页。



1944年间,璧山县两届139名调解委员中,有“中学”学历者64人,“专修科”学历者23人,合占总人数的

62.59%①。由此可见,在全面抗战时期的乡村社会中,各种公职已普遍被中等学历者占据,他们构成了区域

社会内的地方精英群体,乡镇长即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履历:以曾任军公教职为主

从乡镇长的任职资格看,虽然新县制《县各级组织纲要》中并无履历要求,但规定既往经历中具有“经自

治训练及格”、“曾任委任职以上”、“曾办地方公益事务著有成绩”之一者可选任乡镇长②。由于个体任职的

复杂性,笔者将璧山县296位正副乡镇长的既往履历分为地方公职③、教职、军职三类,其中以是否曾任“地
方公职”为基础条件分别予以统计而制得表2。

表2 1938-1945年璧山县部分乡镇长履历统计表

任职方式 地方公职
教职 军职

单任 曾任 单任 曾任
其他 总计

委任 91 32 24 38 7 16 177

考试 22 25 15 2 0 0 49

选举 49 16 11 5 0 0 70

总计 162 73 50 45 7 16 296

    注:本表以担任“地方公职”为基础数据,即曾任地方公职者均计入“地方公职”栏内;最右列中的“总计”系“地方公

职”、教职“单任”、军职“单任”、“其他”几项之和。

从表2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出,有94.59%的乡镇长在任职之前曾出任过地方公职、教职或军职。实际上,
在乡村中,地方公职、教职、军职相互转任的情形较为常见,尤其是教职、军职转任地方公职的情况更为普遍。
在表2中,有24.66%的乡镇长是由教职直接转任,加上以往曾任教职的转任者,合计有41.55%的乡镇长是

由教职转任的。1942年1月,璧山县被委任为太和乡乡长的袁顺国,在出任乡长前一直从事教育工作,先后

担任城中女子小学校长、县立小学教员等职,新县制改革时被委任为乡长④;狮子乡副乡长朱显良则是通过

选举出任的,1945年,他由小学教职员被直接选任为副乡长⑤。
军职转任地方公职,也占有一定的比例。按表2统计数据,大致有17.57%的乡镇长,有过担任军职的经

历。当然,由军职转任地方公职,大致有两种情形。一是由军队转任。如姜璜,曾先后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

会别动队员、武汉行营特派员,陆军排长、连长、队长等职⑥,退役回乡后,于新县制改革中被委任为城东乡乡

长。二是由地方军警机关转任。如刘智义,曾任江北督练员、剿匪总指挥部指挥官、璧山县模范队教官等职,
后被委任为六塘乡联保主任⑦。

在表2中有16人⑧完全没有地方公职、教职或军职经历,约占全部人数296人的5.41%,由此也证实了

乡镇政权掌握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群体,即区域社会内的地方精英手中。这一认识还可以从乡镇长群体的另

外两个履历信息中进一步得到佐证。一是党籍及党职。在璧山县296位乡镇长的履历中,有9人标注了党

团籍,其中兼任国民党党内职务者仅3人,如伍东周被选委为七塘乡乡长,并非因为他是国民党第三区分部

的执委⑨,说明乡村中依然被地方势力所掌控。二是乡镇长缺乏县际流动。除军职退役后回到璧山县任职

者外,曾在县外任公职、教职者仅10人。即便是曾任理番县府科员、成戍师营中尉书记官的范博渊,返乡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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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谢健《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基层调解委员会述论》,《人文杂志》2017年第12期,第81页。
附《县各级组织纲要》,四川省政府秘书处法制室编《四川省现行法规汇编》第2册,第502页。
此处的“地方公职”,主要指地方政权内的科长、区长、乡镇长、联保主任、乡民代表会主席、乡公所干事、调解委员等。
《璧山县乡镇长年贯资历一览表》(1942年),民国璧山县参议会档案,档号15-01-121。
《四川省璧山县民选乡镇长副乡镇长名册》(1945年),民国璧山县参议会档案,档号15-01-069。
《璧山县县政府招考本县正副乡镇长暨乡镇公所职员报名单》(1940年4月19日审核),民国璧山县参议会档案,档号15-01-060。
《四川省璧山县政府第三区区署职员名册》(1940年5月),民国璧山县参议会档案,档号15-01-251。
其中,1人为华中公司技师,2人为医师,其余13人未标注职业。
《璧山县七塘乡乡民代表会呈为遵令会同选举乡长协恳核委以专责成由》(1943年12月16日),民国璧山县参议会档案,档号15-01-384。



能够出任城西乡乡队部兼队长①,也是因为其与县政府要员交往密切。
总的来看,乡镇长群体在学历和履历上所呈现的特征,表明了乡镇长是区域社会内的地方精英群体的重

要组成部分。正因如此,乡镇长的治理活动难免会受其身份、地位的影响。在乡村治理实践中,其活动既有

其官方职能、地方公职等角色的制约,也受时代背景、群体身份的限制。
二 乡镇长在乡村治理中的职能与角色

在中国传统社会的治理结构中,士绅是“治民权”的实践者②。乡镇政权出现以后,乡村中士绅的治理权

更多地是被官方任命的乡镇长所取代。随着历史的演进,新县制下的乡镇政权成为“警察、保甲及国民兵三

个体系的混合组织”③,乡镇长也被赋予了更多职权。由此,作为地方精英的乡镇长,肩负着官方职权与民间

信任,在治安、司法、调解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维持地方治安

维持地方治安,是乡镇长参与乡村治理的首要职责。以冬季执行冬防任务为例,对于乡村社会而言,“残
冬时期,流氓纷纷,盗贼蜂起……非整理冬防,夜出梭巡,乃免其害”④。因此,冬防期间所发生的案件,备受

乡镇长关注。六塘乡王济省家被窃,乡长姜理中就在呈文中称:“该窃贼于冬防严紧之际,胆敢于大街之上拨

门入室行窃……若不报请严缉,务获送究,则四乡之民难安于枕席。”⑤当然,在冬防期之外,乡镇长也同样积

极应对股匪骚扰案件的发生。如1941年4月,流窜广普乡的土匪,要求广普场居民“给洋四万元,方可相安,
否则劫场”,乡长张绍伦探悉情报后,即派兵驻守,于该月25日与劫匪展开巷战,击毙匪徒2人⑥。

戒严、防匪,并非乡镇长维持治安的常态。从具体执行的情况来看,维持治安主要有三类工作。其一是

派丁巡逻。丹凤乡的盗窃惯犯杜明高,即是由该乡乡长在赶集日期“分派乡警丁暨同第一保警丁通场巡逻”
时抓捕的。在呈文中,乡长以杜明高“有时三五成群,暗窃明抢,且染烟癖甚深,现犹吸食”,因而移送县政府

要求严惩⑦。同样,王子清拐带案,也是由狮子乡乡队副“率领警备班驰往各旅店查号”时发现,“经乡长一再

研讯,该王子清等始各吐出实情”而破获⑧。
其二是盘查、暗访、稽查嫌疑者。对陌生人的盘查,是维持地方治安的直接手段。1943年8月,杨冰雨

冒名黄宗云到定林乡“要求黄姓周济”,但“因伊言语支吾”而被盘查,最后经乡长徐明扬讯明其证件为伪

造⑨。密查则是一种相对隐蔽的维持治安方式。如杨建章等盗匪案就是在联保主任密查之下破获的。与

前两种方式相比,稽查被密告者是一种有针对性的行动,主要基于治安事件已经发生或有发生可能时而采取

的措施。如曹炳章被人密报吸食鸦片,乡长王鼎彝“派员多方调查”属实,并“在伊碳厂中会同当地保甲长检

举出烟具多件”的情况下将其查获。
其三是配合乡村警察的行动。1944年,县警察局科长王焕文赴丁家镇、来凤镇查核烟毒案件时,即以乡

长的配合为主,“十四日晨搭车抵丁家,是日午夜会同乡长谢莹谷及警分所陈巡官等分为三组”秘密出发检

查,“十六日到来凤,仍会同该乡乡长傅伯侯”等分组分别检查。同样,区警到乡镇执行公务,也须乡镇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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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璧山县国民兵团城西乡队各级干部素质调查表》(1943年10月24日),民国璧山县参议会档案,档号15-01-059。
曹正汉《中国上下分治的治理体制及其稳定机制》,《社会学研究》2011年第1期,第5页。
蒋天掣编《乡镇保处理警察业务须知》,第1页。
《璧山县政府第一区璧山镇保长联合办公处呈为据转职属各保整理冬防呈请鉴核示遵由》(1939年12月1日发),民国璧山县政府档案,档
号01-10-023。
《璧山县第三区六塘乡公所呈为据转王济生被窃属实恳予鉴核由》(1941年1月),民国璧山县政府档案,档号01-10-071。
《璧山县第二区广普乡乡公所呈为伙匪劫场当即阵中敌毙恶匪二名恳予备查由》(1941年4月),民国璧山县政府档案,档号01-10-119。
《璧山县丹凤乡乡公所呈为查获惯贼送请讯办以靖地方由》(1942年9月17日发),民国璧山县政府档案,档号01-11-382。
《璧山县第二区狮子乡乡公所呈为查获拐夫王子清及逃妇段彭氏请鉴核讯究由》(1941年5月11日),民国璧山县政府档案,档号01-11-263。
《璧山县定林乡公所呈为解送嫌疑人犯恳请讯处由》(1943年8月10日发),民国璧山县政府档案,档号01-11-412。
《璧山县第一区城北联保办公处呈为叙明捕获窃盗杨建章张治清及窝贼人王煵廷等经过情形恳转法院检察处将本案移回并审以凭法办而重

治安仍候令遵由》(1939年11月18日),民国璧山县政府档案,档号01-11-108。
《璧山县第三区青木乡公所呈为检举烟民连同烟具送请核办由》(1940年10月21日发),民国璧山县政府档案,档号01-11-152。
《签呈》(1944年12月18日于警察局),民国璧山县政府档案,档号01-11-511。



配合。1940年9月,第二区署以正兴场“因唱戏,烟赌特盛”而派警前往缉捕①;在清查过程中,正兴乡乡长邓

光普率丁配合,并在行动结束后直接向璧山县政府移交嫌犯②。
(二)参与案件处理

乡镇长不仅在维持地方治安上一展身手,更参与到案件的各个阶段。在案件发生之后,乡镇长既要受理

事主的报案,展开对嫌犯的追捕、侦缉、讯问,又要在案件移交后,协助案件审理,发表案情意见。
首先,受理与侦讯案件。由于乡村警察制度不完备,当案件发生后,事主或保甲长通常会向乡镇公所报

案,继而由乡镇长指挥侦破。何保全被劫案发生时,乡长在“未据……何黄氏到所报告之前,得闻枪声,即派

警备班驰往截击”,接到事主何保全及妻何黄氏报案后,乡长随即逮捕了何保全指定的嫌疑人刘治甫,并对其

进行初步研讯③。当然,多数事主并未指定嫌疑人。如1938年3月23日第一区第八保萧明轩被劫案发生

后,并无怀疑对象,仅“投保甲邻佑勘验”,并“报请本乡联保办事处派丁缉捕劫匪”④;至4月7日,据第七保

雷荣森报案称,其所买纱线疑似萧明轩“被劫所失之物”,由此乡长徐六合“派丁数名,在城内城隍庙侧将该卖

线之人捕获二名到处”⑤。除受理案件外,乡镇长也对所缉拿到的嫌犯进行初步侦讯。如钟容律在实施抢劫

后旋即被抓获,经乡长胡国亨审讯后交代了有同伙陈继华等3人,胡国亨随即一面“函知七塘乡公所予以协

助”,一面“派丁四名驰往陈继华等所住地缉拿”⑥。
其次,协助案件审理。乡镇长在案件审理中会出于案件审理机关的要求执行司法警察权,协助调查案件

相关事项。在陈树犹匪嫌案审理过程中,县军法室就要求太和乡乡长吴子家,“查明该陈树犹平素行为如何,
是否良善”,吴子家在收到训令后,即“召集该管保长陈树镛,甲长陈尧卿等来处询问”⑦。同样,审理张国恩

匪嫌案时,城南乡联保主任郑兆兰也奉令查核张国恩的供词及平日行为,但郑兆兰并未像吴子家一样亲自查

核,而是训令保长张柏林“切实调查,据实详复”,其查核结果也被县政府军法室采用⑧。
再次,干涉案件审理。在受命查核案情的同时,乡镇长也会主动干涉案件审理。乡镇长的干涉,主要表

现在对案情发表意见、保释嫌犯。如郭安康被控浮征军谷案,大兴乡副乡长萧国学即呈文,担保郭安康任大

兴乡乡长期间“并未征有张吉之军谷一升一合”⑨。在赵炳发伤害案中,狮子乡乡长陈大海甚至向璧山县地

方法院检察处呈文,表示“赵炳发所陈各节尚属实情”,要求地方法院释放赵炳发。当然,乡镇长对案件审

理的干涉,并不能每次都成功,因而一些乡镇长有时会退而求其次,保释嫌疑人。以蔡继周匪嫌案为例,该案

案发后,蔡继周因容留涉嫌参与抢劫的堂兄蔡汉臣而被捕,三教乡乡长凌达华及保甲人员蔡琢之等呈文称:
“职等居于邻近,仁心难泯,不忍坐视继周之久受其累”,因而“联名挺身承保”。在随后的庭讯中,凌达华仍

坚持要承保蔡继周,声称“据调查他是好人,要求保释”。
(三)调解日常纠纷

在日常纠纷的解决过程中,保甲长时常扮演着调解者的角色。作为地方精英的乡镇长,在处理日常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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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1940年9月23日下午8时半于丁家镇区署),民国璧山县政府档案,档号01-11-156。
《璧山县第二区正兴乡公所呈为会同检送烟犯张明高罗炳发张明元陈学礼陈银周张荣栋萧树之等六名暨甲长陈明达一名房主田明扬一名又

李龙氏龙树怀王顺卿黄朱氏杨永亨朱玉良瞿绍奎等七名恳请依法惩办由》(1940年9月5日发),民国璧山县政府档案,档号01-11-156。
《璧山县狮子乡公所呈为呈报本乡第二保六甲居民何保全家被劫暨办理本案经过情形仰祈检核示遵由》(1943年2月19日发),民国璧山县

政府档案,档号01-11-065。
《萧明轩诉冉光恒等被劫赃物追返刑事起诉状》(1938年4月),民国璧山县政府档案,档号01-11-059。
《为劫匪鸣枪拒捕,人赃两获,送请依法惩办以靖地方由》(1938年4月9日收到),民国璧山县政府档案,档号01-11-059。
《璧山县依凤乡乡公所呈为转送凶犯钟容律陈继华二名恳予依法处理由》(1943年10月发),民国璧山县政府档案,档号01-11-429。
《为遵令查复陈树犹平素行为并据转呈证明书请予鉴核转咨一案由》(1938年11月7日到),民国璧山县政府档案,档号01-11-054。
《璧山县城南乡联保办公处呈为遵查张国恩平日行为经过情形覆恳鉴核衡夺一案由暨璧山县政府法制室批示》(1938年8月4日批示),民
国璧山县政府档案,档号01-11-064。
璧山县第二区大兴乡副乡长萧国学《签呈》(1941年9月11日于大兴乡公所),民国璧山县政府档案,档号01-11-327。
《璧山县狮子乡乡公所呈为据本乡第六保保队附赵炳发呈以慎职被诬恳予转详以雪诬害等情经查属实转请鉴核予以不起诉处分由》(1942
年2月4日发),民国璧山县警察局档案,档号14-01-164。
《璧山县第二区三教乡乡公所呈为不忍久累协恳保释以维生命由》(1941年7月发),民国璧山县政府档案,档号01-11-325。
《璧山县政府审理军法事案件点名单》(1941年8月3日),民国璧山县政府档案,档号01-11-325。



过程中同样有着重要作用,而且其活动更具有权威性。这主要因为乡镇长的权威来源于官方和民间两个层

面:一方面拥有官方所赋予的职权,一方面作为地方精英又受到官方和民间两方的尊重和认可。
日常细小纠纷发生后,当事人首先想到的是经过调解来解决。在一些案件中,乡镇长的角色是执行乡村

警察职权的地方公职人员。如敬树卿与王德懋因口角细故而发展至双方互殴,纠纷发生后,“该树卿不服,乃
扭向乡公所调处,旋转座瑞芳茶社,仍未结果”,最后又回到乡公所,由乡长及彭姓主任以来凤乡公所名义调

解并解决①。正是因为乡长拥有代表乡公所进行调解的职权,在某些案件中,当事人就直接呈文要求乡镇长

进行调解或评判。如赵万卿以彭万臣拖赖不付肉钱为由,要求乡长“俯准传集彭万臣到案追究”②。最后,经
乡长评断,认为实际买肉者周庆国“与赵万卿素不相识,乃查此事,彭万臣恐有招呼之责”,因此“限其一星

(期)内将周庆国交出”③。
除了以公职身份参与调解外,在一些案件中,当事人也邀请乡镇长以私人身份参与调解。这种情形与作

为乡联保处所进行的“执法”并行不悖,甚至是一种补充④。刘建安诉王荣氏民事债务案,在开庭审理之前,
刘建安曾请乡长江璧华以私人名义调停,江璧华参与了案件调解并问明了事实及证据,作出了“限载四期楚

还等公断”,但调解结果并未被双方接受⑤。同样,杨王氏与王合太等的遗产纠纷案,也曾两次请求乡长与族

戚调解,结果都“当场允许,过后则又翻悔”⑥。
案件经当事人起诉后,乡镇长会参与案件的调解。一种情况是乡镇长奉审判机关的命令对案件进行调

解。如张玉白诉陈双全兵役案,军法室即训令七塘乡乡长程李善“调解具报”,程李善接到指令后,择日“召集

原被两造到会调解明白,结果嫌怨冰释”⑦。另一种情形则是乡镇长主动或被动参与案件的解决。黄印氏诉

黄维良遗弃案,就是乡长主动参与的典型。该案中,全衔乡乡长黎某某“以私人资格,协同其他亲友参加调

解”⑧。除主动参与外,乡镇长也会被当事人向审判机关指定要求参与。如吴欧氏与吴德基遗产纠纷案,在
诉讼过程中,原告吴欧氏因族人调解未能解决,因而呈文要求“令饬太和乡联保主任吴子家转为召集族人及

被告等协同到场,就近酌量办理”⑨。总之,在日常纠纷的解决过程中,官方和民间均视乡镇长为息讼的重要

中间人。
三 乡镇长参与乡村治理的积弊与困境

近代以来,地方精英趋于“劣化”,已为学界所相对公认。在这种宏观历史背景之下,进入乡镇政权的璧

山地方精英,不可能脱离时代背景而存在。因此,在参与乡村治理的实践中,这些乡镇长并非完全起到积极

作用,他们对案件处理的迁延与贻误以及息讼困难等情况的不时出现,折射出乡镇长群体参与乡村治理的积

弊与困境。
(一)案件处理中的积弊

正如前文所述,纠纷或案件发生之后,乡镇长有受理报案、侦讯、调解等职权,但法律并未明确规定其义

务,由此导致乡镇长对案件的选择性处理。对一些案件,乡镇长稍加侦查,就草草呈报了事。如朱开华被劫

案发生后,即向乡公所报案,而乡长在接到报案后,“即派令警备兵一班前往出事地点逐一查捕”,但经大致考

查即停止案件侦缉,并向县政府呈称“真相莫明,无由缉捕”。即便是嫌犯被捕送到乡公所,一些乡镇长也

延迟不移送上级机关。如戴辉廷被匪徒入室抢劫杀害案发生时,“当由团甲将劫匪孙炳顺、汪云清、晏海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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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呈为遵令查报敬树卿与王德懋互殴情形一案乞核示由》(1941年7月24日),民国璧山县警察局档案,档号14-01-156。
《璧山县临江乡公所呈为恃势估骗奸拖莫何报请传案追究以维商业而儆拖骗事由》(1944年10月),民国璧山县政府档案,档号01-11-340。
《调解笔录》(1944年10月13日),民国璧山县政府档案,档号01-11-340。
〔加〕伊莎白、〔美〕柯临清《战时中国农村的风习、改造与抵拒:兴隆场1940-1941》,邵达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8年版,第111页。
《刘建安诉王荣氏债权民事起诉状》(1937年10月8日收),民国璧山实验地方法院档案,档号12-02-1940-0055。
《杨王氏诉王合太等归还遗产民事起诉状》(1943年12月21日),民国璧山实验地方法院档案,档号12-02-1943-1192。
《璧山县七塘乡乡公所呈为遵令调解完结请予撤回诉讼以备存查由》(1943年1月2日发),民国璧山县政府档案,档号01-10-107。
《璧山县全衔乡乡公所呈为遵令检送黄维良与黄印氏生活纠纷调解卷宗由》(1943年10月16日),民国璧山县警察局档案,档号14-01-166。
《吴欧氏诉吴德基吴希特分割遗产民事起诉状》(1939年12月7日),民国璧山实验地方法院档案,档号12-02-1939-0898。
《璧山县第一区城东乡公所呈为据报匪情缉捕无踪被劫是否属实调查未确特此报请鉴核由》(1941年3月25日发),民国璧山县政府档案,
档号01-10-104。



捕获送本镇联保办事处”,但联保主任戴坤一延久不送请法办,致劫匪孙炳顺等人得以逃脱①。
与对盗匪类案件的选择性处理不一样,部分乡镇长对烟毒案则是违法性处理。如刘天民等人因吸食烟

土而被捕获,但在审理之后,中兴镇镇长马世禄并未将其移送县军法室审讯,而是“见天民有知过必改之决

心,本着政府劝民改过不宄之旨,遂将天民释放,书立悔过限期戒绝”②。乡镇长不仅私放烟犯,甚至还试图

阻挠县政府对烟犯进行判处。在谢天祥案的审讯中,丁家乡乡长谢莹谷就要求县政府“豁免传讯”,被军法室

承审员大加训斥,称其“代天祥洗涮规避,实属可恶已极”③。正因为一些乡镇长在烟毒案上的不尽责,一些

地方公职人员认为烟毒一时难于彻底肃清的根源在于“各乡镇恶习过深,而乡镇负责人员又多行敷衍”④。
当然,乡镇长对案件处理的积弊还不止于此。前文中,我们提到乡镇长在案件审理中能够发表意见,因

而一些乡镇长对案件审理妄加干涉。在一些案件中甚至出现乡长呈文明确表示“虽属司法,但于事情之发

生,确关行政”,因而对案件审判加以干涉⑤。借案报复则是另一种更为严重的积弊。以张彬盛修理枪械案

为例,作为福禄乡第17保保长的张彬盛,一向致力于肃清盗匪,但他与该乡乡长彭华矛盾较大,彭华甚至以

张彬盛“擅自修械,与法令不合”为由,将其缉捕并送县政府讯办⑥。彭华所呈报的理由,并不足以立案,县军

法室最终判定张彬盛、陈述林“尚无罪嫌可言,本案免予侦审”⑦。
(二)个人因素对工作的阻碍

所谓个人因素,既包含乡镇长不能控制的客观性因素,也包括乡镇长自身固有的主观性因素。客观性因

素方面,以乡镇长能否得到地方士绅、保甲的认同最为重要,而士绅和保甲对乡镇长的认同感与利益相关,是
乡镇长本人所不能把控的。

广兴乡联保主任任免案就是乡镇长与地方士绅、保甲的关系影响地方行政、乡村治理的典型案件。1939
年9月,广兴乡原联保主任张光万被该乡第四保保长魏德培等人以贪污渎职为由提起诉讼,由此遭到撤职查

办,随后经该乡乡民大会选举张子奇继任;同月,该乡乡民代表魏汉文联合第三、五保保长尹志儒、周志杰控

告新任联保主任张子奇吸食鸦片,违法选充⑧;10月,该乡第四保保长魏德培又联合第三、五保保长控告张子

奇“阴毒险狠、黑暗专横、非法逮捕”⑨;11月,该乡第四、三、五保保长魏、尹、周及乡民士绅代表尹充实等地方

势力再次联名控告张子奇侵蚀公款、滥用职权、羁押保长;最终,张子奇于1940年1月向第二区署主动呈文,
称旧疾复发,请长假休养,随后县政府批准其辞职。张光万、张子奇先后被控去职,实质上是由地方利益争

夺而引起的。廖宗良在呈文中就指出,张子奇出任乡长是该乡第一、二、六保所支持的,而第三、四、五保的保

长、士绅等则希望更换乡长人选。由地方利益争夺,导致乡镇长人选更换频繁,是乡镇长本人所不能把控

的,也使得乡镇长主导乡村治理的成效减低。
与客观因素相对应的是乡镇长自身的主观因素。随着近代以来地方精英的“劣化”趋势日趋加重,作为

地方精英群体一部分的乡镇长群体,必然存在着“劣化”趋势。在乡镇长的日常行政中,贪污、渎职等情形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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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孙氏辅佐邓松林诉戴坤一刑事起诉状》(1938年4月),民国璧山县政府档案,档号01-10-006。
《璧山县第二区中兴镇公所呈为呈复刘天民等吸烟一案仰祈鉴核示遵由》(1941年1月20日),民国璧山县政府档案,档号01-11-271。
《签呈》(1942年4月4日于璧山县人和街华义栈),民国璧山县政府档案,档号01-11-268。
《璧山县政府第二区区署呈为呈复查禁丁家坳附近烟赌一案由》(1941年9月20日),民国璧山县政府档案,档号01-11-069。
《璧山县第二区樟潼乡公所呈为检呈受伤照片恳请拘传凶犯张雪隆李敬章李吴氏到案质讯以张法纪而伸冤屈由》(1943年4月20日),民国

璧山县政府档案,档号01-11-434。
《璧山县第三区福禄乡公所呈为手续不合擅自修理枪械请予查办由》(1941年4月),民国璧山县政府档案,档号01-11-269。
《璧山县政府审理军法事案件点名单》(1941年4月18日),民国璧山县政府档案,档号01-11-269。
《广兴乡公民代表魏汉文第二保保长尹志儒为身有恶劣不堪充任恳请剋日调验撤职究办由》(1939年9月27日收),民国璧山县政府档案,
档号01-11-050。
《璧山县第二区广兴乡第四保保长办公处为新旧联保主任张光万等阴毒险狠黑暗专横非法逮捕协恳予以保护以维生命由》(1939年10月11
日发),民国璧山县政府档案,档号01-11-050。
《璧山县政府第二区区署呈为据转广兴联保主任张子奇因病请假仰祈鉴核示遵由》(1940年1月22日发),民国璧山县政府档案,档号01-11-
050。
《璧山县第二区广兴乡联保第四保呈为新旧联保主任张光万张建高叔侄及张子奇等贪污专横侵蚀公款区署查询不明诚恐事实颠倒真象难明

恳请传案质讯或派员查询以明真象由》(1939年11月17日发),民国璧山县政府档案,档号01-11-050。



有发生。乡镇长自身的劣化,也使得其主导下的乡村治理成效大打折扣。
姜璜于1940年经招考而出任城东乡乡长,但其任职的当年11月即被该乡居民张陈氏告发。张陈氏在

诉状中声称,姜璜带领两人深夜到其家中,以检查烟毒为名敲诈了250元①。县军法室接到张陈氏的起诉状

后,即将姜璜收押审讯。其间城东乡国民学校校长王至纲等人则以地方事务纷繁为由将姜璜保释出狱②。
出狱之后的姜璜,立即逃到了永川县,其间多次写信给县长王世悌求情,希望王世悌能够“仁恩大赦,释罪职

一余生”③。由此可知,张陈氏控告姜璜搕诈贪污属实。与姜璜借案敲诈个人不同的是,转龙乡乡长董必高

是在办理军粮时涉嫌贪污而被举报。虽然董必高认为其被举报是因为此前查获了李仲良枪支以及周性初等

“争取地方政权”④,但实际上该乡居民印义长等人也参与了对董必高的控告,称其勾结乡民代表主席刘崇高

为害乡间,甚至还牵涉到璧山县临时参议会议长陈雪樵、县经收处处长伍朝杰等县政府官员⑤。
(三)息讼困难

调解是乡村社会中解决日常纠纷的主要措施之一,包括乡镇公所、调解委员会、保甲等在内的各种机构

则是近代以来执行调解的重要官方组织,但其运作实效在一定程度上并未达到制度设计的目标⑥。同样,对
乡镇长个人而言,其执行的调解也有难于息讼的困境。

乡镇长的调解,难于罢讼息争,有多重原因。当事人并不愿意乡镇长调解是其中原因之一。如吴王氏诉

吴海钧遗弃案,县司法处训令梓潼联保主任曹纯武“召集双方亲族,到场调解”,但原告吴王氏两次调解均未

出席⑦。甚至在一些案件中,当事人明确拒绝由乡镇长主持调解。在戴合清与刘长兴、封治平会款案中,联
保主任召集双方调解时,“刘长兴等竟乃迭次抗传不到”,即便到场,也是“横恶不理,弗遵处断”⑧,反而是在

县司法处的审理中,经双方当庭辩论后,由承审员主持调解,达成了和解⑨。
当然,纠纷当事人对于乡镇长的调解并非完全排斥,一些后来走上司法程序的案件,主要是因为对调解

结果的异议。如征属何萧氏通奸案发生后,其婆婆何吴氏“具报本管乡公所,请求传讯处分”,但乡长受理后,
意图通过调解来了结此事,由此何吴氏表示不服,认为奸夫万昌贵“匪特触犯刑法上之妨害家庭罪,抑且违反

现行优待征属法令,应加重其科罚”。对于调解结果,一些当事人也有当时赞同、事后翻悔的情形。如周忠

桂诉黄秉钧坟界案,经过调解委员、乡长等调解后达成和解,黄秉钧“自认提迁,并亲笔签押为凭”。但数日

后,黄秉钧又呈文称,该调解“概系伊族职员出席,仅黄正发一人系外姓,但未发言”,因此不予承认。
对于平息纠纷而言,调解最重要的是达成和解之后的执行。在一些案例中,双方都认可调解结果,但不

能或不愿执行,由此造成纠纷不能解决。汪栋梁与曾炳钦因租佃发生纠纷,经乡长传集双方到乡公所调解,
结果“曾炳钦虽认给押银,但以街房被拆,尚未领到政府应给损失为词,认给不给”。同样,黄印氏诉黄维良

家产案,经过乡公所的多次调解,但都未能执行,黄维良甚至为逃避执行而移居到北碚管理局澄江镇居住。
黄印氏向法院起诉后,再次要求乡长进行调解,但乡长黎德敷表示“该案迭经本所调解数次,双方均不遵守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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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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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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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张陈氏民事起诉状》(1940年11月),民国璧山县政府档案,档号01-11-223。
《王至纲等呈文》(1940年11月23日送核),民国璧山县政府档案,档号01-11-223。
《姜璜致王世悌函》(1940年12月15日),民国璧山县政府档案,档号01-11-223。
《璧山县转龙乡公所呈(军字第二九号)》(1944年8月21日),民国璧山县政府档案,档号01-11-480。
《具呈璧山县转龙乡长董必高乡民代表刘崇高狼狈为奸违法贪污讯明有据县府袒护迫恳提案讯究以儆效尤而肃法纪由》(1944年6月28日

发),民国璧山县政府档案,档号01-11-480。
谢健《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基层调解委员会述论》,《人文杂志》2017年第12期,第87页。
《为呈复调处吴王氏以遗弃等词诉追吴海钧等一案由》(1937年12月13日),民国璧山县政府档案,档号01-11-038。
《戴合清诉刘长清、封治平民事起诉状》(1938年2月),民国璧山县政府档案,档号01-11-066。
《璧山县政府审理初讯民事案件点名单》(1938年3月呈),民国璧山县政府档案,档号01-11-066。
《何吴氏同子何元星呈为诱奸出征军人配偶呈请提案讯办以正风化而彰法令由》(1942年4月10日收到),民国璧山县政府档案,档号01-11-
503。
《周忠桂等诉黄秉钧、刘惠卿民事起诉状》(1937年7月22日),民国璧山县政府档案,档号01-10-010。
《黄秉钧代罗祯祥诉周忠桂即洪光等民事辩诉状》(1937年8月1日收),民国璧山县政府档案,档号01-10-010。
《璧山县第一区城中镇公所呈为奉令呈复汪栋梁控曾炳钦处理经过情形由》(1940年12月5日发),民国璧山县政府档案,档号01-10-061。



件履行”,拒绝再接受该案的调解申请①。
四 结论

随着近代以来国家权力下移,在乡村治理中必然会增添更多的国家因素。乡镇政权作为县以下行政机

构的正式确立,即是这个历史大趋势的具体体现。正因如此,在延续至今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演进中,乡镇政

权是不可替代的角色,其所产生的历史影响也不可忽视。作为乡镇政权核心部分的乡镇长群体,是代表乡镇

政权进行乡村治理的直接实践者,因而其活动直接影响到乡镇政权的治理成效。
通过对全面抗战时期璧山县乡镇长群体学历、履历的分析,可以发现乡镇长是区域社会中地方精英的一

部分。在新县制改革中,国民政府将乡村治安维持作为“乡镇公所和保办公处最先要担负起来的责任”②,对
乡镇长寄予了厚望,并赋予治安、司法、调解等职权。在日常行政时,乡镇长确实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也
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乡村警察制度缺失所带来的基层治理困境。然而,这种单纯依靠乡镇长发挥个人效用

的治理策略,仍存在着诸多问题。在人事方面,国民政府没有对乡镇长资格严加把关,使得“劣化”精英混迹

于乡镇长队伍中,加剧了乡村政权的腐化;在职权规范上,乡镇长的权力没有边界,造成其权力膨胀和以权谋

私;在实践成效上,乡镇长平息纠纷的成败依赖于个人威望,导致不同乡镇长调解纠纷的成效差异较大。
总之,乡镇长代行警察职权的这一模式,是一种“人治”,而非“法治”。在近代国家权力下移、社会动荡不

安的历史背景下,利用乡镇长个人威望控制乡村、提升社会治理成效的模式,有其必然性与合理性,但在整个

近代基层治理路径的探索和历史演进中,纯粹依靠作为地方精英的乡镇长发挥个人作用来提升治理成效,并
非可靠而长久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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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ExaminationofBishanCountyinSichuanduringtheAnti-JapaneseWar

XieJ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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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thwestUniversity Chongqing400715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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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为逆媳朋殴抢夺食谷请予缉案讯究依法严惩以振乡风而恤农业事》(1943年9月9日发),民国璧山县警察局档案,档号14-01-176。
李承谟编《乡镇保维持地方治安须知》,重庆商务印书馆1944年版,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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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地区乡村旅游化中的动力摩擦与平衡治理 史玉丁 卓丽娜(6·135)………………………………………………
民族村寨旅游空间非正义与经济边缘化———基于四川阿坝色尔古藏寨案例 陈兴 余正勇(6·144)…………………

教育学

减轻课后作业负担的关键在于提升课堂教学的有效性

———“双减”政策引发的思考 周序 郭羽菲(1·110)…………………………………………………………………
论“双减”背景下构建社会教育力与强化学校教育主阵地作用的张力 邓璐(1·117)……………………………………
义务教育阶段校外培训服务准入制度的反思与前瞻

———兼评“双减”政策全面规范校外培训行为任务的落实 何颖(1·122)……………………………………………
“双减”的教学反思———教学伪和谐批判 王爱菊(1·131)…………………………………………………………………
论我国良好教育生态构建的提出、内涵与路径 刘秀峰(2·116)…………………………………………………………
教师伦理决策:概念、结构与特性 程亮(2·126)……………………………………………………………………………
陶行知的学校变革探索与“生活教育”理论建构 黄书光(3·106)…………………………………………………………
乡村教师定向培养政策:价值、前提与风险 姜超(3·114)…………………………………………………………………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未成年残疾人家庭教育服务供给的结构性矛盾与政策路向 王培峰(3·122)……………………
大学生信用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优化———基于高校管理视角 侯雨欣 王冲(3·130)…………………………………
落实学生发展核心素养 突显学生主体地位———2022年版义务教育课程标准解读 郭华(4·107)…………………
跨向“深层治理”———义务教育新课标中“跨学科”意涵解析 李俊堂(4·116)……………………………………………

STEAM教育理念下深度学习测评指标体系构建研究 朱立明 宋乃庆(4·125)………………………………………
意义增值:知识教学的深度诉求 卓晓孟(4·134)…………………………………………………………………………

1932年中学改革对“壬戌学制”的反思及其启示 杨晓(5·120)…………………………………………………………
师范生师德培养制度的历史演进———基于近代学制的视角 牛君霞(5·132)……………………………………………
在蓉本科高校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效评价及建议策略 王建永 张亚星 蒋祺炜(5·140)……………………
多元协同:课后服务工作承担主体的实践反思 杨清溪 庞玉鸽(5·154)………………………………………………
场域视角下教师专业发展的际遇与逻辑 雷云 张琳玲(6·152)…………………………………………………………
论芬兰的教师教育课程改革及其启示 曲铁华 杨洋(6·159)……………………………………………………………

国际中文教育研究

汉语二语学习者学术汉语写作能力研究 亓海峰 丁安琪 张艳莉(1·138)……………………………………………
中文教育在马来西亚教育体系内外发展现状及特征研究 王睿昕 吴应辉(2·134)……………………………………
“V满”类主宾互易句语义功能比较及对汉语教学的启示 韩超 刘桂林(2·144)……………………………………
国际中文教育相关领域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及研究方法分析 杨薇 陈媛媛 钟英华(3·138)…………………………
汉语二语学习者口语产出的任务复杂度效应研究 吴继峰 高敏 赵晓娜(6·169)……………………………………
汉语二语学习者口语词汇能力发展的多维分析

———以印尼来华汉语学习者为例 王世圆 方环海 朱宇(6·177)…………………………………………………

文学与文献研究

论“语录”与“语录体” 夏德靠(1·147)………………………………………………………………………………………
朝鲜文人徐居正李杜观探析 王红霞 陈泉颖(1·158)……………………………………………………………………
“琥珀”语词流变的文化考释 汤洪 任敬文(1·166)………………………………………………………………………
论东汉末年士人清议与士大夫散文之变 孙立涛(4·144)…………………………………………………………………
《文心雕龙》“文体讹滥”说探原 陈贝 高林广(4·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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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雅克·朗西埃的时间错位诗学 何健毓 马元龙(4·164)………………………………………………………………

历史研究

试论中世末期京都町人的武装运动 王玉玲(1·174)………………………………………………………………………
中印边界冲突背景下英国对印度国防建设的援助(1962-1963) 刘恒(1·182)…………………………………………
以色列社会对俄裔犹太移民的认知与态度 崔财周(1·196)………………………………………………………………
论北魏前期汉人士族的入仕起家与世资门第 刘军(2·157)………………………………………………………………
北洋时期议会审议国家预算的困境及其演变 王梅(2·167)………………………………………………………………
从《新史学》到《三十自述》:1902年梁启超的器与道 刘开军(3·146)……………………………………………………
历史的镜像:梁启超“新史学”的多元想象 杨志远(3·152)………………………………………………………………
开出一派“新考证学”———梁启超“新史学”对民国新历史考证学派的影响 张峰(3·160)………………………………
什么是“最好的宋史学”? ———以《宋代地方政治研究》为例的讨论 刁培俊(4·172)……………………………………
北宋元符青唐之役新探———以朝廷与将帅的交流沟通为中心 王化雨(4·188)…………………………………………
民国时期民意调查组织者与调查对象论析 杨勉(5·161)…………………………………………………………………
四川财政整理与蒋介石、孔祥熙之争(1934-1935) 苏腾飞(5·173)……………………………………………………

巴蜀论丛

汉晋六朝巴蜀诗考述 陆路(2·175)…………………………………………………………………………………………
“归真”与“无为”:王褒美政理想中的道家精神探析 单晨(2·182)………………………………………………………
被遗忘的真相:苏轼省试被落与宋代说书举关系考论 费习宽(2·190)…………………………………………………
古蜀文化与三星堆“神乌扶桑”新证

———兼评《古代巴蜀与南亚的文化互动和融合》 李诚 张以品(3·167)……………………………………………
司马相如文论与武帝朝政治 许结(3·174)…………………………………………………………………………………
凌云吐凤:论马扬典范在朝鲜半岛之建立与演绎 陈丽娟 房锐(5·183)………………………………………………
神圣与世俗:巴蜀汉族丧葬仪式音声的人类学阐释 罗亮星 李国太(5·193)…………………………………………
如何以艺术的方式讲好现代中国故事———苗勇传记文学作品《晏阳初》的“可视化”之路 邹建军(5·201)……………
论刘咸炘文学研究的西学视野 赵俊波(6·187)……………………………………………………………………………
乡村治理视野下的乡镇长群体———以全面抗战时期四川璧山县为中心的考察 谢健(6·196)…………………………

编辑学

新国标《标点符号用法》并列的引号、书名号间省略顿号规定的问题辨正 唐普(2·199)………………………………
《法学引注手册》示例的若干问题和修改建议 罗银科(3·185)……………………………………………………………
现象学和解释学视域下的人文社科论文审读活动研究 帅巍(4·199)……………………………………………………

书评

中国司法改革经验研究的新高度———《庭审实质化改革实证研究》介评 郭松 孙长永(3·197)………………………
史学研究与历史的多元化趋势

———杰瑞米·D.波普金《从希罗多德到人文网络:史学的故事》评介 金嵌雯(3·201)……………………………

会议综述

首届“巴蜀文化与南方丝绸之路学术研讨会”综述 房锐 余秋慧(1·206)………………………………………………
“人类命运共同体与边疆社会治理”:

首届新时代师范院校边疆研究与学刊建设论坛综述 王怡琴(3·206)………………………………………………
“中华道统思想的当代价值”学术研讨会综述 高地勇(4·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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